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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是一部规范我国民用机场规划、 设计、 建设和运

行ꎬ 保障机场安全有序发展的重要的基础性标准ꎻ 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缔约国义务ꎬ

执行 «机场———机场设计和运行» (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附件 １４ 第 Ｉ 卷) 的技术

文件ꎮ 本标准自 １９８５ 年首次发布以来ꎬ 结合国际标准的修订并充分总结我国机场建

设运行积累的经验ꎬ 已先后进行了六次修订ꎬ 有效指导了我国机场的建设和运行ꎬ

对中国民航的机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ꎮ

根据 «机场———机场设计和运行» (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附件 １４ 第 Ｉ 卷ꎬ 第

八版) 的修订内容ꎬ 结合我国民用机场在规划、 设计、 建设和运行方面积累的新经

验和面临的新要求ꎬ 民航局机场司委托民航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对 «民

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进行了修编ꎮ 本次修编的主要内容有:

———修改了飞行区的定义ꎻ

———补充了通用机场的跑道可利用率的规定ꎻ

———修改了道肩消除直立面的要求ꎻ

———修改了滑行带平整范围的宽度ꎻ

———增加了对服务车道的要求ꎻ

———增加了对跑道桥的要求ꎻ

———增加了对防吹篱的要求ꎻ

———删除了 Ｔ￣ＶＡＳＩＳ 和 ＡＴ￣ＶＡＳＩＳ 的相关内容ꎻ

———增加了简易接地带灯的内容ꎻ

———修改了机位操作引导灯的设置原则说明ꎻ

———增加了关于跑道状态灯的内容ꎻ

———修改了机位号码标记牌的尺寸要求ꎻ

———增加了对 ＬＥＤ 光源的眩光和色温的要求ꎻ

———删除了关于机坪泛光灯高度计算的相关内容ꎮ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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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第 １ 章由姜昌山编写ꎬ 第 ２ 章由马志刚、 李峰编写ꎬ 第 ３ 章由杨山编写ꎬ

第 ４ 章由包侃、 陈望春、 张建编写ꎬ 第 ５ 章由宿百岩、 赵悦琼编写ꎬ 第 ６ 章由温世

强、 李洪华、 史超、 姚忠举、 翁志勇编写ꎬ 第 ７ 章由李琛、 屈晋、 刘志勇编写ꎬ 第

８ 章由王莹旭、 马泳、 李亦民编写ꎬ 第 ９ 章由庞雪峰、 王国宁编写ꎬ 第 １０ 章由张云

青、 庞雪峰编写ꎬ 第 １１ 章由张云青、 庞雪峰编写ꎬ 第 １２ 章由张云青、 马泳编写ꎮ

本标准由主编单位负责日常管理工作ꎮ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ꎬ 请函告民

航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科技质量部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２

号住总地产大厦ꎻ 传真: ０１０－ ６４９７９４３０ꎻ 电话: ０１０－ ６４９２２２５３ꎻ Ｅｍａｉｌ: ｚｙｋｊｚｌｂ＠

ｃａｃｃ. ｃｏｍ. ｃｎ)ꎬ 以及民航工程建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地址: 北京市朝阳

区惠新东街甲 ２ 号住总地产大厦ꎻ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９２２３４２ꎻ 电子邮箱: ｍｈｇｃｊｓｂｗｈ＠

１６３. ｃｏｍ)ꎬ 以便修订时参考ꎮ

主编单位: 民航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

主　 　 编: 姜昌山　 张云青　 马志刚

参编人员: 温世强　 杨　 山　 李　 峰　 宿百岩　 包　 侃　 陈望春　 李洪华

史　 超　 姚忠举　 赵悦琼　 翁志勇　 李　 琛　 王莹旭　 庞雪峰

屈　 晋　 马　 泳　 刘志勇　 王国宁　 李亦民　 张　 建

主　 　 审: 张光辉　 邵道杰　 马　 力

参审人员: 张立安　 朱森林　 苏　 维　 张金石　 黄世明　 张　 超　 崔艾军

孙　 强　 孔成安　 罗　 勇　 黄品立　 刘玉红　 于正东　 朱庆军

陈　 强　 于凤虎　 冯　 德　 汤集俊　 刘圆圆　 柴洁琼　 崔艳雨

龙　 晖　 李　 强　 杨　 嘉　 韩景峰　 刘家伟　 王建萍　 刘晓青

郭竟成　 郑　 斐　 彭爱兰　 梁满杰　 赵家麟　 周　 鑫　 涂　 堃

李　 童　 高　 天　 冯晓磊　 俞亚瓅

本标准于 １９８５ 年首次发布ꎮ

２０００ 年第一次修订ꎬ 主要根据 «机场———机场设计和运行» ( «国际民用航空

公约» 附件 １４ 第 Ｉ 卷ꎬ 第三版) 有关内容进行了修订ꎬ 将 «民用航空运输机场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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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技术标准» 调整为强制性工程建设标准ꎬ 并更名为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ꎮ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修订ꎬ 主要根据 «机场———机场设计和运行» ( «国际民用航空

公约» 附件 １４ 第 Ｉ 卷ꎬ 第四版) 及第 ６ 号修正案、 第 ７ 号修正案的有关内容进行了

修订ꎮ

２００９ 年发布局部修订案ꎬ 主要对信号设施和标志、 滑行引导标记牌和标志、 限

制使用地区的目视助航设施等内容进行了修订ꎮ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修订ꎬ 主要根据 «机场———机场设计和运行» ( «国际民用航空

公约» 附件 １４ 第 Ｉ 卷ꎬ 第五版) 进行了修订ꎬ 更新了增强型滑行道中线、 机位和标

记牌等标志标识内容ꎮ

２０１９ 年发布局部修订案ꎬ 主要根据 «机场———机场设计和运行» ( «国际民用

航空公约» 附件 １４ 第 Ｉ 卷ꎬ 第七版) 进行了修订ꎬ 修改了关于跑道道肩宽度、 升降

带宽度、 滑行道宽度、 滑行道最小间距、 滑行道道肩宽度和进近面的内边长度等的

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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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规范民用机场飞行区的规划、 设计、 建设和运行ꎬ 本着安全适用、 标准统一、 科学合

理、 国际通用的原则ꎬ 制定本标准ꎮ

１ ０ ２　 本标准适用于陆地民用机场ꎬ 在适当的情况下也适用于直升机场ꎬ 但不适用于短距起降

机场和水上机场ꎮ

１ ０ ３　 机场飞行区应根据拟使用该飞行区的飞机的特性按指标Ⅰ和指标Ⅱ进行分级ꎮ 指标Ⅰ按

拟使用该飞行区跑道的各类飞机中最长的基准飞行场地长度ꎬ 采用数字 １、 ２、 ３、 ４ 进行划分ꎬ

如表 １ ０ ３－１ 所示ꎮ 指标Ⅱ按拟使用该飞行区跑道的各类飞机中的最大翼展ꎬ 采用字母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进行划分ꎬ 如表 １ ０ ３－２ 所示ꎮ

表 １ ０ ３－１　 飞行区指标Ⅰ

飞行区指标Ⅰ 飞机基准飞行场地长度 (ｍ)

１ <８００

２ ８００~１ ２００ (不含)

３ １ ２００~１ ８００ (不含)

４ ≥１ ８００

表 １ ０ ３－２　 飞行区指标Ⅱ

飞行区指标Ⅱ 翼展 (ｍ)

Ａ <１５

Ｂ １５~２４ (不含)

Ｃ ２４~３６ (不含)

Ｄ ３６~５２ (不含)

Ｅ ５２~６５ (不含)

Ｆ ６５~８０ (不含)

　 　 注: 常用机型对应的飞行区指标参见附录 Ａꎮ

【条文说明】 机场飞行区指标在 «机场———机场设计和运行» (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附件 １４ 第

—１—

１　 总　 则



Ⅰ卷) 中称为机场基准代号ꎬ 其中飞行区指标Ⅰ称为代码ꎬ 飞行区指标Ⅱ称为代字ꎮ 机场飞行

区指标的意图是将有关机场特性的技术要求相互联系起来ꎬ 为拟在该机场运行的飞机提供一系

列适当的机场设施ꎮ 机场飞行区指标并非用来确定跑道长度或所需道面强度要求ꎮ 按照 «机场

———机场设计和运行» (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附件 １４ 第Ⅰ卷ꎬ 第八版)ꎬ 主起落架外轮外边距

不再作为确定飞行区指标Ⅱ需要考虑的因素ꎮ 确定跑道宽度和滑行道宽度仍需要依据主起落架

外轮外边距ꎮ

１ ０ ４　 机场飞行区规划、 设计、 建设和运行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ꎬ 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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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 符号和缩略语

２ １　 术语

２ １ １　 机场 ａｅｒｏｄｒｏｍｅ

陆上或水上的一块划定区域 (包括所有建筑物、 设施和设备)ꎬ 其全部或部分供航空器着

陆、 起飞和地面活动之用ꎮ

２ １ ２　 直升机场 ｈｅｌｉｐｏｒｔ

全部或部分供直升机进场、 离场及表面活动使用的场地或在构筑物上的特定区域ꎮ

２ １ ３　 机场标高 ａｅｒｏｄｒｏｍ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机场可用跑道中最高点的标高ꎮ

２ １ ４　 机场基准点 ａｅｒｏｄｒｏｍ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

表示机场地理位置的指定点ꎮ

２ １ ５　 机场交通密度 ａｅｒｏｄｒｏｍ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ｄｅｎｓｉｔｙ

———交通密度低: 每条跑道平均繁忙小时起降架次不大于 １５ 架次ꎬ 或者平均繁忙小时机场

总起降架次一般不大于 ２０ 架次ꎻ

———交通密度中: 每条跑道平均繁忙小时起降架次为 １６ ~ ２５ 架次ꎬ 或者平均繁忙小时机场

总起降架次一般为 ２０~３５ 架次ꎻ

———交通密度高: 每条跑道平均繁忙小时起降架次为 ２６ 架次或更多ꎬ 或者平均繁忙小时机

场总起降架次一般大于 ３５ 架次ꎮ

注 １: 平均繁忙小时起降架次是全年每天最繁忙小时起降架次的算术平均数ꎮ

注 ２: 一次起飞或一次着陆即构成一个起降架次ꎮ

２ １ ６　 飞行区 ａｉｒｆｉｅｌｄ ａｒｅａ

供飞机起飞、 着陆、 滑行和停放使用的场地ꎬ 一般包括跑道、 滑行道、 机坪、 升降带、 跑

道端安全区ꎬ 以及仪表着陆系统、 进近灯光系统等所在的区域ꎬ 通常由隔离设施和建筑物所

围合ꎮ

２ １ ７　 跑道 ｒｕｎｗａｙ

陆地机场上经修整供航空器着陆和起飞而划定的一块长方形场地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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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８　 跑道可利用率 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

一条跑道或几条跑道组成的跑道系统的使用不受侧风分量限制的时间百分率ꎮ

【条文说明】 侧风分量指与跑道中线垂直的地面风的分量ꎮ

２ １ ９　 跑道视程 (ＲＶＲ) ｒｕｎｗａｙ ｖｉｓｕａｌ ｒａｎｇｅ

航空器驾驶员在跑道中线上ꎬ 能看到跑道道面标志、 跑道灯光轮廓或辨认跑道中线的距离ꎮ

２ １ １０　 仪表跑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ｒｕｎｗａｙ

配备有目视助航设施和非目视助航设施ꎬ 供飞机使用仪表进近程序飞行的跑道ꎮ 仪表跑道

按运行条件分为非精密进近跑道、 Ⅰ类精密进近跑道、 Ⅱ类精密进近跑道和Ⅲ类精密进近跑道ꎮ

———非精密进近跑道: 最低下降高或决断高不低于 ７５ ｍꎬ 能见度不小于 １ ０００ ｍ 的仪表进近

运行的跑道ꎻ

———Ⅰ类精密进近跑道: 决断高低于 ７５ ｍ 但不低于 ６０ ｍꎬ 能见度不小于 ８００ ｍ 或跑道视程

不小于 ５５０ ｍ 的仪表进近运行的跑道ꎻ

———Ⅱ类精密进近跑道: 决断高低于 ６０ ｍ 但不低于 ３０ ｍꎬ 跑道视程不小于 ３００ ｍ 的仪表进

近运行的跑道ꎻ

———Ⅲ类精密进近跑道: 决断高低于 ３０ ｍ 或无决断高ꎬ 跑道视程小于 ３００ ｍ 或无跑道视程

限制的仪表进近运行的跑道ꎬ 其中:

ⅢＡ: 用于决断高小于 ３０ ｍ 或无决断高ꎬ 且跑道视程不小于 １７５ ｍ 时运行ꎻ

ⅢＢ: 用于决断高小于 １５ ｍ 或无决断高ꎬ 且跑道视程小于 １７５ ｍ 但不小于 ５０ ｍ 时运行ꎻ

ⅢＣ: 用于无决断高和无跑道视程限制时运行ꎮ

【条文说明】 目视助航设施不一定与所设置的非目视助航设施的等级相匹配ꎬ 选择目视助航设施

的准则取决于所拟运行的各种状况ꎮ

２ １ １１　 非仪表跑道 ｎ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ｒｕｎｗａｙ

供飞机用目视进近程序飞行的跑道ꎬ 或用仪表进近程序飞行至某一点之后飞机可继续在目

视气象条件下进近的跑道ꎮ

【条文说明】 目视气象条件 (ＶＭＣ) 指等于或者高于规定最低标准的气象条件ꎬ 用能见度、 距云

的距离和云高表示ꎮ

２ １ １２　 主跑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ｕｎｗａｙ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ꎬ 优先使用的跑道ꎮ

２ １ １３　 近似平行跑道 ｎｅａｒ￣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ｒｕｎｗａｙｓ

跑道中线延长线的收敛或散开角不大于 １５°的非交叉跑道ꎮ

２ １ １４　 起飞跑道 ｔａｋｅ￣ｏｆｆ ｒｕｎｗａｙ

仅供起飞使用的跑道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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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１５　 机动区 ｍａｎｏｅｕｖｒｉｎｇ ａｒｅａ

飞行区内供航空器起飞、 着陆和滑行的部分ꎬ 不包括机坪ꎮ

２ １ １６　 活动区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

飞行区内供航空器起飞、 着陆、 滑行和停放使用的部分ꎬ 由机动区和机坪组成ꎮ

２ １ １７　 起飞着陆区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

活动区内供航空器起飞或着陆用的部分ꎮ

２ １ １８　 平衡场地长度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ｆｉｅｌｄ ｌｅｎｇｔｈ

选定的飞机决断速度使所需的起飞距离与加速停止距离相等时的距离ꎮ

２ １ １９　 飞机基准飞行场地长度 ａｅｒｏｐｌａｎ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ｉｅｌｄ ｌｅｎｇｔｈ

在批准的最大起飞质量、 海平面、 标准大气条件、 无风和跑道坡度为零的条件下ꎬ 飞机起

飞所需的最小飞行场地长度ꎮ

【条文说明】 飞机基准飞行场地长度载于颁证当局规定的相应飞机飞行手册或飞机制造商提供的

等效数据中ꎮ 飞行场地长度即为飞机的平衡飞行场地长度 (如适用)ꎬ 或在其他情况下为起飞

距离ꎮ

２ １ ２０　 公布距离 ｄｅｃｌａｒｅ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可用起飞滑跑距离 (ＴＯＲＡ): 可用并适于飞机起飞时进行地面滑跑的跑道长度ꎻ

———可用起飞距离 (ＴＯＤＡ): 可用起飞滑跑距离的长度加上净空道 (如设有) 的长度ꎻ

———可用加速停止距离 (ＡＳＤＡ): 可用起飞滑跑距离的长度加上停止道 (如设有) 的长度ꎻ

———可用着陆距离 (ＬＤＡ): 可用并适于飞机着陆时进行地面滑跑的跑道长度ꎮ

２ １ ２１　 净空道 ｃｌｅａｒｗａｙ

经选定或整备的可供飞机在其上空进行部分起始爬升至规定高度的陆地或水上划定的一块

长方形区域ꎮ

２ １ ２２　 停止道 ｓｔｏｐｗａｙ

在可用起飞滑跑距离末端以外地面上一块划定的经过整备的长方形场地ꎬ 适于航空器在中

断起飞时能够在其上面停住ꎮ

２ １ ２３　 升降带 ｒｕｎｗａｙ ｓｔｒｉｐ

一块划定的包括跑道和停止道 (如设有) 及其临近区域的场地ꎬ 用以减少航空器冲偏出跑

道时遭受损坏的危险ꎬ 并保障航空器在起飞或着陆运行中在其上空安全飞过ꎮ

２ １ ２４　 接地带 ｔｏｕｃｈｄｏｗｎ ｚｏｎｅ

供着陆飞机越过跑道入口后ꎬ 最早接触的那部分跑道ꎮ

２ １ ２５　 跑道入口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跑道可用着陆部分的起端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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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２６　 内移的跑道入口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不是设在跑道端部的跑道入口ꎮ

２ １ ２７　 跑道端安全区 ｒｕｎｗａｙ ｅ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ｒｅａ

对称于跑道中线延长线、 与升降带端相接的特定区域ꎬ 其作用主要是为减少飞机提前接地

或冲出跑道时遭受损坏的危险ꎮ

２ １ ２８　 跑道表面状况 ｒｕｎｗａｙ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对跑道状况报告中所用跑道表面状况的一种说明ꎬ 可作为出于飞机性能目的确定跑道状况

代码的依据ꎮ

【条文说明】 跑道状况报告中使用的跑道表面状况确立了机场运营人、 飞机制造商和飞机运营人

之间的性能要求ꎮ 用于确定跑道表面状况的程序ꎬ 见 «空中航行服务程序—机场» (Ｄｏｃ ９９８１ 号

文件)ꎮ

ａ) 干跑道: 如果在跑道上打算使用的区域内ꎬ 其表面无可见湿气且未被污染ꎬ 则可将其视

为干跑道ꎻ

ｂ) 湿跑道: 跑道表面计划使用区域内覆盖有任何明显的湿气或最多 ３ ｍｍ 深的水ꎻ

ｃ) 湿滑跑道: 跑道有很大一部分的表面摩阻特性被判定为下降的湿跑道ꎻ

ｄ) 被污染跑道: 如果位于正在使用的长度和宽度范围内的跑道表面区域的很大一部分 (不

管是否为孤立区域) 都覆盖有跑道表面状况描述词中所列的一种或多种物质ꎬ 则跑道已被污染ꎮ

２ １ ２９　 防吹坪 ｒｕｎｗａｙ ｂｌａｓｔ ｐａｄ

紧邻跑道端部、 用以降低飞机喷气尾流或螺旋桨洗流对地面侵蚀的场地ꎮ

２ １ ３０　 跑道掉头坪 ｒｕｎｗａｙ ｔｕｒｎ ｐａｄ

机场内紧邻跑道的划定区域ꎬ 供飞机在跑道上完成 １８０°的转弯ꎮ

２ １ ３１　 滑行道 ｔａｘｉｗａｙ

在机场设置供飞机滑行并将机场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之间连接的规定通道ꎬ 包括平行滑行

道、 联络滑行道、 机位滑行通道、 机坪滑行道、 快速出口滑行道和绕行滑行道等ꎮ

———机位滑行通道: 机坪的一部分ꎬ 仅供飞机进出机位滑行用的通道ꎻ

———机坪滑行道: 滑行道系统的一部分但位于机坪上ꎬ 供飞机穿越或通过机坪使用ꎻ

———快速出口滑行道: 以锐角与跑道连接ꎬ 供着陆飞机较快脱离跑道使用的滑行道ꎻ

———绕行滑行道: 在跑道端以外设置的供飞机绕行的滑行道ꎬ 以避免或减少飞机穿越跑道ꎮ

２ １ ３２　 滑行带 ｔａｘｉｗａｙ ｓｔｒｉｐ

滑行道中线两侧特定的场地ꎬ 用以保护滑行道上运行的航空器ꎬ 并在航空器偶然滑出滑行

道时降低损坏的危险ꎮ

２ １ ３３　 航空器机位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ｓｔａｎｄ

一块用于停放航空器的指定机坪区域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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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３４　 机坪 ａｐｒｏｎ

机场内供航空器上下旅客、 装卸邮件或货物、 加油、 停放或维修等使用的一块划定区域ꎮ

２ １ ３５　 道肩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与跑道、 滑行道、 机坪道面相接的经过整备作为道面与邻近部位之间过渡用的场地ꎮ

２ １ ３６　 等待坪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ｂａｙ

跑道端部附近ꎬ 供航空器等待或避让的特定场地ꎬ 用以提高航空器地面活动效率ꎮ

２ １ ３７　 跑道等待位置 ｒｕｎｗａｙ￣ｈｏｌｄ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为保护跑道、 障碍物限制面或仪表着陆系统 (ＩＬＳ)、 微波着陆系统 (ＭＬＳ) 临界区 /敏感区

而设定的位置ꎬ 在此处行进中的航空器和车辆应当停住并等待ꎬ 除非得到机场塔台的批准ꎮ

２ １ ３８　 中间等待位置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为进行交通控制而设定的位置ꎬ 若管制部门要求滑行中的航空器和行进中的车辆在此停止

和等待ꎬ 则其应当在此停止或等待ꎬ 直到管制部门发出放行指令时才能继续前进ꎮ

２ １ ３９　 道路等待位置 ｒｏａｄ￣ｈｏｌｄ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设定的可能要求车辆在此等待的位置ꎮ

２ １ ４０　 道面等级号 (ＰＣＮ)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表示道面可供不受次数限制使用的承载强度的数字ꎮ

２ １ ４１　 航空器等级号 (ＡＣＮ)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表示航空器对规定标准基础等级道面的相对影响的数字ꎮ

【条文说明】 航空器等级号是按在关键起落架上产生临界荷载的重心位置 ( ＣＧ ) 来计算的ꎮ 一

般用对应于最大机坪总质量的最后重心位置来计算飞机等级号 (ＡＣＮ )ꎮ 在特殊情况下ꎬ 最前

重心位置可能使前起落架产生更临界的荷载ꎮ

２ １ ４２　 主起落架外轮外边距 (ＯＭＧＷＳ) ｏｕｔｅｒ ｍａｉｎ ｇｅａｒ ｗｈｅｅｌ ｓｐａｎ

主起落架最外侧的轮胎外侧边缘之间的距离ꎮ

２ １ ４３　 障碍物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位于供航空器地面活动的区域上ꎬ 或突出于为保护飞行中的航空器而规定的限制面之上ꎬ

或位于上述规定限制面之外但评定为对空中航行有危险的ꎬ 固定的 (无论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

和移动的物体ꎬ 或是上述物体的一部分ꎮ

２ １ ４４　 无障碍物区 (ＯＦＺ)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ｆｒｅｅ ｚｏｎｅ

内进近面、 内过渡面和复飞面ꎬ 以及与这些面邻接并被围合的升降带以上的空间ꎬ 在此空

间内除了助航所需的轻质易折的装置外ꎬ 不允许任何固定的障碍物穿透ꎮ

２ １ ４５　 ＩＬＳ 临界区 /敏感区　 ＩＬ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

临界区: 位于航向信标和下滑信标附近规定的区域ꎬ ＩＬＳ 运行过程中该区域的障碍物、 车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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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 航空器会对 ＩＬＳ 空间信号造成不可接受的干扰ꎮ

敏感区: 为临界区延伸的区域ꎬ ＩＬＳ 运行过程中车辆、 航空器等在该区域的停放和活动应受

到管制ꎬ 以防止可能对 ＩＬＳ 空间信号的干扰ꎮ

２ １ ４６　 相关平行进近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在平行或近似平行仪表跑道上ꎬ 两条相邻跑道中心线延长线上航空器之间配备有最小雷达

间隔的同时进近ꎮ

２ １ ４７　 独立平行进近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在平行或近似平行仪表跑道上ꎬ 两条相邻跑道中心线延长线上航空器之间不配备最小雷达

间隔的同时进近ꎮ

２ １ ４８　 独立平行离场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ｓ

从平行或近似平行的仪表跑道同时离场ꎮ

２ １ ４９　 隔离平行运行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在平行或近似平行的仪表跑道上同时运行ꎬ 其中一条跑道专门用于进近ꎬ 另一条跑道专门

用于起飞ꎮ

２ １ ５０　 机场灯标 ａｅｒｏｄｒｏｍｅ ｂｅａｃｏｎ

用以从空中辨明机场位置的航空灯标ꎮ

２ １ ５１　 机场识别标记 ａｅｒｏｄｒｏｍ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

为便于从空中识别机场而设置于机场内的标记ꎮ

２ １ ５２　 航空灯标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ｂｅａｃｏｎ

为标示地球表面上某一特定点而设置的、 从各个方位均能看见的连续发光或间歇发光的航

空地面灯ꎮ

２ １ ５３　 识别灯标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ａｃｏｎ

发出电码信号用以识别某一特定基准点的航空灯标ꎮ

２ １ ５４　 航空地面灯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 ｌｉｇｈｔ

专门为助航而设置的灯ꎬ 不含在航空器上显示的灯ꎮ

２ １ ５５　 短排灯 ｂａｒｒｅｔｔｅ

３~５ 个紧密地排在一条横线上的航空地面灯ꎬ 从远处看来像一条短光线条ꎮ

２ １ ５６　 恒定发光灯 ｆｉｘｅｄ ｌｉｇｈｔ

从任意一个固定点观察具有不变光强的灯ꎮ

２ １ ５７　 跑道警戒灯 ｒｕｎｗａｙ ｇｕａｒｄ ｌｉｇｈｔｓ

用以提醒飞行员或车辆驾驶员即将进入正在使用的跑道的灯光系统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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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５８　 跑道侵入自主警告系统 (ＡＲＩＷ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ｕｎｗａｙ ｉｎｃｕｒｓｉｏｎ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一种地面系统ꎬ 可对正在使用的跑道上的潜在侵入或占用情况进行自动探测ꎬ 并可向飞行

机组或车辆驾驶员提供直接警告ꎮ

２ １ ５９　 有效光强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闪光灯的有效光强等同于在同等观察条件下ꎬ 产生同等视程的同色恒定发光灯的光强ꎮ

２ １ ６０　 转换时间 (灯光) ｓｗｉｔｃｈ￣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ｌｉｇｈｔ)

当灯具以 ２５％及以上的光强工作时ꎬ 在电源转换期间ꎬ 从某一给定方向测出的实际光强从

５０％下降再恢复到 ５０％所需要的时间ꎮ

２ １ ６１　 标志物 ｍａｒｋｅｒ

地面上用以标明障碍物或用于勾划某个边界的物体ꎮ

２ １ ６２　 标志 ｍａｒｋｉｎｇ

一个或一组在活动区地面上显示的用以传递航行信息的符号ꎮ

【条文说明】 本术语 “标志” 特指服务于航空器运行的符号ꎬ 不包括服务于车辆运行的符号ꎮ

２ １ ６３　 标记牌 ｓｉｇｎ

———不变内容标记牌: 仅提供一种指令或信息的标记牌ꎻ

———可变内容标记牌: 能按需要提供几种预先确定的指令或信息或不提供任何指令或信息

的标记牌ꎮ

２ １ ６４　 着陆方向标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用以指示当前规定的着陆和起飞方向的目视装置ꎮ

２ １ ６５　 激光束飞行保护区域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ｆｌｉｇｈｔ ｚｏｎｅｓ

专门指定用于减轻激光辐射有害影响的空域ꎮ

２ １ ６６　 无激光束飞行区域 (ＬＦＦＺ) ｌａｓｅｒ￣ｂｅａｍ ｆｒｅｅ ｆｌｉｇｈｔ ｚｏｎｅ

紧邻机场的空域ꎬ 在该空域内激光辐射照度被限制在不太可能造成视觉混乱的程度ꎮ

２ １ ６７　 激光束临界飞行区域 (ＬＣＦＺ) ｌａｓｅｒ￣ｂｅａｍ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ｌｉｇｈｔ ｚｏｎｅ

靠近某一机场ꎬ 但在无激光束飞行区域之外的空域ꎬ 在该空域内激光辐射照度被限制在不

太可能产生眩目效应的程度ꎮ

２ １ ６８　 激光束敏感飞行区域 (ＬＳＦＺ) ｌａｓｅｒ￣ｂｅａｍ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ｆｌｉｇｈｔ ｚｏｎｅ

在无激光束飞行区域和激光束临界飞行区域之外ꎬ 但不一定与这些飞行区域相毗邻的空域ꎬ

在该空域内激光辐射照度被限制在不太可能导致瞬时盲或视觉暂留效应的程度ꎮ

２ １ ６９　 拦阻系统 ａｒｒｅｓ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用于阻滞冲出跑道的飞机并降低其速度的系统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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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７０　 外来物 (ＦＯ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ｄｅｂｒｉｓ

活动区内无运行或航空功能并可能对航空器运行构成危险的无生命物体ꎮ

２ １ ７１　 易折物体 ｆｒａｎｇｉｂ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

在规定的冲击力下即折断 (破碎)、 扭曲或弯曲的轻质量物体ꎬ 以使其对航空器的危害

最小ꎮ

２ １ ７２　 除冰设施 ｄｅ￣ｉｃｉｎｇ / ａｎｔｉ￣ｉｃ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用以清除飞机上的冰、 霜或雪以使飞机表面清洁ꎬ 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飞机表面保持清洁

不致形成冰、 霜、 雪或融雪积聚的设施ꎮ

２ １ ７３　 除冰坪 ｄｅ￣ｉｃｉｎｇ / ａｎｔｉ￣ｉｃｉｎｇ ｐａｄ

由内外两个区域组成的一块场地ꎬ 内区供接受除冰、 防冰的飞机停放ꎬ 外区供除冰防冰移

动设备运行ꎮ

２ １ ７４　 保持时间 ｈｏｌｄ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除冰、 防冰液阻止航空器受保护表面结冰、 结霜或积雪的预计时间ꎮ

２ １ ７５　 数据精确度 ｄａｔａ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估计值或测量值与真值的一致程度ꎮ

２ １ ７６　 数据完好性 (保证等级)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保证航空数据及数据值自签发或颁布修订后ꎬ 不发生丢失或畸变的程度ꎮ

２ １ ７７　 数据质量 ｄａ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所提供数据的精确度、 分辨率、 完好性 (或同等保证程度)、 可追溯性、 及时性、 完整性和

格式ꎬ 满足数据用户要求的置信程度或置信水平ꎮ

２ １ ７８　 完好性分类 (航空数据)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按照使用损坏的数据所产生的潜在风险将航空数据分类如下:

———一般数据: 使用损坏的一般数据使飞机的持续安全飞行和着陆发生严重危险并导致灾

难的概率很低ꎻ

———基本数据: 使用损坏的基本数据使飞机的持续安全飞行和着陆发生严重危险并导致灾

难的概率低ꎻ

———关键数据: 使用损坏的关键数据使飞机的持续安全飞行和着陆发生严重危险并导致灾

难的概率高ꎮ

２ １ ７９　 椭球高 ｅｌｌｉｐｓｏｉｄ ｈｅｉｇｈｔ /大地高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 ｈｅｉｇｈｔ

一点沿椭球法线到椭球面的距离ꎮ

【条文说明】 由于局部重力异常ꎬ 大地水准面形状是不规则的ꎬ 重力方向在每一点垂直于大地水

准面ꎮ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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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８０　 大地水准面 ｇｅｏｉｄ

一个与静止的平均海水面密合并延伸到大陆内部的包围整个地球的封闭的重力等位面ꎮ

２ １ ８１　 大地水准面高差 ｇｅｏｉｄ 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大地水准面高于 (正) 或低于 (负) 地球基准椭球面的距离ꎬ 也称大地水准面波幅ꎮ

【条文说明】 对于世界大地测量系统 (ＷＧＳ８４) 规定的地球椭球面而言ꎬ ＷＧＳ８４ 椭球面高与铅

垂高之差即为 ＷＧＳ８４ 大地水准面高差ꎮ

２ １ ８２　 正高 ｏｒｔｈｏｍｅｔｒｉｃ ｈｅｉｇｈｔ

地面点沿该点的重力线到大地水准面的距离ꎬ 也称铅垂高ꎮ

【条文说明】 通常以平均海平面标高表示ꎮ

２ ２　 符号

ＡＣＮ ———航空器等级号

ＡＳＤＡ———可用加速停止距离

ＣＢＲ———加州承载比

Ｋ———地基反应模量

ＬＤＡ———可用着陆距离

ＯＣＡ / Ｈ———超障高度或超障高

ＯＭＧＷＳ———主起落架外轮外边距

ＰＣＮ———道面等级号

ＲＶＲ———跑道视程

ＴＯＤＡ———可用起飞距离

ＴＯＲＡ———可用起飞滑跑距离

２ ３　 缩略语

ＣＷＹ (Ｃｌｅａｒｗａｙ) 　 　 　 　 　 　 　 　 　 　 　 　 　 　 　 　 　 　 净空道

ＦＯ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Ｄｅｂｒｉｓ) 外来物

ＩＦ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ｌｉｇｈｔ Ｒｕｌｅｓ) 仪表飞行规则

ＩＬ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仪表着陆系统

ＩＭ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仪表气象条件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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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ＬＳ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微波着陆系统

ＯＦＺ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Ｆｒｅｅ Ｚｏｎｅ) 无障碍物区

ＲＥＳＡ (Ｒｕｎｗａｙ Ｅ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ｒｅａ) 跑道端安全区

ＳＷＹ (Ｓｔｏｐｗａｙ) 停止道

ＶＦＲ (Ｖｉｓｕａｌ Ｆｌｉｇｈｔ Ｒｕｌｅｓ) 目视飞行规则

ＶＭＣ (Ｖｉｓｕａｌ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目视气象条件

ＶＯＲ (ＶＨＦ Ｏｍｎ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ｄｉｏ) 甚高频全向信标

ＡＰＡＰＩ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Ｐａｔ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简易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

ＰＡＰＩ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Ｐａｔ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

ＲＷＳＬ (Ｒｕｎｗａ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Ｌｉｇｈｔｓ) 跑道状态灯

ＲＥＬｓ (Ｒｕｎｗａｙ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Ｌｉｇｈｔｓ) 跑道进入灯

ＴＨＬｓ (Ｔａｋｅ￣ｏｆｆ Ｈｏｌｄ Ｌｉｇｈｔｓ) 起飞等待灯

ＡＲＩＷ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ｕｎｗａｙ Ｉｎｃｕｒｓｉｏｎ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跑道侵入自主警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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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机场数据

３ １　 航空数据

３ １ １　 应确定并提供与飞行区有关的航空数据ꎬ 需要确定的数据及其精确度、 完好性要求见附

录 Ｂꎮ 航空数据的传输、 存储应使用数字数据误差检测技术ꎮ

３ １ ２　 水平 (大地) 基准系统应采用世界大地测量系统—１９８４ (ＷＧＳ８４) 或 ２０００ 国家大地坐

标系统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ꎮ 报告的航空地理坐标应以经纬度表示ꎬ 并采用以世界大地测量系统—

１９８４ (ＷＧＳ８４) 或 ２０００ 国家大地坐标系统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为基准的数据ꎮ

３ １ ３　 垂直基准系统应采用平均海平面基准ꎮ 报告的航空标高 (高程) 应以相对于大地水准面

的铅垂高表示ꎬ 通常采用 １９８５ 国家高程基准ꎮ

３ ２　 机场基准点

３ ２ １　 机场应设置一个基准点ꎮ 机场基准点可位于机场一条现有跑道的几何中心ꎬ 首次确定后

宜保持不变ꎮ

３ ２ ２　 应测定机场基准点的地理坐标ꎬ 以度、 分、 秒为单位ꎬ 并向航空情报服务机构通报ꎮ

３ ３　 机场标高和跑道标高

３ ３ １　 应测定机场标高和机场标高位置的大地水准面高差ꎬ 并向航空情报服务机构通报ꎮ

３ ３ ２　 应测定精密进近跑道的入口标高及其大地水准面高差、 跑道端的标高、 接地带的最高标

高ꎬ 并向航空情报服务机构通报ꎮ

３ ３ ３　 应测定非精密进近跑道的入口标高及其大地水准面高差、 跑道端的标高以及沿跑道上任

何明显高点和低点的标高ꎬ 并向航空情报服务机构通报ꎮ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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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机场基准温度

３ ４ １　 应确定机场基准温度ꎬ 以摄氏度为单位计ꎮ

３ ４ ２　 机场基准温度应为一年内最热月 (指月平均温度最高月) 的日最高温度的月平均值ꎬ 宜

取 ５ 年以上平均值ꎮ

３ ５　 基本设施资料

３ ５ １　 应提供下列设施的有关资料:

１　 跑道的真向、 磁向、 号码、 长度、 宽度、 跑道入口内移的位置、 坡度、 表面类型、 跑道

运行类别ꎬ 以及Ⅰ类精密进近跑道是否设有无障碍物区ꎻ

２　 升降带、 跑道端安全区、 停止道的长度、 宽度和表面类型ꎻ

３　 滑行道的编号、 宽度和表面类型ꎻ

４　 机坪的表面类型、 机位编号和适用机型ꎻ

５　 净空道的长度和纵断面ꎻ

６　 进近程序的目视助航设备ꎬ 跑道、 滑行道、 机坪的标志和灯光系统ꎬ 滑行道和机坪的其

他目视引导和控制设施ꎬ 以及滑行等待位置和停止排灯和目视停靠引导系统的位置和类型ꎻ

７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的位置和无线电频率ꎻ

８　 标准滑行路线的位置和编号ꎻ

９　 ＩＬＳ 的航向台和下滑台坐标、 相对位置和标高、 临界区 /敏感区范围ꎻ

１０　 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范围ꎻ

１１　 拦阻系统的位置和说明ꎮ

３ ５ ２　 应测定每条跑道入口中点和跑道中心点、 滑行道中心线、 机位的地理坐标ꎬ 用经度和纬

度表示ꎬ 并向航空情报部门通报ꎮ

３ ５ ３　 应测定机场周围重要障碍物的地理坐标ꎬ 并应提供各障碍物的顶端标高、 类型、 标识和灯光ꎮ

３ ６　 道面强度

３ ６ １　 道面的承载强度应予以确定ꎮ 航空器等级号 (ＡＣＮ) 应按照规定的标准程序来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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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６ ２　 供机坪质量大于 ５ ７００ ｋｇ 飞机使用的道面ꎬ 其承载强度应采用 ＡＣＮ￣ＰＣＮ 方法评价ꎬ 包括

下列内容:

———ＰＣＮ 值ꎻ

———确定 ＡＣＮ￣ＰＣＮ 的道面类型ꎻ

———基层顶面反应模量或道基顶面强度ꎻ

———最大允许胎压类型ꎻ

———评价方法ꎮ

３ ６ ３　 应确定 ＡＣＮ 和 ＰＣＮ 的道面类型、 道面基层顶面强度类型、 最大允许胎压类型和评定方

法ꎬ 并采用表 ３ ６ ３ 中规定的代号ꎮ

表 ３ ６ ３　 ＡＣＮ 和 ＰＣＮ 方法报告道面强度的分类及代号

分类 代号 备注

１ 道面类型
刚性道面 Ｒ

柔性道面 Ｆ
若道面结构是复合的或非标准类型ꎬ 应加以注解

２ 基础强度
类型

高强度 Ａ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 １５０ ＭＮ / ｍ３ꎬ 代表大于 １２０ ＭＮ / ｍ３的 ｋ 值ꎻ
柔性道面道基顶面 ＣＢＲ ＝ １５ꎬ 代表大于 １３ 的 ＣＢＲ 值

中强度 Ｂ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８０ ＭＮ / ｍ３ꎬ 代表 ６０ ＭＮ / ｍ３ ~１２０ ＭＮ / ｍ３的 ｋ 值ꎻ
柔性道面道基顶面 ＣＢＲ ＝ １０ꎬ 代表 ８~１３ 的 ＣＢＲ 值

低强度 Ｃ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 ４０ ＭＮ / ｍ３ꎬ 代表 ２５ ＭＮ / ｍ３ ~６０ ＭＮ / ｍ３范围的 ｋ 值ꎻ
柔性道面道基顶面 ＣＢＲ ＝ ６ꎬ 代表 ４~８ 的 ＣＢＲ 值

特低强度 Ｄ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 ２０ ＭＮ / ｍ３ꎬ 代表小于 ２５ ＭＮ / ｍ３的 ｋ 值ꎻ
柔性道面道基顶面 ＣＢＲ ＝ ３ꎬ 代表小于 ４ 的 ＣＢＲ 值

３ 最大允许
胎压类型

胎压无限制 Ｗ 胎压无限制

高 Ｘ 胎压上限至 １ ７５ ＭＰａ

中 Ｙ 胎压上限至 １ ２５ ＭＰａ

低 Ｚ 胎压上限至 ０ ５０ ＭＰａ

４ 评定方法
技术评定 Ｔ 表示对道面特性进行检测评定或理论评定

经验评定 Ｕ 表示对道面特性依据使用经验评定

【条文说明】 用 ＡＣＮ￣ＰＣＮ 方法报告道面强度的示例见示例 １ 至示例 ４ꎮ

示例 １: 如设置在中强度基础上的刚性道面的承载强度ꎬ 用技术评定法评定道面等级序号为

８０ꎬ 无胎压限制ꎬ 则其报告资料为: ＰＣＮ ８０ / Ｒ / Ｂ / Ｗ / Ｔꎮ

示例 ２: 如设置在高强度土基上的性质类似柔性道面的组合道面的承载强度ꎬ 用飞机经验评定

法评定的道面等级序号为 ５０ꎬ 最大允许胎压为 １ ２５ ＭＰａꎬ 则其报告资料为: ＰＣＮ ５０ / Ｆ / Ａ / Ｙ / Ｕꎮ

示例 ３: 如设置在中强度土基上的柔性道面的承载强度ꎬ 用技术评定法评定的道面等级序号

为 ４０ꎬ 最大允许胎压为 ０ ８０ ＭＰａꎬ 则其报告资料为: ＰＣＮ ４０ / Ｆ / Ｂ / ０ ８０ ＭＰａ / 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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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４: 如道面承受一架最大起飞质量为 ３９０ ０００ ｋｇ 的波音 ７４７￣４００ꎬ 则其报告资料包括报告

的道面等级序号为承受一架波音 ７４７￣４００ 起飞质量限制为 ３９０ ０００ ｋｇꎮ

３ ６ ４　 当 ＡＣＮ 值小于或等于 ＰＣＮ 值时ꎬ 可在规定胎压和飞机的最大起飞质量的条件下使用该

道面ꎮ 各种机型飞机的 ＡＣＮ 参见附录 Ｃꎮ 如果道面强度受季节性影响有明显变化ꎬ 应相应确定

不同的 ＰＣＮꎮ 当 ＡＣＮ 大于 ＰＣＮ 时ꎬ 在满足下列条件下可有限制地超载运行:

１　 道面没有呈现破坏迹象ꎬ 基础强度未显著减弱期间ꎻ

２　 对柔性道面ꎬ ＡＣＮ 值不超过 ＰＣＮ 值的 １１０％ꎻ 对刚性道面或以刚性道面为主的复合道

面ꎬ ＡＣＮ 值不超过 ＰＣＮ 值的 １０５％ꎻ

３　 年超载运行的次数不超过设计年总运行次数的 ５％ꎮ

３ ６ ５　 道面供机坪质量小于或等于 ５ ７００ ｋｇ 的飞机使用时ꎬ 其承载强度应报告下列资料:

１　 最大允许的飞机质量ꎻ

２　 最大允许的胎压ꎮ

【条文说明】 如 ４ ０００ ｋｇ / ０ ５０ ＭＰａꎮ

３ ７　 公布距离

３ ７ １　 应公布每个跑道方向的下列距离 (精确到米):

ＡＳＤＡ———可用加速停止距离ꎻ

ＬＤＡ———可用着陆距离ꎻ

ＴＯＤＡ———可用起飞距离ꎻ

ＴＯＲＡ———可用起飞滑跑距离ꎮ

公布距离如图 ３ ７ １－１ 所示ꎬ 公布距离示例如图 ３ ７ １－２ 所示ꎮ

注: 所示公布距离均为从左至右运行ꎮ

图 ３ ７ １－１　 公布距离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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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
ＴＯＲＡ
(ｍ)

ＡＳＤＡ
(ｍ)

ＴＯＤＡ
(ｍ)

ＬＤＡ
(ｍ)

０９ ２ ０００ ２ ３００ ２ ５８０ １ ８５０

２７ ２ ０００ ２ ３５０ ２ ３５０ ２ ０００

１７ ＮＵ ＮＵ ＮＵ １ ８００

３５ １ ８００ １ ８００ １ ８００ ＮＵ

　 　 　 　 　 　 注: ＮＵ 表示不可用ꎮ

图 ３ ７ １－２　 公布距离示例

３ ８　 飞行前高度表校正位置

３ ８ １　 机场应设置一个或几个飞行前高度表校正位置ꎮ

３ ８ ２　 飞行前高度表校正位置宜设置在机坪上ꎮ 当航空情报资料中已公布跑道端或机位等标

高ꎬ 且满足精度要求的情况下ꎬ 可不设置专门的飞行前高度表校正位置ꎮ

３ ８ ３　 飞行前高度表校正位置的标高应为该位置场地的平均标高ꎬ 四舍五入精确到米ꎮ 飞行前

高度表校正位置任何部分的标高应在该位置平均标高 ３ ｍ 以内ꎮ

３ ９　 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

３ ９ １　 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应提供下列有关资料:

１　 系统相关联的跑道识别号码ꎻ

２　 按 ７ ３ １ 确定系统类型ꎮ 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 (ＰＡＰＩ) 或简易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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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ＡＰＩ)ꎬ 应说明设在跑道左侧还是右侧ꎻ

３　 当系统的轴不平行于跑道中线时ꎬ 应表明位移角度和 “向左或向右的” 位移方向ꎻ

４　 标称进近坡度角度ꎮ 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 (ＰＡＰＩ) 和简易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

(ＡＰＡＰＩ) 的角度应按图 ７ ３ ２－２ꎬ 分别为 (Ｂ＋Ｃ) ÷ ２ 和 (Ａ＋Ｂ) ÷ ２ꎻ

５　 在坡度上信号高于跑道入口的最小眼高ꎮ 对于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 (ＰＡＰＩ)ꎬ 这个高

度应是从跑道向外的第三组灯的调置角度减 ２′ꎬ 即 Ｂ 角减 ２′ꎻ 对于简易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

(ＡＰＡＰＩ)ꎬ 这个高度应是从跑道向外的最远灯的调置角度减 ２′ꎬ 即 Ａ 角减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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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物理特性

４ １　 跑道

４ １ １　 跑道方位和条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跑道方位和条数应根据机场净空条件、 风力负荷、 飞机运行的类别和架次、 与城市和相

邻机场之间的关系、 场区地形和地貌、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情况、 噪声影响、 空域条件、 管制

运行方式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ꎮ 跑道方位和条数的布置宜降低飞机进离场航迹对机场邻近的居

民区和其他敏感区的噪声影响ꎮ

２　 对于运输机场ꎬ 跑道方位和条数应使拟使用飞机的跑道可利用率不小于 ９５％ꎬ 当一条跑

道不能满足要求时ꎬ 宜提供另外一条 (或多条) 次要跑道ꎬ 以使跑道可利用率不小于 ９５％ꎻ 对

于通用机场ꎬ 根据其功能和性质ꎬ 跑道方位宜使拟使用飞机的跑道可利用率不小于 ９０％ꎮ

３　 跑道最大容许侧风分量宜以拟用飞机的性能数据为准ꎻ 也可按下列方法确定ꎬ 侧风分量

超过下列数值时ꎬ 飞机不宜起飞或降落:

———对基准飞行场地长度不小于 １ ５００ ｍ 的飞机ꎬ 侧风分量为 ３７ ｋｍ / ｈꎻ 若跑道纵向摩擦系

数不足ꎬ 致使跑道刹车不良时ꎬ 侧风分量为 ２４ ｋｍ / ｈꎻ

———对基准飞行场地长度不小于 １ ２００ ｍ 但小于 １ ５００ ｍ 的飞机ꎬ 侧风分量为 ２４ ｋｍ / ｈꎻ

———对基准飞行场地长度小于 １ ２００ ｍ 的飞机ꎬ 侧风分量为 １９ ｋｍ / ｈꎮ

４　 计算跑道可利用率的风的统计资料宜采用机场所在地或附近的气象台站提供的最近年份

的统计资料ꎬ 宜基于不少于连续 ５ 年的数据ꎮ 所采用的风的观测次数宜不少于每天 ８ 次ꎬ 观测的

时间间隔宜相同ꎮ

【条文说明】 本条所述的风速是指平均风速ꎮ

４ １ ２　 跑道入口宜位于跑道的端头ꎮ 当需要将跑道入口从端头内移时ꎬ 无论是永久性内移还是

临时性内移ꎬ 应考虑与跑道入口位置有关的各项因素ꎮ 如果因跑道局部不适用而将入口内移ꎬ

在不适用的地段与内移跑道入口之间宜有长度不小于 ６０ ｍ、 经过清理和平整的场地ꎬ 并应满足

跑道端安全区的有关要求ꎮ

【条文说明】 当有物体突出于进近面之上而又不能移除时ꎬ 可以考虑将跑道入口永久内移ꎮ 为满

足障碍物限制要求ꎬ 跑道入口最好顺跑道向内移动适当距离以使不再有障碍物突出进近面ꎮ 但

将跑道入口从跑道端内移会造成可用着陆距离缩短ꎬ 从而影响飞机的运行ꎮ 因此ꎬ 跑道入口内

—９１—

４　 物理特性



移通常需要在无障碍物的进近面和足够的着陆距离两者之间做出权衡ꎬ 并综合考虑飞机机型、

能见度和云高条件、 障碍物位置、 地形、 地貌等因素ꎮ

４ １ ３　 跑道长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跑道长度应满足使用该跑道的主要设计机型的运行要求ꎬ 并按预测航程计算的起飞重

量、 标高、 天气状况 (包括风的状况和机场基准温度等)、 跑道特性 (如跑道坡度、 湿度和表面

摩阻特性等)、 地形限制条件等因素经计算确定ꎻ

２　 当跑道设有停止道或净空道时ꎬ 跑道实际长度可小于上述计算所得的结果ꎬ 但所提供的

跑道、 停止道或净空道的任何组合应符合使用该跑道的各种飞机起飞和着陆的运行要求ꎮ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并不意味着跑道长度能供所有拟使用机型以其最大质量运行ꎮ

４ １ ４　 跑道宽度应不小于表 ４ １ ４ 中的规定值ꎮ

表 ４ １ ４　 跑道宽度 单位: ｍ

飞行区指标Ⅰ
主起落架外轮外边距

<４ ５ ４ ５~６ ０ (不含) ６ ０~９ ０ (不含) ９ ０~１５ ０ (不含)

１ １８ １８ ２３ —

２ ２３ ２３ ３０ —

３ ３０ ３０ ３０ ４５

４ — — ４５ ４５

　 　 注: １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的精密进近跑道的宽度应不小于 ３０ ｍꎮ

２ 针对特殊机型、 特殊情况可以根据拟使用机型的特性确定跑道宽度ꎮ

【条文说明】 确定跑道宽度时ꎬ 还需要考虑跑道表面污染物 (雪、 雨水等)、 侧风、 飞机在接地

带附近偏离中线的程度、 橡胶积累、 飞机进近方式和速度、 能见度及人为因素等影响ꎮ

４ １ ５　 平行跑道之间的最小距离应根据跑道类型 (仪表或非仪表跑道)、 运行方式以及地形等

各种因素综合确定ꎬ 间距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同时按 ＩＦＲ 飞行ꎬ 平行跑道中线距离宜不小于表 ４ １ ５－１ 中的规定值ꎻ

２　 同时按 ＶＦＲ 飞行ꎬ 平行跑道中线距离宜不小于表 ４ １ ５－２ 中的规定值ꎻ

３　 视需要可设置间距小于 ７６０ ｍ 的近距平行仪表跑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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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１ ５－１　 同时按 ＩＦＲ 飞行的平行跑道中线最小距离

运行模式 平行跑道中线最小距离 (ｍ)

独立平行进近 １ ０３５

相关平行进近 ９１５

独立平行离场 ７６０

隔离平行运行 ７６０

　 　 注: 对于隔离平行运行ꎬ 当跑道入口错开ꎬ 而进近是向着较近的跑道入口时ꎬ 则两条跑道入口每错开 １５０ ｍꎬ 其间距可减

少 ３０ ｍꎬ 但减少后的间距应不小于 ３００ ｍꎻ 当跑道入口错开ꎬ 而进近是向着较远的跑道入口时ꎬ 则两条跑道入口每错开 １５０ ｍꎬ

其间距应增加 ３０ ｍꎮ

表 ４ １ ５－２　 同时按 ＶＦＲ 飞行的平行跑道中线最小距离

飞行区指标Ⅰ 平行跑道中线最小距离 (ｍ)

１ １２０

２ １５０

３ 或 ４ ２１０

　 　 注: 两条跑道飞行区指标Ⅰ不同时ꎬ 按两条跑道中指标较高的一条考虑ꎮ

４ １ ６　 跑道的设计坡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跑道纵坡应平缓ꎬ 并符合表 ４ １ ６－１ 中的规定ꎮ

２　 当跑道纵向变坡不能避免时ꎬ 宜具有下列无障碍视线: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Ａ 的跑道ꎬ 在高于跑道 １ ５ ｍ 的任何一点ꎬ 能够通视至少半条跑道长

度内的高于跑道 １ ５ ｍ 的任何其他点ꎻ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Ｂ 的跑道ꎬ 在高于跑道 ２ ０ ｍ 的任何一点ꎬ 能够通视至少半条跑道长度

内的高于跑道 ２ ０ ｍ 的任何其他点ꎻ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Ｃ、 Ｄ、 Ｅ、 Ｆ 的跑道ꎬ 在高于跑道 ３ ０ ｍ 的任何一点ꎬ 能够通视至少半

条跑道长度内的高于跑道 ３ ０ ｍ 的任何其他点ꎮ

当不设置全长度的平行滑行道时ꎬ 在单跑道全长宜提供无障碍视线ꎮ 当存在跑道交叉时ꎬ

在交叉地区宜提高视距标准ꎮ

３　 跑道应避免频繁变坡或存在剧烈的纵向变坡ꎮ 纵向变坡点间的距离应不小于下列数值中

的较大者:

———两个相邻变坡的绝对值之和乘以表 ４ １ ６－２ 中的数值ꎻ

———４５ ｍꎮ

４　 跑道横坡宜采用双面坡ꎬ 跑道中线两侧的横坡宜对称ꎬ 跑道各部分的横坡宜一致ꎮ 跑道

横坡应符合表 ４ １ ６－３ 中的规定值ꎬ 条件许可时宜采用表 ４ １ ６－３ 中规定的最大横坡ꎬ 在与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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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或滑行道相交处可根据需要采用较平缓的坡度ꎮ

５　 如同时采用所允许的跑道坡度和变坡的极限值ꎬ 应进行研究ꎬ 以保证所形成的跑道表面

不影响飞机的运行ꎮ

表 ４ １ ６－１　 跑道各部分的纵坡及变坡

飞行区指标Ⅰ １ ２ ３ ４

跑道中线上最高、 最低点高差
与跑道长度的比值 (％) ２ ００ ２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跑道两端各四分之一长度的坡度 (％) ２ ００ ２ ００ ０ ８０ａ ０ ８０

跑道其他部分的坡度 (％) ２ ００ ２ ００ １ ５０ １ ２５

相邻两个纵向坡度的变化 (％) ２ ００ ２ ００ １ ５０ １ ５０

变坡曲线的最小曲率半径 (ｍ)
其曲面变率ꎬ 每 ３０ ｍ 为 (％)

７ ５００
０ ４０

７ ５００
０ ４０

１５ ０００
０ ２０

３０ ０００
０ １０

　 　 注: ａ 所列数值适用于Ⅱ类或Ⅲ类精密进近跑道ꎬ 否则为 １ ５０％ꎮ

表 ４ １ ６－２　 变坡间距的计算参数

飞行区指标Ⅰ １ 或 ２ ３ ４

变坡间距的计算参数 (ｍ) ５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

表 ４ １ ６－３　 跑道横坡

飞行区指标Ⅱ Ｆ Ｅ Ｄ Ｃ Ｂ Ａ

最大横坡 (％) １ ５ １ ５ １ ５ １ ５ ２ ０ ２ ０

最小横坡 (％)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４ １ ７　 跑道应具有足够的强度ꎬ 以承受拟使用该跑道飞机的运行ꎮ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Ｃ、 Ｄ、 Ｅ、

Ｆ 的跑道宜设置铺筑面ꎮ

４ １ ８　 跑道表面特性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有铺筑面的跑道表面应具有良好的摩阻特性ꎮ 跑道表面的摩阻特性宜使用有自湿装置的

连续摩阻测试仪器进行测定ꎮ 不同摩阻测试仪器对跑道表面摩阻特性的评定标准参见附录 Ｄ 中

表 Ｄ １ꎮ 当跑道全部或部分表面存在积水、 雪、 雪浆、 冰或霜的污染时ꎬ 应根据跑道污染物的种

类、 厚度、 范围和温度等因素按附录 Ｄ 中表 Ｄ ２ 报告跑道表面状况代码ꎬ 不采用跑道摩擦系数

评估跑道道面状况ꎮ

２　 新道面的平均纹理深度宜不小于 １ ０ ｍｍꎮ 平均纹理深度宜采用填砂法进行测定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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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在多雨地区ꎬ 跑道水泥混凝土道面宜在表面进行刻槽ꎮ 跑道刻槽范围ꎬ 纵向应为跑道的

全长ꎬ 横向应为跑道的全宽ꎮ 槽应垂直于跑道中线ꎬ 槽的尺寸、 形状应符合相关规定ꎮ

４　 跑道的表面应具有良好的平整度ꎮ 新建跑道无设计坡度变化处ꎬ 用 ３ ｍ 直尺测量时直尺

底面与道面表面间的最大间隙应不大于 ５ ０ ｍｍꎬ 宜不大于 ３ ０ ｍｍꎮ

４ １ ９　 当规划跑道的位置受到公路、 铁路、 河流、 海洋或地形等因素限制时ꎬ 基于环境保护、

节约用地或减少投资等方面考虑ꎬ 经论证可全部或部分采用跑道桥的形式ꎮ 跑道桥应符合下列

要求:

１　 跑道桥的宽度应满足升降带平整范围的要求ꎻ

２　 跑道桥结构应按拟使用该跑道的最不利荷载效应进行设计ꎬ 包括飞机降落产生的冲击效

应和振动效应等因素ꎻ

３　 跑道桥的坡度应满足跑道和升降带的坡度和排水要求ꎮ

４ ２　 跑道道肩

４ ２ １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Ｃ、 Ｄ、 Ｅ、 Ｆ 的跑道ꎬ 应设置道肩ꎮ 道肩应在跑道两侧对称布置ꎬ 每侧

道肩铺筑面的宽度宜不小于 １ ５ ｍꎬ 并且跑道道面加道肩的总宽度应不小于表 ４ ２ １ 中的规

定值ꎮ

表 ４ ２ １　 跑道道面加道肩的总宽度 单位: ｍ

飞行区指标Ⅱ
拟用机型的发动机数量 (个)

２ 或 ３ ４ 或更多

Ｄ ６０ａ ６０ａ

Ｅ ６０ ６０

Ｆ ６０ ７５ｂ

　 　 注: ａ 此要求仅限于拟用机型主起落架外轮外边距为 ９ ｍ~１５ ｍ (不含) 的跑道ꎮ

ｂ 其中ꎬ 道肩铺筑面的宽度宜使得跑道道面加道肩铺筑面的总宽度不小于 ６０ ｍꎮ 非铺筑面的道肩ꎬ 其材质的抗吹蚀

性能应经过验证ꎮ

４ ２ ２　 跑道道肩与跑道相接处的表面宜齐平ꎬ 道肩横坡宜不大于 ２ ５％ꎮ

４ ２ ３　 有铺筑面的跑道道肩宜能确保飞机偶然偏出跑道时不致造成飞机结构损坏ꎬ 并能承受可

能通行的车辆荷载ꎮ 跑道道肩表面宜能承受飞机气流吹蚀并防止地面物质损坏飞机发动机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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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跑道掉头坪

４ ３ １　 跑道掉头坪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跑道端未设有联络滑行道或掉头滑行道时ꎬ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Ｄ、 Ｅ、 Ｆ 的跑道应设置跑道

掉头坪ꎬ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Ａ、 Ｂ 或 Ｃ 的跑道宜设置跑道掉头坪ꎬ 以便飞机进行 １８０°转弯ꎬ 如图

６ ２ ９ 所示ꎮ 掉头坪位置宜设置在跑道的两端ꎻ 对于较长的跑道可在中间适当位置增设掉头坪ꎬ

以减少飞机滑行距离ꎮ

２　 跑道掉头坪标志与跑道的交接角宜不大于 ３０°ꎮ

３　 当滑行飞机的驾驶舱位于跑道掉头坪标志上时ꎬ 飞机鼻轮转向角宜不大于 ４５°ꎬ 飞机机

轮与掉头坪道面边缘之间的净距应不小于表 ４ ３ １ 中的规定值ꎮ

表 ４ ３ １　 飞机机轮与掉头坪道面边缘之间的最小距离

主起落架外轮外边距 (ｍ) 净距 (ｍ)

<４ ５ １ ５０

４ ５~６ ０ (不含) ２ ２５

６ ０~９ ０ (不含) ３ ００ (飞机纵向轮距小于 １８ ｍ 时)
４ ００ (飞机纵向轮距大于等于 １８ ｍ 时)

９ ０~１５ ０ (不含) ４ ００

　 　 注: 纵向轮距是指飞机鼻轮到主起落架几何中心的距离ꎮ

【条文说明】 跑道掉头坪可以设在跑道的左侧或右侧ꎮ 由于左座席通常是机长的座位ꎬ 将跑道掉

头坪设在跑道的左侧便于飞机转弯ꎮ

４ ３ ２　 跑道掉头坪的坡度宜能防止表面积水并且便于地表水的迅速排放ꎮ 跑道掉头坪的纵坡和

横坡坡度宜与相邻的跑道道面的坡度一致ꎮ

４ ３ ３　 跑道掉头坪的强度宜与相邻跑道道面强度相同ꎬ 并能承受飞机缓行和转弯时在道面造成

的较高应力ꎮ 柔性道面的表面宜能承受飞机主起落架轮胎转弯过程中所施加的水平剪切力ꎮ

４ ３ ４　 跑道掉头坪表面应平整ꎬ 摩阻特性宜与相邻跑道一致ꎮ

４ ３ ５　 跑道掉头坪宜设置道肩ꎬ 其宽度宜能使要求最严格的飞机的最外侧发动机的垂直投影不

超出道肩ꎬ 如图 ４ ３ ５ 所示ꎮ 其强度要求与跑道道肩一致ꎮ

【条文说明】 跑道掉头坪道肩可能比跑道道肩更宽ꎮ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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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３ ５　 跑道掉头坪道肩

４ ４　 升降带

４ ４ １　 飞行区内应设置升降带ꎮ 跑道及任何与之相接的停止道应包含在升降带内ꎮ

４ ４ ２　 升降带应在跑道入口前ꎬ 自跑道端或停止道端向外延伸至少下列距离: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的非仪表跑道: ３０ ｍꎻ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的仪表跑道: ６０ ｍꎻ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２、 ３ 或 ４: ６０ ｍꎮ

４ ４ ３　 精密进近跑道的升降带宽度应不小于表 ４ ４ ３ 中的规定值ꎬ 非精密进近跑道和非仪表跑

道的升降带宽度宜不小于表 ４ ４ ３ 中的规定值ꎮ

表 ４ ４ ３　 升降带宽度 (自跑道中线及其延长线向每侧延伸) 单位: ｍ

跑道运行类型
飞行区指标Ⅰ

１ ２ ３ ４

精密进近跑道 ７０ ７０ １４０ １４０

非精密进近跑道 ７０ ７０ １４０ １４０

非仪表跑道 ３０ ４０ ７５ ７５

４ ４ ４　 升降带内的物体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位于升降带上可能对飞机构成危险的物体ꎬ 应被视为障碍物并尽可能移除ꎮ

２　 精密进近跑道的无障碍物区内ꎬ 为保证飞行安全所必需的目视助航设备或出于航空器安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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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目的需要安放在此的设备设施应符合易折性要求ꎻ 上述区域内不应有其他固定物体ꎮ 当飞机

在跑道上起飞或着陆时ꎬ 上述区域内不应有可移动的物体ꎮ

３　 排水明沟的设计宜避免招引野生动物ꎬ 特别是鸟类ꎮ 如果有必要ꎬ 可采用网将其盖住ꎮ

４ ４ ５　 升降带的平整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升降带每侧需平整的最小范围应符合表 ４ ４ ５ 的规定ꎻ

２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的精密进近跑道的升降带宜进行较大范围的平整ꎬ 建议的平整范

围如图 ４ ４ ５－１ 所示ꎬ 并应考虑设置在升降带内的导航设施对场地平整的要求ꎻ

３　 与跑道、 道肩或停止道相接部分的升降带表面应与跑道、 道肩或停止道相齐平ꎬ 不得高

于跑道、 道肩或停止道边缘ꎬ 并宜不低于跑道、 道肩或停止道边缘 ３０ ｍｍ 以上ꎻ

４　 升降带平整范围内不应设置矩形或梯形的开口排水明沟ꎻ

５　 升降带平整范围内的结构物ꎬ 凡其功能不需要在表面上的ꎬ 宜埋至不小于 ０ ３ ｍ 的深处ꎻ

当其表面需与升降带表面齐平时ꎬ 可采用向下放坡到比升降带表面低不小于 ０ ３ ｍ 的方法来消除

直立面ꎬ 如图 ４ ４ ５－２ 或图 ４ ４ ５－３ 所示ꎻ

６　 在升降带平整范围内ꎬ 与跑道相交的其他跑道或滑行道ꎬ 其道肩铺筑面与土面相接处宜

采取结构层由上至下逐层宽出的措施消除道肩结构直立面ꎬ 如图 ４ ４ ５－４ 所示ꎮ

表 ４ ４ ５　 升降带平整的最小范围 (自跑道中线及其延长线向每侧延伸) 单位: ｍ

跑道运行类型
飞行区指标Ⅰ

１ ２ ３ 或 ４

仪表跑道 ４０ ４０ ７５

非仪表跑道 ３０ ４０ ７５

图 ４ ４ ５－１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的精密进近跑道升降带建议平整范围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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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４ ５－２　 升降带平整范围内结构物的消除直立面措施示意图 (一)

图 ４ ４ ５－３　 升降带平整范围内结构物的消除直立面措施示意图 (二)

图 ４ ４ ５－４　 升降带平整范围内道肩结构的消除直立面措施示意图

【条文说明】 升降带的平整是为了将飞机偶然偏出跑道时的危害减至最小ꎮ

根据航空器偏出跑道的统计资料ꎬ 按图 ４ ４ ５－１ 所示的形状和尺寸对升降带进行平整ꎬ 对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的精密进近跑道更加有利ꎮ

—７２—

４　 物理特性



与跑道、 道肩或停止道相接部分的升降带表面略微低于跑道、 道肩或停止道边缘可增强跑

道表面排水ꎬ 并防止细小碎屑堆积在跑道、 道肩或停止道边缘ꎮ

４ ４ ６　 升降带的坡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升降带平整范围内的纵坡、 横坡坡度应符合表 ４ ４ ６ 的规定ꎬ 并可防止表面积水ꎮ 纵坡

变化应平缓ꎬ 避免急剧的变坡或突然的反坡ꎮ 为利于排水ꎬ 从跑道道肩或停止道的边缘向外的

３ ｍ内的横坡应为降坡ꎬ 坡度可增大至 ５ ０％ꎮ

２　 升降带内平整范围以外的地面标高宜不高于以升降带平整范围边缘为起点、 升坡为

５ ０％ (以水平面为基准) 的斜面ꎮ

表 ４ ４ ６　 升降带平整范围的最大坡度

飞行区指标Ⅰ １ ２ ３ ４

纵坡 (％) ２ ００ ２ ００ １ ７５ １ ５０

横坡 (％) ３ ００ ３ ００ ２ ５０ ２ ５０

４ ４ ７　 升降带平整范围内的土面应有适当的强度ꎬ 以确保当飞机偶然滑出跑道时对飞机的危害

最小ꎮ

４ ５　 跑道端安全区

４ ５ １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的跑道ꎬ 或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的仪表跑道ꎬ 应在升降带两端

设置跑道端安全区ꎮ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的非仪表跑道ꎬ 宜在升降带两端设置跑道端安全区ꎮ

４ ５ ２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的跑道ꎬ 或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的仪表跑道ꎬ 跑道端安全区应

自升降带端向外延伸至少 ９０ ｍꎮ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的跑道ꎬ 跑道端安全区宜自升降带端向

外延伸至少 ２４０ ｍꎻ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的仪表跑道ꎬ 跑道端安全区宜自升降带端向外延伸至

少 １２０ ｍꎻ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的非仪表跑道ꎬ 跑道端安全区宜自升降带端向外延伸至

少３０ ｍꎮ

【条文说明】 设置跑道端安全区的目的是提供足够长度的场地以减少飞机冲出跑道或过早接地带

来的危害ꎮ 在精密进近跑道上ꎬ 跑道端安全区外的第一个直立障碍物一般是仪表着陆系统的航

向台ꎮ 在其他情况和非精密进近跑道或非仪表跑道上ꎬ 第一个直立的障碍物可能是道路、 铁路

或其他人为的或自然的物体ꎮ

４ ５ ３　 跑道端安全区的宽度应不小于与其相邻的跑道宽度的 ２ 倍ꎬ 条件允许时宜不小于与其相

邻的升降带平整范围的宽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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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４　 当安装了拦阻系统且其性能至少等同于跑道端安全区所能提供的保护水平时ꎬ 可适当缩

小跑道端安全区的长度ꎮ 拦阻系统设计时考虑的飞机参数应包括允许的起落架载荷、 起落架构

型、 轮胎接触压力、 飞机重心和飞机速度等ꎮ 拦阻系统应按对其要求最严格的飞机机型进行设

计ꎬ 并确保不会对过早接地的飞机造成危险ꎮ 拦阻系统的设计应允许事故一旦发生时救援和消

防车辆安全进出并在其上通行ꎮ

【条文说明】 相关研究和评估证明ꎬ 一些拦阻系统的性能是可预测的ꎬ 可有效地拦阻冲出跑道的

飞机ꎮ

４ ５ ５　 跑道端安全区内为保证飞行安全所必需的或出于飞机安全目的需要安放在此的设备设施

应符合易折性要求ꎬ 除此以外可能对飞机构成危险的物体应被视为障碍物ꎬ 并尽可能移除ꎮ 在

跑道端安全区范围内ꎬ 应采取措施消除结构直立面ꎬ 如图 ４ ４ ５－２ 和图 ４ ４ ５－３ 所示ꎮ

４ ５ ６　 跑道端安全区的坡度宜使其任何部分不突出进近面或起飞爬升面ꎬ 并符合下列要求:

１　 跑道端安全区的纵坡降坡宜不大于 ５％ꎻ

２　 跑道端安全区的横坡ꎬ 其升坡或降坡宜不大于 ５％ꎻ

３　 不同坡度之间的过渡宜平缓ꎬ 避免急剧的变坡ꎻ

４　 跑道端安全区的坡度应满足通信导航、 目视助航设施和无线电高度表操作场地的要求ꎮ

４ ５ ７　 跑道端安全区应进行平整ꎬ 其强度宜能减少飞机过早接地或冲出跑道时的危害ꎬ 增加飞

机的减速率ꎬ 并能承受救援和消防车辆在其上通行ꎮ

４ ６　 净空道

４ ６ １　 应根据跑道端以外地区的物理特性和飞机的运行性能要求等因素确定是否设置净空道ꎮ

４ ６ ２　 净空道的起点宜位于可用起飞滑跑距离的末端ꎮ

４ ６ ３　 净空道长度宜不大于可用起飞滑跑距离的一半ꎮ

４ ６ ４　 净空道宽度宜不小于自跑道中线延长线向两侧延伸:

———仪表跑道: ７５ ｍꎻ

———非仪表跑道: 至跑道升降带全宽的 １ / ２ 处ꎮ

４ ６ ５　 净空道的坡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净空道的地面宜不突出于自可用起飞滑跑距离末端处跑道中线起ꎬ 以 １ ２５％升坡的倾斜

平面ꎮ

２　 当净空道的地面坡度相对较小ꎬ 或当平均坡度为升坡时ꎬ 净空道的地面坡度宜避免急剧

向上的变坡ꎮ 在此情况下ꎬ 净空道中线延长线两侧各 ２２ ５ ｍ 或跑道的一半宽度 (取其较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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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坡度、 变坡和自跑道至净空道的过渡ꎬ 宜与其相接的跑道的坡度、 变坡一致ꎮ

４ ６ ６　 位于净空道上可能对空中的飞机造成危险的物体应被视为障碍物ꎬ 并尽可能移除ꎮ

４ ７　 停止道

４ ７ １　 应根据跑道端以外地区的物理特性和飞机的运行性能要求等因素确定是否设置停止道ꎮ

４ ７ ２　 停止道宽度应和与其相接的跑道的宽度一致ꎮ

４ ７ ３　 停止道的坡度、 变坡ꎬ 以及跑道至停止道的过渡宜符合 ４ １ ６ 的规定ꎬ 并且可放宽以下

要求: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的跑道ꎬ 可不受用表 ４ １ ６－１ 中跑道两端各四分之一长度 ０ ８％

的纵坡限制ꎻ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的跑道ꎬ 停止道与跑道相接处和停止道上的最大变坡率可为每

３０ ｍ 不大于 ０ ３％ (最小曲率半径为 １０ ０００ ｍ)ꎮ

４ ７ ４　 停止道的强度应确保当飞机中断起飞时不致引起飞机结构损坏ꎮ

４ ７ ５　 停止道的表面摩阻特性应不低于相邻跑道的表面摩阻特性ꎮ

４ ８　 无线电高度表操作场地

４ ８ １　 在精密进近跑道入口前宜设置无线电高度表操作场地ꎮ

４ ８ ２　 无线电高度表操作场地的长度宜自跑道入口向外延伸不小于 ３００ ｍꎮ

４ ８ ３　 无线电高度表操作场地的宽度宜自跑道中线延长线向每侧横向延伸 ６０ ｍꎮ 在特殊环境

下ꎬ 经航行研究表明不会影响飞机运行安全时ꎬ 每侧横向延伸可减小至不小于 ３０ ｍꎮ

４ ８ ４　 在无线电高度表操作场地上ꎬ 宜避免坡度变化或保持最小的变化ꎮ 当变坡不可避免时ꎬ

两个相邻坡度间的坡度变化率每 ３０ ｍ 宜不大于 ２％ꎮ

４ ８ ５　 Ⅱ类、 Ⅲ类精密进近跑道的无线电高度表操作场地应满足相关运行管理的要求ꎮ

４ ９　 滑行道

４ ９ １　 为使航空器运行安全、 高效ꎬ 应根据需要设置各种滑行道ꎮ 为加快飞机进、 出跑道ꎬ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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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足够的入口和出口滑行道ꎬ 交通密度高的着陆跑道应设置快速出口滑行道ꎮ

４ ９ ２　 滑行道宽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滑行道道面宽度应使滑行飞机的驾驶舱位于滑行道中线标志上时ꎬ 飞机的主起落架外侧

主轮与滑行道道面边缘之间的净距不小于表 ４ ９ ２－１ 的规定ꎻ

２　 滑行道直线部分的道面宽度宜不小于表 ４ ９ ２－２ 的规定ꎮ

表 ４ ９ ２－１　 飞机主起落架外侧主轮与滑行道道面边缘之间的最小距离

主起落架外轮外边距 (ｍ) 净距 (ｍ)

<４ ５ １ ５０

４ ５~６ ０ (不含) ２ ２５

６ ０~９ ０ (不含)
３ ００ (直线段)

３ ００ (弯道段ꎬ 飞机纵向轮距小于 １８ ｍ 时)
４ ００ (弯道段ꎬ 飞机纵向轮距大于或等于 １８ ｍ 时)

９ ０~１５ ０ (不含) ４ ００

表 ４ ９ ２－２　 滑行道直线部分道面最小宽度

主起落架外轮外边距 (ｍ) 滑行道道面的最小宽度 (ｍ)

<４ ５ ７ ５

４ ５~６ ０ (不含) １０ ５

６ ０~９ ０ (不含) １５ ０

９ ０~１５ ０ (不含) ２３ ０

４ ９ ３　 滑行道弯道转弯半径应满足飞机转弯性能的要求ꎮ 弯道的设计宜使当飞机的驾驶舱位于

滑行道中线标志上时ꎬ 飞机的主起落架外侧主轮与滑行道道面边缘之间的净距不小于表 ４ ９ ２－１

的规定ꎮ

４ ９ ４　 滑行道与跑道、 机坪、 其他滑行道的连接、 交叉处以及滑行道转弯处ꎬ 宜设增补面ꎮ 增

补面的设计宜满足当飞机通过上述位置时ꎬ 飞机主起落架外侧主轮与滑行道道面边缘之间的净

距符合表 ４ ９ ２－１ 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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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９ ４　 滑行道弯道处的增补面

４ ９ ５　 滑行道与跑道、 其他滑行道以及物体之间的净距应不小于表 ４ ９ ５ 的规定ꎮ

表 ４ ９ ５　 滑行道的最小距离 单位: ｍ

飞行
区指
标Ⅱ

滑行道中线距跑道中线的距离

仪表跑道 非仪表跑道

飞行区指标Ⅰ 飞行区指标Ⅰ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滑行道中
线距滑行
道中线的

距离

滑行道中
线 (不包括
机位滑行

通道) 距物
体的距离ａ

机位滑行
通道中线
距机位滑
行通道中
线的距离ａ

机位滑行
通道中线
距物体的

距离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Ａ ７７ ５ ７７ ５ — — ３７ ５ ４７ ５ — — ２３ ０ １５ ５ １９ ５ １２ ０

Ｂ ８２ ０ ８２ ０ １５２ ０ — ４２ ０ ５２ ０ ８７ ０ — ３２ ０ ２０ ０ ２８ ５ １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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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飞行
区指
标Ⅱ

滑行道中线距跑道中线的距离

仪表跑道 非仪表跑道

飞行区指标Ⅰ 飞行区指标Ⅰ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滑行道中
线距滑行
道中线的

距离

滑行道中
线 (不包括
机位滑行

通道) 距物
体的距离ａ

机位滑行
通道中线
距机位滑
行通道中
线的距离ａ

机位滑行
通道中线
距物体的

距离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Ｃ ８８ ０ ８８ ０ １５８ ０ １５８ ０ ４８ ０ ５８ ０ ９３ ０ ９３ ０ ４４ ０ ２６ ０ ４０ ５ ２２ ５

Ｄ — — １６６ ０ １６６ ０ — — １０１ ０ １０１ ０ ６３ ０ ３７ ０ ５９ ５ ３３ ５

Ｅ — — １７２ ５ １７２ ５ — — １０７ ５ １０７ ５ ７６ ０ ４３ ５ ７２ ５ ４０ ０

Ｆ — — １８０ ０ １８０ ０ — — １１５ ０ １１５ ０ ９１ ０ ５１ ０ ８７ ５ ４７ ５

　 　 注: ａ 为保证飞行或飞机安全需要安放在此ꎬ 且不会对飞机构成危险的物体除外ꎮ

【条文说明】 (２) 至 (９) 栏中的数值为跑道和滑行道的最小间距ꎬ 不能保证在跑道等待位置处

等待的飞机后面有足够间距能使平行滑行道上的另一架飞机通行ꎮ 在 (１１) (１３) 栏中ꎬ 如物体

为停放的飞机ꎬ 还需结合机坪标志考虑为服务车辆的作业预留适当空间ꎮ 当飞机发动机的气流

可能对地面车辆、 人员造成危害时ꎬ (１３) 栏所示的机位滑行通道的中线与物体之间的间隔距离

可能需要加大ꎮ

４ ９ ６　 滑行道的纵、 横坡度及纵向变坡宜符合表 ４ ９ ６ 的规定值ꎬ 并且滑行道的坡度应能防止

表面积水ꎮ

表 ４ ９ ６　 滑行道纵、 横坡度及纵向变坡

飞行区指标Ⅱ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纵坡

不大于 (％) ３ ０ ３ ０ １ ５ １ ５ １ ５ １ ５

变坡曲线最小曲率半径 (ｍ)

其曲面变率

２ ５００
每 ２５ ｍ

不大于 １％

２ ５００
每 ２５ ｍ

不大于 １％

３ ０００
每 ３０ ｍ

不大于 １％

３ ０００
每 ３０ ｍ

不大于 １％

３ ０００
每 ３０ ｍ

不大于 １％

３ ０００
每 ３０ ｍ

不大于 １％

横坡 不大于 (％) ２ ０ ２ ０ １ ５ １ ５ １ ５ １ ５

４ ９ ７　 滑行道直线段视距宜符合下列要求:

１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Ｃ、 Ｄ、 Ｅ、 Ｆ 时ꎬ 在高于滑行道 ３ ０ ｍ 的任何一点ꎬ 能看到距该点至少

３００ ｍ 范围内的全部滑行道ꎻ

２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Ｂ 时ꎬ 在高于滑行道 ２ ０ ｍ 的任何一点ꎬ 能看到距该点至少 ２００ ｍ 范围

内的全部滑行道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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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Ａ 时ꎬ 在高于滑行道 １ ５ ｍ 的任何一点ꎬ 能看到距该点至少 １５０ ｍ 范围

内的全部滑行道ꎮ

４ ９ ８　 滑行道的强度不宜低于所服务的跑道的强度ꎬ 并适当考虑滑行道与其所服务的跑道相

比ꎬ 要承受更大的交通密度和因飞机滑行缓慢及停留而产生更高应力的因素ꎮ

４ ９ ９　 滑行道的表面应具有适当的摩阻特性ꎬ 并应平整ꎮ

４ ９ １０　 快速出口滑行道的布置如图 ４ ９ １０ 所示ꎬ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快速出口滑行道应符合第 ４ ９ １~４ ９ ９ 条的相关要求ꎻ

２　 快速出口滑行道转出点的位置ꎬ 宜根据飞机的接地速度、 转出点速度以及跑道入口至接

地点的距离等因素计算确定ꎬ 并使飞机在湿道面条件下的转出点速度不大于表 ４ ９ １０ 中的规

定值ꎻ

３　 快速出口滑行道转出曲线半径宜不小于表 ４ ９ １０ 中的规定值ꎻ

４　 快速出口滑行道与跑道的交角应不大于 ４５°且不小于 ２５°ꎬ 宜为 ３０°ꎻ 一条跑道上有多条

快速出口滑行道时ꎬ 交角宜相同ꎻ

５　 在转出曲线后ꎬ 快速出口滑行道应设置一段直线ꎬ 其长度应能使航空器在转入其他滑行

道前完全停住ꎻ

６　 新建快速出口滑行道表面的平均纹理深度宜不小于 １ ０ ｍｍꎻ

７　 快速出口滑行道不宜使飞行员在脱离跑道后面临 ３ 个以上的转向选择ꎬ 以避免误滑及标

记牌设置过于复杂ꎮ

图 ４ ９ １０　 典型的快速出口滑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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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９ １０　 快速出口滑行道参考设计参数表

飞行区指标Ⅰ 转出点速度 (ｋｍ / ｈ) 转出曲线的半径 (ｍ)

１ 或 ２ ６５ ２７５

３ 或 ４ ９３ ５５０

４ ９ １１　 进入或穿越跑道的滑行道宜符合下列要求:

１　 跑道的多个入口滑行道宜相互平行ꎬ 并由土面区明确分开ꎻ

２　 入口滑行道宜垂直于跑道ꎬ 或在进入、 穿越跑道前有一段垂直于跑道的直线段ꎬ 保证飞

行员可对跑道两个方向进行无遮挡的观察ꎻ

３　 滑行道不宜在穿越跑道后分成两条滑行道ꎬ 避免形成存在跑道侵入风险的 “Ｙ” 形滑

行道ꎻ

４　 不宜将穿越滑行道设置在跑道中部ꎻ

５　 不宜将穿越滑行道和快速出口滑行道相互重叠ꎻ

６　 不宜设置过宽的穿越滑行道ꎮ

４ ９ １２　 滑行道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滑行道桥宜设在滑行道直线段上ꎬ 桥两端宜各有一段直线段ꎬ 各段长度宜不小于飞机纵

向轮距的两倍ꎮ

２　 滑行道桥宽度应不小于表 ４ １０ １ 中滑行道直线段道面加道肩的最小总宽度ꎮ 设置的全荷

载承载宽度小于道面加道肩的最小总宽度时ꎬ 应使用经证实有效的方法限制飞机侧向偏移ꎮ 侧

移限制设施应设在滑行道桥具有全荷载承载能力部分的边缘ꎬ 以防止飞机滑出滑行道桥ꎬ 且不

应损害飞机ꎬ 其高度可为 ０ ３ ｍ~０ ５ ｍꎮ

３　 滑行道桥的坡度应满足排水要求ꎬ 纵坡应满足滑行道纵坡要求ꎮ

４　 滑行道桥的结构应按拟使用该滑行道的最不利荷载效应进行设计ꎮ

５　 滑行道桥应能防止飞机发动机吹袭桥下的车辆和行人ꎬ 两侧应采取防护措施ꎮ

６　 宜提供救援和消防车辆可抵达的通道ꎬ 保证车辆能在规定的应答时间内从两个方向

到达ꎮ

４ ９ １３　 绕行滑行道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当运行确有需要时ꎬ 可设置绕行滑行道ꎬ 以减少航空器穿越跑道次数ꎻ

２　 绕行滑行道不应影响仪表着陆系统和其他导航、 目视助航设施的使用ꎬ 绕行滑行道上运

行的航空器不宜突出此时运行所需的障碍物限制面及障碍物评价面ꎻ

３　 绕行滑行道上运行的航空器不应干扰起飞和降落飞行员的判断ꎬ 可根据运行需要ꎬ 设置

目视遮蔽物ꎻ

４　 确定绕行滑行道位置时ꎬ 应考虑跑道上起飞航空器产生的发动机吹袭对绕行滑行道上运

行航空器的影响ꎮ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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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０　 滑行道道肩

４ １０ １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Ｃ、 Ｄ、 Ｅ、 Ｆ 的滑行道应设置道肩ꎮ 滑行道直线段道面加两侧道肩的总

宽度应不小于表 ４ １０ １ 的规定值ꎮ 在滑行道弯道或交叉处等设有增补面的位置ꎬ 其道肩宽度应

不小于与其相连接的滑行道直线段的道肩宽度ꎮ

表 ４ １０ １　 滑行道直线段道面加道肩的最小总宽度

飞行区指标Ⅱ 滑行道直线段道面加道肩的最小总宽度 (ｍ)

Ｃ ２５

Ｄ ３４

Ｅ ３８

Ｆ ４４

４ １０ ２　 滑行道道肩应能承受飞机气流吹蚀并防止地面物质损坏飞机发动机ꎮ

４ １１　 滑行带

４ １１ １　 除机位滑行通道外ꎬ 滑行道应设置滑行带ꎬ 滑行带内不应有危害飞机滑行的障碍物ꎮ

滑行带的宽度应从滑行道中线向每侧延伸不小于表 ４ ９ ５ 第 (１１) 栏中规定的距离ꎮ

４ １１ ２　 滑行带中心部分应进行平整ꎬ 除滑行道桥外ꎬ 平整范围宜自滑行道中线向每侧延伸不

小于表 ４ １１ ２ 中的规定值ꎮ

表 ４ １１ ２　 滑行带平整范围的最小宽度 (自滑行道中线向每侧延伸)

飞行区指标Ⅱ 滑行带平整范围的最小宽度 (ｍ)

Ａ １１ ０

Ｂ １２ ５

Ｃ １８ ０

Ｄ ２４ ０

Ｅ ２９ ５

Ｆ ３２ ０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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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１ ３　 滑行带的坡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滑行带与滑行道道肩或道面 (如无道肩) 边缘相接处应基本齐平ꎮ 滑行带平整范围的横

向降坡 (以水平面为基准) 宜不大于 ５ ０％ꎮ 滑行带平整范围的横向升坡 (以相邻滑行道或道肩

表面横坡为基准):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Ｃ、 Ｄ、 Ｅ、 Ｆ 的滑行带宜不大于 ２ ５％ꎻ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Ａ、

Ｂ 的滑行带宜不大于 ３ ０％ꎮ

２　 滑行带内的开口排水明沟应位于滑行带平整范围以外ꎮ 滑行带平整范围以外的地面标高

宜不高于以滑行带平整范围边缘为起点、 升坡为 ５ ０％ (以水平面为基准) 的斜面ꎮ

４ １１ ４　 滑行带内排水明沟的设计宜避免招引野生动物ꎬ 特别是鸟类ꎮ 如果有必要ꎬ 可采用网

将其盖住ꎮ

４ １２　 等待坪、 跑道等待位置、 中间等待位置和道路等待位置

４ １２ １　 交通密度为中或高时ꎬ 宜设置等待坪ꎮ

４ １２ ２　 应在下列位置设跑道等待位置:

———滑行道 (不含单向运行的出口滑行道) 与跑道相交处ꎻ

———当作为一条滑行路线的一部分的跑道与另一条跑道相交处ꎮ

４ １２ ３　 滑行道上滑行的航空器或行驶的车辆可能突出无障碍物区、 进近面、 起飞爬升面或干

扰导航设备时ꎬ 应在该滑行道上设跑道等待位置ꎮ 由此所设的跑道等待位置应使等待的航空器

或车辆不侵犯无障碍物区、 进近面、 起飞爬升面ꎬ 并且不干扰导航设备的运行ꎮ

４ １２ ４　 当需要限定航空器在滑行道上的等待位置时 (不包括跑道等待位置)ꎬ 宜在滑行道上设

中间等待位置ꎮ

４ １２ ５　 道路与跑道、 滑行道相交处应设道路等待位置ꎮ

４ １２ ６　 等待坪、 滑行道 (不含单向运行的出口滑行道) 与跑道相交处的跑道等待位置或道路

等待位置与跑道中线之间的距离应符合表 ４ １２ ６ 中的规定值ꎮ 对于精密进近跑道ꎬ 应确保等待

的航空器或车辆不干扰导航设备的运行或侵犯内过渡面ꎮ

表 ４ １２ ６　 等待坪、 跑道等待位置或道路等待位置距跑道中线的最小距离 单位: ｍ

跑道的类型
飞行区指标Ⅰ

１ ２ ３ ４

非仪表 ３０ ４０ ７５ ７５

非精密进近 ４０ ４０ ７５ ７５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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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跑道的类型
飞行区指标Ⅰ

１ ２ ３ ４

Ⅰ类精密进近 ６０ａ ６０ａ ９０ａ ９０ａꎬｂ

Ⅱ类、 Ⅲ类精密进近 — — ９０ａ ９０ａꎬｂ

起飞跑道 ３０ ４０ ７５ ７５

　 　 注: ａ 为了避免干扰导航设备ꎬ 特别是下滑信标和航向信标信号ꎬ 该距离可能需要增加ꎬ 以确保其与仪表着陆系统和微波

着陆系统临界区和敏感区的范围相匹配ꎮ

ｂ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Ｆ 时ꎬ 该距离采用 １００ ｍꎬ 但能接纳装有数字化航空电子设备以便在复飞操作时提供操纵指令使飞

机保持已建立航迹的飞行区指标Ⅱ为 Ｆ 的机场除外ꎮ

【条文说明】 所定 １００ ｍ 距离的依据是: 航空器尾翼高 ２４ ｍꎬ 机头至尾翼的最高部分距离

６２ ２ ｍꎬ 机头高 １０ ｍꎬ 等待在与跑道中线成 ４５°角或更大的位置ꎬ 未侵犯无障碍物区ꎮ

对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所定的 ９０ ｍ 距离是根据: 航空器尾翼高 ２０ ｍꎬ 机头至尾翼的最高

部分距离 ５２ ７ ｍꎬ 机头高 １０ ｍꎬ 等待在与跑道中线成 ４５°角或更大的位置ꎬ 未侵犯无障碍物区ꎬ

并不用于超障高度或超障高 (ＯＣＡ / Ｈ) 的计算ꎮ

对飞行区指标Ⅰ为 ２ 所定的 ６０ ｍ 距离是根据: 航空器尾翼高 ８ ｍꎬ 机头至尾翼的最高部位距

离 ２４ ６ ｍꎬ 机头高 ５ ２ ｍꎬ 等待在与跑道中线成 ４５°角或更大的位置ꎬ 未侵犯无障碍物区ꎮ

４ １２ ７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４ 的精密进近跑道ꎬ 当机场海拔高度大于 ７００ ｍ 时ꎬ 应在表 ４ １２ ６

中规定的距离基础上ꎬ 再按下列原则增加等待坪、 跑道等待位置或道路等待位置距跑道中线

距离:

———海拔高度 ７００ ｍ~２ ０００ ｍꎬ 大于 ７００ ｍ 后按每 １００ ｍ 增加 １ ０ ｍꎻ

———海拔高度大于 ２ ０００ ｍ 但低于 ４ ０００ ｍꎬ １３ ｍ 加上大于 ２ ０００ ｍ 后按每 １００ ｍ 增加 １ ５ ｍꎻ

———海拔高度大于 ４ ０００ ｍ 但低于 ５ ０００ ｍꎬ ４３ ｍ 加上大于 ４ ０００ ｍ 后按每 １００ ｍ 增加 ２ ０ ｍꎮ

４ １２ ８　 如飞行区指标Ⅰ为 ４ 的精密进近跑道的等待坪、 跑道等待位置或道路等待位置的标高高

于跑道入口的标高ꎬ 应在表 ４ １２ ６ 中规定的距离基础上ꎬ 按等待坪、 跑道等待位置或道路等待

位置标高每高于跑道入口标高 １ ｍꎬ 距离再增加 ５ ｍꎮ

４ １２ ９　 如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的精密进近跑道的等待坪、 跑道等待位置或道路等待位置的标

高低于跑道入口的标高ꎬ 可在表 ４ １２ ６ 中规定的距离基础上ꎬ 按等待坪、 跑道等待位置或道路

等待位置标高每低于跑道入口标高 １ ｍꎬ 距离再减少 ５ ｍꎬ 但不应突出内过渡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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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３　 机坪

４ １３ １　 机坪布局应根据机坪的类别、 航空器的类型和数量、 航空器停放方式、 航空器进出机

位方式等各项因素确定ꎮ

４ １３ ２　 机坪的强度应能承受使用该机坪的各种机型的荷载ꎮ

４ １３ ３　 机坪的坡度应尽可能平坦ꎬ 机坪中机位区的坡度应不大于 １ ０％ꎬ 宜为 ０ ４％ ~ ０ ８％ꎬ

并且宜能防止其表面积水ꎮ

４ １３ ４　 机坪表面应平整ꎮ

４ １３ ５　 机坪上飞机的净距应不小于表 ４ １３ ５ 中的规定值ꎮ 进入或离开机位的飞机主起落架外

侧主轮与机坪道面边缘的净距应不小于表 ４ ９ ２－１ 的规定值ꎮ

表 ４ １３ ５　 机坪上飞机的最小距离

飞行区指标Ⅱ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进入或离开机位的飞机与相邻机位上停放的飞机
以及邻近的建筑物和其他物体之间的净距 (ｍ) ３ ０ｂ ３ ０ｂ ４ ５ａｂ ７ ５ａ ７ ５ａ ７ ５ａ

机坪服务车道边线距停放飞机的净距 (ｍ)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注: ａ 当机头向内停放时: 对于具有依靠目视停靠引导系统进行方位引导的机位ꎬ 机位上停放的飞机与任何邻近的建筑

物、 另一机位上的飞机和其他物体之间的净距可适当减小ꎻ 航站楼、 旅客廊桥固定端、 回位点上的旅客廊桥活动端

等与机头之间的净距可减小至 ３ ７５ ｍꎮ

ｂ 保障车辆作业需要时ꎬ 最小距离宜增加ꎮ

４ １３ ６　 机坪上应考虑为地面设备提供服务车道、 操作区和停放区ꎮ

４ １３ ７　 当地面物质可能损坏航空器发动机时ꎬ 机坪宜设置道肩ꎮ 道肩应与机坪相接处的表面

齐平ꎮ

４ １３ ８　 机位运行需要时应设置航空器、 廊桥和地面设备的系留装置ꎮ

４ １３ ９　 机坪上突出的固定物体宜视运行需要在四周加装防撞设施ꎮ

４ １４　 除冰设施

４ １４ １　 除冰设施包括除冰坪、 除冰作业系统 (除冰车辆、 设备) 和其他配套设备设施等ꎬ 除

冰坪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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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在飞机可能出现结冰情况的机场ꎬ 宜设置飞机除冰设施ꎻ 除冰设施宜设置在飞机机位上

或从飞机机位到跑道起飞等待点之间的适宜位置ꎻ

２　 除冰坪的位置宜能保证除冰处理的保持时间ꎬ 即除冰、 防冰后的飞机在起飞前不致重新

结冰ꎻ

３　 除冰坪宜设置在可快捷进出的位置ꎬ 可以是等待坪构形ꎬ 不需要特意拐入或拐出除冰

坪ꎮ 应考虑滑行飞机的喷气气流对正在进行除冰、 防冰处理的其他飞机或其后滑行飞机的影响ꎬ

以防止降低处理效果ꎮ

４ １４ ２　 除冰坪机位的数量应根据机场气候条件、 飞机类型、 除冰防冰方式以及飞机出港流量

等因素确定ꎮ

４ １４ ３　 除冰坪应包括供除冰、 防冰飞机停放的内部场地以及供两部及以上除冰防冰车辆运行

的外围场地ꎮ 除冰坪的尺寸宜满足除冰、 防冰飞机所需的停放面积ꎬ 同时飞机四周宜有不小于

４ ５ ｍ 净宽的空间供除冰防冰车辆运行ꎮ 当设置有一个以上的除冰机位时ꎬ 宜考虑为相邻的除冰

机位设置彼此不重叠的、 可为每个除冰机位独立使用的除冰防冰车辆活动的场地ꎮ

４ １４ ４　 除冰坪的坡度应满足场地的排水要求ꎬ 并能收集从飞机上流下的除冰防冰液ꎮ 除冰坪

机位区的最大纵坡宜平缓ꎬ 横坡宜采用较大的坡度ꎬ 但单面坡应不大于 １ ０％ꎬ 对称于飞机轴线

的双面坡应不大于 １ ５％ꎮ

４ １４ ５　 除冰坪的强度应能承受在其上进行除冰、 防冰的各种机型的荷载ꎮ

４ １４ ６　 除冰坪的净距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除冰坪应满足 ４ １３ ５ 规定的机坪停放飞机的最小距离ꎻ

２　 除冰设施邻接一条常规滑行道时ꎬ 应满足表 ４ ９ ５ 第 (１１) 栏中规定的滑行道最小

距离ꎮ

４ １４ ７　 除冰坪区域宜设置用于收集和安全处理除冰防冰液的设施ꎮ

４ １５　 隔离航空器的停放位置

４ １５ １　 对已经或可能受到非法干扰的航空器ꎬ 或由于其他原因需要与正常的机场活动相隔离

的航空器ꎬ 应指定一个隔离的停放位置ꎬ 或将适宜于停放该航空器的位置通知机场的管制塔台ꎮ

４ １５ ２　 隔离的航空器距其他飞机停放位置、 建筑物或公共地段等应尽可能远ꎬ 宜不小于１００ ｍꎮ

该停放位置不宜位于燃气管道、 航空燃油管道等地下公用设施之上ꎬ 并宜避免位于地下电力或

通信线路之上ꎮ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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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６　 防吹坪

４ １６ １　 跑道起飞端或进近端应设置防吹坪ꎬ 当其他铺筑面可以起到防吹坪作用时可不单独设

置ꎮ 防吹坪的宽度应不小于表 ４ ２ １ 中跑道道面加道肩的总宽度ꎮ 跑道起飞端防吹坪自跑道端向

外延伸的距离宜不小于表 ４ １６ １ 中的规定值ꎮ

表 ４ １６ １　 防吹坪的最小长度

飞行区指标Ⅱ 防吹坪的最小长度 (ｍ)

Ａ ３０

Ｂ ４５

Ｃ、 Ｄ ６０

Ｅ、 Ｆ ６０ꎬ 宜为 １２０

４ １６ ２　 防吹坪与跑道相接处的表面应齐平ꎮ 防吹坪的坡度应满足升降带及跑道端安全区相应

部位的坡度要求ꎮ

４ １６ ３　 防吹坪应能承受飞机气流的吹蚀ꎬ 其强度应能确保飞机过早接地或冲出跑道时对飞机

的危害最小ꎮ

４ １７　 服务车道

４ １７ １　 应结合跑道、 滑行道、 机坪等设施的布置ꎬ 合理确定服务车道路线线位和平纵线形指

标ꎬ 服务车道的平面应顺适ꎬ 纵断面应均衡ꎬ 横断面应合理ꎮ

４ １７ ２　 服务车道设计车型可分为小型车和大型车ꎮ 行驶状态下ꎬ 小型车应满足总长不大于

６ ０ ｍꎬ 总宽不大于 ２ ５ ｍꎬ 且总高不大于 ３ ０ ｍꎬ 其余为大型车ꎮ

４ １７ ３　 小型车单车道宽度宜不小于 ３ ５ ｍꎬ 大型车单车道宽度宜不小于 ４ ５ ｍꎮ

【条文说明】 服务车道的宽度主要取决于设计车辆车身的宽度、 横向安全距离以及车辆行驶时的

摆动宽度ꎮ

４ １７ ４　 服务车道最小通行净高应符合表 ４ １７ ４ 的规定ꎮ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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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１７ ４　 服务车道最小通行净高

设计车型 最小通行净高 (ｍ)

大型车 ４ ０ (下穿通道和消防通道ꎬ ４ ５)

小型车 ３ ５

４ １７ ５　 服务车道横坡应根据路面宽度、 路面类型、 纵坡及气候条件确定ꎬ 宜不大于 ２％ꎮ

４ １７ ６　 服务车道路线设计应协调直线与平曲线的衔接ꎬ 根据设计速度和周边设施情况ꎬ 宜设

置圆曲线、 缓和曲线、 加宽和超高ꎮ

４ １７ ７　 服务车道的停车视距应不小于表 ４ １７ ７ 的规定值ꎮ 当视距受航站楼构型、 登机桥等影

响ꎬ 通视条件较差时ꎬ 应通过交通组织和交通标志、 标线布设ꎬ 确保视距和行车安全ꎮ

表 ４ １７ ７　 服务车道最小停车视距

设计速度 (ｋｍ / ｈ) ５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停车视距 (ｍ) ６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４ １７ ８　 服务车道纵坡宜不大于 ４ ０％ꎮ 纵断应平顺、 视觉连续并与周围环境协调ꎮ

４ １７ ９　 服务车道的坡度宜能防止其表面积水ꎬ 合成坡度宜不小于 ０ ４％ꎮ

４ １７ １０　 服务车道的纵向变坡处应设置竖曲线ꎬ 竖曲线宜采用圆曲线ꎻ 竖曲线最小半径与竖曲

线长度应根据设计速度确定ꎮ

４ １７ １１　 服务车道平面交叉口转角处最小半径应满足车辆的行驶要求ꎬ 宜不小于表 ４ １７ １１ 的

规定值ꎮ

表 ４ １７ １１　 交叉口转弯半径

右转弯设计速度 (ｋｍ / ｈ) ３０ ２５ ２０ １５

最小转弯半径 (ｍ) ２５ ２０ １５ １０

４ １８　 防吹篱

４ １８ １　 防吹篱的设置应根据飞机的发动机特性、 发动机的推力水平、 飞机与物体的位置、 物

体的高度、 物体对发动机吹袭的承受能力等各项因素确定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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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防吹篱用于减少或消除飞机发动机吹袭对人、 车辆或建筑物等的影响ꎮ

４ １８ ２　 不同推力水平下ꎬ 飞机发动机产生的气流ꎬ 其速度的平面、 竖向分布等特性应由飞机

制造商提供的资料确定ꎮ 用于确定气流速度的飞机发动机推力水平分为空转推力、 松刹车推力

和最大连续推力 ３ 种ꎬ 可根据飞机所处的状态确定对应的发动机推力水平ꎮ

【条文说明】 空转推力是飞机发动机空转时所需的推力ꎻ 松刹车推力是飞机开始滑行活动时所需

的推力ꎬ 一般为最大连续推力的 ５０％~６０％ꎻ 最大连续推力也可称为起飞推力ꎮ

４ １８ ３　 防吹篱的设置宜能保证人、 车辆或其他可移动设备所受的气流吹袭风速不大于５６ ｋｍ / ｈꎬ

并宜能保证飞机、 建筑物等所受的气流吹袭不大于其抗风能力ꎮ

４ １８ ４　 试车坪的防吹篱距飞机发动机的距离应满足飞机制造商的有关要求ꎮ

４ １９　 应急通道

４ １９ １　 飞行区内宜设置应急通道ꎮ 服务车道、 巡逻道等道路的位置和结构适当时ꎬ 可视作应

急通道ꎮ

４ １９ ２　 宜在跑道入口与机场隔离设施之间ꎬ 延跑道中线方向设置应急通道ꎮ

４ １９ ３　 宜设置通往机场隔离设施应急出口的应急通道ꎮ

４ １９ ４　 应急通道宜具有足够的强度ꎬ 以承受拟使用车辆的运行ꎮ 距跑道中线 ９０ ｍ 以内的应急

通道宜设有铺筑面ꎮ

４ １９ ５　 应急通道宜具有满足拟使用车辆通行的最小通行净高ꎮ

４ １９ ６　 应急通道宜在所有天气条件下都可使用ꎮ 当通道表面与周围地区分辨不清或在积雪可

能掩盖通道的地区ꎬ 宜设置间距不大于 １０ ｍ 的边线标志物ꎮ

４ ２０　 机动区上的设备设施

４ ２０ １　 升降带、 跑道端安全区、 净空道、 滑行带或表 ４ ９ ５ 第 １１ 栏范围内除了保证飞行安全

所必需的或出于航空器安全目的需要安放在此的且不会对飞机构成危险的设备设施ꎬ 不应有其

他固定物体ꎮ

４ ２０ ２　 表 ４ ２０ ２ 范围内的升降带、 跑道端安全区、 净空道、 滑行带或表 ４ ９ ５ 范围内所设置

的设备设施应符合易折性要求ꎬ 并安装得尽可能低ꎮ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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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 ２　 设备设施应符合易折性要求的升降带范围

飞行区指标Ⅰ 跑道中线每侧间距 (ｍ)

１ 或 ２ ４５

３ 或 ４ ７５

４ ２０ ３　 平整范围以外的升降带上ꎬ 任何为保证飞行安全所必需的或出于航空器安全目的需要

安放在此的设备设施ꎬ 宜符合易折性要求并安装得尽可能低ꎮ

４ ２０ ４　 对于Ⅰ类、 Ⅱ类或Ⅲ类精密进近跑道ꎬ 表 ４ ２０ ４ 范围内不应存在任何设备设施ꎬ 除非

是为保证飞行安全所必需的或出于航空器安全目的需要安放在此的设备设施ꎮ

表 ４ ２０ ４　 设备设施应符合易折性要求的升降带范围

飞行区指标Ⅰ 跑道中线延长线每侧间距
(ｍ)

升降带端外间距
(ｍ)

１ 或 ２ ４５ ２４０

３ 或 ４ ６０ ２４０

４ ２０ ５　 对于Ⅰ类、 Ⅱ类或Ⅲ类精密进近跑道ꎬ 任何为保证飞行安全所必需的或出于航空器安

全目的设置的ꎬ 需要安放在表 ４ ２０ ４ 范围内及毗邻区域的ꎬ 或穿透内进近面、 内过渡面或复飞

面的设备设施ꎬ 应符合易折性要求ꎬ 并安装得尽可能低ꎮ

４ ２０ ６　 按 ５ ２ ８、 ５ ２ ９ 的规定ꎬ 构成运行障碍物的任何为保证飞行安全所必需的或出于航空

器安全目的需要安放在此的设备设施ꎬ 应符合易折性要求ꎬ 并安装得尽可能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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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障碍物的限制和移除

５ １　 障碍物限制面

５ １ １　 为保障飞机起降安全和机场安全运行ꎬ 防止由于机场周围障碍物增多而使机场无法使

用ꎬ 规定了几种障碍物限制面ꎬ 用以限制机场及其周围地区障碍物的高度ꎬ 如图 ５ １ １ 所示ꎮ

【条文说明】 高于本章所包含的障碍物限制面的物体ꎬ 可能在某些情况下造成对仪表进近程序或

有关的目视盘旋程序加大超障高度或超障高ꎬ 或者对飞行程序设计产生影响ꎮ

５ １ ２　 内水平面是位于机场及其周围以上的一个水平面中的一个面ꎬ 如图 ５ １ １ 所示ꎮ 内水平

面的起算标高应为跑道两端入口中点的平均标高ꎮ 以跑道两端入口中点为圆心ꎬ 按表 ５ ２ ４ 规定

的内水平面半径画出圆弧ꎬ 再以与跑道中线平行的两条直线与圆弧相切成一个近似椭圆形ꎬ 形

成一个高出起算标高 ４５ ｍ 的水平面ꎮ

５ １ ３　 锥形面是从内水平面周边起向上和向外倾斜的一个面ꎬ 如图 ５ １ １ 所示ꎮ 锥形面的起端

应从内水平面的周边开始ꎬ 其起算标高应为内水平面的标高ꎬ 以 １ ∶ ２０ 的坡度向上和向外倾斜ꎬ

直到符合表 ５ ２ ４ 规定的锥形面外缘高度为止ꎮ 锥形面的界限应包括:

———底边: 与内水平面周边相重合ꎻ

———顶边: 高出内水平面一个规定高度的近似椭圆水平面的周边ꎮ

锥形面的坡度应在与内水平面周边成直角的铅垂面中度量ꎮ

５ １ ４　 进近面是跑道入口前的一个倾斜的平面或几个平面的组合ꎬ 如图 ５ １ １ 所示ꎮ 进近面的

界限应包括:

———一条内边: 位于跑道入口前的一个规定距离处ꎬ 一条规定长度且垂直于跑道中线延长

线的水平线ꎬ 内边的标高应等于跑道入口中点的标高ꎻ

———两条侧边: 以内边的两端为起点ꎬ 自跑道的中线延长线均匀地以规定的比率向外散开ꎻ

———一条外边: 平行于内边ꎮ

当采用横向偏置、 偏置或曲线进近时ꎬ 自进近面内边两端按规定的散开率均匀散开的两侧

边应对称于横向偏置、 偏置或曲线进近的地面航迹的中线延长线ꎮ

进近面的坡度应在包含有跑道中线的铅垂面内度量ꎬ 同时应连续包含任何横向偏置、 偏置

或曲线进近的地面航迹的中线ꎮ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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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 １　 障碍物限制面示意图

５ １ ５　 内进近面是进近面中紧靠跑道入口前的一块长方形部分ꎬ 如图 ５ １ １ 所示ꎮ 内进近面的

界限应包括:

———一条内边: 与进近面内边的位置重合ꎬ 一条规定长度且垂直于跑道中线延长线的水

平线ꎻ

———两条侧边: 以内边的两端为起点ꎬ 平行于包含跑道中线的垂直平面向外延伸ꎻ

———一条外边: 平行于内边ꎮ

５ １ ６　 过渡面是沿升降带边缘和部分进近面边缘坡度向上和向外倾斜到内水平面的一个复合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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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ꎬ 如图 ５ １ １ 所示ꎮ 过渡面的界限应包括:

———底边: 从进近面侧边与内水平面相交处开始ꎬ 沿进近面侧边向下延伸至进近面的内边ꎬ

再从该处沿升降带的全长与升降带边线相平行ꎮ 底边上沿进近面侧边部分的标高等于进近面在

该点的标高ꎬ 底边上沿升降带部分的标高等于跑道中线或其延长线上最近点的标高ꎮ

———顶边: 位于内水平面的平面上ꎮ

过渡面的坡度应在与跑道中线成直角的铅垂面内度量ꎮ

【条文说明】 过渡面意在作为建筑物等的控制障碍物限制面ꎮ

５ １ ７　 内过渡面是类似于过渡面的面ꎬ 但更靠近跑道ꎬ 如图 ５ １ ７ 所示ꎮ 内过渡面的界限应

包括:

———底边: 从内进近面的末端开始ꎬ 沿内进近面的侧边向下延伸到该面的内边ꎬ 从该处沿

升降带平行于跑道中线至复飞面的内边ꎬ 然后再从该处沿复飞面的边线向上至该边线与内水平

面相交处为止ꎮ 底边沿内进近面和复飞面的侧边部分的标高等于该点特定面的标高ꎬ 底边沿升

降带部分的标高等于跑道中线或其延长线上最近点的标高ꎮ

———顶边: 位于内水平面的平面上ꎮ

内过渡面的坡度应在与跑道中线成直角的铅垂面内度量ꎮ

【条文说明】 内过渡面意在作为对助航设施、 航空器和其他需要接近跑道的车辆的控制障碍物限

制面ꎮ

图 ５ １ ７　 障碍物限制面———内进近面、 内过渡面、 复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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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 ８　 复飞面是位于跑道入口后面一个规定距离的、 在两侧内过渡面之间延伸的一个倾斜平

面ꎬ 如图 ５ １ ７ 所示ꎮ 复飞面的界限应包括:

———一条内边: 位于跑道入口后面一个规定的距离ꎬ 并垂直于跑道中线的水平线ꎬ 内边的

标高应等于在内边位置处的跑道中线的标高ꎻ

———两条侧边: 以内边的两端为起点ꎬ 并从含有跑道中线的铅垂面以规定的比率均匀地向

外扩展ꎻ

———一条外边: 平行于内边ꎬ 并位于内水平面的平面内ꎮ

复飞面的坡度应在含有跑道中线的铅垂面内度量ꎮ

５ １ ９　 起飞爬升面是跑道端或净空道端外的一个倾斜平面或其他规定的面ꎬ 如图 ５ １ １ 所示ꎮ

起飞爬升面的界限应包括:

———一条内边: 位于跑道端外规定距离处ꎬ 或当设有净空道而其长度超过上述规定距离时

位于净空道端处ꎬ 垂直于跑道中线的一条水平线ꎻ 内边标高应等于从跑道端至内边之间的跑道

中线延长线上最高点的标高ꎬ 当设有净空道时ꎬ 内边标高应等于净空道中线上地面最高点的

标高ꎻ

———两条侧边: 以内边的两端为起点ꎬ 从起飞航道以规定的比率均匀地扩展至一个规定的

最终宽度ꎬ 然后在起飞爬升面的剩余长度内继续维持这一宽度ꎻ

———一条外边: 垂直于规定的起飞航道的一条水平线ꎮ

在起飞航道为直线的情况下ꎬ 起飞爬升面的坡度应在含有跑道中线的铅垂面内度量ꎮ

在起飞航道带有转弯的情况下ꎬ 起飞爬升面应是一条含有对其中线的水平法线的复合面ꎬ

该中线的坡度应与直线起飞航道的坡度相同ꎮ

５ ２　 障碍物限制要求

５ ２ １　 对障碍物的限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跑道一端或两端同时作为飞机起飞和降落使用时ꎬ 障碍物限制高度应按表 ５ ２ ４ 和表

５ ２ ７ 中较严格的要求进行控制ꎻ

———内水平面、 锥形面与进近面相重叠部分ꎬ 障碍物限制高度应按较严格的要求进行控制ꎻ

———当一个机场有几条跑道时ꎬ 应按表 ５ ２ ４ 和表 ５ ２ ７ 的规定分别确定每条跑道的障碍物

限制范围ꎬ 其相互重叠部分应按较严格的要求进行控制ꎮ

５ ２ ２　 非仪表跑道应设立下列障碍物限制面:

———锥形面ꎻ

———内水平面ꎻ

———进近面ꎻ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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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面ꎮ

５ ２ ３　 非精密进近跑道应设立下列障碍物限制面:

———锥形面ꎻ

———内水平面ꎻ

———进近面ꎻ

———过渡面ꎮ

５ ２ ４　 Ⅰ类精密进近跑道应设立下列障碍物限制面:

———锥形面ꎻ

———内水平面ꎻ

———进近面ꎻ

———过渡面ꎻ

———内进近面ꎻ

———内过渡面ꎻ

———复飞面ꎮ

表 ５ ２ ４　 进近跑道的障碍物限制面的尺寸和坡度

障碍物限制面尺寸ａ

跑道类别

非仪表跑道 非精密进近跑道 精密进近跑道

飞行区指标Ⅰ 飞行区指标Ⅰ

Ⅰ类
Ⅱ类或
Ⅲ类

飞行区指标Ⅰ 飞行区
指标Ⅰ

１ ２ ３ ４ １ꎬ ２ ３ ４ １ꎬ ２ ３ꎬ ４ ３ꎬ ４

锥
形
面

坡度 (％)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高度 (ｍ) ３５ ５５ ７５ １００ ６０ ７５ １００ ６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内
水
平
面

高度 (ｍ)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半径 (ｍ) ２ ０００ ２ ５００ ４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３ ５００ ４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３ ５００ ４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内
进
近
面

宽度 (ｍ) — — — — — — — ９０ １２０ｂ １２０ｂ

距跑道入口距离 (ｍ) — — — — — — — ６０ ６０ ６０

长度 (ｍ) — — — — — — —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坡度 (％) — — — — — — — ２ ５ ２ ２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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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障碍物限制面尺寸ａ

跑道类别

非仪表跑道 非精密进近跑道 精密进近跑道

飞行区指标Ⅰ 飞行区指标Ⅰ

Ⅰ类
Ⅱ类或
Ⅲ类

飞行区指标Ⅰ 飞行区
指标Ⅰ

１ ２ ３ ４ １ꎬ ２ ３ ４ １ꎬ ２ ３ꎬ ４ ３ꎬ ４

进
近
面

内边长度 (ｍ) ６０ ８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４０ ２８０ ２８０ １４０ ２８０ ２８０

距跑道入口距离 (ｍ) ３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散开率 (每侧) (％)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第
一
段

长度 (ｍ) １ ６００ ２ ５００ ３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２ ５００ ３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坡度 (％) ５ ４ ３ ３３ ２ ５ ３ ３３ ２ ２ ２ ５ ２ ２

第
二
段

长度 (ｍ) — — — — — ３ ６００ｃ ３ ６００ｃ １２ ０００ ３ ６００ｃ ３ ６００ｃ

坡度 (％) — — — — — ２ ５ ２ ５ ３ ２ ５ ２ ５

水
平
段

长度 (ｍ) — — — — — ８ ４００ｃ ８ ４００ｃ — ８ ４００ｃ ８ ４００ｃ

总长度 (ｍ) — — — — — １５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过
渡
面

坡度 (％) ２０ ２０ １４ ３ １４ ３ ２０ １４ ３ １４ ３ １４ ３ １４ ３ １４ ３

内过渡面坡度 (％) — — — — — — — ４０ ３３ ３ ３３ ３

复
飞
面

内边长度 (ｍ) — — — — — — — ９０ １２０ｂ １２０ｂ

距跑道入口距离 (ｍ) — — — — — — —
距升降
带端的
距离

１ ８００ｄ １ ８００ｄ

散开率 (每侧) (％) — — — — — — — １０ １０ １０

坡度 (％) — — — — — — — ４ ３ ３３ ３ ３３

　 　 注: ａ 除另有注明外ꎬ 所有尺寸均为水平度量ꎮ

ｂ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Ｆ 时ꎬ 该宽度增加到 １４０ ｍꎬ 但能接纳装有数字化航空电子设备以便在复飞操作时提供操纵指令使

飞机保持已建立航迹的飞行区指标Ⅱ为 Ｆ 类飞机的机场除外ꎮ

ｃ 可变的长度 (见 ５ ２ ６)ꎮ

ｄ 或距跑道端距离ꎬ 两者取小值ꎮ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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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５　 Ⅱ类或Ⅲ类精密进近跑道应设立下列障碍物限制面:

———锥形面ꎻ

———内水平面ꎻ

———进近面和内进近面ꎻ

———过渡面ꎻ

———内过渡面ꎻ

———复飞面ꎮ

５ ２ ６　 仪表进近跑道坡度为 ２ ５％的那部分进近面与下列面相交处以外的进近面应是水平的:

１　 一个高于跑道入口中点标高 １５０ ｍ 的水平面ꎻ

２　 通过控制超障高度或超障高 (ＯＣＡ / Ｈ) 的任何物体顶端的水平面ꎮ 上述两者中以较高的

水平面为准ꎮ

５ ２ ７　 供起飞的跑道应设立起飞爬升面ꎬ 其尺寸和坡度如表 ５ ２ ７ 所示ꎮ

表 ５ ２ ７　 供起飞用的跑道的障碍物限制面的尺寸和坡度

障碍物限制面及尺寸ａ
飞行区指标Ⅰ

１ ２ ３ 或 ４

内边长度 (ｍ) ６０ ８０ １８０

距跑道端距离ｂ (ｍ) ３０ ６０ ６０

散开率 (每侧) (％) １０ １０ １２ ５

最终宽度 (ｍ) ３８０ ５８０ １ ２００ꎬ １ ８００ｃ

长度 (ｍ) １ ６００ ２ ５００ １５ ０００

坡度 (％) ５ ４ ２ｄ

　 　 注: ａ 除另有规定者外ꎬ 所有尺寸均为水平度量ꎮ

ｂ 若净空道长度超出表 ５ ２ ７ 规定的距离ꎬ 起飞爬升面从净空道末端开始ꎮ

ｃ 在仪表气象条件和夜间目视气象条件下飞行ꎬ 当拟用航道含有大于 １５°的航向变动时ꎬ 采用 １ ８００ ｍꎮ

ｄ 见 ５ ２ １１ 和 ５ ２ １３ꎮ

５ ２ ８　 在机场障碍物限制范围内超过起飞爬升面、 进近面、 过渡面、 锥形面以及内水平面的现

有物体应予拆除或搬迁ꎬ 除非该物体被另一现有不能搬迁的障碍物所遮蔽ꎬ 或经过航行研究后

确定该物体不致有害地影响飞行安全或严重地影响飞机的正常运行ꎬ 该物体应按规定设置障碍

灯和 (或) 标志ꎮ 遮蔽原则是指当物体被现有不能搬迁的障碍物所遮蔽ꎬ 自该障碍物顶点向跑

道相反方向为一水平面ꎬ 向跑道方向为向下 １ ∶ １０ 的平面ꎬ 任何在这两个平面以下的物体ꎬ 即为

被该不可搬迁的障碍物所遮蔽ꎮ

５ ２ ９　 新物体或现有物体进行扩建的高度不应超出起飞爬升面、 进近面、 过渡面、 锥形面以及

—１５—

５　 障碍物的限制和移除



内水平面ꎬ 除非该物体被另一现有不能搬迁的障碍物所遮蔽ꎮ

５ ２ １０　 除由于其功能需要应设置在升降带上的易折物体外ꎬ 所有固定物体不应超出内进近面、

内过渡面或复飞面ꎮ 在跑道用于飞机着陆期间ꎬ 不应有可移动的物体高出这些限制面ꎮ

５ ２ １１　 当准备使用该跑道的各种飞机的操作性能要求适合于应付临界的运行条件时ꎬ 应考虑

是否需要减小表 ５ ２ ７ 所规定的坡度ꎮ 如果减小了规定的坡度ꎬ 则应对起飞爬升面进行相应调

整ꎬ 使之提供保障直至末端 ３００ ｍ 的高度为止ꎮ

５ ２ １２　 若当地条件与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相差很大ꎬ 宜将表 ５ ２ ７ 所规定的坡度适当减小ꎮ 减

小的幅度取决于当地条件与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之间的差异程度以及使用该跑道的飞机的性能

特性和操作要求ꎮ

５ ２ １３　 若已存在的物体没有达到 ２％ (１ ∶ ５０) 坡度的起飞爬升面ꎬ 新物体应限制在保持原有

的无障碍物面或保持一个坡度减小至 １ ６％ (１ ∶ ６２ ５) 的限制面内ꎮ

５ ２ １４　 机场附近的高压输电线及其塔架应按障碍物限制面进行评估和控制ꎬ 此外还应根据本

标准要求设置障碍物标志及灯光标识ꎮ

５ ３　 障碍物限制面以外的物体

５ ３ １　 障碍物限制面以外的区域内ꎬ 对航空器飞行运行造成限制或影响的物体应视为障碍物ꎮ

该区域大小与机场分类、 飞行规则相关ꎬ 最大不超过以机场基准点为圆心、 半径 ５５ ｋｍ 的范围ꎮ

５ ４　 其他物体

５ ４ １　 物体未高出进近面ꎬ 但对目视或非目视助航设备有不良影响时ꎬ 宜尽可能移除ꎮ

５ ４ ２　 经航行研究认为对位于活动区上或内水平面和锥形面范围内空间的飞机有危害的任何物

体ꎬ 应视为障碍物ꎬ 并应尽可能将其移除ꎮ

【条文说明】 在某些情况下ꎬ 并未高出 ５ １ 中所列举的任何限制面的物体ꎬ 可能会对飞机构成危

险ꎮ 例如ꎬ 在机场附近的一个或几个孤立的物体ꎮ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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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标志与标志物

６ １　 跑道号码和滑行道编号

６ １ １　 跑道号码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跑道号码应由两位数字组成ꎬ 平行跑道的号码应由两位数字后加一个字母组成ꎮ 在单条

跑道、 ２ 条平行跑道和 ３ 条平行跑道上ꎬ 此两位数宜是从进近方向看去最接近于跑道磁方位角度

数 (从磁北方向顺时针方向计算ꎬ 与向该跑道端进近方向的夹角) 的十分之一的整数ꎮ 在 ４ 条

或更多的平行跑道上ꎬ 一组相邻跑道宜按最接近于磁方位角度数的十分之一编号ꎬ 而另一组相

邻跑道则按次一个最接近的磁方位角度数的十分之一编号ꎮ 当按上述规则得出的是一位数字时ꎬ

则在它前面加一个零ꎮ 如图 ６ １ １ 所示ꎮ

　 　 注: 跑道号码的确定方法: 以航向角 (即着陆方向) 确定ꎮ 左图航向角为 ６１°ꎬ 取其 １ / １０ 后再四舍五入ꎬ 即为

“０６”ꎻ 右图的航向角为 ２４１°ꎬ 取其 １ / １０ 后再四舍五入ꎬ 即为 “２４”ꎮ

图 ６ １ １　 跑道号码的确定

２　 在有平行跑道的情况下ꎬ 每个跑道号码宜顺序 (从进近方向看去自左至右) 各增加一个

字母:

———２ 条平行跑道: “Ｌ” “Ｒ”ꎻ

———３ 条平行跑道: “Ｌ” “Ｃ” “Ｒ”ꎻ

———４ 条平行跑道: “Ｌ” “Ｒ” “Ｌ” “Ｒ”ꎻ

———５ 条平行跑道: “Ｌ” “Ｃ” “Ｒ” “Ｌ” “Ｒ” 或 “Ｌ” “Ｒ” “Ｌ” “Ｃ” “Ｒ”ꎻ

———６ 条平行跑道: “Ｌ” “Ｃ” “Ｒ” “Ｌ” “Ｃ” “Ｒ”ꎮ

３　 在确定跑道号码时ꎬ 应统筹考虑机场总体规划跑道构型、 跑道使用模式及运行指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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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要求ꎮ

６ １ ２　 滑行道编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滑行道编号应简单明了ꎬ 合乎逻辑ꎻ

２　 滑行道编号应结合机场远期总体规划统筹考虑ꎬ 预留相应的滑行道编号ꎬ 尽可能减少因

机场扩建造成滑行道编号的调整ꎻ 滑行道编号宜按英文字母顺序选用字母ꎬ 宜从机场的一端开

始连续命名到另一端ꎻ

３　 每条滑行道的编号应是唯一的ꎬ 且不应与跑道号码混淆 (如其中一条跑道号码为 ０４Ｌ－

２２Ｒꎬ 滑行道编号则避免使用 Ｌ４、 Ｒ２２)ꎻ

４　 滑行道编号应由一个英文字母或一个英文字母后加阿拉伯数字的组合构成ꎬ 但不应使用

“Ｉ” “Ｏ” “Ｘ” ３ 个字母ꎻ 当上述编号全部使用完后ꎬ 可使用双字母ꎻ 平行滑行道宜采用单字母

作为编号ꎻ

５　 不应使用单独数字为滑行道编号ꎬ 在机动区内单独使用数字的仅适用于跑道号码ꎻ

６　 当滑行道改变方向且没有与其他滑行道相交ꎬ 或与其他滑行道相交但方向改变不超过

４５°时ꎬ 不应改变其编号ꎻ 仅在滑行道编号系统总体设计需要改变时ꎬ 方可改变ꎻ

７　 滑行道系统复杂时ꎬ 宜将相对固定使用的滑行路线以滑行道编组形式表示并编号ꎬ 编号

应以英文 “ＲＯＵＴＥ” 加阿拉伯数字构成ꎬ 由管制部门会同机场管理机构和航空公司研究确定并

在航行资料汇编中公布ꎻ

８　 机位编号不宜与滑行道编号相同ꎮ

６ ２　 标志

６ ２ １　 标志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１　 在两条跑道相交处ꎬ 应显示较重要的那条跑道的标志ꎬ 另一条跑道的所有标志应中断ꎮ

跑道重要性由高到低的顺序为: 精密进近跑道、 非精密进近跑道、 非仪表跑道ꎮ

２　 在跑道与滑行道相交处ꎬ 应显示跑道的各种标志 (跑道边线除外)ꎬ 滑行道的各种标志

应中断ꎮ

３　 跑道标志应为白色ꎮ 跑道标志可由无空隙的色块组成ꎬ 也可由能够提供相同效果的一系

列纵向线条组成ꎮ 跑道标志宜采用适当品种的油漆ꎬ 以尽可能减少标志处不均匀摩阻特性引起

的危险ꎮ

４　 滑行道标志、 跑道掉头坪标志应为黄色ꎮ

５　 机坪安全线的颜色应鲜明ꎬ 并与飞机机位标志的颜色反差良好ꎮ

６　 需在夜间运行的机场可采用反光材料涂刷铺筑面上的标志ꎬ 以增强其可见性ꎮ

７　 浅色道面上的标志需增强对比度时ꎬ 宜增加边框ꎬ 边框颜色应为黑色ꎮ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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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标志系统设置的适当性应以为飞行员和 (或) 车辆驾驶员提供准确清晰的引导为准则ꎮ

９　 标志的颜色应符合附录 Ｉ 规定ꎮ

６ ２ ２　 跑道号码标志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有铺筑面的跑道入口处应设置跑道号码标志ꎻ 只要实际可行ꎬ 在无铺筑面的跑道入口

处宜设置跑道号码标志ꎻ

２　 跑道号码标志应如图 ６ ２ ２－１ 所示设置在跑道入口处ꎻ

　 (ａ) 一般及所有精密进近跑道　 　 　 　 　 　 　 　 　 　 　 　 　 　 　 (ｂ) 平行跑道

注: １ α 约等于 １ ８ ｍꎮ

２ 图中示意的是跑道道面宽为 ４５ ｍ 时的情形ꎮ

３ 跑道号码标志按 ９ ｍ 高度示意ꎮ

图 ６ ２ ２－１　 跑道号码、 中线和入口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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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跑道入口内移时ꎬ 可设置适当的标记牌供飞机起飞使用ꎻ

４　 跑道号码标志的数字和字母的形状与比例如图 ６ ２ ２－２ 所示ꎬ 其高度应不小于 ９ ｍꎬ 并

可按比例放大至 ２ 倍ꎮ

【条文说明】 在起飞跑道端部可设置跑道号码标志ꎬ 但不设置跑道入口标志、 瞄准点标志和接地

带标志ꎮ

　 　 注: 图中除 “１１” 的横向净间距最小为 ３ ８ ｍ 外ꎬ 所有数字的横向净间距最小为 ２ ２ ｍꎬ 并根据实际情况与数字成比

例缩放ꎮ

图 ６ ２ ２－２　 跑道号码标志中数字和字母的形状与尺寸 (单位: ｍ)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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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３　 跑道中线标志和跑道中心圆标志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有铺筑面的跑道上应设置跑道中线标志ꎮ

２　 跑道中线标志应设置在两端跑道号码标志之间的跑道中线上ꎮ

３　 跑道中线标志应由均匀隔开的线段和间隙组成ꎮ 每一线段加一个间隙的长度应不小于

５０ ｍ且不大于 ７５ ｍꎮ 每一线段的长度应至少等于间隙的长度或 ３０ ｍꎬ 取较大值ꎬ 如图 ６ ２ ２－１

所示ꎮ

４　 Ⅱ类、 Ⅲ类精密进近跑道的中线标志宽度应不小于 ０ ９ ｍꎻ Ⅰ类精密进近跑道、 飞行区

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的非精密进近跑道的中线标志宽度应不小于 ０ ４５ ｍꎻ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的非

精密进近跑道、 非仪表跑道的中线标志宽度应不小于 ０ ３ ｍꎮ

５　 有需要的机场可设置跑道中心圆标志ꎮ 设置的跑道中心圆标志参见图 ６ ２ ３ꎬ 应符合下

列要求:

１) 标志的形状为一个圆圈ꎬ 圆圈线为实线ꎬ 颜色为白色ꎻ

２) 圆圈外缘直径为跑道宽度的 １ / ２ꎬ 圆圈线条宽度与跑道中线标志同宽ꎻ

３) 设置在从跑道入口计算的跑道全长的 １ / ２ 处ꎮ

图 ６ ２ ３　 跑道中心圆标志示意图

６ ２ ４　 跑道入口标志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有铺筑面的跑道的入口处应设置跑道入口标志ꎬ 在无铺筑面的跑道的入口处宜设置跑

道入口标志ꎮ

２　 跑道入口标志应由一组尺寸相同、 位置对称于跑道中线的纵向线段组成ꎮ 入口标志的线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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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应从距跑道入口 ６ ｍ 处开始ꎬ 线段的总数应按跑道宽度确定ꎬ 如表 ６ ２ ４－１ 所示ꎮ

３　 入口标志的线段应横向布置至距跑道边不大于 ３ ｍ 处ꎬ 或跑道中线两侧各 ２７ ｍ 处ꎬ 以得

出较小的横向宽度为准ꎮ 线段长度应不小于 ３０ ｍꎬ 宜为 ４５ ｍꎬ 宽约 １ ８ ｍꎬ 线段间距约 １ ８ ｍꎬ

且最靠近跑道中线的两条线段之间应用双倍的间距隔开ꎮ

４　 跑道入口内移时ꎬ 跑道入口标志宜增加一条横向线段ꎬ 如图 ６ ２ ４ 所示ꎬ 其宽度应不小

于 １ ８ ｍꎮ

表 ６ ２ ４－１　 入口标志线段数量

跑道宽度 (ｍ) 线段总数

１８ ４

２３ ６

３０ ８

４５ １２

６０ １６

５　 当跑道入口永久内移时ꎬ 应按图 ６ ２ ４ (ｂ) 所示在内移跑道入口以前的那部分跑道上设

置箭头ꎻ 当跑道入口是从正常位置临时内移时ꎬ 应按图 ６ ２ ４ 所示加以标志ꎬ 将内移跑道入口前

除跑道中线标志和跑道边线标志以外的所有标志遮掩ꎬ 并将跑道中线标志改为箭头ꎮ

６　 当内移跑道入口以前的跑道已不适于飞机的地面活动时ꎬ 此区域应设置跑道入口前标

志ꎬ 如图 ６ ２ ２５ 所示ꎬ 同时对该区域内所有原跑道标志进行遮掩或清除ꎮ

７　 图 ６ ２ ４ (ａ) 中靠近跑道入口的一排箭头应对称于跑道中线排列ꎮ 其数量应按跑道的宽

度确定ꎬ 如表 ６ ２ ４－２ 所示ꎮ

表 ６ ２ ４－２　 建议的入口标志箭头尺寸及数量

跑道宽度 (ｍ) ｈ 值 (ｍ) 箭头数量

１８ １０ ２ ３

２３

３０

４５

６０

１２

３

４

５

７

【条文说明】 在跑道入口仅在短时间内临时内移的情况下ꎬ 经验表明ꎬ 不在跑道上涂刷内移跑道

入口标志而用与其形式和颜色相同的标志物来代替也是可行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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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临时内移的跑道入口标志　 　 　 　 　 　 　 　 　 　 　 　 　 　 　 　 　 (ｂ) 临时或永久内移的跑道入口标志

图 ６ ２ ４　 内移的跑道 (此处显示的跑道宽度为 ４５ ｍ) 入口标志

６ ２ ５　 瞄准点标志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有铺筑面跑道的每个进近端应设置瞄准点标志ꎬ 如图 ６ ２ ５ 所示ꎻ

２　 瞄准点标志的开始端至跑道入口的距离应不小于表 ６ ２ ５ 的规定ꎬ 但在跑道装有目视进

近坡度指示系统时ꎬ 标志的开始端应与目视进近坡度的起点重合ꎻ

３　 瞄准点标志应由两条对称于跑道中线的明显条块组成ꎬ 线段的尺寸应符合表 ６ ２ ５ 的

规定ꎻ

４　 标志线段宽度、 横向间距可在表 ６ ２ ５ 所列范围内选定ꎬ 以尽量减小轮胎橡胶淤积对标

志的污染ꎬ 但应与接地带标志的横向间距相等ꎮ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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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基本形式　 　 　 　 　 　 　 　 　 　 　 　 　 　 　 　 　 (ｂ) 带有距离编码

注: 按 ２ ４００ ｍ 或以上长度的跑道示例ꎮ

图 ６ ２ ５　 瞄准点标志和接地带标志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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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 ５　 瞄准点标志的位置和尺寸 单位: ｍ

位置和尺寸
可用着陆距离

<８００ ８００~１ ２００ (不含) １ ２００~２ ４００ (不含) ≥２ ４００

标志开始端至跑道入口 １５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４００

标志线段长度 ３０~４５ ３０~４５ ４５~６０ ４５~６０

标志线段宽度 ４ ６ ６~１０ ６~１０

线段内边的横向间距 ６ ９ １８~２２ ５ １８~２２ ５

６ ２ ６　 接地带标志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有铺筑面的仪表跑道和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的有铺筑面的非仪表跑道应设置接地带

标志ꎮ

２　 接地带标志应由若干对对称于跑道中线的长方形标志块组成ꎬ 其对数与可用着陆距离有

关ꎬ 当一条跑道两端的进近方向均需设置该标志时ꎬ 则与跑道两端入口之间的距离有关ꎬ 如表

６ ２ ６ 所示ꎮ

３　 接地带标志应采用图 ６ ２ ５ 所示两种形式之一ꎮ 在图 ６ ２ ５ (ａ) 所示形式中ꎬ 每条标志

线条的长度和宽度应分别不小于 ２２ ５ ｍ 和 ３ ｍꎮ 在图 ６ ２ ５ (ｂ) 所示形式中ꎬ 每条标志线条的

长度和宽度应分别不小于 ２２ ５ ｍ 和 １ ８ ｍꎬ 相邻线条之间的间距应为 １ ５ ｍꎮ 设有瞄准点标志

时ꎬ 长方形内边的横向间距应与该瞄准点标志的横向间距相等ꎻ 没有设置瞄准点标志时ꎬ 长方

形内边之间的横向间距应与表 ６ ２ ５ 中对瞄准点标志规定的横向间距相符ꎮ 成对标志线条的纵向

间距应为 １５０ ｍꎬ 自距离跑道入口 １５０ ｍ 处开始ꎮ 与瞄准点标志相重合或位于其 ５０ ｍ 范围内的各

对接地带标志应省略ꎮ

４　 在飞行区指标Ⅰ为 ２ 的非精密进近跑道上ꎬ 在瞄准点标志起端之后的 １５０ ｍ 处宜增设一

对接地带标志ꎮ

表 ６ ２ ６　 接地带标志块对数与跑道可用着陆距离的关系

可用着陆距离或两端入口间的距离 (ｍ) 标志块对数

<９００ １

９００~１ ２００ (不含) ２

１ ２００~１ ５００ (不含) ３

１ ５００~２ ４００ (不含) ４

≥２ ４０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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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７　 跑道边线标志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有铺筑面的跑道应在跑道两侧设置跑道边线标志ꎮ

２　 跑道边线标志与其他跑道或滑行道交叉处应予以中断ꎮ

３　 跑道边线标志宜由一对设置于跑道两侧边缘的线条组成ꎬ 每条线条的外边大致在跑道的

边缘上ꎻ 当跑道宽度大于 ６０ ｍ 时ꎬ 标志的外边缘应设在距跑道中线 ３０ ｍ 处ꎮ

４　 在跑道与跑道掉头坪之间的跑道边线标志宜连续ꎬ 如图 ６ ２ ９ 所示ꎮ

５　 跑道宽度不小于 ３０ ｍ 时ꎬ 跑道边线标志的线条宽度应不小于 ０ ９ ｍꎻ 跑道宽度小于 ３０ ｍ

时ꎬ 跑道边线标志的线条宽度应不小于 ０ ４５ ｍꎮ

６ ２ ８　 滑行道中线标志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时ꎬ 有铺筑面的滑行道、 机坪滑行道、 机位滑行通道和除冰坪应

设置滑行道中线标志ꎬ 并能提供从跑道中线到各机位之间的连续引导ꎮ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时ꎬ 有铺筑面的滑行道、 机坪滑行道、 机位滑行通道和除冰坪宜设置滑行道中线标志ꎬ 并能提

供从跑道中线到各机位之间的连续引导ꎮ

２　 滑行道中线标志应为不小于 ０ １５ ｍ 宽的连续黄色实线ꎬ 浅色道面上的滑行道中线标志两

侧宜设置不小于 ０ ０５ ｍ 宽的黑边ꎬ 如图 ６ ２ ８－１ 所示ꎮ

　 　 　 　 　 (ａ) 深色道面　 　 　 　 　 　 　 　 　 　 　 　 　 　 　 　 　 　 　 　 (ｂ) 浅色道面

图 ６ ２ ８－１　 滑行道中线标志

３　 滑行道中线标志在与跑道等待位置标志、 中间等待位置标志及跑道中线标志相交处应予

以中断ꎬ 中断的滑行道中线标志与上述标志的净距为 ０ ９ ｍ (不含黑边)ꎬ 如图 ６ ２ １０－１、 图

６ ２ １０－２ 和图 ６ ２ １１－１ 所示ꎮ 滑行道中线标志与跑道入口标志交叉时应连续ꎬ 如图 ６ ２ ８－２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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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滑行道直线段的滑行道中线标志应沿滑行道中线设置ꎻ 滑行道弯道部分 (机位滑行通道

除外) 的滑行道中线标志应使当飞机的驾驶舱保持在滑行道中线标志上时ꎬ 飞机的外侧主轮与

滑行道边缘之间的净距不小于表 ４ ９ ２－１ 的规定ꎮ

５　 跑道出口滑行道的中线标志应以曲线形式转向跑道中线标志ꎬ 并平行 (相距 ０ ９ ｍ) 于

跑道中线延伸至超过切点一定距离ꎬ 此距离在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时应不小于 ６０ ｍꎬ 飞行区

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时应不小于 ３０ ｍꎬ 如图 ６ ２ ８－２ 和图 ６ ２ ８－３ 所示ꎮ

注: 如果滑行道标志有黑边ꎬ 黑边在跑道上应中断ꎮ

图 ６ ２ ８－２　 跑道与滑行道相交处标志设置 (图示仅包括 ６０ ｍ 情况)

(ａ) 垂直于跑道的滑行道中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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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穿越跑道的滑行道中线标志

图 ６ ２ ８－３　 垂直或穿越跑道的滑行道中线标志

６　 增强型滑行道中线标志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当有必要指示接近跑道等待位置之处时ꎬ 宜设置增强型滑行道中线标志ꎮ

２) 增强型滑行道中线标志应设在每条滑行道与跑道的交接处ꎬ 仅用作跑道出口的滑行道

除外ꎮ

３) 增强型滑行道中线标志应从 Ａ 型跑道等待位置标志 [如图 ６ ２ ８－４ ( ｆ) 所示] 沿驶离

跑道方向延伸 ４７ ｍ 的距离ꎮ 增强型滑行道中线标志应如图 ６ ２ ８－４ (ａ) 所示ꎬ 滑行道中线两侧

的边线标志宽度应为 ０ １５ ｍꎬ 浅色道面上的标志应设黑边ꎬ 外侧黑边宽度不小于 ０ ０５ ｍꎮ

４) 当增强型滑行道中线标志与另一个跑道等待位置标志交叉时ꎬ 应予以中断ꎬ 如图 ６ ２ ８－

４ (ｂ) 所示ꎮ

５) 当增强型滑行道中线标志与滑行道交叉时ꎬ 应予以中断ꎬ 如图 ６ ２ ８－４ (ｃ) 所示ꎮ

６) 当存在两个相对的跑道等待位置标志且其间距小于 ９４ ｍ 时ꎬ 则增强型滑行道中线标志

应贯穿该距离ꎬ 并且不应延伸至任一跑道等待位置标志以外ꎬ 如图 ６ ２ ８－４ (ｄ) 所示ꎮ

７) 如果两条滑行道中线在跑道等待位置标志处或在此之前汇聚ꎬ 则内侧虚线的长度应不短

于 ３ ｍꎬ 如图 ６ ２ ８－４ (ｅ) 所示ꎮ

８) 直线型、 汇聚型和曲线型增强型滑行道中线标志如图 ６ ２ ８－５ 所示ꎮ

【条文说明】 增强型滑行道中线标志的作用是为飞行员提供额外的确认 Ａ 型跑道等待位置的目视

参考ꎬ 并构成跑道侵入防范措施的一部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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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 　 　 　 　 　 　 　 　 　 　 　 　 　 　 　 　 　 　 　 　 　 　 　 　 (ｃ)

—５６—

６　 标志与标志物



　 　 　 　 　 　 (ｄ) 　 　 　 　 　 　 　 　 　 　 　 　 　 　 　 　 　 　 　 　 　 　 　 　 　 (ｅ)

(ｆ)

图 ６ ２ ８－４　 增强型滑行道中线标志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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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直线型 (双线) 　 　 　 　 　 　 　 　 　 　 　 　 　 　 　 　 　 　 (ｂ) 汇聚型 (双线)

　 　 　 　 　 　 　 　 (ｃ) 直线型　 　 　 　 　 　 　 　 　 　 　 　 　 　 　 　 　 　 　 　 　 (ｄ) 曲线型

图 ６ ２ ８－５　 直线型、 汇聚型和曲线型增强型滑行道中线标志图

６ ２ ９　 跑道掉头坪标志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跑道掉头坪处ꎬ 应设置跑道掉头坪标志ꎬ 用以连续地引导飞机完成 １８０°转弯并对准跑

道中线ꎮ

２　 跑道掉头坪标志应从跑道中线标志开始并平行于跑道中线标志延伸一段距离ꎬ 再从跑道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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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线的切点弯出进入掉头坪ꎬ 此距离在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时ꎬ 应不小于 ６０ ｍꎬ 在飞行区指

标Ⅰ为 １ 或 ２ 时ꎬ 应不小于 ３０ ｍꎬ 如图 ６ ２ ９ 所示ꎮ

３　 跑道掉头坪标志引导飞机滑行的方式ꎬ 宜允许飞机在开始 １８０°转弯前有一段直线滑行ꎮ

跑道掉头坪标志的直线部分应平行于跑道掉头坪的外边缘ꎮ

４　 跑道掉头坪标志应为不小于 ０ １５ ｍ 宽的连续黄色实线ꎬ 其设置方法与滑行道中线标志的

设置方法相同ꎮ

５　 沿掉头坪边缘宜设置掉头坪边线标志ꎬ 其设置方法与滑行边线标志的设置方法相同ꎬ 如

图 ６ ２ ９ 所示ꎮ

图 ６ ２ ９　 跑道掉头坪标志

６ ２ １０　 跑道等待位置标志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跑道等待位置处应设置跑道等待位置标志ꎮ 跑道等待位置标志分为图 ６ ２ １０－１ 所示

的 Ａ 型和图 ６ ２ １０－２ 所示的 Ｂ 型ꎮ 跑道等待位置与跑道中线之间的距离应符合 ４ １２ ６ 的规定ꎬ

跑道等待位置标志应沿滑行道全宽设置ꎬ 并宜垂直于滑行道中线ꎮ

２　 在滑行道与非仪表跑道、 非精密进近跑道或起飞跑道相交处ꎬ 跑道等待位置标志应为

Ａ 型ꎮ

３　 在滑行道与精密进近跑道相交处ꎬ 如仅设有一个跑道等待位置ꎬ 则该处的跑道等待位置

标志应为 Ａ 型ꎮ 在上述相交处如设有多个跑道等待位置ꎬ 则最靠近跑道的跑道等待位置标志应

采用 Ａ 型ꎬ 而其余离跑道较远的跑道等待位置标志应采用 Ｂ 型ꎮ Ｂ 型跑道等待位置标志的位置

可按拟使用的最大机型以及 ＩＬＳ / ＭＬＳ 的临界区 /敏感区确定ꎮ 但当拟设 Ｂ 型跑道等待位置标志与

Ａ 型跑道等待位置标志相距小于 １５ ｍ 时ꎬ 宜仅设 Ａ 型跑道等待位置标志ꎬ 其位置在拟设 Ｂ 型跑

道等待位置标志处ꎮ

４　 若 Ｂ 型跑道等待位置标志所处地区的宽度大于 ６０ ｍꎬ 宜将 “ＣＡＴⅡ” 或 “ＣＡＴⅢ” 字样

标志设置于跑道等待位置标志的两端以及最大相距 ４５ ｍ 的各点的地面上ꎮ 字母高度应不小于

１ ８ ｍꎬ 并应位于跑道等待位置标志以外不大于 ０ ９ ｍ 处ꎮ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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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在跑道与跑道交叉处设置的跑道等待位置标志应垂直于作为标准滑行路线的一部分跑道

的中线ꎮ 标志应为图 ６ ２ １０－１ 所示的 Ａ 型ꎮ

６　 浅色道面上的跑道等待位置标志宜设置黑色背景ꎬ 黑色背景的外边宽为 ０ １ ｍꎬ 如图

６ ２ １０－１ 和图 ６ ２ １０－２ 所示ꎮ

注: 沿着 “实线—虚线” 方向行进将引导飞机或车辆进入跑道ꎮ

图 ６ ２ １０－１　 浅色道面上的 Ａ 型跑道等待位置标志

图 ６ ２ １０－２　 浅色道面上的 Ｂ 型跑道等待位置标志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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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１１　 中间等待位置标志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中间等待位置和比邻滑行道的除冰坪出口边界上宜设置中间等待位置标志ꎻ

２　 在两条有铺筑面的滑行道相交处设置的中间等待位置标志应横跨滑行道ꎬ 并与相交滑行

道的近边有足够的距离ꎬ 以保证滑行中的飞机之间有足够的净距ꎬ 净距应满足表 ４ ９ ５ 的

要求ꎻ

３　 在除冰坪的出口边界上设置的中间等待位置标志至比邻的滑行道中线的距离应满足表

４ ９ ５ 的要求ꎻ

４　 中间等待位置标志应采用如图 ６ ２ １１－１ 所示的单条断续线 (虚线)ꎻ

５　 位于浅色道面上的中间等待位置标志周围宜设置如图 ６ ２ １１－１ 所示黑色背景ꎻ

６　 当两个相邻的中间等待位置距离小于 ６０ ｍ 时ꎬ 可仅保留一个中间等待位置标志ꎬ 并设置

于两个相邻的中间等待位置之间的适当位置ꎬ 如图 ６ ２ １１－２ 所示ꎮ

　 　 　 (ａ) 深色道面上的中间等待位置标志　 　 　 　 　 　 　 　 　 　 (ｂ) 浅色道面上的中间等待位置标志

图 ６ ２ １１－１　 中间等待位置标志 (一)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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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Ｌ 为中间等待位置距离滑行道中线的距离ꎬ 参见表 ４ ９ ５ 的 (１１) 栏ꎮ

图 ６ ２ １１－２　 中间等待位置标志 (二)

６ ２ １２　 强制性指令标志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无法按照要求安装强制性指令标记牌时ꎬ 应在铺筑面上设置强制性指令标志ꎮ

２　 在宽度大于 ６０ ｍ 的滑行道上或为协助防止跑道侵入等运行需要时ꎬ 宜设置强制性指令标

志作为强制性指令标记牌的补充ꎮ

３　 滑行道宽度小于 ２３ ｍ 的强制性指令标志如图 ６ ２ １２－１ (ａ) 所示ꎬ 按至滑行道中线两侧

距离相等横设在滑行道上、 跑道等待位置标志的停机等待一侧ꎻ 滑行道宽度不小于 ２３ ｍ 的强制

性指令标志如图 ６ ２ １２－１ (ｂ) 所示ꎬ 设在滑行道中线标志的两侧、 跑道等待位置标志的停机

等待一侧ꎮ 标志的边界距离滑行道中线标志和跑道等待位置标志应不小于 １ ｍꎮ

４　 除非运行需要ꎬ 强制性指令标志不应设在跑道上ꎮ

５　 强制性指令标志应为红底白字ꎮ 除禁止进入标志外ꎬ 白色字符应提供与相关的标记牌相

同的信息ꎮ

６　 仅用作跑道出口的滑行道处可设置禁止进入标志ꎬ 该标志应为白色的 “ＮＯ ＥＮＴＲＹ” 字

样ꎬ 设在红色的背景上ꎮ 禁止进入标志距相邻平行滑行道中心线的距离宜为 ０ ８ ~ １ ３Ｗ(Ｗ 为平

行滑行道的道面宽度)ꎬ 如图 ６ ２ １２－２ 所示ꎮ

７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Ｃ、 Ｄ、 Ｅ、 Ｆ 时ꎬ 字符高度应为 ４ ｍꎻ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Ａ 或 Ｂ 时ꎬ 字符

高度应为 ２ ｍꎮ 字符的形状和比例如图 ６ ２ １２－３ 所示ꎮ

８　 标志的背景应为长方形ꎬ 并应在横向和垂直方向从字符的最突出部分向外扩展不小于

０ ５ ｍꎮ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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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滑行道宽度小于 ２３ ｍ 的强制性指令标志

(ｂ) 滑行道宽度不小于 ２３ ｍ 的强制性指令标志

图 ６ ２ １２－１　 强制性指令标志 (跑道号码)

Ｗ —平行滑行道宽度 (不含道肩)

图 ６ ２ １２－２　 禁止进入标志 ( “ＮＯ ＥＮＴＲＹ”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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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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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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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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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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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图 ６ ２ １２－３　 标志的字符形状、 比例和尺寸

—７７—

６　 标志与标志物



９　 当两条滑行道交叉于一条跑道的一端时ꎬ 强制性指令标志应仅显示这一侧的跑道号码ꎬ

如图 ６ ２ １２－４ 所示ꎮ

图 ６ ２ １２－４　 两条滑行道交叉于跑道一端的强制性指令标志

１０　 当 ３ 条滑行道交叉时ꎬ 强制性指令标志的设置如图 ６ ２ １２－５ 所示ꎮ

图 ６ ２ １２－５　 ３ 条滑行道交叉的强制性指令标志

１１　 弯曲型跑道等待位置标志和强制性指令标志的设置如图 ６ ２ １２－６ 所示ꎮ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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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 １２－６　 弯曲型跑道等待位置标志和强制性指令标志

１２　 近距跑道的强制性指令标志的设置如图 ６ ２ １２－７ 所示ꎮ

图 ６ ２ １２－７　 近距跑道的强制性指令标志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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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１３　 信息标志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下列地点应设置信息标志:

———要求设置信息标记牌而实际上无法安装之处ꎻ

———在复杂的滑行道相交处的前面和后面 (表明方向和位置)ꎬ 如图 ６ ２ １３－１ 所示ꎻ

———在运行经验表明增设一个滑行道位置标志可能有助于飞行员的地面滑行之处ꎻ

———在很长的滑行道全长按一定间距划分的各点ꎬ 宜相距 ３００ ｍ ~ ５００ ｍꎬ 如图 ６ ２ １３－２

所示ꎮ

(ａ) 箭头左右布置型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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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箭头上下布置型

注: 不允许飞机滑行的路线ꎬ 则不应划设相应的滑行道中线ꎬ 也不应提供相应的方向引导标志ꎮ

图 ６ ２ １３－１　 复杂的滑行道相交处信息标志

图 ６ ２ １３－２　 在很长的滑行道全长按一定间距设置位置标志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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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净距要求、 地形限制或其他原因导致标记牌只能设置在滑行道右侧时ꎬ 宜在地面设置

信息标志作为标记牌的补充ꎮ

２　 信息标志应在需要之处横过滑行道或机坪道面设置ꎬ 其位置应使在趋近的飞机驾驶舱内

的飞行员能看清楚ꎮ 在复杂的滑行道相交处ꎬ 信息标志宜设在中间等待位置标志的前方ꎮ

３　 信息标志应采用下列形式:

———当其替代或补充位置标记牌时ꎬ 应采用黑底黄字ꎻ

———当其替代或补充方向标记牌或目的地标记牌时ꎬ 应采用黄底黑字ꎮ

４　 在标志的背景颜色与铺筑面颜色反差不足之处ꎬ 应增加一个颜色与字符相同的边框ꎮ

５　 标志的尺寸应符合图 ６ ２ １３－１、 图 ６ ２ １３－３ 的要求ꎮ 字符高度应为 ４ ｍꎬ 字符的比例和

样式应符合图 ６ ２ １２－３ 的要求ꎮ 确因条件限制ꎬ 可缩小尺寸ꎬ 但不小于标准尺寸的一半ꎮ 箭头

应设置在字符两侧或上方ꎬ 按需要以 ０°、 ４５°、 ９０°设置ꎬ 长度宜为 ２ ｍꎮ 滑行道中线两侧宜最多

设置两套地面标志ꎬ 以不超过滑行边线为准ꎻ 如需设置更多ꎬ 可将指明去往近处的标志设置在

飞机行进方向的下方ꎬ 远处的则设置在飞机行进的前方ꎮ 字符与滑行道中线、 箭头、 边框的间

距可按图 ６ ２ １３－１ 所示布置ꎮ

６　 当在滑行道或机位滑行通道上设置 “ＭＡＸ ＳＰＡＮ” (最大翼展) 标志以防止飞机误滑时ꎬ

应将其设置在进入该滑行道或机位滑行通道起始处ꎬ 如图 ６ ２ １３－３ 所示 (深色道面可不设黑色

底色)ꎮ

注: Ａ 为 ４ ｍꎬ Ｂ 为 ９ ５ ｍꎬ Ｃ 根据具体情况决定ꎬ Ｄ 为 ０ １ ｍꎮ

图 ６ ２ １３－３　 “最大翼展” 信息标志

７　 在运行需要时ꎬ 可设置滑行位置识别点标志ꎬ 标志由字母 “ＨＰ” (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的缩

写) 后加数字组成ꎬ 颜色为黑底黄字ꎬ 字符高度为 ４ ｍꎮ 如图 ６ ２ １３－４ 所示ꎮ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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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 １３－４　 位置识别点标志

６ ２ １４　 滑行边线标志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凡不易与承重道面区分的滑行道、 跑道掉头坪、 等待坪和停机坪的道肩以及其他非承重

道面ꎬ 应在非承重表面与承重表面的交界处设置滑行边线标志ꎻ

２　 滑行边线标志应沿承重道面的边缘设置ꎬ 使标志的外缘大致在承重道面的边缘上ꎻ

３　 滑行边线标志应由一对实线组成ꎬ 每一线条宽 ０ １５ ｍꎬ 间距 ０ １５ ｍꎬ 颜色为黄色ꎬ 如图

６ ２ １４ 所示ꎮ

图 ６ ２ １４　 滑行边线及滑行道道肩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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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１５　 滑行道道肩标志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滑行道转弯处ꎬ 或其他承重道面与非承重道面需要明确区分处ꎬ 应在非承重道面上设

置滑行道道肩标志ꎻ

２　 滑行道道肩标志由垂直于滑行边线或滑行边线的切线的线条组成ꎮ 在弯道上的每一个切

点处和沿弯道的若干中间点上应各设一条线条ꎬ 线条之间的间距应不大于 １５ ｍꎮ 线条的宽度应

为 ０ ９ ｍꎬ 长度应为 ７ ５ ｍꎬ 或应延伸至距道肩铺筑面的外边缘 １ ５ ｍ 处 (取较短者)ꎮ 当道肩宽

度小于 ３ ５ ｍ 时ꎬ 滑行道道肩标志长度可等于道肩宽度ꎮ 线条的颜色应为黄色ꎬ 如图 ６ ２ １４

所示ꎮ

６ ２ １６　 飞机机位标志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有铺筑面的机坪和除冰坪上宜设飞机机位标志ꎮ 按照飞机停放位置的不同ꎬ 飞机机位标

志分为飞机直置式和飞机斜置式机位标志ꎬ 飞机斜置式机位标志如图 ６ ２ １６－１ 所示ꎮ

２　 有铺筑面的机坪和除冰坪上设置的飞机机位标志的定位应保证当飞机以鼻轮沿该标志滑

行时能分别保持 ４ １３ ５ 规定的净距ꎮ

３　 应根据机位构形和其他辅助停机设施的需要设置机位编号 (机位编号由数字或字母和数

字组成)、 引入线、 转弯开始线、 转弯线、 对准线、 停止线和引出线等机位标志ꎬ 如图 ６ ２ １６－１

所示ꎮ

图 ６ ２ １６－１　 飞机斜置式机位标志示意图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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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机位编号应设在引入线起端后一小段距离处ꎬ 如图 ６ ２ １６－２ 所示ꎮ 标志的高度应足以

从使用该机位的飞机驾驶舱内看清楚ꎮ 浅色道面上的识别标志应设黑色边框ꎮ 字符的样式和比

例应符合图 ６ ２ １２－３ 的规定ꎮ

注: Ａ 为 ４ ｍꎬ Ｂ 为 ５ ｍꎬ Ｃ 随字符宽度而定ꎬ Ｄ 为 ０ １ ｍꎬ Ｅ 为 ２ ｍꎮ 如果空间受限ꎬ Ａ、 Ｂ、 Ｅ 可缩小一半ꎮ

图 ６ ２ １６－２　 飞机机位编号标志尺寸

５　 引入线、 转弯线和引出线应为连续实线ꎬ 线条宽度不小于 ０ １５ ｍꎬ 浅色道面上的标志宜

设不小于 ０ ０５ ｍ 的黑边ꎮ 引入线、 转弯线和引出线的转弯半径应适用于拟使用这些标志的要求

最严格的飞机ꎮ

引入线可分为下列 ４ 种构型ꎬ 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引入线 (飞机单向运行的仅画设

相应的引入线):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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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型引入线ꎬ 如图 ６ ２ １６－３ 所示ꎻ

———Ｂ 型引入线ꎬ 如图 ６ ２ １６－４ 所示ꎻ

———Ｃ 型引入线ꎬ 如图 ６ ２ １６－５ 所示ꎻ

———Ｄ 型引入线ꎬ 如图 ６ ２ １６－６ 所示ꎮ

转弯开始线应设在对正即将开始转弯的飞机左座飞行员位置ꎬ 与引入线成直角ꎬ 长度应不

小于 ６ ｍꎬ 宽度应不小于 ０ １５ ｍꎬ 并包括一个指明转弯方向的箭头ꎮ 需要一条以上的转弯开始线

时ꎬ 应对它们分别编码ꎮ

６　 对准线应与停放在规定位置的飞机中线延长线相重合ꎬ 并使其能被正在停机操作最后阶

段中的飞行员看见ꎮ 其宽度应不小于 ０ １５ ｍꎮ

注: 飞机机位编号标志轴线与滑行道或机位滑行通道形成 ４５° ~７５°角ꎮ

图 ６ ２ １６－３　 飞机机位 Ａ 型引入线标志示意图

图 ６ ２ １６－４　 飞机机位 Ｂ 型引入线标志示意图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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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

注: 当飞机滑行线与引入线之间夹角较小时ꎬ 为方便飞行员辨认可采用 (ｂ) 图所示的机位编码标志ꎮ

图 ６ ２ １６－５　 飞机机位 Ｃ 型引入线标志示意图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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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 １６－６　 飞机机位 Ｄ 型引入线标志示意图

７　 如果对飞机有人工或设备引导ꎬ 停止线应设在对正于拟定停止点上的鼻轮位置并与对准

线成直角ꎮ 其长度应不小于 ２ ｍꎬ 宽度应不小于 ０ １５ ｍꎮ 如果需要一条以上停止线ꎬ 应对其分别

编码ꎮ 机位停止线旁应标注停放机型的编码ꎬ 机型编码的文字方向宜与飞机停放方向相反ꎬ 文

字应为黄色ꎬ 字高宜为 ０ １５ ｍ ~ ０ ３ ｍꎬ 字符宽度可按信息标志的比例缩小ꎬ 如图 ６ ２ １６－７

所示ꎮ

如果飞机无任何引导措施ꎬ 停止线应设在对正位于拟定的停止点上的左座飞行员座席位置

并与对准线成直角ꎬ 停止线标志应按图 ６ ２ １６－８ 所示进行划设ꎮ 如不同机型有不同的停止线ꎬ

则应在相应的停止线处标注适用机型编码ꎬ 如 “Ｂ７３７”ꎻ 如果空间受限ꎬ 宜利用字母或数字标

示ꎬ 代表对应的机型ꎮ 浅色道面上的机型编码字符宜设置黑色背景ꎮ

８　 为了能更加灵活地使用机坪ꎬ 同一机位上允许设置为不同机型服务的 ２ 套或 ３ 套飞机机

位标志ꎬ 根据使用频次的高低ꎬ 可分为主要和辅助机位ꎬ 机位引入线包括一条主线 (主要机

位) 和若干条辅线 (辅助机位)ꎮ 颜色应为黄色ꎬ 主线应为连续线ꎬ 辅线宜为断续线ꎻ 主线上

的飞机安全线可采用红色实线ꎬ 辅线上的飞机安全线可采用红色虚线ꎬ 如图 ６ ２ １６－９ 所示ꎮ

同时应在两侧的机位编号标志的后面分别增加一个识别字母 Ｌ 和 Ｒꎬ 分别表示位于左侧和右

侧的机位ꎮ

９　 如果运行需要ꎬ 在需严格限制飞机推出路线和等待滑行位置的区域ꎬ 可设置飞机推出线

和推出等待点ꎮ 飞机推出线为 ０ １５ ｍ 宽的白色虚线ꎬ 线长 １ ｍꎬ 间隔 １ ｍꎮ 浅色道面上的标志可

设不小于 ０ ０５ ｍ 的黑边ꎮ 推出等待点设置在靠近滑行道的飞机推出线端点ꎬ 等待点垂直于推出

线方向ꎬ 推出等待点应为飞机鼻轮的停止点ꎬ 如图 ６ ２ １６－１０ 所示ꎮ

【条文说明】 飞机推出线是供地面勤务人员使用的地面标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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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 １６－７　 飞机机位停止线标志示意图

图 ６ ２ １６－８　 飞机自滑进出且无引导员引导的机位停止标志示意图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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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图以中间大飞机为主要机位ꎬ 两侧小飞机为辅助机位的情况为例ꎮ 适用于直置式进入机位ꎬ 图中

机位引入线与机位安全线仅为示意ꎮ

(ａ) 平行组合机位

注: 本图以两侧小飞机为主要机位ꎬ 中间大飞机为辅助机位的情况为例ꎮ 适用于斜置式进入机位ꎬ

图中机位引入线与机位安全线仅为示意ꎮ

(ｂ) 非平行组合机位

图 ６ ２ １６－９　 组合机位标志线示意图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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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 １６－１０　 飞机推出线和推出等待点标志示意图 (图中的灰底为道面颜色)

６ ２ １７　 机坪安全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运输机场应设置机坪安全线ꎬ 包括机位安全线、 翼尖净距线、 廊桥活动区标志线、 服务

车道边界线、 行人步道线、 设备和车辆停放区边界线以及各类栓井标志等ꎮ 机位安全线、 廊桥

活动区标志线和各类栓井标志应为红色ꎬ 翼尖净距线等其他机坪安全线 (包括标注的文字符号)

应为白色ꎮ

２　 机坪安全线的位置应能保证飞机在滑行、 进出机位过程中与停放的地面设施、 车辆和行

人的净距符合表 ４ ９ ５ 和 ４ １３ ５ 的规定ꎮ

６ ２ １８　 机位安全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机位安全线是设置在飞机的机头、 机身以及机翼两侧的多段折线ꎬ 如图 ６ ２ １８－１ 和图

６ ２ １８－２ 所示ꎻ

２　 机位安全线应根据在此机位停放的最大飞机机型划设ꎬ 其尺寸应考虑喷气发动机附近必

要的安全区域因素 (螺旋桨飞机也有类似的安全区域)ꎻ

３　 机位安全线的设置应符合表 ４ １３ ５ 中 “进入或离开机位的飞机与相邻机位上停放的飞

机以及临近的建筑物和其他物体之间的净距”ꎻ

４　 机位安全线应为红色ꎬ 线宽至少为 ０ １ ｍꎻ

５　 机位安全线的线型为实线或虚线ꎮ 相邻飞机的机位安全线存在交叉时ꎬ 交叉部分的机位

安全线应为虚线ꎬ 如图 ６ ２ １８－１ 和 ６ ２ １８－２ 所示ꎮ 虚线内部由 ４５°倾斜的等距平行红色直线段

填充ꎬ 线段宽 ０ １ ｍꎬ 红线间净距 ２ ｍꎮ 自滑进、 顶推出的机位安全线除上述交叉部位为虚线外ꎬ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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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均为实线ꎬ 如图 ６ ２ １８－１ 所示ꎻ

６　 自滑进出的机位安全线由实线和虚线或只由实线组成ꎬ 如图 ６ ２ １８－２ 所示ꎮ

６ ２ １９　 翼尖净距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翼尖净距线的设置应符合表 ４ ９ ５ 中规定的滑行道中线或机位滑行通道中线与物体的净

距要求ꎻ

２　 翼尖净距线应为白色双实线ꎬ 其线宽为 ０ １５ ｍꎬ 间距为 ０ １ ｍꎬ 如图 ６ ２ １８－１ 和图

６ ２ １８－２ 所示ꎻ

３　 当机头、 机尾、 机翼的某一侧无服务车道时ꎬ 若服务车辆运行需要ꎬ 翼尖净距线与停放

飞机的净距应不小于 ３ ｍꎮ

注: Ａ 为滑行道或机位滑行通道中线到翼尖净距线的距离ꎬ 如表 ４ ９ ５ 所示ꎻ

Ｂ 为飞机与相邻飞机及物体的净距ꎬ 如表 ４ １３ ５ 所示ꎻ

Ｃ 为服务车道宽度ꎻ

Ｄ为服务车道边线距停放飞机的净距ꎬ 如表 ４ １３ ５ 所示ꎬ 当距离不满足表 ４ １３ ５ 中 “进入或离开机位的飞机与相邻机位

上的飞机以及邻近的建筑物和其他物体之间的净距” 时ꎬ 机翼一侧的服务车道边线标志采用交错布置 (如图 ６ ２ ２３－２

所示)ꎻ 如有飞机进出机位ꎬ 为避免使用该条服务车道的服务车辆对进出机位的飞机造成影响ꎬ 车辆应在远处等待ꎻ

Ｅ 为机头的安全净距ꎬ 如表 ４ １３ ５ 所示ꎮ

图 ６ ２ １８－１　 自滑进、 顶推出机位安全线示意图 (有服务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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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Ａ 为滑行道或机位滑行通道中线到翼尖净距线的距离ꎬ 如表 ４ ９ ５ 所示ꎻ

Ｂ 为飞机与相邻飞机及物体的净距ꎬ 如表 ４ １３ ５ 所示ꎻ

Ｃ 为服务车道宽度ꎻ

Ｄ 为服务车道边线距停放飞机的净距ꎬ 如表 ４ １３ ５ 所示ꎬ 当距离不满足表 ４ １３ ５ 中 “进入或离开机位的飞机与相邻

机位上的飞机以及邻近的建筑物和其他物体之间的净距” 时ꎬ 机翼一侧的服务车道边线标志应采用交错布置 (如图

６ ２ ２３－２ 所示)ꎻ 如有飞机进出机位ꎬ 为避免使用该条服务车道的服务车辆对进出机位的飞机造成影响ꎬ 车辆应在

远处等待ꎮ

图 ６ ２ １８－２　 自滑进出机位的机位安全线示意图 (有服务车道)

６ ２ ２０　 机坪设备停放区标志宜符合下列要求:

１　 设备区内标注的文字符号颜色应采用白色ꎬ 字体应为黑体ꎮ

２　 机坪上宜划设轮挡放置区ꎬ 并将该区域明确标注出来ꎮ 轮挡放置区标志文字方向应与飞

机停放方向相反ꎮ 轮挡放置区为边长不小于 １ ｍ 的矩形ꎬ 边框为 ０ １５ ｍ 宽的实线ꎬ 方框内标注

“轮挡” 字符ꎬ 字高可为 ０ ５ ｍꎬ 如图 ６ ２ ２０－１ 所示ꎮ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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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 ２０－１　 轮挡摆放区标志 (图中的灰底为原道面颜色)

３　 机坪上可划设作业等待区ꎬ 用以规范飞机入位前各类作业设备的等待停放位置ꎮ 作业等

待区分 “常规作业等待区” 和 “临时作业等待区” 两种形式ꎬ 如图 ６ ２ ２０－２ 所示ꎮ “常规作业

等待区” 允许设备在飞机进、 出机位期间持续停放ꎻ “临时作业等待区” 只允许设备在飞机入位

前临时停放ꎬ 完成作业后则应撤出该区域ꎬ 以允许飞机从该区域通过ꎬ 适用于 “自滑进出” 机

位ꎬ 如图 ６ ２ １８－２ 所示ꎮ

图 ６ ２ ２０－２　 作业等待区标志 (图中的灰底为原道面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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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廊桥活动区标志用于标注廊桥停放及活动时所经过的区域ꎬ 其形状和位置应根据运行需

要确定ꎬ 标志由廊桥驱动轮回位点和活动区两部分组成ꎮ 该区域四周为０ １ ｍ~０ １５ ｍ 宽的红色

实线ꎬ 内部标志由 ４５°倾斜的等距平行红色直线段组成ꎬ 线段宽 ０ １ ｍ ~ ０ １５ ｍꎬ 红线间净距 ２

ｍꎮ 廊桥驱动轮回位点可使用空心圆ꎬ 圆圈直径 ３ ｍꎬ 其基本形式如图 ６ ２ ２０－３ 所示ꎮ

图 ６ ２ ２０－３　 廊桥活动区标志

５　 机位设备摆放区标志可用于标注摆放高度为 １ ５ ｍ (含) 以下的小型设备 (包括氮气瓶、

千斤顶、 六级以下小型工作梯、 放水设备、 非动力电源车等) 的区域ꎮ 该区域标志应为白色矩

形框ꎬ 框内标注 “设备区” 字样ꎮ 机位设备摆放区标志的位置、 形状和尺寸应根据使用部门的

方案布置ꎬ 如图 ６ ２ ２０－４ 所示ꎮ

图 ６ ２ ２０－４　 机位设备摆放区标志 (图中的灰底为原道面颜色)

６　 特种车辆停车位标志应为白色矩形ꎬ 矩形大小应根据摆放车辆确定ꎬ 矩形内可标注 “××

车” 字样ꎮ 若对车辆停车方向有特殊要求ꎬ 应增设停车方向指引标志ꎬ 如图 ６ ２ ２０－５ 所示ꎮ 矩

形尺寸可参考示例如表 ６ ２ ２０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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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 ２０－５　 特种车辆停车位标志 (图中的灰底为原道面颜色)

表 ６ ２ ２０　 特种车辆停车位标志参考尺寸

车位名称 尺寸 ( ａ × ｂ ) (ｍ)

传送带车位 ３×１０

飞机牵引车位 ４ ５×１０

摆渡车位 ４ ５×１４

平台车 ５×１２

机位区域通用保障车位 ４×１０

７　 集装箱、 托盘摆放区标志可用于标注供托盘及集装箱长期停放的区域ꎮ 该区域标志为矩

形ꎬ 内部有平行于一对边的等距线段ꎬ 如图 ６ ２ ２０－６ 所示ꎮ

图 ６ ２ ２０－６　 集装箱、 托盘摆放区标志 (图中的灰底为原道面颜色)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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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供保障车辆临时停放的区域ꎬ 可划设车辆中转区标志ꎬ 该区域可为矩形ꎬ 内部标注 “车

辆中转区”ꎬ 如图 ６ ２ ２０－７ 所示ꎮ

图 ６ ２ ２０－７　 车辆中转区标志

６ ２ ２１　 服务车道上的行人步道线标志的位置和宽度宜根据行人横穿道路的实际需要确定ꎮ 视

距受限制的路段及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和车行道宽度渐变路段不应设置行人步道线标志ꎮ 行人

步道线标志为白色平行粗实线 (斑马线)ꎬ 如图 ６ ２ ２１ 所示ꎮ

图 ６ ２ ２１　 行人步道线标志 (图中的灰底为原道面颜色)

６ ２ ２２　 机坪上的各类栓井宜予以标示ꎮ 消防栓井标志应采用正方形标示ꎬ 边长为消防栓井直

径加 ０ ４ ｍꎬ 正方形内除井盖外均涂成红色ꎬ 如图 ６ ２ ２２－１ 所示ꎮ 栓井标志外 ０ ２ ｍ 的范围内

应涂设栓井编号ꎬ 编号可视情况自行确定ꎮ 其他栓井标志应采用红色圆圈标示ꎬ 圆圈外径为栓

井直径加 ０ ４ ｍꎬ 圆圈宽应为 ０ ２ ｍꎬ 如图 ６ ２ ２２－２ 所示ꎮ 栓井标志外 ０ ２ ｍ 的范围内应涂设栓

井编号ꎬ 编号可视情况自行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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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 ２２－１　 机坪消防栓井标志 图 ６ ２ ２２－２　 机坪加油栓井和其他栓井标志

６ ２ ２３　 道路标志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本标准中未明确的其他各类道路标志线和标记牌应参照国家道路交通规则的规定执行ꎮ

服务车道标志应为白色ꎮ

２　 道路等待位置处应设置道路等待标志ꎬ 包括停止线及 “停” 文字ꎬ 字高 ２ ５ ｍꎬ 宽 １ ｍꎮ

为突出显示该位置ꎬ 文字可设红色背景ꎬ 如图 ６ ２ ２３－１ 所示ꎮ 进入跑道的道路等待位置的停止

线应设置在跑道导航设施敏感区以外ꎮ 与滑行道或机位滑行通道相交的道路ꎬ 其道路等待位置

的停止线距滑行道中线距离应符合表 ４ ９ ５ 的规定ꎮ

图 ６ ２ ２３－１　 道路等待位置处的文字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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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穿滑行道的服务车道边线应采用交错布置的白色标志线ꎬ 白色标志线长 ０ ５ ｍ ~ １ ０ ｍꎬ

宽 ０ １５ ｍꎬ 交错布置ꎬ 如图 ６ ２ ２３－２ 所示ꎮ 停止线处宜设置地面反光设施ꎮ

注: 道路等待位置与滑行道中线的最小距离 Ｄ 应满足表 ４ ９ ５ 的要求ꎮ

图 ６ ２ ２３－２　 穿滑行道的服务车道边线标志 (图中的灰底为原道面颜色)

４　 在进入机坪服务车道入口 ２０ ｍ 内宜设置地面限速标志ꎬ 机坪内服务车道限速标志可每间

隔 ３００ ｍ~５００ ｍ 设置ꎮ 限速标志应为圆形ꎬ 直径不小于 １ ５ ｍꎬ 白底黑字ꎬ 字符高度为 １ ｍꎬ 外

边为宽 ０ １５ ｍ 的红色圆圈ꎬ 如图 ６ ２ ２３－３ 所示ꎮ

图 ６ ２ ２３－３　 限速标志 (图中的灰底为原道面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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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２４　 关闭标志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永久关闭的跑道、 永久或临时关闭的滑行道及其一部分ꎬ 应在其两端设置关闭标志ꎮ 若

关闭的跑道或平行滑行道长度超过 ３００ ｍꎬ 还应在中间增设关闭标志ꎬ 间距不大于３００ ｍꎮ

２　 多跑道机场ꎬ 因道面不符合运行标准且短时间内难以恢复而临时关闭的跑道ꎬ 应设置关

闭标志ꎮ 关闭标志设置困难的ꎬ 宜用合适的方法来明示该关闭区域ꎮ

３　 关闭标志的最小尺寸如图 ６ ２ ２４ 所示ꎬ 最大宽度应与关闭的跑道或滑行道等宽ꎬ 长度应

按比例放大ꎮ 跑道上的标志应为白色ꎬ 划设在浅色道面上的关闭标志宜加黑边ꎻ 滑行道上的标

志应为黄色ꎮ

４　 当跑道和滑行道或其一部分为永久关闭时ꎬ 应涂抹掉所有正常使用的跑道和滑行道标志ꎮ

５　 除因维护目的所需外ꎬ 已关闭的跑道和滑行道或其部分上的灯光不应再开启运行ꎮ

６　 当关闭的跑道和滑行道或其一部分与可供夜间使用的跑道或滑行道相交时ꎬ 除关闭标志

外ꎬ 在横贯被关闭地区的进口处应设置间距不大于 ３ ｍ 的不适用地区标志灯ꎮ

　 (ａ) 跑道关闭标志 (灰色为道面底色) 　 　 　 (ｂ) 滑行道关闭标志 (灰色为道面底色)

图 ６ ２ ２４　 关闭标志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２ 款中ꎬ 跑道临时关闭不包括暂停使用的情形ꎮ 暂停使用主要包括因道面标

线施划、 紧急抢修等例行维护作业ꎬ 以及因跑道道面上有冰、 雪、 积水或外来物ꎬ 航空器冲偏

出跑道ꎬ 机场业务量下降ꎬ 分时段不停航施工等原因而暂停使用跑道的情形ꎮ

本条第 ６ 款中ꎬ 跑道、 滑行道灯光系统通常设计多条回路ꎬ 以便于在关闭跑道、 滑行道及

其一部分时ꎬ 可关闭对应该区域的助航灯光ꎮ 如难以实现关闭对应灯光的ꎬ 需要采取合适的风

险管控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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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２５　 当跑道入口前设有长度不小于 ６０ ｍ 的铺筑面ꎬ 且不适于飞机的正常使用时ꎬ 应在跑道

入口前的全长用 “>” 形符号予以标志ꎮ “>” 形符号应指向跑道方向ꎬ 如图 ６ ２ ２５ 所示ꎮ “>”

形符号应为黄色ꎬ 线条宽度应不小于 ０ ９ ｍꎻ 当铺筑面长度不足 ６０ ｍ 时ꎬ 其表面颜色宜与跑道

表面颜色有显著区别ꎮ

　 　 ０≤ Ｗ － Ｘ ≤１５ ｍ

　 　 其中: Ｗ ———跑道宽度 (不含道肩)ꎻ

Ｘ ———跑道入口前标志宽度 (宜 Ｘ ＝ Ｗ )ꎮ

图 ６ ２ ２５　 跑道入口前标志

６ ２ ２６　 当设有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时应设置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标志ꎮ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标志应为一

个直径 ６ ｍ 的圆ꎬ 圆周线条宽 ０ １５ ｍꎮ 若要求飞机对准某一特定方向进行校准ꎬ 还应通过圆心

增加一条指向该方向的直径ꎬ 并伸出圆周 ６ ｍ 以一个箭头终结ꎬ 如图 ６ ２ ２６ 所示ꎮ 标志的位置

应以飞机停稳后能接收正确的 ＶＯＲ 信号的地点为圆心ꎮ 标志的颜色应为白色ꎬ 浅色道面上的标

志应加黑边ꎮ

　 　 　 　 (ａ) 无方向线　 　 　 　 　 　 　 　 　 　 　 　 　 　 　 　 　 　 (ｂ) 有方向线

注: 只有当飞机应对准一个指定方向时方需设置指定方向线ꎮ 箭头宽度为 ０ ５ ｍꎮ

图 ６ ２ ２６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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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２７　 在可能受到飞机喷气尾流吹袭的服务车道路段ꎬ 可设置飞机喷气尾流吹袭标志或标牌ꎬ

如图 ６ ２ ２７ 所示ꎮ

图 ６ ２ ２７　 飞机喷气尾流吹袭标志

６ ３　 标志物

６ ３ １　 标志物应易折ꎮ 跑道或滑行道附近的标志物应足够低ꎬ 以保持与螺旋桨和喷气飞机发动

机吊舱的净距ꎮ 为了防止标志物从基座断开后被吹开ꎬ 可用地锚或链条将其拴住ꎮ

６ ３ ２　 当无铺筑面的跑道表面与周围地面不易区分时ꎬ 宜设置标志物ꎮ 在设有跑道灯的地方ꎬ

标志物宜与灯具结合在一起ꎮ 在未设有跑道灯的地方ꎬ 宜用扁平长方形或锥形的标志物清晰地

勾画出跑道的边界ꎮ 扁平长方形标志物的尺寸宜不小于 １ ｍ×３ ｍꎬ 并宜使其长边平行于跑道中

线ꎮ 锥形物的高度宜不超过 ５０ ｃｍꎮ

６ ３ ３　 当停止道的表面与周围地面不易区分时ꎬ 宜设置标志物ꎮ 停止道边线标志物应与使用的

跑道边线标志物有足够的区别ꎬ 以保证标志物不会被混淆ꎮ

６ ３ ４　 无铺筑面的积雪跑道未能用其他方法标出其可用界限时ꎬ 宜采用积雪跑道的边线标志物

标出其可用界限ꎬ 可用跑道灯标出跑道界限ꎮ 积雪跑道的边线标志物宜沿着跑道两边设置ꎬ 间

距不大于 １００ ｍꎬ 并对称于跑道中线ꎬ 与中线的距离宜使其与飞机翼尖和发动机有足够的净距ꎮ

横贯跑道入口和末端宜设置足够数量的标志物ꎮ 积雪跑道的边线标志物宜由醒目的轻型标志物

组成ꎮ

６ ３ ５　 在无铺筑面的滑行道与周围地面不易区分时ꎬ 宜设置标志物ꎮ 在设有滑行道灯的地方ꎬ

标志物宜与灯具结合在一起ꎮ 在未设有滑行道灯的地方ꎬ 宜用锥形的标志物清晰地勾画出滑行

道的边界ꎮ

６ ３ ６　 起飞着陆区内无铺筑面的机场应设置边界标志物ꎮ 边界标志物应沿起飞着陆区的边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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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ꎬ 并宜采用如图 ６ ３ ６ 所示的标志物或采用高度不小于 ０ ５ ｍ、 底部直径不小于 ０ ７５ ｍ 的锥形

体ꎮ 如采用如图 ６ ３ ６ 所示的标志物ꎬ 其间距应不大于 ２００ ｍꎻ 如采用锥形标志物ꎬ 间距应约为

９０ ｍꎻ 每一转角处均应设置一个标志物ꎮ 标志物的颜色宜与观察它时看到的背景形成鲜明的反

差ꎬ 宜采用单色橙色或单色红色ꎬ 或橙与白或红与白两种有反差的颜色ꎬ 除非这些颜色与背景

融成一片ꎮ

图 ６ ３ ６　 边界标志物

６ ３ ７　 在滑行道、 机坪、 等待坪上不适用于航空器活动ꎬ 但仍可能让航空器在其旁边安全通行

的任何部分ꎬ 应设置不适用地区标志物ꎮ 不适用地区标志物应为鲜明竖立的器件ꎬ 如旗帜、 锥

体或标志板等ꎮ 旗帜边长宜不小于 ０ ５ ｍ×０ ５ ｍꎬ 其颜色宜为红色、 橙色或黄色ꎬ 或上述颜色之

一与白色的组合ꎮ 锥体的高度宜不小于 ０ ５ ｍꎬ 其颜色宜为红色、 橙色或黄色ꎬ 或上述颜色之一

与白色的组合ꎮ 标志板宜不小于 ０ ５ ｍ 高、 ０ ９ ｍ 长ꎬ 并涂以红色与白色相间或橙色与白色相间

的垂直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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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助航灯光

７ １　 一般规定

７ １ １　 机场附近可能危及航空器安全的非航空地面灯应予以熄灭、 遮蔽或改装ꎬ 以消除危险源ꎮ

７ １ ２　 应环绕机场建立以下飞行保护区域以保护航空器的安全ꎬ 使其免受激光发射器的有害影响:

———无激光束飞行区域 (ＬＦＦＺ)ꎻ

———激光束临界飞行区域 (ＬＣＦＺ)ꎻ

———激光束敏感飞行区域 (ＬＳＦＺ)ꎮ

在建立飞行保护区域时可参考图 ７ １ ２－１、 图 ７ １ ２－２ 和图 ７ １ ２－３ 来确定保护的范围和辐

射照度ꎮ

在所有可航行空域内ꎬ 任何激光束 (可见的或不可见的) 的辐射照度均应小于或等于最大

许可照射量 (ＭＰＥ)ꎮ 除非已经将这种辐射通报了有关民航管理部门并获得许可ꎮ

注: 图中给出的尺寸为指导性尺寸ꎮ

图 ７ １ ２－１　 飞行保护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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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１ ２－２　 无激光束飞行保护区域

图 ７ １ ２－３　 飞行保护区域的可见激光束最大许可辐射照度

【条文说明】 图 ７ １ ２－１、 图 ７ １ ２－２ 和图 ７ １ ２－３ 可用于确定足以保护飞行活动的受照射程度

和各项距离ꎮ

在 ３ 个受保护的飞行区域 (无激光束飞行区域、 激光束临界飞行区域和激光束敏感飞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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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内限制使用激光束ꎮ 由有关民航管理部门以一种不损害飞行安全的方式操作的激光发射器

除外ꎮ

关于如何防止飞行活动受到激光发射器的有害影响的详细指导材料详见 «激光发射器和飞

行安全手册» (国际民航组织ꎬ 文件号 ９８１５)、 «空中交通服务» (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附件

１１) 第 ２ 章总则ꎮ

７ １ ３　 对可能引起混淆的灯光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凡由于其光强、 构形或颜色有可能危及飞行安全、 妨碍或混淆对地面航空灯识别的ꎬ 机

场附近的非航空地面灯均应熄灭、 遮蔽或改装ꎮ 能从空中看到的非航空地面灯ꎬ 应特别注意下

列区域:

１)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４ 的仪表跑道: 从跑道入口或从跑道末端向外延伸到至少 ４ ５００ ｍ 范围

以内ꎬ 跑道中线延长线两侧各 ７５０ ｍ 宽的区域内ꎻ

２)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２ 或 ３ 的仪表跑道: 从跑道入口或从跑道末端向外延伸到至少 ３ ０００ ｍ

范围以内ꎬ 跑道中线延长线两侧各 ７５０ ｍ 宽的区域内ꎻ

３)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的仪表跑道和非仪表跑道: 进近区域内ꎮ

２　 在航空地面灯接近可供航行水域的情况下ꎬ 应考虑保证这种灯光不致对海员引起混淆ꎮ

７ １ ４　 灯具和隔离变压器箱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跑道、 停止道、 滑行道以及机坪表面的嵌入式灯具和隔离变压器箱的强度ꎬ 应能保证在

受到航空器轮胎的压力时ꎬ 航空器、 嵌入式灯具和隔离变压器箱均不损坏ꎮ

２　 跑道、 停止道和滑行道上的立式灯具应易折ꎮ 灯具高度应与螺旋桨和喷气航空器的发动

机吊舱保持必要的净距ꎮ

３　 立式进近灯及其支柱均应易折ꎮ 但在距入口 ３００ ｍ 以外的部分:

１) 若支柱高度超过 １２ ｍꎬ 则其顶端 １２ ｍ 的部分应易折ꎬ 支柱低于四周非易折物体的情况

除外ꎻ

２) 若支柱四周存在非易折物体ꎬ 则高出非易折物体的部分应易折ꎮ

４　 当进近灯具或其支柱本身不够明显时ꎬ 应涂刷黄色或橙色油漆ꎮ

５　 航空地面灯的环境适应性能、 灯光颜色、 可靠性和安全性能应符合 «民用机场灯具一般

要求» (ＧＢ / Ｔ ７２５６) 规定ꎬ 灯光颜色符合附录 Ｉ 的规定ꎮ

６　 隔离变压器箱宜设置在道肩外ꎮ 设置在道肩内的隔离变压器箱易造成道肩结构损坏ꎮ

７ １ ５　 光强和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跑道灯光的光强应与准备使用跑道时的最低能见度和跑道周围灯光的情况相适应ꎮ 当设

有进近灯光系统时ꎬ 跑道灯光的光强应与最近一段的进近灯光的光强匹配适当ꎮ

２　 在设有高光强灯光系统时ꎬ 应设置适当的光强控制设备以便能够调节光强以适应现场环

境情况ꎮ 应采用分设的光强控制设备或其他适当方法ꎬ 用以保证下列各项灯光系统能以相互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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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光强运行:

———进近灯光系统ꎻ

———跑道边灯ꎻ

———跑道入口灯ꎻ

———跑道末端灯ꎻ

———跑道中线灯ꎻ

———跑道接地带灯ꎻ

———滑行道中线灯ꎮ

３　 航空地面灯的主光束的光强分布均匀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附录 Ｅ 的图 Ｅ １~图 Ｅ １０ 规定的灯具主光束的椭圆之内及其边线上的最大光强值ꎬ 应

不大于按附录 Ｅ 的 Ｅ １ ２ 规定在所有网格点上测定的光强值中最小光强值的 ３ 倍ꎻ

２) 在附录 Ｅ 的图 Ｅ １２~图 Ｅ ２０ 规定的灯具主光束的长方形之内及其边线上的最大光强值ꎬ

应不大于按附录 Ｅ 的 Ｅ ２ ２ 规定在所有网格点上测定的光强值中最小光强值的 ３ 倍ꎮ

【条文说明】 第 １ 款: 因为进近灯光系统的灯具光强如果比跑道灯光的光强高ꎬ 在航空器进近过

程中ꎬ 可能会使飞行员产生一种能见度正在变化的错觉ꎬ 所以应避免光强的突然变化ꎮ

７ ２　 进近灯光系统

７ ２ １　 简易进近灯光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拟在夜间使用的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的非仪表跑道ꎬ 应设 Ａ 型简易进近灯光系统ꎮ 拟

在夜间使用的非精密进近跑道ꎬ 应设 Ｂ 型简易进近灯光系统ꎻ 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ꎬ 宜设置Ⅰ

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ꎮ

２　 简易进近灯光系统应由一行位于跑道中线延长线上ꎬ 并尽可能延伸到距跑道入口不小于

４２０ ｍ 处的灯具ꎬ 和一排在距跑道入口 ３００ ｍ 处一个长 ３０ ｍ 或 １８ ｍ 的横排灯组成ꎬ 如图 ７ ２ １

所示ꎮ 构成横排灯的灯具应设置在一条尽可能接近水平的直线上ꎬ 垂直于中线灯线且被其平分ꎮ

横排灯的灯具应布置得能够产生一种直线效果ꎬ 只有当采用 ３０ ｍ 的横排灯时ꎬ 可在中线两侧各

留一个空隙ꎮ 这种空隙应保持在最小值ꎬ 既能满足运行维护要求ꎬ 又不大于 ６ ｍꎮ 构成中线的灯

具的纵向间距应为 ６０ ｍꎬ 在需要改善引导作用时ꎬ 可采用 ３０ ｍ 的间距ꎮ 最靠近跑道入口的灯应

根据选用的中线灯的纵向间距设在距跑道入口 ６０ ｍ 或 ３０ ｍ 处ꎮ 简易进近灯光系统的灯具应是恒

定发光灯ꎮ 每一中线灯应为:

１) Ａ 型为一个单灯ꎻ

２) Ｂ 型为至少 ３ ｍ 长的短排灯ꎮ 如果预计该系统将升级为精密进近灯光系统ꎬ 宜采用 ４ ｍ

长的短排灯ꎮ 在短排灯由近似点光源构成的情况下ꎬ 灯具应等距设置ꎬ 间距不大于 １ ５ 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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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 １　 简易进近灯光系统 (中线灯间距为 ６０ ｍ 的情况)

３　 如果把中线灯延伸到距离跑道入口 ４２０ ｍ 处实际不可行时ꎬ 则延伸到 ３００ ｍ 处以包括横

排灯ꎮ 如果这一距离也不可行ꎬ 则应将中线灯实际可行地向外延伸ꎬ 并将中线灯改为由至少３ ｍ

长的短排灯组成ꎬ 宜在距入口 １５０ ｍ 处增设一组横排灯ꎮ

４　 Ａ 型简易进近灯光系统应采用低光强发红色光的全向灯具ꎬ 灯具在水平面以上 ０° ~５０°范

围内均应发光ꎬ 其中 ６° ~１０°范围内的光强应不小于 １０ ｃｄ (红光)ꎮ Ｂ 型简易进近灯光系统的中

线灯和横排灯应是发可变白光的恒定发光灯ꎬ 光学特性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１ 的规定ꎮ

５　 简易进近灯光系统的灯具的光中心应尽量与跑道入口灯的光中心保持在同一个水平面

上ꎬ 但在距入口 １５０ ｍ 范围内ꎬ 灯具应安装得尽可能接近地面ꎮ 地形变化时可在距入口 １５０ ｍ 以

外有一段不大于 １ ∶ ６６ 的升坡或不大于 １ ∶ ４０ 的降坡ꎬ 但光中心的变坡不应多于一个ꎮ 光中心的

每一个水平段或升坡、 降坡段应包含至少 ３ 个单灯或 ３ 个短排灯ꎮ 距跑道入口 ３００ ｍ 处的横排灯

和各中线短排灯应分别位于一个水平面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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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在灯具光中心形成的平面距跑道入口 ４８０ ｍ 及距跑道中线延长线两侧各 ６０ ｍ 的范围以

内ꎬ 除仪表着陆系统或微波着陆系统的方位天线外ꎬ 不应有突出于其上的物体ꎮ 此外ꎬ 在距入

口 ９００ ｍ 及距跑道中线延长线两侧各 ６０ ｍ 的范围以内ꎬ 不应存在遮挡飞行员观察进近灯光的视

线的物体ꎮ

７　 Ａ 型简易进近灯光系统各灯具的对称轴线应调置为垂直于水平面ꎮ Ｂ 型简易进近灯光系

统中ꎬ 灯具的仰角调置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１ 的规定ꎮ

８　 Ａ 型简易进近灯光系统宜采用并联方式供电ꎬ 不必调节光强ꎮ Ｂ 型简易进近灯光系统宜

采用串联方式供电ꎬ 光强应能分 ５ 级调节ꎮ 简易进近灯光系统可由一个电路供电ꎮ

９　 简易进近灯光系统应设有应急电源ꎬ 应急电源应能尽快投入继续供电ꎮ 对于 Ｂ 型简易进

近灯光系统ꎬ 应急电源的投入速度应满足灯光转换时间不大于 １５ ｓ 的要求ꎮ

７ ２ ２　 Ⅰ类进近灯光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Ⅰ类精密进近跑道应设Ⅰ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ꎮ

２　 Ⅰ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如图 ７ ２ ２ 所示ꎮ 灯光系统的全长应延伸到距跑道入口 ９００ ｍꎬ

因场地条件限制无法满足上述要求时可以适当缩短ꎬ 但总长度应不低于 ７２０ ｍꎮ 长度不足 ９００ ｍ

的进近灯光系统可能会使跑道的使用受到运行限制ꎮ

３　 Ⅰ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应由一行位于跑道中线延长线上并尽可能延伸到距跑道入口

９００ ｍ处的中线灯和一排在距跑道入口 ３００ ｍ 处构成一个长 ３０ ｍ 的横排灯组成ꎮ

４　 构成横排灯的灯具应设置在一条尽可能接近水平的直线上ꎬ 垂直于中线灯线并被其平

分ꎮ 横排灯的灯具应布置得能够产生一种直线效果ꎬ 只有在中线两侧可各留一个空隙ꎮ 这种空

隙应保持在最小值ꎬ 既满足运行维护要求ꎬ 又不大于 ６ ｍꎮ

５　 构成中线的灯具的纵向间距应为 ３０ ｍꎬ 最靠近跑道入口的灯位于离跑道入口 ３０ ｍ 处ꎮ

６　 Ⅰ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的中线灯和横排灯应是发可变白光的恒定发光灯ꎮ 每一中线灯

应为:

１) Ａ 型: 在中线的最里面 ３００ ｍ 部分为单灯光源ꎬ 在中线的中间 ３００ ｍ 部分为双灯光源ꎬ

在中线的外端 ３００ ｍ 部分为三灯光源ꎬ 用以提供距离信息ꎻ

２) Ｂ 型: 一个短排灯ꎮ

Ⅰ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的构型宜采用 Ｂ 型ꎮ

７　 当附录 Ｆ 的 Ｆ ０ ９ 规定作为维护目标的进近灯光系统灯具的可用性水平能够落实时ꎬ 在

每一中线灯位置上可以是:

１) Ａ 型: 单灯光源ꎻ

２) Ｂ 型: 一个短排灯ꎮ

８　 短排灯的长度应至少为 ４ ｍꎮ 在短排灯是由近似点光源组成时ꎬ 灯具应等距设置ꎬ 间距

不大于 １ ５ ｍꎮ

９　 如果中线灯是由 ７ ２ ２ 第 ６ 款第 １ 项或 ７ ２ ２ 第 ７ 款第 １ 项所述的灯具组成ꎬ 除在距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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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入口 ３００ ｍ 处设置的横排灯外ꎬ 还应在距入口 １５０ ｍ、 ４５０ ｍ、 ６００ ｍ 和 ７５０ ｍ 处增设横排灯ꎮ

构成每一横排的灯具应尽可能设置在一条接近水平的直线上ꎬ 垂直于中线灯线并被其平分ꎮ 这

些灯应布置得能够产生一种直线效果ꎬ 只有在中线两侧可各留一个空隙ꎮ 这种空隙应保持在最

小值ꎬ 既满足运行维护要求ꎬ 又不大于 ６ ｍꎮ

１０　 如果中线灯是由 ７ ２ ２ 第 ６ 款第 ２ 项或 ７ ２ ２ 第 ７ 款第 ２ 项所述的灯具组成ꎬ Ⅰ类精密

进近灯光系统的中线短排灯上ꎬ 应各附加一个顺序闪光灯ꎬ 只有在考虑了灯光系统的特性和当

地气象条件后认为无必要时才可少装或不装ꎮ 顺序闪光灯应每秒闪光 ２ 次ꎬ 从最外端的灯向入

口逐个顺序闪光ꎮ 每一个闪光灯的光学特性在电源电压为额定值时ꎬ ３ 个亮度级的有效光强在距

光轴水平方向±１５°和垂直方向±５°形成的锥体范围内应符合表 ７ ２ ２ 的规定ꎮ

表 ７ ２ ２　 有效光强

亮度级别 最大有效光强 (ｃｄ) 最小有效光强 (ｃｄ)

高亮度 ２０ ０００ ８ ０００

中亮度 ２ ０００ ８００

低亮度 ４５０ １５０

１１　 Ⅰ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的灯具的光中心应尽量与跑道入口灯的光中心保持在同一个水

平面上ꎬ 在距入口 １５０ ｍ 范围内的灯具应安装得尽可能接近地面ꎮ 地形变化时ꎬ 在距入口 ３００ ｍ

以内ꎬ 光中心可以有一段不大于 １ ∶ ６６ 的升坡或降坡ꎻ 在距入口 ３００ ｍ 以外ꎬ 光中心可以有不大

于 １ ∶ ６６ 的升坡或不大于 １ ∶ ４０ 的降坡ꎮ 光中心的每一个水平段或升坡、 降坡段应包含至少 ３ 个

短排灯ꎮ 系统中的横排灯或短排灯应分别成一直线与中线垂直并被其平分ꎬ 分别位于同一个水

平面上ꎮ 在全长范围内应尽量避免变坡ꎬ 而且每次坡度的变化应尽可能小ꎮ

１２　 当进近灯光系统的长度为 ９００ ｍ 时ꎬ 由灯具光中心形成的平面在其距跑道入口 ９６０ ｍ 及

两侧距跑道中线延长线各 ６０ ｍ 的范围内ꎬ 除仪表着陆系统或微波着陆系统的方位天线外ꎬ 不应

有突出于其上的物体ꎻ 这些设备和装置应易折ꎬ 其突出于该平面之上的高度应不大于其至跑道

入口距离的 ０ ５％ꎬ 并应作为障碍物加以灯光标示和标志ꎮ 此外ꎬ 在距跑道入口 １ ３５０ ｍ 及两侧

距跑道中线延长线各 ６０ ｍ 的范围内ꎬ 不应存在遮挡飞行员观察进近灯光的视线的物体ꎮ 进近灯

光系统的长度不足 ９００ ｍ 时ꎬ 灯具光中心形成的平面应为进近灯光带长度加 ６０ ｍ 及两侧距跑道

中线延长线各 ６０ ｍ 的范围ꎮ

１３　 应为Ⅰ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设置自动投入的应急电源ꎬ 应急电源的投入速度应满足灯

光的转换时间不大于 １５ ｓ 的要求ꎮ 系统中的顺序闪光灯应由一个能分 ３ 级调光的并联电路供电ꎬ

其余均应由两个能分 ５ 级调光的串联电路供电ꎬ 中线短排灯应隔排串联在两个不同的电路内ꎬ

横排灯上的单灯则应隔灯串联在两个不同的电路内ꎮ

１４　 灯具的光学特性和仰角调置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１ 的规定ꎮ

１５　 有关进近灯光的详细规定见附录 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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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第 ４ 款: 目前使用的横排灯的灯间距在 １ ｍ~４ ｍ 之间ꎮ 中线两侧的空隙可能有利于

改善进近出现横向误差时的方向引导ꎬ 并便于救援和消防车辆的通行ꎮ

７ ２ ３　 Ⅱ类、 Ⅲ类进近灯光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Ⅱ类或Ⅲ类精密进近跑道应设Ⅱ、 Ⅲ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ꎮ

２　 Ⅱ类、 Ⅲ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全长宜为 ９００ ｍꎬ 因场地条件限制无法满足上述要求时可

以适当缩短ꎬ 但总长度不得低于 ７２０ ｍꎮ 应由一行位于跑道中线延长线上并尽可能延伸到距跑道

入口 ９００ ｍ 处的灯具组成ꎬ 此外还应有两行延伸到距跑道入口 ２７０ ｍ 处的侧边灯以及两排横排

灯ꎬ 一排距跑道入口 １５０ ｍꎬ 另一排距跑道入口 ３００ ｍꎮ 其中距跑道入口 ３００ ｍ 以内的灯具布置

如图 ７ ２ ３－１ 所示ꎮ 若能证明进近灯光系统灯达到了附录 Ｆ 的 Ｆ ０ ５、 Ｆ ０ ６ 规定作为维护目标

的适用性水平ꎬ 距跑道入口 ３００ ｍ 以内的灯具布置如图 ７ ２ ３－２ 所示ꎬ 其余部分应与Ⅰ类精密进

近灯光系统相同ꎬ 如图 ７ ２ ２ 所示ꎮ ９００ ｍ 的长度是按在Ⅰ类、 Ⅱ类和Ⅲ类条件下为飞行提供引

导的要求确定的ꎮ 长度小于 ９００ ｍ 可能支持Ⅱ类和Ⅲ类运行ꎬ 但Ⅰ类运行可能受到限制ꎮ 如果跑

道入口内移ꎬ 则道面上的灯具应为嵌入式的ꎮ

３　 构成中线的灯具的纵向间距应为 ３０ ｍꎬ 最靠近跑道入口的灯位于距跑道入口 ３０ ｍ 处ꎮ

４　 距跑道入口 ２７０ ｍ 以内的侧边短排灯应对称于跑道中线延长线并发红光ꎮ 单个侧边短排

灯的组成、 长度和至中线延长线另一侧与其对称的侧边短排灯的横向距离均应与接地带灯相同ꎮ

５　 设在距跑道入口 １５０ ｍ 处的横排灯应填满中线灯与侧边灯之间的空隙ꎮ

６　 设在距跑道入口 ３００ ｍ 处的横排灯应自中线向两侧各伸出 １５ ｍꎮ

７　 如果距跑道入口 ３００ ｍ 以外的中线灯是由 ７ ２ ３ 第 １０ 款第 ２ 项或 ７ ２ ３ 第 １１ 款第 ２ 项所

述的灯组成的ꎬ 应在距入口 ４５０ ｍ、 ６００ ｍ 和 ７５０ ｍ 处增设横排灯ꎮ

８　 如果中线灯是由 ７ ２ ３ 第 １０ 款第 １ 项或 ７ ２ ３ 第 １１ 款第 １ 项所述的短排灯组成ꎬ Ⅱ类、

Ⅲ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距入口 ３００ ｍ 处的横排灯及 ３００ ｍ 以外的短排灯上ꎬ 应各附加一个顺序闪

光灯ꎮ 顺序闪光灯应每秒闪光 ２ 次ꎬ 从最外端的灯向入口逐个顺序闪光ꎬ 直到距入口 ３００ ｍ 处的

横排灯ꎮ 每个闪光灯的光学特性都应符合 ７ ２ ２ 第 １０ 款的规定ꎮ

９　 Ⅱ类、 Ⅲ类进近灯光系统靠近跑道入口第一个 ３００ ｍ 部分的中线灯应由发可变白光的短

排灯组成ꎬ 只有当跑道入口内移 ３００ ｍ 或更多时ꎬ 这部分中线灯才可由发可变白光的单灯组成ꎮ

当附录 Ｆ 的 Ｆ ０ ５、 Ｆ ０ ６ 规定作为维护目标的进近灯光系统灯具的可用性水平能够落实时ꎬ

Ⅱ类、 Ⅲ类进近灯光系统靠近跑道入口第一个 ３００ ｍ 部分的中线灯可由下列形式的灯具组成:

１) 短排灯ꎬ 如果距跑道入口 ３００ ｍ 以外的中线灯是由 ７ ２ ３ 第 １１ 款第 １ 项所述的短排灯

组成ꎻ

２) 短排灯与单灯相间ꎬ 如果距跑道入口 ３００ ｍ 以外的中线灯是由 ７ ２ ３ 第 １１ 款第 ２ 项所述

的单灯组成ꎬ 最靠近跑道入口的单灯位于距跑道入口 ３０ ｍ 处ꎬ 最靠近跑道入口的短排灯位于距

跑道入口 ６０ ｍ 处ꎻ

３) 单灯ꎬ 如果跑道入口内移 ３００ ｍ 或更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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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灯均应发可变白光ꎮ

１０　 距跑道入口 ３００ ｍ 以外的中线灯应:

１) 为与内端 ３００ ｍ 部分相同的短排灯ꎻ

２) 在中线的中间 ３００ ｍ 部分为双灯光源ꎬ 在中线的外端 ３００ ｍ 部分为三灯光源ꎮ

上述灯均应发可变白光ꎮ

１１　 当附录 Ｆ 的 Ｆ ０ ５、 Ｆ ０ ６ 规定作为维护目标的进近灯光系统ꎬ 灯具的可用性水平能够

落实时ꎬ 距跑道入口 ３００ ｍ 以外的每一中线灯可由下列形式的灯具组成:

１) 一个短排灯ꎻ

２) 一个单灯ꎻ

上述灯均应发可变白光ꎮ

１２　 短排灯的长度应至少为 ４ ｍꎮ 短排灯由近似点光源组成时ꎬ 灯具应等距设置ꎬ 间距应不

大于 １ ５ ｍꎮ

１３　 构成横排灯的灯具应为发可变白光的恒定发光灯ꎮ 灯具应以不大于 ２ ７ ｍ 的间距均匀

布置ꎮ

１４　 Ⅱ类、 Ⅲ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的全部灯具的光中心ꎬ 应尽量与跑道入口灯的光中心保

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ꎬ 距入口 １５０ ｍ 范围内的灯具应在当地情况许可条件下尽量安装得接近地

面ꎬ 不应有降坡ꎮ 由于地形变化ꎬ 在距入口 ４５０ ｍ 以内可以有一段不大于 １ ∶ ６６ 的升坡ꎬ 但不应

有降坡ꎻ 在距入口 ４５０ ｍ 以外可以有不大于 １ ∶ ６６ 的升坡或不大于 １ ∶ ４０ 的降坡ꎮ 但全长范围内

变坡的次数应尽可能少ꎬ 而且每次坡度的变化应尽可能小ꎮ 每一段升坡、 降坡或水平段上至少

应包含 ３ 个短排灯ꎮ 除侧边短排灯外ꎬ 系统中的横排灯和短排灯均应垂直于中线并被中线平分ꎬ

分别位于同一个水平线上ꎮ 侧边短排灯应与相邻的中线短排灯位于同一水平面上ꎮ

１５　 当进近灯光系统的长度为 ９００ ｍ 时ꎬ 由灯具光中心形成的平面在其距跑道入口 ９６０ ｍ 及

两侧距跑道中线延长线各 ６０ ｍ 的范围内ꎬ 除仪表着陆系统或微波着陆系统的方位天线外ꎬ 不应

有突出于其上的物体ꎮ 这些设备和装置应为易折式的ꎬ 其突出于该平面之上的高度应不大于其

至跑道入口距离的 ０ ５％ꎬ 并应作为障碍物加以灯光标示和标志ꎮ 此外ꎬ 在距跑道入口 １ ３５０ ｍ

及两侧距跑道中线延长线各 ６０ ｍ 的范围内ꎬ 不应存在遮挡飞行员观察进近灯光的视线的物体ꎮ

当进近灯光系统的长度不足 ９００ ｍ 时ꎬ 灯具光中心形成的平面应为进近灯光带长度加 ６０ ｍ 及两

侧距跑道中线延长线各 ６０ ｍ 的范围ꎮ

１６　 应为Ⅱ类、 Ⅲ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设置能够自动投入的应急电源ꎬ 应急电源的投入速

度应满足灯光转换时间的要求ꎮ 系统中的距跑道入口 ３００ ｍ 以内部分的转换时间应不大于 １ ｓꎬ

其余部分的转换时间应不大于 １５ ｓꎮ 系统中的顺序闪光灯应由一个能分 ３ 级调光的并联电路供

电ꎬ 其余均应由两个能分 ５ 级调光的串联电路供电ꎬ 中线短排灯和侧边短排灯应隔排串联在两

个不同的电路内ꎬ 横排灯上的单灯则应隔灯串联在两个不同的电路内ꎮ

１７　 灯具的光学特性和仰角调置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１ 和图 Ｅ ２ 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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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 ３－１　 Ⅱ类和Ⅲ类精密进近跑道的内端 ３００ ｍ 的进近灯光和跑道灯光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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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图示的距离跑道入口 ３００ ｍ 以内中线灯为 ７ ２ ３ 第 ９ 款第 １ 项所述的短排灯和顺序闪光灯ꎮ

图 ７ ２ ３－２　 可证明达到了附录 Ｆ 规定作为维护目标的灯具适用性水平时的

Ⅱ类和Ⅲ类精密进近跑道内端 ３００ ｍ 的进近灯光和跑道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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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４　 进近灯光系统的场地范围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进近灯光系统的场地保护范围应满足进近灯光面的超障要求ꎬ 详见附录 Ｇ ３ 超障部分ꎮ

２　 Ⅰ类、 Ⅱ类、 Ⅲ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的场地保护范围如图 ７ ２ ４－１ 所示ꎬ 在实际可行的

情况下ꎬ 应设宽 ２ ５ ｍ 的维修行车道路ꎮ

３　 简易进近灯光系统的场地保护范围如图 ７ ２ ４ － ２ 所示ꎬ 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ꎬ 应设

２ ５ ｍ宽的维修行车道路ꎮ

【条文说明】 第 １ 款: 灯具光中心形成的平面为长方形ꎬ 位置对称于进近灯光系统的中线ꎮ 它从

跑道入口开始ꎬ 延伸到本系统的进近端以外 ６０ ｍꎬ 宽度为 １２０ ｍꎮ 所有道路和公路均被认为是高

出其路拱 ４ ８ ｍ 的障碍物ꎬ 但在机场管制之下ꎬ 并与机场塔台达成一致的机场服务道路上的车辆

交通除外ꎻ 铁路被认为是高出轨顶 ５ ４ ｍ 的障碍物ꎮ

图 ７ ２ ４－１　 Ⅰ类、 Ⅱ类、 Ⅲ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的场地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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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 ４－２　 简易进近灯光系统的场地保护范围

７ ３　 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

７ ３ １　 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有进近引导要求的飞机使用的跑道ꎬ 无论跑道是否设有其他目视助航设备或非目视助航

设备ꎬ 应设置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ꎮ

２　 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应分为下列 ２ 种ꎬ 如图 ７ ３ １ 所示:

１) 简易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 (ＡＰＡＰＩ)ꎻ

２) 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 (ＰＡＰＩ)ꎮ

３　 当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时ꎬ 应设置 ＰＡＰＩ 或 ＡＰＡＰＩꎮ 当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时ꎬ 应设

置 ＰＡＰＩꎮ 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应适合于昼间和夜间运行ꎮ

【条文说明】 第 １ 款中ꎬ 设置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应考虑的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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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供涡轮喷气飞机或有类似进近引导要求的飞机使用的跑道ꎮ

２　 任何类型飞机的驾驶员由于下述情况可能在进近中感到难于判断:

１) 进近时目视引导不充分ꎬ 如昼间飞在水面上或没有特征的陆地上空ꎬ 或夜间飞在进近地

区内没有足够的外界灯光等情况ꎻ

２) 容易引起误解的信息ꎬ 如由于迷惑人的地形或跑道坡度所产生的信息ꎮ

３　 在进近地区内存在物体ꎬ 如果飞机低于正常进近航道下降时可能引起严重的危险ꎬ 特别

是在没有非目视或其他目视助航设施能发出有这些物体存在的警告时ꎮ

４　 跑道任何一端的具体情况在发生飞机过早接地或冲出跑道的情况下会导致严重的危险ꎮ

５　 地形或经常的气象条件使飞机在进近中可能经受到异常的湍流ꎮ

图 ７ ３ １　 各种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

７ ３ ２　 ＰＡＰＩ 和 ＡＰＡＰＩ 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ＰＡＰＩ 或 ＡＰＡＰＩ 系统应设在跑道的左侧 (对进近中的飞行员而言)ꎬ 但在实际不可行时可

设在跑道的右侧ꎮ 在使用跑道的航空器需要但未能由其他外部方式提供的目视侧滚引导时ꎬ 可

在跑道的另一侧设置另一组灯具ꎮ ＰＡＰＩ 系统应由 ４ 个灯具组成ꎬ ＡＰＡＰＩ 系统应由 ２ 个灯具组成ꎬ

如图 ７ ３ ２－１ 所示ꎮ 各灯具的光轴在水平面上的投影应平行于跑道中线ꎬ 朝向进近中的航空器ꎮ

全部灯具应易折ꎬ 并应尽可能地安装在同一水平面上ꎬ 容差如图 ７ ３ ２－１ 中的条文 ５ 所述ꎮ 系

统中各个灯具的仰角调置应使如图 ７ ３ ２－２ 所确定的进近坡满足下列要求:

１) 适合向系统所在跑道端进近的飞机的使用ꎻ

２) 尽可能与 ＩＬＳ (如设有) 的下滑航道一致ꎬ 或与 ＭＬＳ (如设有) 的最小下滑航道一致ꎻ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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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在进近中的飞行员看见 ＰＡＰＩ 系统的 ３ 个红灯和 １ 个白灯信号ꎬ 或看见 ＡＰＡＰＩ 系统的最

低的 “在坡度上” (即一红一白) 信号时ꎬ 能对进近区内所有物体保持一个安全净距ꎻ

４) 在为提供侧滚引导而在跑道两侧设置 ＰＡＰＩ 或 ＡＰＡＰＩ 的场合ꎬ 将相应灯具的仰角设置得

相同ꎬ 使两组灯的信号同时对称变化ꎮ

２　 ＡＰＡＰＩ 和 ＰＡＰＩ 灯具的光学特性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２２ 的规定ꎮ

注: ＰＡＰＩ 或 ＡＰＡＰＩ 安装容差要求如下:

１ 在安装 ＰＡＰＩ 或 ＡＰＡＰＩ 的跑道上未装有 ＩＬＳ 时ꎬ 距离 Ｄ１ 应保证经常使用跑道的飞机中的要求最严格的飞机的飞

行员在看到最低的正确的进近坡度指示时 (即在图 ７ ３ ２－２ 中 ＰＡＰＩ 的 Ｂ 角上或 ＡＰＡＰＩ 的 Ａ 角上时) 能有表

７ ３ ２－１ 中规定的过入口的轮子净距ꎮ

２ 在安装 ＰＡＰＩ 或 ＡＰＡＰＩ 的跑道上装有 ＩＬＳ 时ꎬ 距离 Ｄ１ 应能在经常使用跑道的各种飞机的眼—天线高度范围内提

供目视和非目视助航信号之间的最佳协调ꎮ 此距离应等于 ＩＬＳ 下滑道有效起端到入口的距离加上一个为补偿各

种有关的飞机的眼—天线高度变化的校正因数ꎮ 此校正因数为这些飞机的眼—天线高度的平均值与进近角的余

切的乘积ꎮ 但距离 Ｄ１ 在任何情况下不应使过入口的轮子净距低于表 ７ ３ ２－１ (３) 栏所规定的最小轮子净距ꎮ

３ 如果某种航空器要求有大于 １ 项中规定的轮子净距ꎬ 可用增大 Ｄ１ 来达到ꎮ

４ 应调整距离 Ｄ１ 以补偿灯具透镜中心与跑道入口之间的高差ꎮ

５ 为了保证灯具安装得尽可能低和为了容许一些横坡ꎬ 灯具之间可做不大于 ５０ ｍｍ 的高度调整ꎮ 在灯具之间也可

统一采用一个不大于 １ ２５％的横坡ꎮ

６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时ꎬ ＰＡＰＩ 的灯间距离应为 ６ ｍ (公差为±１ ｍ)ꎮ 最靠近跑道的灯具应设在距跑道边不小于

１０ ｍ (公差为±１ ｍ) 处ꎻ 减小灯间距离将导致系统的可用距离减小ꎮ

７ 如需要较大的可用距离ꎬ 或预期将来要改成 ＰＡＰＩ 时ꎬ ＡＰＡＰＩ 的灯具横向间距可增大到 ９ ｍ (公差为±１ ｍ)ꎬ 最

靠近跑道的灯具可相应地设在距跑道边 １５ ｍ (公差为±１ ｍ) 处ꎮ

图 ７ ３ ２－１　 ＰＡＰＩ 和 ＡＰＡＰＩ 的定位

３　 ＰＡＰＩ 系统的构造和布置应使进近中的飞行员:

１) 正在或接近进近坡度时ꎬ 看到离跑道最近的 ２ 个灯具为红色ꎬ 离跑道较远的 ２ 个灯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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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ꎻ

２) 高于进近坡度时ꎬ 看到离跑道最近的灯具为红色ꎬ 离跑道最远的 ３ 个灯具为白色ꎻ 在高

于进近坡度更多时ꎬ 看到全部灯具均为白色ꎻ

３) 低于进近坡度时ꎬ 看到离跑道最近的 ３ 个灯具为红色ꎬ 离跑道最远的灯具为白色ꎻ 在低

于进近坡度更多时ꎬ 看到全部灯具均为红色ꎮ

４　 ＡＰＡＰＩ 系统的构造和布置应使进近中的飞行员:

１) 正在或接近进近坡度时ꎬ 看到离跑道较近的灯具为红色、 离跑道较远的灯具为白色ꎻ

２) 高于进近坡度时ꎬ 看到 ２ 个灯具均为白色ꎻ

３) 低于进近坡度时ꎬ 看到 ２ 个灯具均为红色ꎮ

(ａ) ＰＡＰＩ 图解 (以 ３°为例)

(ｂ) ＡＰＡＰＩ 图解 (以 ３°为例)

注: 图 (ａ) 中航空器上 ＩＬＳ 下滑坡接收天线与飞行员眼睛的高差随飞机机型和进近姿态而变化ꎮ 将 “在坡度

上” 扇形从 ２０′加大到 ３０′ꎬ 可把 ＰＡＰＩ 系统的信号和 ＩＬＳ 下滑坡信号协调到更靠近跑道入口的一点ꎮ 这样ꎬ ３°下滑坡

的调置角度将为 ２°２５′、 ２°４５′、 ３°１５′及 ３°３５′ꎮ

图 ７ ３ ２－２　 ＰＡＰＩ 和 ＡＰＡＰＩ 的光束和仰角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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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ＰＡＰＩ 和 ＡＰＡＰＩ 系统的每个灯具应能调节仰角ꎬ 使光束白光部分的下限可固定在水平以

上 １°３０′~４°３０′之间的任何要求的角度上ꎮ

６　 ＰＡＰＩ 和 ＡＰＡＰＩ 系统应设置合适的光强调节设备ꎬ 以便调节光强适应当时的情况并避免

使飞行员在进近和着陆中感觉眩目ꎮ

７　 在准备设置 ＰＡＰＩ 和 ＡＰＡＰＩ 系统时ꎬ 应根据跑道类型和飞行区指标Ⅰ规定如图 ７ ３ ２－３

所示的一个障碍物保护面ꎬ 用以限制障碍物的高度ꎮ 障碍物保护面的特性即起端、 散开率、 长

度和坡度等应符合表 ７ ３ ２－２ 的规定ꎮ

图 ７ ３ ２－３　 ＰＡＰＩ 和 ＡＰＡＰＩ 系统的障碍物保护面

８　 现有高出 ＰＡＰＩ 的障碍物保护面以上的物体应移除或降低高度ꎬ 不允许新建物体或加高

物体突出于障碍物保护面以上ꎮ 除非经航行研究认为该物体不致对航空器安全造成不利影响时ꎬ

才可免予移除ꎮ

９　 ＰＡＰＩ 和 ＡＰＡＰＩ 系统应由一个能分 ５ 或 ３ 级调光的并联或串联的电路供电ꎮ 当系统的供

电中断可能危及飞行安全时应设能够自动投入的应急电源ꎬ 若航空器进近需飞越危险或陡峭的

地形ꎬ 则应急电源的投入速度应满足灯光的转换时间不大于 １ ｓ 的要求ꎮ

１０　 当有物体突出于障碍物保护面之上ꎬ 经航行研究表明对飞行安全有不利影响时ꎬ 应采

取下列一项或几项措施:

１) 清除该物体ꎻ

２) 适当地提高系统的进近坡度ꎻ

３) 减少系统的方位扩散角ꎬ 使该物体处于光束范围之外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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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将系统的轴线及其相应障碍物保护面偏移一个不大于 ５°的角度ꎻ

５) 适当地将跑道入口内移ꎻ

６) 当 ５) 的措施不可行时ꎬ 可将整个系统朝入口上风方向移动ꎬ 使轮子过入口高度额外增

高一段ꎬ 其增高的高度与物体超过障碍物保护面的高度相等ꎮ

表 ７ ３ ２－１　 使用 ＰＡＰＩ 和 ＡＰＡＰＩ 飞过入口时轮子的净距

(１) 飞机在进近姿态中的眼轮高度 (ｍ) ａ (２) 要求的轮子净距 (ｍ) ｂꎬｃ (３) 最小轮子净距 (ｍ) ｄ

<３ ６ ３ｅ

３~５ (不含) ９ ４

５~８ (不含) ９ ５

８~１４ (不含) ９ ６

　 　 注: ａ 在选择眼—轮高度组时ꎬ 仅考虑那些预定经常使用本系统的飞机ꎬ 按其中要求最高的飞机确定ꎮ

ｂ 只要实际可行ꎬ 应提供 (２) 栏规定的轮子净距ꎮ

ｃ 如果经航空研究并由有关民航管理部门批准允许减小轮子净距ꎬ (２) 栏要求的轮子净距可减小至不小于 (３) 栏中

的规定值ꎮ

ｄ 在内移入口采用了减小的轮子净距时ꎬ 应保证位于选用的眼—轮高度组上限的飞机飞过跑道端时具有符合 (２) 栏

中所要求的轮子净距ꎮ

ｅ 在主要供轻型非涡轮喷气飞机使用的跑道上ꎬ 此最小轮子净距可减小至 １ ５ ｍꎮ

ｆ 各类机型的眼—轮高度和眼—天线高度参见 «机场设计手册—第四部分 (第五版) » 附录 ６ꎮ

表 ７ ３ ２－２　 障碍物保护面的尺寸和坡度

尺寸

非仪表跑道 仪表跑道

飞行区指标Ⅰ 飞行区指标Ⅰ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内边长度 (ｍ) ６０ ８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３００ ３００

距精密进近坡度
指示系统的距离

(ｍ) ｂ
Ｄ１ ＋ ３０ Ｄ１ ＋ ６０ Ｄ１ ＋ ６０ Ｄ１ ＋ ６０ Ｄ１ ＋ ６０ Ｄ１ ＋ ６０ Ｄ１ ＋ ６０ Ｄ１ ＋ ６０

散开率 (每侧)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总长 (ｍ) ７ ５００ ７ ５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７ ５００ ７ ５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坡度
ＰＡＰＩａ — Ａ －０ ５７° Ａ －０ ５７° Ａ －０ ５７° Ａ －０ ５７° Ａ －０ ５７° Ａ －０ ５７° Ａ －０ ５７°

ＡＰＡＰＩａ Ａ －０ ９° Ａ －０ ９° — — Ａ －０ ９° Ａ －０ ９° — —

　 　 注: ａ Ａ 为图 ７ ３ ２－２ 中的 Ａ 角ꎮ

ｂ Ｄ１ 是为纠正物体穿透障碍物保护面ꎬ 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位移之前至入口的距离 (如图 ７ ３ ２－１ 所示)ꎮ 障碍物

保护面的起点固定在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的位置ꎬ 这样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的位移可使障碍物保护面的起点产

生相等位移ꎬ 见 ７ ３ ２ 第 １０ 款第 ５ 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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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４　 跑道灯光系统

７ ４ １　 跑道边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拟供夜间使用的跑道ꎬ 昼夜使用的精密进近跑道ꎬ 在昼间跑道视程低于 ８００ ｍ 的最低运

行标准条件下起飞的跑道ꎬ 应设跑道边灯ꎮ

２　 跑道边灯应沿跑道全长在与跑道中线等距的两条平行线上ꎬ 沿着被公布作为跑道使用的

地区的边缘或沿边缘以外距离不大于 ３ ｍ 处设置ꎮ 灯具的纵向间距应尽量均匀一致ꎬ 若为仪表跑

道ꎬ 灯的间距应不大于 ６０ ｍꎬ 若为非仪表跑道ꎬ 灯的间距应不大于 １００ ｍꎮ 跑道两侧的灯应一一

对应ꎬ 形成一条垂直于跑道中线的直线ꎮ

３　 跑道边灯应是发可变白光的恒定发光灯ꎬ 但:

１) 在跑道入口内移的情况下ꎬ 从跑道端至内移跑道入口之间的灯应对进近方向显示红色ꎻ

２) 跑道末端 ６００ ｍ 范围内的跑道边灯朝向跑道中部的灯光应为黄色ꎮ 若跑道长度不足

１ ８００ ｍꎬ 则发黄色光的跑道边灯所占长度应为跑道长度的 １ / ３ꎮ

４　 跑道边灯应在为从任一方向起飞或着陆的飞行员提供引导的所有必要的方位角上发光ꎮ

当跑道边灯准备用来提供盘旋引导时ꎬ 灯具应在所有方位角上都发光ꎮ 在所有方位角上自水平

以上至仰角 １５°范围内的光强应足以适应跑道拟供起飞或着陆时的能见度和 (或) 周围灯光条件

的需要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 光强至少应为 ５０ ｃｄꎬ 只有在没有周围灯光的机场可将光强降低至不小

于 ２５ ｃｄꎬ 以避免飞行员眩目ꎮ

５　 非精密进近跑道和精密进近跑道的边灯的光学特性ꎬ 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９ 或图 Ｅ １０ 的规定ꎮ

６　 精密进近跑道的跑道边灯应由两路能分 ５ 级调光的串联电路隔灯交替供电ꎮ 跑道两侧对

称于跑道中线的一对灯应接在同一电路中ꎮ

７　 非精密进近跑道的跑道边灯宜由两路能分 ５ 级调光的串联电路隔灯交替供电ꎮ 跑道两侧

对称于跑道中线的一对灯应接在同一电路中ꎮ

８　 非仪表跑道的跑道边灯宜由一路能调光的电路供电ꎮ

９　 跑道边灯应有自动投入的应急电源ꎬ 投入速度应满足表 １０ １ ６中对应急电源转换时间的要求ꎮ

７ ４ ２　 跑道入口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设有跑道边灯的跑道应设置跑道入口灯ꎬ 只有跑道入口内移并设有跑道入口翼排灯的非

仪表跑道和非精密进近跑道可不设ꎮ

２　 当跑道入口位于跑道端时ꎬ 跑道入口灯应设在跑道端外垂直于跑道中线的一条直线上并

尽可能靠近跑道端ꎬ 距离应不大于 ３ ｍꎮ

３　 当跑道入口内移时ꎬ 跑道入口灯应设在内移的入口处一条垂直于跑道中线的直线上ꎮ 跑

道入口灯的布置如图 ７ ４ ２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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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跑道入口灯设置的数量和位置为:

１) 非仪表跑道或非精密进近跑道ꎬ 在跑道边灯线之间至少 ６ 个灯ꎻ

２) Ⅰ类精密进近跑道ꎬ 跑道入口灯的数量至少为在跑道边灯线之间以 ３ ｍ 间距等距设置时

所需的灯数ꎻ

３) Ⅱ类、 Ⅲ类精密进近跑道ꎬ 跑道入口灯应在跑道边灯线之间以不大于 ３ ｍ 的间距等距

设置ꎻ

４) １) 和 ２) 规定的入口灯可均匀布置ꎬ 也可分为两组均匀布置ꎮ 两组均匀布置时中间应

留一缺口ꎬ 缺口对称于跑道中线ꎬ 其宽度应等于接地带标志的间距ꎮ 若跑道上未设置接地带标

志ꎬ 则两组灯之间的缺口宽度应为 １８ ｍ 或不大于两行跑道边灯之间距离的 １ / ２ꎮ

５　 跑道入口灯应为向跑道进近方向发绿色光的单向恒定发光灯ꎮ 非精密进近跑道和精密进

近跑道的入口灯的光学特性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３ 的规定ꎮ 非仪表跑道的入口灯在水平方向

±１５°和垂直角 ２° ~１０°范围内的平均光强应不小于 ５０ ｃｄꎮ 入口灯应为总高不大于 ０ ３５ ｍ 的轻型

易折的立式灯具或嵌入式灯具ꎬ 入口内移的入口灯应为嵌入式灯具ꎮ

６　 精密进近跑道的跑道入口灯应由两路能分 ５ 级调光的串联电路隔灯交替供电ꎮ

７　 非精密进近跑道的跑道入口灯宜由两路能分 ５ 级调光的串联电路隔灯交替供电ꎮ

８　 非仪表跑道的跑道入口灯宜接入进近灯的供电回路中ꎮ

９　 跑道入口灯应有自动投入的应急电源ꎬ 投入速度应满足表 １０ １ ６ 中对应急电源转换时间

的要求ꎮ

７ ４ ３　 跑道入口翼排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当需要加强显示精密进近跑道的入口时ꎬ 或当非仪表跑道和非精密进近跑道因入口内移

未设有入口灯时ꎬ 应设入口翼排灯ꎮ

２　 入口翼排灯应设置在跑道入口的两侧ꎬ 每侧至少由 ５ 个灯组成ꎬ 垂直于跑道边灯线并向

外延伸至少 １０ ｍꎬ 最里面的灯与跑道边灯线对齐ꎮ 跑道入口翼排灯的布置如图 ７ ４ ２ 所示ꎮ

３　 跑道入口翼排灯应为向跑道进近方向发绿色光的单向恒定发光灯ꎮ 非精密进近跑道和精

密进近跑道入口翼排灯的光学特性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４ 的规定ꎮ 非仪表跑道入口翼排灯在水

平方向±１５°和垂直角 ２° ~１０°范围内的平均光强应不小于 ５０ ｃｄꎮ 跑道入口翼排灯应为总高不大于

０ ３５ ｍ 的轻型易折的立式灯具或嵌入式灯具ꎮ

４　 跑道入口翼排灯应接入跑道入口灯供电回路ꎮ 因入口内移未设有入口灯时ꎬ 跑道入口翼

排灯宜设置单独回路ꎬ 可接入跑道边灯供电回路ꎮ

７ ４ ４　 跑道末端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设有跑道边灯的跑道应设置跑道末端灯ꎮ

２　 跑道末端灯应设在跑道端外垂直于跑道中线的一条直线上ꎬ 并尽可能靠近跑道端ꎬ 距离

应不大于 ３ ｍꎮ

３　 跑道末端灯至少应由 ６ 个灯组成ꎬ 可在两行跑道边灯线之间均匀分布ꎬ 也可对称于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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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线分为两组ꎬ 每一组灯应等距布置ꎬ 在两组之间留一个不大于两行跑道边灯之间距离一半的

缺口ꎮ Ⅲ类精密进近跑道的跑道末端灯除中间缺口外 (如果设置)ꎬ 相邻灯具之间的距离应不大

于 ６ ｍꎮ 跑道末端灯的布置如图 ７ ４ ２ 所示ꎮ

４　 跑道末端灯应为向跑道方向发红色光的单向恒定发光灯ꎮ 非精密进近跑道和精密进近跑

道的跑道末端灯应为轻型易折的立式灯或是嵌入式灯ꎬ 其光学特性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８ 的规

定ꎮ 非仪表跑道的跑道末端灯应为轻型易折的立式灯具ꎬ 在水平方向±１０°和垂直角 ２° ~ １０°范围

内的平均光强应不小于 １０ ｃｄꎮ

５　 跑道末端灯宜由跑道边灯的串联电路统一供电ꎬ 当有两个串联电路时ꎬ 跑道末端灯应隔

灯由两个电路交替供电ꎮ

７ ４ ５　 跑道中线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精密进近跑道及起飞跑道应设置跑道中线灯ꎮ

２　 跑道中线灯应采用嵌入式灯具ꎬ 在跑道入口至末端之间以约 １５ ｍ 的间距沿跑道中线布

置ꎬ 在出口滑行道较少的一侧ꎬ 允许偏离跑道中线至多 ０ ６ ｍꎮ 仅在跑道中线灯的维护能够保证

灯具的完好率达到 ９５％以上同时没有两个相邻的灯具失效ꎬ 而且跑道是计划在跑道视程等于或

大于 ３５０ ｍ 时运行的情况下ꎬ 灯具的纵向间距才可改为约 ３０ ｍꎮ

３　 为了向从入口内移的跑道端起飞的飞机提供引导ꎬ 应用下列方法之一标出自跑道端至内

移入口之间的跑道中线:

１) 如果自跑道端至内移入口之间的跑道上设有进近灯光系统的最末一部分灯具ꎬ 则可利用

这部分灯具提供起飞引导ꎬ 但应调节其光强以适合起飞的需要而不眩目ꎻ

２) 在跑道端与内移入口之间设置跑道中线灯ꎬ 其灯光颜色应符合 ７ ４ ５ 第 ４ 款的规定ꎬ 并

应能在飞机向此内移入口进近着陆时关闭这一部分跑道中线灯ꎻ 应采取措施防止在跑道用于着

陆时单独开亮这一部分跑道中线灯ꎻ

３) 如图 ７ ４ ５ 所示ꎬ 在自跑道端至内移入口的跑道中线上设置发白色光的长度不小于 ３ ｍ、

纵向间距 ３０ ｍ 的短排灯组ꎬ 其光强应能调节以适合起飞的需要而不眩目ꎻ

入口内移的跑道上的各种灯光的布置如图 ７ ４ ５ 所示ꎮ

４　 跑道中线灯灯光自入口至距离跑道末端 ９００ ｍ 范围内应为白色ꎻ 从距离跑道末端 ９００ ｍ

处开始至距离跑道末端 ３００ ｍ 的范围内应为红色与白色相间ꎻ 从距离跑道末端 ３００ ｍ 开始至跑道

末端应为红色ꎻ 如图 ７ ４ ５ 所示ꎮ 若跑道长度不足 １ ８００ ｍꎬ 则应改为自跑道中点起至距离跑道

末端 ３００ ｍ 处范围内为红色与白色相间ꎮ

５　 跑道中线灯的光学特性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６ 和图 Ｅ ７ 的规定ꎮ

６　 跑道中线灯应由两路能分 ５ 级调光的串联电路隔灯交替供电ꎬ 但在红色灯与白色灯相间

的范围内应每隔两个灯 (即一个红色灯与一个白色灯) 交替供电ꎬ 确保当一个电路失效时仍能

保持红白相间的图形ꎮ 跑道中线灯应有自动投入的应急电源ꎬ 投入速度应满足表 １０ １ ６ 中对应

急电源转换时间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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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４ ５　 跑道入口内移的进近灯光和跑道灯光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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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４ ６　 跑道接地带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Ⅱ类或Ⅲ类精密进近跑道应设置接地带灯ꎮ

２　 接地带灯应由嵌入式单向恒定发白色光的短排灯组成ꎬ 朝向进近方向发光ꎮ 短排灯应成

对地从跑道入口开始以 ３０ ｍ 或 ６０ ｍ (当维护水平符合附录 Ｆ 中 Ｆ ０ ５、 Ｆ ０ ６ 规定的纵向间距)

设置到距跑道入口 ９００ ｍ 处ꎮ 成对的短排灯应对称地位于跑道中线的两侧ꎬ 横向间距应与接地带

标志相同ꎮ 接地带灯短排灯应至少由 ３ 个灯组成ꎬ 灯的间距应不大于 １ ５ ｍꎮ 短排灯的长度应不

小于 ３ ｍꎬ 也不大于 ４ ５ ｍꎮ

３　 接地带灯的光学特性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５ 的要求ꎮ

４　 接地带灯应由两路能分 ５ 级调光的串联电路隔短排灯交替供电ꎬ 跑道两侧对称于跑道中

线的一对短排灯应接在同一电路中ꎮ 接地带灯应有自动投入的应急电源ꎬ 投入的速度应满足灯

光转换时间不大于 １ ｓ 的要求ꎮ

【条文说明】 第 ２ 款中ꎬ 为了能在较低的能见度标准下运行ꎬ 短排灯采用 ３０ ｍ 的纵向间距为宜ꎮ

７ ４ ７　 简易接地带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除非设置了接地带灯ꎬ 在进近角大于 ３ ５°和 (或) 可用着陆距离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可使

冲出跑道的风险增加的机场应设置简易接地带灯ꎮ

２　 简易接地带灯应是位于跑道中线每侧的一对灯具ꎬ 位于最终接地带标志上风边缘以外

０ ３ ｍ 处ꎮ 两对灯具的靠里边的灯具之间的横向间距应等于为接地带标志的横向间距ꎮ 同一对灯

具的两个灯具之间的间隔不得大于 １ ５ ｍ 或接地带标志宽度的一半ꎬ 两者取较大值ꎬ 如图 ７ ４ ７

所示ꎮ

３　 如果设置在不带接地带标志的跑道上ꎬ 简易接地带灯应安装在可提供等效接地带信息的

位置ꎮ

４　 简易接地带灯应是发出可变白色光的单向恒定发光灯ꎬ 应对准方向使朝跑道方向进近的

着陆飞机的飞行员能看得到ꎮ

５　 简易接地带灯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５ 的规定ꎮ

６　 简易接地带灯宜由不同于其他跑道灯光的电路供电ꎬ 以便在其他跑道灯光不运行时可开

亮使用ꎮ

【条文说明】 简易接地带灯的目的是增强飞行员在所有能见度条件下的情景意识ꎬ 并帮助飞行员

确定当航空器未在跑道上某一点附近着陆时是否要开始复飞ꎮ 在设置简易接地带灯的机场飞行

的飞行员应熟悉这些灯的用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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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Ａ 的尺寸为 １ ５ ｍ 或接地带标志宽度的一半ꎬ 两者取较大值ꎮ

图 ７ ４ ７　 简易接地带灯

７ ４ ８　 跑道入口识别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下列情况下应设置跑道入口识别灯:

１) 在需要使非精密进近跑道的入口更加明显或不可能设置其他进近灯光时ꎻ

２) 在跑道入口从跑道端永久位移或从正常位置临时位移并需要使入口更加明显时ꎮ

２　 跑道入口识别灯应对称地设在跑道中线两侧、 与跑道入口在同一条直线上ꎬ 在跑道两侧

边灯线以外约 １０ ｍ 处ꎮ

３　 跑道入口识别灯应为朝向进近着陆的飞机单向发光、 每分钟闪光 ６０ 次至 １２０ 次的白色闪

光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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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５　 滑行道灯光系统

７ ５ １　 滑行道中线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拟供在跑道视程小于 ３５０ ｍ 的情况下使用的出口滑行道、 滑行道、 除冰坪和机坪应设置

滑行道中线灯ꎬ 设置方式应确保能从跑道中线开始至机坪上飞机开始其停放操作的地点为止提

供连续的引导ꎬ 只有在低交通密度且滑行道边灯和中线标志已能提供足够引导的情况下才可

不设ꎮ

２　 拟供在跑道视程小于 ３５０ ｍ 的情况下使用的、 作为标准滑行路线的一部分的跑道上应设

置滑行道中线灯ꎬ 只有在低交通密度且滑行道边灯和中线标志已能提供足够引导的情况下才可

不设ꎮ

３　 拟供在跑道视程等于或大于 ３５０ ｍ 的夜间情况下使用的滑行道上、 复杂的滑行道相交处

和出口滑行道上ꎬ 应设置滑行道中线灯ꎬ 只有在低交通密度且滑行道边灯和中线标志已能提供

足够引导的情况下才可不设ꎮ

４　 规定作为高级地面活动引导和控制系统一部分的出口滑行道、 滑行道、 除冰坪、 机坪和作

为标准滑行路线的一部分的跑道上ꎬ 无论拟在何种能见度条件下使用ꎬ 均应设置滑行道中线灯ꎮ

５　 滑行道中线灯的光束大小应只有从滑行道上或其附近的飞机上才能看得见灯光ꎮ 滑行道

中线灯应为绿色恒定发光灯ꎬ 除了:

１) 出口滑行道上的滑行道中线灯ꎬ 自靠近跑道中线开始到 ＩＬＳ 或 ＭＬＳ 临界 /敏感区的边界

或内过渡面的底边 (取二者之中离跑道较远者) 为止ꎬ 应为绿色与黄色恒定发光交替设置ꎮ 出

口中线上的第一个灯应为绿色ꎬ 最靠近上述边界的灯应为黄色ꎮ

２) 进入跑道的滑行道上的滑行道中线灯ꎬ 自 ＩＬＳ 或 ＭＬＳ 临界 /敏感区的边界或内过渡面的

底边 (取二者之中离跑道较远者) 至下述位置为止ꎬ 应为绿色与黄色恒定发光交替设置:

———其靠近跑道中线的末端点ꎻ 或

———如果滑行道中线灯穿越跑道ꎬ 则直至 ＩＬＳ 或 ＭＬＳ 临界 /敏感区对面的边界或内过渡面的

底边 (取二者之中离跑道较远者)ꎮ

６　 拟供在跑道视程小于 ３５０ ｍ 的情况下使用的滑行道中线灯的光学特性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１２、 图 Ｅ １３ 或图 Ｅ １４ 的要求ꎻ 其他滑行道中线灯的光学特性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１５ 或图

Ｅ １６ 的要求ꎮ 在选择滑行道中线灯的类型时应考虑灯具是用于滑行道直线段上还是弯道上、 驾

驶舱偏离中线的程度等情况ꎮ

拟供在跑道视程小于 ３５０ ｍ 的情况下使用的快速出口滑行道上的中线灯ꎬ 当运行需要较高光

强时ꎬ 可采用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１２ 的光强分布特性但光强为图示值 ４ 倍的灯具ꎬ 这些灯的亮度

调节级数应与跑道中线灯相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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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为高级地面活动引导和控制系统一部分的出口滑行道、 滑行道、 除冰坪、 机坪和作

为标准滑行路线的一部分的跑道上设置的滑行道中线灯ꎬ 为了在低能见度或晴朗白昼条件下保

持一定的地面运转速度需要较高的光强时ꎬ 滑行道中线灯的光学特性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１７、

图 Ｅ １８ 或图 Ｅ １９ 的要求ꎮ

７　 滑行道中线灯的灯具允许偏离滑行道中线标志的距离宜不大于 ０ ３ ｍꎬ 至多不大于 ０ ６ ｍꎮ

８　 滑行道中线灯在滑行道直线段上的纵向间距应不大于 ３０ ｍꎬ 但下列情况除外:

１) 在能见度经常良好ꎬ 较大的间距仍能提供足够引导的情况下ꎬ 可用不大于 ６０ ｍ 的较大

间距ꎻ

２) 在短的直线段上应采用小于 ３０ ｍ 的间距ꎻ

３) 在跑道视程小于 ３５０ ｍ 时使用的滑行道或作为标准滑行路线的一部分的跑道上ꎬ 应采用

不大于 １５ ｍ 的间距ꎮ

９　 滑行道弯道上的滑行道中线灯应由滑行道直线段上的中线灯延伸ꎬ 保持中线灯到弯道外

侧边缘的距离不变ꎮ 滑行道中线灯在弯道上的间距应根据弯道的半径确定ꎬ 如表 ７ ５ １ 所示ꎮ

表 ７ ５ １　 滑行道中线灯在弯道上的间距

弯道半径 (ｍ) 灯间距离 (ｍ)

≤４００ ７ ５

４０１~８９９ １５

≥９００ １５ (跑道视程小于 ３５０ ｍ 时)
３０ (跑道视程等于或大于 ３５０ ｍ 时)

　 　 注: 在准备用于跑道视程小于 ３５０ ｍ 的情况下的滑行道上ꎬ 上列间距应保持到弯道前后各 ６０ ｍ 处ꎮ

１０　 快速出口滑行道上的滑行道中线灯ꎬ 应从滑行道中线曲线起始点以前至少 ６０ ｍ 处的一

点开始ꎬ 一直延续到曲线终点以后滑行道中线上预期飞机将降速至正常滑行速度的一点为止ꎬ

或继续延伸与滑行道直线段上的中线灯衔接ꎮ 平行于跑道中线的那部分滑行道中线灯应始终距

离跑道中线灯至少 ０ ６ ｍꎬ 如图 ７ ５ １－２ 所示ꎮ 灯具的纵向间距应不大于 １５ ｍꎮ

１１　 快速出口滑行道以外的出口滑行道上的滑行道中线灯ꎬ 应从滑行道中线标志从跑道中

线开始弯出的那一点开始ꎬ 沿着弯曲的滑行道中线标志至少延伸到该标志脱离跑道的地点为止ꎮ

第一个灯应距离跑道中线灯至少 ０ ６ ｍꎬ 如图 ７ ５ １－２ 所示ꎮ 灯具的纵向间距应不大于 ７ ５ ｍꎮ

滑行道、 出口滑行道和弯道上的滑行道中线灯布置如图 ７ ５ １－１ 所示ꎮ

１２　 滑行道中线灯宜由一个能分 ３ 级或 ５ 级调光的串联电路供电ꎮ 拟在跑道视程小于 ３５０ ｍ

时使用的ꎬ 和失去灯光后可能影响交通顺畅的滑行道上的滑行道中线灯ꎬ 应由两个串联电路隔

灯供电ꎬ 并应有应急电源ꎬ 确保在一个电路失效时灯光构形不变ꎮ 应急电源应能自动投入ꎬ 投

入的速度应满足灯光转换时间不大于 １５ ｓ 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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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第 ５ 款中ꎬ 注意限制在跑道上或其附近的发绿色光灯具的光束分布ꎬ 以避免可能与

跑道入口灯产生混淆ꎮ

第 ６ 款中ꎬ 仅在必需并经专门研究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后ꎬ 才使用上述高光强滑行道中线灯ꎮ

第 ８、 ９ 款中ꎬ 跑道视程为 ３００ ｍ~３５０ ｍ 部分的滑行道中线灯间距按Ⅱ类标准执行ꎮ

图 ７ ５ １－１　 滑行道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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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５ １－２　 偏置的跑道和滑行道中线灯

７ ５ ２　 滑行道边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准备在夜间使用的未设滑行道中线灯的滑行道和出口滑行道均应设滑行道边灯ꎮ

２　 准备在夜间使用的机坪、 等待坪、 除冰坪和跑道掉头坪的边缘任何部分ꎬ 应设滑行道边

灯ꎬ 只有在考虑了运行的性质ꎬ 确认地面照明或其他方法已能提供足够的引导时才不必设置ꎮ

３　 跑道上作为标准滑行路线的一部分拟供在夜间滑行而没有滑行道中线灯时ꎬ 应设置滑行

道边灯ꎮ

４　 滑行道边灯的纵向间距应不大于 ６０ ｍꎬ 但滑行道边灯设在跑道掉头坪的边缘时应不大于

３０ ｍꎮ 在滑行道短的直线段上、 转弯处和分支处的滑行道边灯间距应适当缩小ꎮ 滑行道边灯应设

在滑行道和各类机坪边缘之外ꎬ 距滑行道和各类机坪边缘应不超过 ３ ｍꎮ

５　 滑行道边灯应采用全向发蓝色光的轻型易折的立式灯具或嵌入式灯具ꎮ 灯具应在自水平

到水平以上至少 ７５°的范围内发光ꎮ 光强在 ０° ~６°仰角范围之间应至少为 ２ ｃｄꎬ ６° ~７５°仰角范围

之间应至少为 ０ ２ ｃｄꎮ 在相交、 出口或弯道等处的灯具应对可能与其他灯光混淆的方位加以

遮挡ꎮ

６　 滑行道边灯宜采用单回路串联方式供电ꎮ 在失去灯光后可能影响滑行安全和交通顺畅的

滑行道边灯应由两个串联电路隔灯供电ꎬ 并应有应急电源ꎮ 应急电源应能自动投入ꎬ 投入的速

度应满足灯光转换时间不大于 １５ ｓ 的要求ꎮ

７ ５ ３　 跑道警戒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跑道警戒灯分为 Ａ 型跑道警戒灯和 Ｂ 型跑道警戒灯ꎬ 如图 ７ ５ ３ 所示ꎮ 拟在下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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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使用的跑道的每个跑道与滑行道 (除单向运行出口滑行道) 相交处ꎬ 应设置 Ａ 型跑道警

戒灯:

１) 跑道视程小于 ５５０ ｍ 且未安装停止排灯ꎻ

２) 跑道视程在 ５５０ ｍ~１２００ ｍ 之间且交通密度高ꎮ

２　 在每个跑道与滑行道 (除单向运行出口滑行道) 相交处宜设置 Ａ 型或 Ｂ 型跑道警戒灯ꎮ

３　 Ｂ 型跑道警戒灯不应与停止排灯并列ꎮ

４　 Ａ 型跑道警戒灯应设置在滑行道两侧ꎬ 并距跑道中线不小于表 ４ １２ ６ 中对起飞跑道的

规定ꎮ

５　 Ｂ 型跑道警戒灯应横贯滑行道设置ꎬ 并距跑道中线不小于表 ４ １２ ６ 中对起飞跑道的

规定ꎮ

６　 Ａ 型跑道警戒灯应包括两对背离跑道方向交替发黄色光的立式灯ꎬ 设在滑行道两侧的立

式停止排灯 (如设有) 的外侧或距离滑行道边约 ３ ｍ 处 (如未设立式停止排灯)ꎮ Ｂ 型跑道警戒

灯应为背离跑道方向发黄色闪光的嵌入式灯ꎬ 横跨滑行道全宽设置ꎬ 间距为 ３ ｍꎮ 准备在昼间使

用的和作为高级地面活动引导和控制系统的一部分的跑道警戒灯应为高光强灯ꎮ

７　 低光强和高光强的 Ａ 型跑道警戒灯的单个灯具的光学特性应分别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２３

和图 Ｅ ２４ 的规定ꎮ 低光强和高光强的 Ｂ 型跑道警戒灯的单个灯具的光学特性应分别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１２ 和图 Ｅ ２０ 的规定ꎮ

８　 每一对 Ａ 型跑道警戒灯中的两个灯应以每分钟 ３０~６０ 次的频率交替闪光ꎬ Ｂ 型跑道警戒

灯中相邻的灯应以每分钟 ３０~６０ 次的频率交替闪光ꎬ 隔开的灯应同时闪光ꎮ 闪光的明暗时间应

相同ꎬ 彼此相反ꎮ

图 ７ ５ ３　 跑道警戒灯

９　 在需要加强 Ａ 型跑道警戒灯在昼间使用时的明暗对比度时ꎬ 应在每一灯泡之上加装一个

足够大小的遮阳罩ꎬ 以防阳光进入透镜ꎬ 干扰灯具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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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如果跑道 /滑行道相交处的等待位置不止一个ꎬ 则只能开亮与运行的跑道等待位置相关

的跑道警戒灯组ꎮ

１１　 跑道警戒灯宜由专门的串联电路供电ꎮ

【条文说明】 第 ６ 款中ꎬ 为了在低能见度条件下保持一定的地面运转速度可能需要较高的

光强ꎮ

第 ８ 款中ꎬ 最佳闪光频率取决于灯泡的光上升和下降时间ꎮ 已经发现ꎬ 设在 ６ ６Ａ 串联电路

中的 Ａ 型跑道警戒灯运行于每一灯泡每分钟闪光 ４５~ ５０ 次时效果最佳ꎬ 设在 ６ ６ Ａ 串联电路中

的 Ｂ 型跑道警戒灯运行于每一灯泡每分钟闪光 ３０~３２ 次时效果最佳ꎮ

第 ９ 款中ꎬ 可用其他装置或设计 (例如特殊的光学设计) 来代替遮阳罩ꎮ

７ ５ ４　 中间等待位置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拟在跑道视程小于 ３５０ ｍ 的情况下使用的中间等待位置标志处ꎬ 除非已设有停止排灯ꎬ

否则应设中间等待位置灯ꎮ

２　 在不需要提供停止或通行信号的中间等待位置标志处ꎬ 宜设中间等待位置灯ꎮ

３　 中间等待位置灯应沿中间等待位置标志设置并在标志的等待侧距离 ０ ３ ｍ 处ꎮ

４　 中间等待位置灯应由 ３ 个具有类似滑行道中线灯的光强分布特性、 朝向趋向中间等待位

置的飞机发黄色光的单向恒定发光灯组成ꎮ 灯具应垂直于滑行道中线设置ꎬ 间距为 １ ５ ｍꎮ

５　 中间等待位置灯宜由所在滑行道的中线灯的供电电路一并供电ꎬ 也可由滑行道边灯供电

回路供电ꎮ

７ ５ ５　 停止排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每一个通向拟在跑道视程小于 ５５０ ｍ 情况下使用的跑道ꎬ 在跑道等待位置以及拟实行

停止或放行控制的中间等待位置处ꎬ 应设停止排灯ꎮ 但在下列情况下可不设:

１) 具备防止航空器和车辆偶然侵入跑道的适当助航设施和程序ꎻ

２) 在跑道视程低于 ５５０ ｍ 的情况下ꎬ 具备限制同一时间内在运转区只有一架航空器和必不

可少的最少车辆的运行程序ꎮ

２　 在夜间和跑道视程大于 ５５０ ｍ 情况下使用的跑道ꎬ 在跑道等待位置宜设置停止排灯ꎬ 作

为防止跑道侵入的有效措施之一ꎮ

３　 当要求用灯光来补充标志并用目视方法实施交通管制时ꎬ 应在中间等待位置处设置停止

排灯ꎮ

４　 停止排灯应设在滑行道上要求航空器停住等待放行之处ꎬ 由若干个朝向趋近停止排灯的

航空器发红色光的嵌入式灯组成ꎮ 停止排灯应横贯滑行道ꎬ 灯间均匀分布ꎬ 间距不大于 ３ ｍꎮ

５　 在常规的停止排灯可能由于雨雪等因素ꎬ 致使飞行员看不清楚或由于要求航空器停住的

位置距离停止排灯太近以致灯光被机身挡住的情况下ꎬ 应在停止排灯的两端滑行道边以外至少 ３

ｍ 处ꎬ 各增设一对光学特性与停止排灯相同的立式灯具ꎬ 并使其一直都能被趋近的飞行员看到ꎬ

直到停止排灯位置ꎬ 如图 ７ ５ ５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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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拟供在跑道视程小于 ３５０ ｍ 的情况下使用的停止排灯的光学特性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１２、 图 Ｅ １３ 或图 Ｅ １４ 的要求ꎻ 拟供在跑道视程等于或大于 ３５０ ｍ 的情况下使用的停止排灯

的光学特性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１５ 或图 Ｅ １６ 的要求ꎮ

７　 停止排灯的灯具应隔灯分为两组由两个不同的电路供电ꎬ 或采取其他措施以确保不致因

线路故障造成全部灯具停电ꎮ 除高光强停止排灯外ꎬ 停止排灯一般无需调节光强ꎮ 停止排灯开

亮表示禁止通行ꎬ 关灭表示许可通行ꎮ 如果在与跑道相关联的一个滑行道口ꎬ 有一组以上的停

止排灯ꎬ 在任何时刻只可开亮一组ꎮ 有选择地进行开关控制的停止排灯的电路设计ꎬ 应使得停

止排灯开亮时其前方不小于 ９０ ｍ 以内的滑行道中线灯熄灭ꎬ 反之亦然ꎮ

８　 停止排灯应有应急电源ꎮ 应急电源应能自动投入ꎬ 有选择地进行开关控制的停止排灯的

投入速度应满足灯光转换时间不大于 １ ｓ 的要求ꎮ

９　 规定作为高级地面活动引导及控制系统的一部分的停止排灯ꎬ 若从运行的观点认为ꎬ 为

了在很低能见度或晴朗白昼条件下保持一定的地面运转速度需要较高的光强ꎬ 则停止排灯的光

学特性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１７、 图 Ｅ １８ 或图 Ｅ １９ 的规定ꎮ 应在必需时并经专门研究和有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使用高光强停止排灯ꎮ

１０　 在需要宽光束扩散角时ꎬ 停止排灯的光学特性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１７ 或图 Ｅ １９ 的

规定ꎮ

【条文说明】 停止排灯应由机场空管运行部门进行人工或自动化控制ꎮ

图 ７ ５ ５　 停止排灯

７ ５ ６　 禁止进入排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在位于出口滑行道末端区域的滑行道上横向设置一组禁止进入排灯ꎬ 以便防止航空器

从错误的方向进入滑行道ꎮ

２　 禁止进入排灯应由若干个等距分布、 间距不大于 ３ ｍ、 背向跑道方向发红光的定向灯具组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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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在嵌入道面内的禁止进入排灯ꎬ 由于雨雪遮挡或航空器的位置距离该灯太近以致灯光被

航空器的结构挡住的情况下ꎬ 应在禁止进入排灯的两端各增设一对立式灯具ꎮ 禁止进入排灯的

红色光强和光束扩散角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１２ 至图 Ｅ １６ 的规定ꎮ

４　 当禁止进入排灯被规定作为高级地面活动引导及控制系统的一部分时ꎬ 需要更高的光强

以便能在很低能见度或晴朗白昼条件下以一定速度维持地面运转时ꎬ 禁止进入排灯的红色光强

和光束扩散角ꎬ 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１７、 Ｅ １８ 或 Ｅ １９ 的规定ꎮ 仅在必要时ꎬ 经专门研究并由

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使用高光强禁止进入排灯ꎮ

５　 在需要宽光束扩散角灯具时ꎬ 禁止进入排灯的红色光强和光束扩散角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１７ 或 Ｅ １９ 中的规定ꎮ

６　 禁止进入排灯宜与禁止进入标记牌和 /或标志设在一处ꎮ

７　 禁止进入排灯宜采用单回路串联方式供电ꎮ

【条文说明】 第 １ 款中ꎬ 在所有能见度或气象条件下都可能发生跑道侵入事件ꎬ 设置禁止进入排

灯可以构成防止跑道侵入有效措施的一部分ꎮ

７ ５ ７　 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拟在跑道视程低于 ３５０ ｍ 的情况下运行或高交通密度的跑道应设置快速出口滑行道指

示灯ꎮ

２　 一组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灯在其运行的任何时间内应按 ６ 个灯一组的全构型展示ꎬ 如图

７ ５ ７ 所示ꎬ 否则应关闭ꎮ

３　 一组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灯应与相关的快速出口滑行道设在跑道中线的同一侧ꎬ 如图

７ ５ ７ 所示ꎮ 在每一组中ꎬ 灯间距离应为 ２ ｍꎬ 最靠近跑道中线的灯距离跑道中线应为 ２ ｍꎮ

图 ７ ５ ７　 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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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在跑道上有一条以上的快速出口滑行道时ꎬ 每一组出口滑行道的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灯

在运行时不应与另一组在运行中的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灯相互重叠ꎮ

５　 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灯应为单向黄色恒定发光灯ꎬ 朝向趋近跑道着陆的飞机ꎮ

６　 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灯的光强分布应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６ 或图 Ｅ ７ 的规定ꎬ 视相关跑道

中线灯的间距而定ꎮ

７　 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灯应由不同于其他跑道灯光的电路供电ꎬ 以便在其他灯光不运行

时可开亮使用ꎮ 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灯宜由相关的滑行道中线灯的串联供电电路供电ꎬ 但其

设计应确保当其中任何一个灯失效或出现其他故障以致不能按全构型开亮时将 ６ 个灯全部

关灭ꎮ

【条文说明】 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灯的用途是为驾驶员提供距跑道上最近的快速出口滑行道的距

离信息ꎬ 增强其在低能见度条件下的情景意识和使其能够运用制动操作以达到更高效的滑跑和

脱离跑道速度ꎮ 在备有设置了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灯的跑道的机场飞行的驾驶员应熟悉这些灯

的用途ꎮ

７ ５ ８　 除冰坪出口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比邻滑行道的远距除冰坪的出口边界处应设除冰坪出口灯ꎻ

２　 除冰坪出口灯应沿除冰坪出口边界处的中间等待位置标志内侧设置ꎬ 距离标志 ０ ３ ｍꎻ

３　 除冰坪出口灯应由若干个具有类似滑行道中线灯的光学特性、 朝向趋近出口边界方向发

黄色光的单向嵌入式恒定发光灯组成ꎬ 灯具应以 ６ ｍ 的等间距设置ꎻ

４　 除冰坪出口灯宜就近由跑道边灯、 滑行道边灯或滑行道中线灯的供电电路供电ꎮ

７ ５ ９　 跑道掉头坪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拟在跑道视程低于 ３５０ ｍ 的情况下使用的跑道掉头坪上应设置跑道掉头坪灯ꎮ

２　 拟在夜间使用的跑道掉头坪宜设置跑道掉头坪灯ꎮ

３　 跑道掉头坪灯应设置在跑道掉头坪标志上ꎬ 只有在实际不可行时可偏离标志不超过

０ ３ ｍꎮ

４　 直线段上的跑道掉头坪灯的纵向间距应不大于 １５ ｍꎻ 曲线段上的跑道掉头坪灯的间距应

不大于 ７ ５ ｍꎮ

５　 跑道掉头坪灯应是单向绿色恒定发光灯ꎬ 其光束范围应只有从位于或趋近跑道掉头坪的

飞机上才能看见ꎮ 跑道掉头坪灯的光强分布应视情况符合附录 Ｅ 中图 Ｅ １３、 图 Ｅ １４ 或图 Ｅ １５、

图 Ｅ １６ 的规定ꎮ

６　 跑道掉头坪灯一般由一个能分 ３ 级或 ５ 级调光的串联电路供电ꎬ 可就近由跑道边灯或跑

道中线灯的供电电路供电ꎮ

７ ５ １０　 机位操作引导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已有其他方式无法提供足够的引导时ꎬ 拟供在低能见度条件下使用的有铺筑面的机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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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除冰坪上ꎬ 应设机位操作引导灯ꎬ 以便利航空器正确地停放在机位上ꎮ

２　 机位操作引导灯打开则表示机位可供使用ꎬ 关闭表示机位不可使用ꎮ

３　 机位操作引导灯应与机位标志设在一起ꎮ 用以标出引入线、 转弯线和引出线的灯具在曲

线上的间距应不大于 ７ ５ ｍꎬ 在直线段上的间距应不大于 １５ ｍꎮ

４　 除了标示停住位置的灯应为恒定发红色光的单向灯外ꎬ 其他机位操作引导灯应为恒定发

黄色光的全向灯ꎬ 发出的光应在准备由它提供引导的整个区段内都能看到ꎮ 灯具的光强应满足

使用机位的需要ꎬ 一般不宜低于 ６０ ｃｄꎮ

５　 机位操作引导灯宜单独供电或接入滑行道中线灯回路ꎮ

【条文说明】 第 ４ 款中ꎬ 根据 «机场设计手册———第四部分 (第五版) » １２ ２ 内容对光强进行

说明ꎮ 机位操作引导灯的光强一般要求在垂直角 １° ~１０°范围内主光束最小 ６０ ｃｄꎮ

７ ５ １１　 积雪的跑道边线标志物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当积雪跑道未能用跑道灯或跑道标志线标识出其可用界限时ꎬ 应采用积雪跑道的边线标

志物标出可用界限ꎮ

２　 积雪跑道的边线标志物应沿跑道两边设置ꎬ 宜贴临道肩上的跑道边灯设置ꎮ 横贯跑道端

应设置足够数量的标志物ꎮ

３　 积雪跑道的边线标志物应由醒目的高约 １ ５ ｍ 的轻型标志物组成ꎮ

７ ５ １２　 滑行道边逆向反光标志物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的机场ꎬ 未设滑行道中线灯、 边灯或滑行道中线标志物的滑行道ꎬ

应设置滑行道边逆向反光标志物ꎮ 飞行区指标 Ｉ 为 ３ 或 ４ 的机场ꎬ 在设有滑行道中线灯的滑行道

直线段的边缘ꎬ 可设滑行道边逆向反光标志物ꎮ

２　 滑行道边逆向反光标志物应至少设置在假定要设置滑行道边灯的位置上ꎮ

３　 滑行道边逆向反光标志物应逆向反射蓝色光ꎮ

４　 只有当跑道长度不足 １ ２００ ｍ 时ꎬ 才可用滑行道边逆向反光标志物代替全部滑行道

边灯ꎮ

５　 如用滑行道边逆向反光标志物代替滑行道边灯ꎬ 纵向间距宜为 ３０ ｍꎮ

６　 标志物的逆向反光表面在飞行员看来应为长方形ꎬ 面积应不小于 １５ ０００ ｍｍ２ꎮ

７　 滑行道边线标志物应是易折的ꎮ 其高度应低得足以保持与螺旋桨和喷气飞机发动机吊舱

的净距ꎮ

７ ５ １３　 滑行道中线逆向反光标志物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的机场ꎬ 未设滑行道中线灯、 边灯或滑行道边线标志物的滑行道ꎬ

应设置滑行道中线逆向反光标志物ꎻ

２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的机场ꎬ 未设滑行道中线灯但需要改善滑行道中线标志引导功能

的滑行道ꎬ 应设置滑行道中线逆向反光标志物ꎻ

—１４１—

７　 助航灯光



３　 滑行道中线逆向反光标志物应至少设置在假定要设置滑行道中线灯的位置上ꎻ

４　 滑行道中线逆向反光标志物应设置在滑行道中线标志上ꎬ 只有在实际不可行时才可偏离

中线标志不大于 ０ ６ ｍꎻ

５　 滑行道中线逆向反光标志物应逆向反射绿色光ꎻ

６　 标志物的逆向反光表面在飞行员看来应为长方形ꎬ 面积应不小于 ２ ０００ ｍｍ２ꎮ

７　 滑行道中线逆向反光标志物的设计和安装ꎬ 应确保其能经受航空器轮胎的碾压而不损

坏ꎬ 也不损坏航空器ꎮ

７ ６　 其他灯光系统

７ ６ １　 不适用地区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对供夜间使用的活动区ꎬ 在滑行道、 机坪、 等待坪上ꎬ 不适于航空器活动但可让航空器

在其旁边安全通行的任何部分ꎬ 应设置不适用地区灯ꎮ

２　 不适用地区灯设置间距应足够紧密ꎬ 能勾画出不适用地区的范围ꎮ

３　 不适用地区灯应是红色恒光灯ꎬ 其光强应保证其在周围灯光的光强或背景的一般照度下

明显醒目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 光强应不小于 １０ ｃｄꎮ

４　 当关闭的跑道和滑行道或其一部分与可供夜间使用的跑道或滑行道相交时ꎬ 在横贯被关

闭地区的进口处ꎬ 应设置间距不超过 ３ ｍ 的不适用地区灯ꎮ

５　 跑道、 平行滑行道关闭区域的两端设有的临时关闭标志物宜安装照明装置ꎮ

６　 在暂时不适用的地区ꎬ 可用恒定发光的红灯予以标示ꎮ 这些灯应标示出该区最有潜在危

险的边缘ꎮ 除了标示三角形地区最少可用 ３ 个灯之外ꎬ 这类灯应至少用 ４ 个ꎮ 当该区较大或形状

特殊时ꎬ 灯的数量应增加ꎮ 至少在该区的周界上每 ７ ５ ｍ 距离应设置一个灯ꎮ 如果灯光具有方向

性ꎬ 则光束照射的方向应尽可能朝着航空器或车辆向该区趋进的方向ꎮ 如果航空器或车辆一般

从几个方向趋进该区ꎬ 应考虑增加额外的灯或采用无定向灯沿这些方向显示该区ꎮ

７　 不适用地区灯应易折ꎮ 灯的高度应足够低ꎬ 以保持螺旋桨和喷气航空器的发动机吊舱与

灯之间的净距ꎮ

７ ６ ２　 风向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每个机场应在跑道两端的瞄准点起端附近ꎬ 距离跑道近边 ４５ ｍ~１０５ ｍ 之间设置风向标ꎮ

风向标宜设置在跑道入口的左侧ꎬ 应设在从机场上空容易看见ꎬ 且不会受到附近物体引起的气

流干扰之处ꎮ

２　 风向标应为截头圆锥形ꎬ 由经久耐用的织物制成ꎬ 长度应不小于 ３ ６ ｍꎬ 大端直径应不

小于 ０ ９ ｍꎮ 风向标应能指明地面风的方向ꎬ 并能显示大致风速ꎮ 风向标的颜色宜选用橙色与白

色或红色与白色相间ꎬ 并安排成 ５ 个颜色相间的环带ꎬ 两端的环带为橙色或红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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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风向标的位置应以风向标支柱为圆心ꎬ 用直径为 １５ ｍ、 线条宽 １ ２ ｍ 的白色圆环标出ꎮ

４　 准备在夜间使用的机场ꎬ 风向标应有照明ꎮ

５　 风向标支柱应采用轻质量和易折的材质ꎮ

７ ６ ３　 着陆方向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未设有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的跑道入口以内ꎬ 应设 “Ｔ” 字形标志 (仅供白天使

用时)ꎮ “Ｔ” 字标志应设置在跑道入口左侧ꎬ 距跑道近边 １５ ｍ 处ꎬ 至跑道入口的距离应约为

跑道长度的 １ / １５ ~ １ / １０ꎬ 根据使用机型确定ꎮ “Ｔ” 字的横划应与跑道中线垂直ꎬ 且由进近方

向看为字母 “Ｔ”ꎮ “Ｔ” 字标志和 “Ｔ” 字灯的形状以及最小尺寸如图 ７ ６ ３－１ 和图 ７ ６ ３－２

所示ꎮ

２　 “Ｔ” 字标志应为白色ꎮ 当供夜间使用时ꎬ 着陆方向标应以灯光标示ꎬ 灯具布置如图

７ ６ ３－２ 所示ꎮ 灯具应发白色光ꎬ 以勾画出 “Ｔ” 字标志的轮廓ꎬ 灯具应低矮、 轻质和易折ꎬ 一

般用并联方式供电ꎮ

图 ７ ６ ３－１　 “Ｔ” 字标志 图 ７ ６ ３－２　 “Ｔ” 字灯

７ ６ ４　 停止道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拟供夜间使用的停止道上应设置停止道灯ꎮ

２　 停止道灯应沿停止道全长设置ꎬ 设在与中线等距并与跑道边灯线重合的两条平行线上ꎮ

停止道灯还应横贯设置在停止道端垂直于停止道轴线的一条直线上ꎬ 该直线应尽可能靠近停止

道端并在任何情况下不越过停止道端外 ３ ｍꎮ

３　 停止道灯应为单向朝跑道方向发红色光的恒光灯ꎮ

７ ６ ５　 航空灯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准备夜间使用的机场ꎬ 在运行需要的场合应设置机场灯标或识别灯标ꎮ

２　 准备夜间使用的机场如果存在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设置机场灯标:

１) 飞机主要以目视方式飞行ꎻ

２) 经常出现低能见度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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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由于周围灯光或地形难以从空中确定机场位置ꎮ

３　 机场灯标应设在机场内或机场邻近环境背景亮度低的地方ꎮ

４　 机场灯标的位置选择ꎬ 应确保其在各重要方向上不被物体遮蔽ꎬ 并对进近着陆中的飞行

员不产生眩光ꎮ

５　 机场灯标应显示有色与白色交替的闪光或仅显示白色的闪光ꎮ 总的闪光频率应为每分钟

２０ 次至 ３０ 次ꎮ 在使用有色闪光的场合ꎬ 陆地机场灯标发出的有色闪光应为绿色ꎬ 水上机场灯标

发出的有色闪光应为黄色ꎮ 水陆两用机场若用有色闪光ꎬ 应根据机场的主要设施来确定闪光的

颜色ꎮ

６　 机场灯标发出的灯光应在所有的方位角都能看到ꎮ 灯光的垂直分布应从不大于 １°的仰角

向上至由有关当局确定的最大仰角ꎮ 闪光的有效光强应不小于 ２ ０００ ｃｄꎮ

７　 供夜间使用且从空中用其他方法不易识别的机场ꎬ 应设置识别灯标ꎮ

８　 识别灯标应设在机场内低环境背景亮度的地区ꎮ

９　 识别灯标的位置应使灯标在有效的方向上不被物体遮蔽ꎬ 并对进近着陆的飞行员不产生

眩光ꎮ

１０　 陆地机场的识别灯标应在所有方位角上显示ꎮ 灯光的垂直分布应从不大于 １°的仰角向

上至由有关当局确定的最大仰角ꎮ 闪光的有效光强应不小于 ２ ０００ ｃｄꎮ

１１　 陆地机场的识别灯标应显示绿色闪光ꎮ 水上机场的识别灯标应显示黄色显光ꎮ

１２　 识别字母应以国际莫尔斯电码传送ꎮ 传送速度应为每分钟 ６ ~ ８ 个字ꎬ 相应的莫尔斯电

码中 “点” 的持续时间为每个 “点” ０ １５ ｓ~０ ２ ｓꎮ

【条文说明】 第 ６ 款中ꎬ 在不能避免高环境背景亮度的地点ꎬ 机场灯标的闪光灯的有效光强可能

需要增加到最多 １０ 倍ꎮ

第 １０ 款中ꎬ 在不能避免高环境背景亮度的地点ꎬ 识别灯标的闪光灯的有效光强可能需要增

大到最多 １０ 倍ꎮ

７ ６ ６　 盘旋引导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跑道准备用于盘旋进近的情况下ꎬ 若现有的进近和跑道灯光系统不能保证盘旋飞行的

飞行员识别跑道和 (或) 进近区ꎬ 则应设置盘旋引导灯ꎮ

２　 盘旋引导灯的位置和数量应确保飞行员能视情况:

１) 进入第 ３ 边或调整飞机的方向和轨迹以保持对跑道有一个所需要的距离并在经过跑道入

口时将跑道入口辨认出来ꎻ

２) 在有其他目视助航设施提供辅助的情况下ꎬ 保持看见跑道入口和 (或) 可借以判断转到

第 ４ 边和最后进近的其他特征ꎮ

３　 盘旋引导灯应由下列灯具组成:

１) 指明跑道中线延长线和 (或) 进近灯光系统的一部分的灯具ꎻ

２) 指明跑道入口位置的灯具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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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指明跑道方向或位置的灯具ꎻ

４) 以上几种灯具的组合ꎮ

４　 盘旋引导灯应为恒定发光灯或闪光灯ꎬ 其光强和光束扩散角在预期进行目视盘旋进近的

能见度和周围灯光条件下应能满足使用要求ꎮ 闪光灯应发白光ꎬ 恒定发光灯应发白光或为气体

放电灯ꎮ

５　 盘旋引导灯的灯具的设计和安装应确保正在进近着陆、 起飞或滑行的飞行员不会感觉眩

目或误解ꎮ

【条文说明】 第 １ 款中ꎬ 向精密进近跑道进近的未装备有仪表着陆系统接收机的航空器和向非仪

表跑道和非精密进近跑道进近的航空器在目视气象条件 (ＶＭＣ) 和仪表气象条件 ( ＩＭＣ) 下一

般均采用盘旋进近ꎮ

第 ３ 款中ꎬ 沿跑道全长、 在跑道边灯线上纵向间距为 ３００ ｍ~４００ ｍ 安装的符合 ７ ４ １ 第 ４ 款

的灯具或背离并垂直于跑道中线方向安装的单向灯具ꎬ 和在进近灯光系统上加装的间距为 ６０ ｍ

的符合 ７ ２ １ 第 ２ 款的灯具能满足以上要求ꎮ

７ ６ ７　 跑道引入灯光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为避开障碍物、 危险地形或减少噪声等ꎬ 需要沿某一特定的进近航道提供目视引导的机

场ꎬ 应设跑道引入灯光系统ꎮ

２　 跑道引入灯光系统应由多组至少包括 ３ 个闪光灯的闪光灯组组成ꎬ 从跑道端外常规进近

航道终点上空容易发现的一点开始ꎬ 以不大于 １ ６００ ｍ 的间距沿要求的特定进近航道设置ꎬ 直到

可见进近灯光系统、 跑道或跑道灯光系统处为止ꎮ 每一组灯的位置和朝向应便于从前一组灯

的上空发现ꎬ 使引导连续不断ꎬ 如图 ７ ６ ７ 所示ꎮ 在每个闪光灯组中可加设若干个恒定发

光灯ꎮ

３　 跑道引入灯光系统最外端的一个或几个闪光灯组和航道转角处的灯组形成的光束水平

扩散角应适当扩大到 ３０° ~ ６０°ꎬ 并根据最低进场天气条件适当增加灯具数量ꎬ 其余闪光灯组

形成的光束水平扩散角宜较窄ꎬ 约为±１５°ꎮ 在居民区附近应将灯具水平面以下的光线尽可能

遮蔽ꎮ

４　 每一个闪光灯的光学特性应符合 ７ ２ ２ 第 １０ 款的规定ꎮ

５　 每一组的几个闪光灯应同时以每秒 １ 次的频率闪亮ꎬ 各组宜由远端开始顺序向近端逐组

闪光ꎬ 每秒一个循环ꎮ

６　 每一闪光灯组的电源应能由机场遥控ꎮ

【条文说明】 第 ２ 款中ꎬ 跑道引入灯光系统可以是曲线和 (或) 直线的组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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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６ ７　 跑道引入灯光系统的典型布局

７ ６ ８　 应急灯光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设有跑道灯光而没有应急电源的机场内ꎬ 应备有足够的应急灯光设备ꎬ 以便在正规灯

光系统失效的情况下能方便地将其至少安装在主跑道上ꎻ

２　 当安装在跑道上时ꎬ 应急灯光至少应与非仪表跑道所需要的构形一致ꎻ

３　 应急灯光的颜色应符合跑道灯光的颜色要求ꎬ 只有在跑道入口和末端不能设置颜色灯的

情况下ꎬ 全部灯光可用可变白色或尽可能接近可变白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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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第 １ 款中ꎬ 应急灯光对于标志障碍物或勾画出滑行道和机坪的轮廓可能也有用ꎮ

７ ６ ９　 跑道状态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跑道状态灯 (ＲＷＳＬ) 是一种跑道侵入自主警告系统 (ＡＲＩＷＳ)ꎮ 跑道状态灯的两个基

本目视组成部分是: 跑道进入灯 (ＲＥＬｓ) 和起飞等待灯 (ＴＨＬｓ)ꎮ 两者都可以单独安装ꎬ 但两

个构成部分被设计成彼此互为补充ꎮ

２　 所安装的跑道进入灯偏离滑行道中线 ０ ６ ｍꎬ 位于滑行道中线灯的对面一侧ꎬ 并在跑道

等待位置前面 ０ ６ ｍ 处开始ꎬ 一直延伸至跑道边线处ꎮ 应在跑道上离跑道中线 ０ ６ ｍ 处额外安装

一个灯具ꎬ 并与滑行道上最后两个跑道进入灯对准ꎮ

３　 跑道进入灯应至少包括 ５ 个灯具ꎬ 并且根据所在滑行道的长度ꎬ 保持 ３ ８ ｍ~ １５ ２ ｍ 的

纵向等间距ꎬ 但安装在跑道中线附近的灯具除外ꎮ 所安装的起飞等待灯应位于跑道中线灯两侧

偏离中线灯 １ ８ ｍ 处ꎬ 并从距离跑道开始处 １１５ ｍ 的一个点开始ꎬ 向后成对延伸ꎬ 每 ３０ ｍ 一对ꎬ

至少延伸 ４５０ ｍꎮ

４　 拟安装的跑道进入灯应由一行沿航空器朝跑道进近的方向发红色光的嵌入式恒定发光灯

组成ꎮ 在每个滑行道与跑道的交叉处安装的跑道进入灯具组在该系统确定需要发出警告后 ２ ｓ 内

开亮ꎮ 跑道进入灯的光强和光束扩散角应符合附录 Ｅ 图 Ｅ １２、 图 Ｅ １４ 的规定ꎮ

５　 所安装的起飞等待灯应由两排朝起飞航空器方向发红色光的嵌入式恒定发光灯组成ꎮ 跑

道上的起飞等待灯具组在该系统确定需要发出警告后 ２ ｓ 内开亮ꎮ 起飞等待灯的光强和光束扩散

角应符合附录 Ｅ 的图 Ｅ ２５ 中的规定ꎮ

６　 跑道进入灯和起飞等待灯的自动化程度为: 系统的控制应能关闭其中一套系统或全部ꎮ

【条文说明】 第 １ 款中ꎬ 如果提供两个或两个以上跑道等待位置ꎬ 则所指的跑道等待位置为离跑

道最近的那个ꎮ

第 ３ 款中ꎬ 可能会在起飞滑跑开始点额外安装起飞等待灯ꎮ

第 ４ 款中ꎬ 可能要求考虑降低在呈锐角交叉的跑道与滑行道的交叉处安装的某些跑道进入

灯的光束宽度ꎬ 以确保跑道上的飞机看不见跑道进入灯ꎮ

７ ６ １０　 道路等待位置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当在跑道视程小于 ５５０ ｍ 或高交通密度的情况下使用跑道时ꎬ 应在服务于跑道的所有道

路等待位置上设置道路等待位置灯ꎮ

２　 道路等待位置灯应邻近道路等待位置标志ꎬ 距离路边 １ ５ ｍ (±０ ５ ｍ)ꎬ 根据当地相应的

交通规则设在道路的左侧和右侧ꎮ 道路等待位置灯的高度应满足障碍物的限制要求ꎮ

３　 道路等待位置灯应采用下列两种形式之一:

１) 一套由机场空管运行部门控制的红绿交通灯ꎻ

２) 一个每分钟闪光 ３０ 次至 ６０ 次的红色闪光灯ꎮ

４　 灯具的光束应是单向的ꎬ 朝向趋近等待位置的车辆ꎮ 灯具的光强应能满足在当时的能见

度和周围灯光条件下使用该等待位置的需要ꎬ 并不应使飞行员感觉眩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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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标记牌

８ １　 一般规定

８ １ １　 为保障机场活动区内航空器和车辆的运行安全和效率ꎬ 应设置标记牌系统ꎬ 供飞行员和

车辆驾驶员使用ꎮ

８ １ ２　 标记牌包括滑行引导标记牌、 机位号码标记牌、 道路等待位置标记牌、 机场识别标记及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标记牌ꎬ 其中滑行引导标记牌包括: 跑道号码标记牌ꎻ Ⅰ类、 Ⅱ类或Ⅲ类等待

位置标记牌ꎻ 跑道等待位置标记牌ꎻ 禁止进入标记牌ꎻ 强制等待点标记牌ꎻ 位置标记牌ꎻ 方向

标记牌ꎻ 目的地标记牌ꎻ 滑行道终止标记牌ꎻ 跑道出口标记牌ꎻ 跑道脱离标记牌ꎻ 交叉点起飞

标记牌ꎻ 滑行位置识别点标记牌ꎮ

８ １ ３　 标记牌按功能划分为:

１　 强制性指令标记牌ꎬ 包括:

———跑道号码标记牌ꎻ

———Ⅰ类、 Ⅱ类或Ⅲ类等待位置标记牌ꎻ

———跑道等待位置标记牌ꎻ

———道路等待位置标记牌ꎻ

———禁止进入标记牌ꎻ

———强制等待点标记牌ꎮ

２　 信息标记牌ꎬ 包括:

———位置标记牌ꎻ

———方向标记牌ꎻ

———目的地标记牌ꎻ

———滑行道终止标记牌ꎻ

———跑道出口标记牌ꎻ

———跑道脱离标记牌ꎻ

———交叉点起飞标记牌ꎻ

———滑行位置识别点标记牌ꎻ

———机位号码标记牌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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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识别标记ꎻ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标记牌ꎮ

８ １ ４　 除位置标记牌外ꎬ 其余信息标记牌不能与强制性指令标记牌合设ꎮ

８ １ ５　 标记牌按内容分为不变内容标记牌和可变内容标记牌ꎮ 可变内容标记牌在不使用或出现

故障时ꎬ 应显示一片空白ꎮ 在可变内容标记牌上ꎬ 从一个通知改变到另一个通知的时间应尽可

能短ꎬ 应不超过 ５ ｓꎮ

８ １ ６　 标记牌的颜色参见附录 Ｉꎮ

８ ２　 滑行引导标记牌

８ ２ １　 滑行引导标记牌应坚固耐用ꎬ 能承受 ６０ ｍ / ｓ 的风力荷载ꎬ 在标记牌可能暴露于喷气气流

的地方ꎬ 应能承受 ９０ ｍ / ｓ 的风力荷载ꎬ 但其支柱根部应易折ꎮ

８ ２ ２　 滑行引导标记牌牌面为长方形ꎬ 其长边为水平ꎬ 可单面显示或双面显示ꎮ

８ ２ ３　 为下列跑道服务的标记牌应按附录 Ｈ 的规定予以照明:

１　 在跑道视程小于 ８００ ｍ 时使用的跑道ꎻ

２　 在夜间使用的仪表跑道ꎻ

３　 在夜间用于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的非仪表跑道ꎮ

８ ２ ４　 拟在夜间用于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的非仪表跑道的标记牌应按附录 Ｈ 的规定做成逆向

反光的和 (或) 予以照明ꎮ

８ ２ ５　 滑行引导标记牌的牌面文字和安装高度应符合附录 Ｈ 的规定ꎮ

８ ２ ６　 自标记牌至滑行道或跑道承重道面边缘的距离ꎬ 应保证与螺旋桨和喷气航空器发动机吊

舱的净距ꎬ 并符合表 ８ ２ ６ 的规定ꎮ

表 ８ ２ ６　 滑行引导标记牌的位置距离

飞行区指标Ⅰ

标记牌高度 (ｍｍ)

文字符号
牌面

(最小)
安装高度
(最大)

从规定的滑行道
道面边缘至标记牌

最近侧面的最小距离
(ｍ)

从规定的跑道
道面边缘至标记牌

最近侧面的最小距离
(ｍ)

１ 或 ２ ２００ ３００ ７００ ５~１１ ３~１０

１ 或 ２ ３００ ４５０ ９００ ５~１１ ３~１０

３ 或 ４ ３００ ４５０ ９００ １１~２１ ８~１５

３ 或 ４ ４００ ６００ １ １００ １１~２１ 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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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２ ７　 沿滑行道供两个方向使用的标记牌应与滑行道中线成直角ꎮ 只供一个方向使用的标记牌

可以有一个约 ７５°的角度ꎬ 使之较为清楚易读ꎮ

８ ２ ８　 按规定应设在道面上标志延长线上的标记牌允许偏离±３ ｍꎮ

８ ３　 强制性指令标记牌

８ ３ １　 在需要指示行进中的航空器或车辆未经机场管制许可不得越过之处ꎬ 应设强制性指令标

记牌ꎮ

８ ３ ２　 强制性指令标记牌应为红底白字ꎮ 由于环境或其他因素ꎬ 强制性指令标记牌文字符号需

要突出其鲜明性时ꎬ 白色文字符号的外缘宜加黑色边框ꎮ 跑道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和 ２ 的黑色边框

宽度为 １０ ｍｍꎬ 跑道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和 ４ 的黑色边框宽度为 ２０ ｍｍꎬ 如图 ８ ３ ２ (ｉ) 所示ꎮ 各

种强制性指令标记牌的牌面文字符号示例如图 ８ ３ ２ 所示ꎮ

８ ３ ３　 在 Ａ 型跑道等待位置标志延长线的两端应各设一块跑道号码标记牌ꎮ 如果滑行道上 Ａ 型

和 Ｂ 型跑道等待位置标志相距不大于 １５ ｍꎬ 则应将跑道号码标记牌移至 Ｂ 型跑道等待位置处ꎬ

并将原应在该处设置的Ⅰ类、 Ⅱ类或Ⅲ类等待位置标记牌取消ꎬ 如图 ８ ３ ３ 所示ꎮ

８ ３ ４　 在 Ｂ 型跑道等待位置标志的两端应各设一块Ⅰ类、 Ⅱ类或Ⅲ类等待位置标记牌ꎮ

８ ３ ５　 在跑道号码标记牌的外侧应设一块标明所在滑行道的位置标记牌ꎮ

８ ３ ６　 跑道号码标记牌上的文字符号应包括相交跑道两端的跑道识别号码ꎬ 并按观看标记牌的

方向安排号码顺序ꎮ 只有靠近跑道一端的跑道号码标记牌可仅展示该跑道端的识别号码ꎬ 如图

８ ３ ６ 所示ꎮ

８ ３ ７　 如果滑行道的位置或方向使滑行的航空器或车辆会侵犯障碍物限制面或干扰无线电导航

设备的运行ꎬ 则应在该滑行道上设跑道等待位置标记牌ꎮ 该标记牌应设在障碍物限制面或 ＩＬＳ /

ＭＬＳ 临界 /敏感区边界处的跑道等待位置上ꎬ 朝向趋近的航空器ꎬ 并在跑道等待位置的两侧各设

一块ꎮ 牌面文字应包括滑行道识别代码和一个数字ꎬ 如图 ８ ３ ２ (ｅ) 所示ꎮ

８ ３ ８　 当需要禁止进入一个地区时ꎬ 应设置禁止进入标记牌ꎮ 禁止进入标记牌应设置在禁止进入

地区的起始处的滑行道两侧ꎬ 标记牌面向飞行员ꎮ 禁止进入标记牌上的符号应符合图 ８ ３ ２ (ｇ)ꎮ

８ ３ ９　 在Ⅰ类、 Ⅱ类、 Ⅲ类或Ⅱ类、 Ⅲ类合用的跑道等待位置标记牌上的文字符号应为相应的

跑道号码后加 “ＣＡＴⅠ” “ＣＡＴⅡ” “ＣＡＴⅢ” 或 “ＣＡＴⅡ/Ⅲ”ꎬ 视情况而定ꎬ 如图 ８ ３ ２ 和图

８ ３ ３ 所示ꎮ

８ ３ １０　 根据运行的需要ꎬ 航空器必须接到管制指令后方可通过之处ꎬ 应设置强制性指令标记

牌 “ＨＰ Ｘ” (Ｘ 为阿拉伯数字)ꎬ 如图 ８ ３ ２ (ｊ)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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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对于强制性指令标记牌 “ＨＰ Ｘ”ꎬ 根据运行需要ꎬ 谨慎设置ꎮ

８ ３ １１　 为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的跑道服务的滑行道上的强制性指令标记牌ꎬ 若仅设在滑行道

的一侧时ꎬ 宽度应不小于 １ ９４ ｍꎮ

图 ８ ３ ２　 强制性指令标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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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１ 距离 ｘ 是按表 ４ １２ ６ 确定的ꎬ 距离 ｙ 是根据 ＩＬＳ / ＭＬＳ 的临界 / 敏感区的边界确定的ꎮ

２ 上图左侧为 ｙ － ｘ ≤１５ ｍ 时的设置情况ꎮ

图 ８ ３ ３　 滑行道与跑道交接处的标记牌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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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３ ６　 跑道号码标记牌

８ ３ １２　 为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的跑道服务的滑行道上的强制性指令标记牌ꎬ 若仅设在滑行道

的一侧时ꎬ 宽度应不小于 １ ４６ ｍꎮ

８ ４　 信息标记牌

８ ４ １　 信息标记牌上应用下列文字表示各种地区地段:

———跑道端用跑道号码表示ꎻ

———滑行道用滑行道编号表示ꎻ

———客机坪或客货共用机坪用 “ＡＰＲＯＮ” 表示ꎻ

———货机坪用 “ＣＡＲＧＯ” 表示ꎻ

———试车坪用 “ＲＵＮＵＰ” 表示ꎻ

———国际航班专用机坪用 “ＩＮＴＬ” 表示ꎻ

———军民合用机场的军用部分用 “ＭＩＬ” 表示ꎻ

———军民合用机场的民用部分用 “ＣＩＶＩＬ” 表示ꎻ

———除冰坪用 “ＤＥＩＣＩＮＧ” 表示ꎮ

【条文说明】 上述信息标记牌ꎬ 根据运行需要ꎬ 谨慎设置ꎮ

８ ４ ２　 位置标记牌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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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在需要向飞行员提供其所在位置的信息之处应设置位置标记牌ꎬ 标出所在滑行道的

编号ꎻ

２　 位置标记牌应为黑底黄字ꎬ 单独设置的位置标记牌应增加一个黄色边框ꎬ 如图 ８ ４ ２－１

(ｇ) 所示ꎻ

３　 至少应在下列位置设置位置标记牌:

１) 在通往跑道的 Ａ 型跑道等待位置处ꎬ 设在跑道号码标记牌的外侧ꎬ 如图 ８ ３ ２ 所示ꎻ

２) 在有可能进入其他滑行道的机坪出口处的滑行道或交点以远的滑行道ꎬ 位置设在出口滑

行道的左侧ꎻ

３) 在航空器穿越跑道或一个复杂的滑行道交叉点之后ꎬ 需要证实航空器确已进入正确的滑

行道之处ꎬ 宜设置一位置标记牌ꎬ 设在航空器穿越后进入的滑行道的左侧ꎻ 若不能设在左侧时

可设置在右侧ꎬ 也可设在位于该处的其他标记牌的背面ꎬ 如图 ８ ４ ２－２ 所示ꎻ

４) 位置标记牌与跑道脱离标记牌合设ꎬ 设置在其外侧ꎬ 如图 ８ ４ ２－１ (ｅ) 和图 ８ ４ ２－１

(ｆ) 所示ꎻ

５) 应随同每一方向标记牌设置一块位置标记牌ꎬ 只有航行研究表明不需要时才可省略ꎮ 位

置标记牌与方向标记牌合设构成方向标记牌组ꎬ 如图 ８ ４ ２－１ (ａ) 至图 ８ ４ ２－１ (ｄ) 所示ꎻ

６) 在每一中间等待位置处应设一位置标记牌ꎬ 但如果该处已设有方向标记牌组ꎬ 则不再单

独设置位置标记牌ꎮ

８ ４ ３　 方向标记牌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运行需要标明在一相交点的滑行道的识别代码和方向时ꎬ 应设置一块方向标记牌ꎮ

２　 方向标记牌应为黄底黑字ꎮ

３　 方向标记牌应包括滑行道编号和用以识别转弯方向的箭头ꎮ 箭头的方向应与指示的方向

一致或近似ꎮ 指向左转的箭头应设在滑行道编号的左侧ꎬ 指向右转的或直行的箭头应设在滑行

道编号的右侧ꎮ 在只有两条滑行道交叉处ꎬ 宜用一个带两个箭头的方向标记牌代替两个滑行道

编号相同、 方向不同的标记牌ꎬ 此时位置标记牌应设在方向标记牌左侧ꎬ 如图 ８ ４ ２－１ ( ｂ)

所示ꎮ

４　 在滑行道与滑行道交叉点之前ꎬ 若按运行常规要求航空器进行观察选择前进的方向ꎬ 则

应在该处设一个方向标记牌组ꎮ

５　 方向标记牌组应包括一块标明所在滑行道的位置标记牌和若干个标出航空器可能需要转

入的滑行道的方向标记牌ꎮ

６　 方向标记牌的布置应使各个方向箭头偏离垂直线的程度ꎬ 随着相应滑行道方向偏离所在

滑行道方向的程度的增大而增大ꎬ 如图 ８ ４ ２－１ (ｄ) 所示ꎮ

７　 航空器所在滑行道如果在交叉点之后方向显著改变时ꎬ 则方向标记牌组除包括该滑行道的

位置标记牌外ꎬ 还应包括一块标明该滑行道方向改变的方向标记牌ꎬ 如图 ８ ４ ２－１ (ｃ) 所示ꎮ

８　 相邻方向标记牌应用黑色垂直分界线隔开ꎬ 如图 ８ ４ ２－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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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４ ２－１　 信息标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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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４ ２－２　 复杂滑行道交叉处增设位置标记牌

９　 在滑行道与滑行道交叉处ꎬ 如果在滑行道交叉点前设有中间等待位置ꎬ 则方向标记牌组

应设在交叉点以前的中间等待位置标志的延长线上ꎬ 如图 ８ ４ ３－１ 所示ꎮ

图 ８ ４ ３－１　 滑行道交叉处标记牌的布置示意图 (一)

—６５１—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１０　 在滑行道交叉处ꎬ 如未设有中间等待位置标志ꎬ 标记牌至相交滑行道中线的距离应:

———不小于 ６０ ｍꎬ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时ꎻ

———不小于 ４０ ｍꎬ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时ꎮ

标记牌应位于两条滑行道中线相切点前ꎮ 如图 ８ ４ ３－２、 图 ８ ４ ３－３ 所示ꎮ

图 ８ ４ ３－２　 滑行道交叉处标记牌的布置示意图 (二)

图 ８ ４ ３－３　 滑行道交叉处标记牌的布置示意图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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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在未设有中间等待位置ꎬ 方向标记牌组的设置也无法满足距交叉滑行道中线 ６０ ｍ 时ꎬ

方向标记牌组宜设在滑行道中线转弯开始点之前ꎬ 如图 ８ ４ ３－４ 所示ꎮ

图 ８ ４ ３－４　 滑行道交叉处标记牌的布置示意图 (四)

１２　 方向标记牌组应设置在滑行道的左侧ꎮ 因受净距要求、 地形限制或其他原因导致标记

牌不可能设置在滑行道左侧时ꎬ 标记牌可设置在滑行道的右侧ꎬ 此时宜在地面设置信息标志作

为标记牌的补充ꎬ 如图 ８ ４ ３－５ 所示ꎮ

图 ８ ４ ３－５　 标记牌设置在滑行道的右侧时增设地面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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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一条滑行道与另外两条距离较近的滑行道垂直相交ꎬ 但转弯开始点相差较远时ꎬ 如图

８ ４ ３－６ 所示ꎬ 则宜设置两个方向标记牌组ꎬ 否则宜设置一个方向标记牌组ꎬ 如图 ８ ４ ３ － ７

所示ꎮ

图 ８ ４ ３－６　 与两相距相对较远的滑行道相交时的标记牌设置

图 ８ ４ ３－７　 与两相距相对较近的滑行道相交时的标记牌设置

８ ４ ４　 目的地标记牌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需要用标记牌向飞行员指明前往某一目的地的滑行方向处ꎬ 可设一块目的地标记牌ꎮ

其牌面的文字符号应包括标明目的地的字母、 字母数字或数字信息ꎬ 外加一个标明前进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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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头ꎬ 如图 ８ ４ ２－１ (ｊ) 所示ꎻ

２　 目的地标记牌颜色应为黄底黑字ꎻ

３　 目的地标记牌不应与其他标记牌合设ꎻ

４　 在滑行道终止于前方 Ｔ 形相交点设置目的地标记牌时ꎬ 应设在交叉点的远端ꎬ 即 Ｔ 形交

叉点的平顶上方中央ꎬ 如图 ８ ４ ４ 所示ꎮ

图 ８ ４ ４　 滑行道 Ｔ 形相交处的标记牌设置

８ ４ ５　 滑行道终止标记牌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滑行道终止于前方 Ｔ 形相交点ꎬ 当不便设置目的地标记牌时ꎬ 可设置一个滑行道终止

标记牌ꎮ 滑行道终止标记牌应设在终止的滑行道终端的对面ꎬ 如图 ８ ４ ５－１ 所示ꎮ

２　 滑行道终止标记牌牌面应为黄黑交替斜纹ꎬ 如图 ８ ４ ５－２ 所示ꎮ

图 ８ ４ ５－１　 滑行道 Ｔ 形相交处的标记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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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４ ５－２　 滑行道终止标记牌尺寸

８ ４ ６　 跑道出口标记牌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当运行需要标明跑道出口时ꎬ 应设置一块跑道出口标记牌ꎻ

２　 跑道出口标记牌颜色应为黄底黑字ꎻ

３　 跑道出口标记牌上的文字符号应包括跑道出口滑行道的代码和一个标明应遵行方向的箭头ꎻ

４　 跑道出口标记牌应设在跑道出口滑行道一侧ꎬ 并按表 ８ ２ ６ 定位ꎻ

５　 跑道出口标记牌应设在跑道与出口滑行道相交切点之前ꎬ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时ꎬ 标

记牌至切点的距离应不小于 ６０ ｍꎻ 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时ꎬ 标记牌至切点的距离应不小于 ３０ ｍꎻ

６　 如果紧临跑道的两条出口滑行道距离较近ꎬ 当其中一跑道出口标记牌按要求设在跑道与

出口滑行道相交切点之前至少 ６０ ｍ 处时ꎬ 可能标记牌会位于另一出口滑行道道面上ꎬ 在此情况

下可适当改变标记牌的位置ꎬ 使其设在相交切点之前不足 ６０ ｍ 处的适当位置上ꎬ 并使标记牌至

跑道边线、 滑行道边线的距离符合表 ８ ２ ６ 的规定ꎬ 如图 ８ ４ ６ 所示ꎮ

注: １ Ａ 标记牌受条件限制无法在标准位置设置ꎬ 只能设置在转弯开始点切点附近ꎮ

２ Ｂ 标记牌符合标准安装位置ꎮ

图 ８ ４ ６　 跑道出口标记牌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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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４ ７　 跑道脱离标记牌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仪表跑道应设置跑道脱离标记牌ꎮ

２　 跑道脱离标记牌颜色应为黄底黑线ꎮ

３　 跑道脱离标记牌应设置在跑道等待位置处ꎮ 对于单向运行的出口滑行道ꎬ 则应设置在相

当于跑道等待位置处ꎮ 当跑道设有 ＩＬＳ / ＭＬＳ 时ꎬ 跑道脱离标记牌应设置在距离不小于临界 /敏感

区的边界或内过渡面的底边处ꎬ 以距离跑道中线较远者为准ꎮ

４　 跑道脱离标记牌上应展示 Ａ 型跑道等待位置标志的图案ꎬ 且至少应设在出口滑行道的一

侧ꎬ 在跑道脱离标记牌的外侧还应设一块位置标记牌ꎬ 如图 ８ ４ ７－１ 和图 ８ ４ ７－２ 所示ꎮ

图 ８ ４ ７－１　 跑道脱离标记牌的设置 (一)

图 ８ ４ ７－２　 跑道脱离标记牌的设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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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在单向运行的滑行道上ꎬ 应在跑道脱离标记牌背面展示滑行道号码ꎮ 除此以外的滑行道

上ꎬ 跑道脱离标记牌应与应设置在此处的标记牌合设在一块牌子的两面上ꎮ

８ ４ ８　 交叉点起飞标记牌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运行需要标明跑道交叉点起飞的剩余可用起飞滑跑距离时ꎬ 应设一块交叉点起飞标记

牌ꎮ 交叉点起飞标记牌应设在入口滑行道的左侧ꎬ 标记牌至跑道中线的距离应不小于 ６０ ｍꎻ 但

若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时ꎬ 标记牌至跑道中线的距离则应不小于 ４５ ｍꎬ 如图 ８ ４ ８ 所示ꎮ

２　 交叉点起飞标记牌上的文字符号应包括以米为单位的剩余可用起飞滑跑距离和一个方向

与位置适当的箭头ꎬ 如图 ８ ４ ２－１ (ｉ) 所示ꎮ

３　 交叉点起飞标记牌颜色应为黄底黑字ꎮ

图 ８ ４ ８　 交叉点起飞标记牌的设置

８ ４ ９　 滑行位置识别点标记牌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运行需要时ꎬ 宜设置滑行位置识别点标记牌ꎻ

２　 滑行位置识别点标记牌设置在滑行道左侧ꎬ 牌面为字母 “ＨＰ”ꎬ 后随一个顺序数字ꎮ 标

记牌颜色为黑底黄字ꎮ

８ ５　 机位号码标记牌

８ ５ １　 可能的情况下ꎬ 每一航空器机位应设一块机位号码标记牌ꎮ

—３６１—

８　 标记牌



８ ５ ２　 对于设有登机廊桥的机位ꎬ 宜在登机廊桥固定端上增设一块机位号码标记牌ꎮ

８ ５ ３　 安装在机位上的机位号码标记牌应设在机位中线延长线上ꎬ 如实际不可行ꎬ 宜偏置于航

空器入位方向机位中线左侧设置ꎮ 机位号码标记牌可在建筑物上悬挂安装ꎬ 或在地面上立式安

装ꎬ 其牌面尺寸、 安装位置和高度应使准备进入机位的飞行员能够看清楚识别ꎮ

８ ５ ４　 机位号码标记牌应为黄底黑字ꎬ 如夜间使用应设有照明ꎬ 宜采用内部照明方式ꎮ

８ ５ ５　 机位号码标记牌牌面字符应为机位号码ꎬ 机位号码标记牌宜标示经纬度ꎮ 在机位号码标

记牌上及周边设置经纬度数值的ꎬ 其数值高度不超过机位号码高度的 １ / ４ꎮ

８ ５ ６　 安装在机位上的机位号码标记牌ꎬ 机位号码的字符高度应不小于 ６００ ｍｍꎬ 经纬度字符高

度为机位号码高度的 １ / ４ꎬ 字符形状见附录 Ｈꎮ 对于无经纬度的机位号码标记牌ꎬ 字符水平方向

与边框的距离不小于牌面高度的 １ / ２０ꎬ 垂直方向与边框的距离不小于牌面高度的 １ / ５ꎻ 对于有经

纬度的机位号码标记牌ꎬ 字符水平方向与边框的距离不小于牌面高度的 １ / ２０ꎬ 垂直方向与边框

的距离不小于牌面高度的 １ / １０ꎮ 如图 ８ ５ ６ 所示ꎮ

图 ８ ５ ６　 机位号码标记牌示例

８ ５ ７　 安装在机位上的机位号码标记牌按 ８ ５ ６ 设置不可行时ꎬ 机位号码标记牌上机位号码字

符高度应不小于 ４００ ｍｍꎬ 详见图 ８ ５ ６ꎮ 此种情况下ꎬ 应增设地面标志ꎮ

８ ５ ８　 安装在登机廊桥固定端上的机位号码标记牌ꎬ 其牌面字符应与本廊桥所服务的机位号码

一致ꎮ 机位号码标记牌宜为三棱柱形ꎬ 牌面上仅显示机位号码ꎬ 牌面之间的夹角不小于 ６０°ꎮ 字

符高度宜为牌面高度 １ / ２~３ /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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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６　 道路等待位置标记牌

８ ６ １　 在所有道路进入跑道和跑道进近区域的入口处应设置道路等待位置标记牌ꎮ 道路等待位

置标记牌应设置在等待位置距道边 １ ５ ｍ 处 (按照当地交通规则ꎬ 设在左侧或右侧)ꎮ 道路等待

位置标记牌应为红底白字ꎬ 如图 ８ ３ ２ ( ｈ) 所示ꎮ 八角形标志外径为 ０ ６ ｍꎬ 白边宽度为

２０ ｍｍꎬ 衬边宽度为 ４ ｍｍꎮ 道路与滑行道相交处ꎬ 可视情况设置道路等待位置标记牌ꎮ

８ ６ ２　 道路等待位置标记牌上的文字符号为中文ꎬ 应符合当地的交通规则ꎬ 文字大小应易于车

辆驾驶员识别ꎬ 并包括下列内容:

１　 停住的要求ꎻ

２　 在适当的情况下增加取得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放行的要求ꎬ 如 “未经塔台许可不得进入”ꎬ

以及位置代号ꎮ

８ ６ ３　 拟供夜间使用的道路等待位置标记牌应逆向反光或予以照明ꎮ

８ ７　 机场识别标记

８ ７ １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机场应设机场识别标记:

１　 航空器主要以目视方式飞行ꎻ

２　 由于周围地形或建筑物难以从空中确定机场位置ꎻ

３　 没有其他足够的目视手段去识别机场ꎮ

８ ７ ２　 机场识别标记应尽可能地设在机场内从水平以上各个方位均容易看清之处ꎮ

８ ７ ３　 机场识别标记应包括有机场名称ꎬ 如机场有识别代码则可包括识别代码ꎮ 机场识别标记

的颜色应与其背景颜色反差良好并足够醒目ꎮ

８ ７ ４　 机场识别标记的字体高度应不小于 ３ ｍꎮ

８ ８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标记牌

８ ８ １　 当设有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时ꎬ 应以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标志和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标记牌来

标明ꎮ

８ ８ ２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标记牌应尽可能地靠近校准点ꎬ 使在正确地位于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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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航空器驾驶舱里能看到标记牌上的字样ꎮ

８ ８ ３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标记牌应含有在黄色背景上的黑色文字ꎮ

８ ８ ４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标记牌上的文字符号如图 ８ ８ ４ 所示ꎮ

注: ＶＯＲ———缩写ꎬ 标明这是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ꎻ

１１６ ３———该 ＶＯＲ 无线电频率的一个示例ꎻ

１４７°———应在 ＶＯＲ 校准点指示出的 ＶＯＲ 方位角度数的一个示例ꎬ 精确到度ꎻ

４ ３ ＮＭ———至与 ＶＯＲ 装在一起的测距仪 (ＤＭＥ) 的距离的一个示例ꎬ 以海里为单位ꎮ

图 ８ ８ ４　 ＶＯＲ 机场校准点标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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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机坪助航设备

９ １　 概　 述

９ １ １　 机坪助航设备包括机坪泛光照明设备、 机务用电设备、 目视停靠引导系统、 高级目视停

靠引导系统ꎮ

９ １ ２　 突出地面的机坪助航设备四周应加装防撞设施ꎮ

９ ２　 机坪泛光照明

９ ２ １　 拟在夜间使用的机坪应设置机坪泛光灯ꎮ

９ ２ ２　 机坪泛光灯应能对所有机坪工作地区提供足够的照明ꎬ 并应尽量降低朝向在飞行中的和

地面上的飞行员、 塔台和机坪管制员及机坪上其他人员的眩光ꎮ 尤其应防止跑道附近的除冰坪

的泛光灯对飞行员的眩光ꎮ 泛光灯的布置和朝向尽量使每一飞机机位能从两个或更多方向受光ꎬ

以减少阴影ꎮ

９ ２ ３　 在无条件设置固定泛光灯的机坪ꎬ 可采用移动式的泛光灯ꎮ

９ ２ ４　 机坪泛光灯光源的显色性应确保工作人员能正确辨认与例行服务或检修有关的飞机标

志、 道面标志和障碍物标志的颜色ꎮ

９ ２ ５　 采用 ＬＥＤ 作为光源时应加装透镜控制眩光ꎬ 色温应不大于 ４ ０００ Ｋꎮ

９ ２ ６　 机坪泛光照明的平均照度应为:

１　 机位上:

———水平照度: 不低于 ２０ ｌｘꎬ 均匀比 (平均值比最小值) 不大于 ４ ∶ １ꎻ

———垂直照度: 在相关方向上高出机坪 ２ ｍ 处ꎬ 不低于 ２０ ｌｘꎮ

２　 机坪其他地区: 水平照度不低于机位上平均照度的 ５０％ꎬ 均匀比 (平均值比最小值) 不

大于 ４ ∶ １ꎮ

９ ２ ７　 机坪泛光灯支撑物与机坪上的机位滑行通道中线的距离应符合表 ４ ９ ５ 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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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２ ８　 机坪泛光灯的高度不应超出障碍物限制面ꎮ

９ ３　 机务用电

９ ３ １　 在机坪宜设置电源ꎬ 供维修、 飞机地面静变电源、 飞机地面空调等装置用电ꎬ 宜采用配

电箱 (亭) 方式ꎮ

【条文说明】 配电箱 (亭) 施工简单、 工艺成熟、 维护方便、 造价经济ꎬ 发生故障对机位运行没

有影响ꎬ 所以推荐采用这种方式ꎮ

９ ３ ２　 配电箱 (亭) 应设在机位安全线以外ꎬ 靠近用电装置且不影响机坪车辆正常运行ꎮ 电源

井尽量靠近用电设备ꎮ

９ ３ ３　 配电箱 (亭) 的防护等级应不小于 ＩＰ５５ꎮ

９ ４　 目视停靠引导系统

９ ４ １　 目视停靠引导系统主要用于航站楼配备有旅客登机桥的机位ꎬ 也可用于需要准确定位的

其他机位ꎮ 评价是否需要目视停靠引导系统需要特别考虑的因素为: 使用机位的飞机数量和机

型、 天气条件、 机坪面积和由于飞机服务设施、 旅客登机桥等对操纵飞机到停放位置的精确度

要求ꎮ

９ ４ ２　 当准备用一种目视方法指示飞机在机位上准确定位而其他替代方法 (例如由指挥员引

导) 不可行时ꎬ 应设置目视停靠引导系统ꎮ

９ ４ ３　 目视停靠引导系统应提供方位和停住的引导ꎮ

９ ４ ４　 无论昼夜ꎬ 在拟使用该系统的各种天气、 能见度、 背景灯光和道面情况下ꎬ 方位引导单

元和停住位置指示器提供的引导应足够明确ꎬ 但不应使飞行员感觉眩目ꎮ 该系统的设计和现场

安装应确保阳光的反射或周围的其他灯光不降低由该系统提供的目视信号的清晰度和明显性ꎮ

９ ４ ５　 目视停靠引导系统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方位引导单元和停住位置指示器二者或其中之一发生故障时ꎬ 能给飞行员一个明确的故

障信号ꎬ 并且它们能被关掉ꎻ

２　 引导单元和停住位置指示器的位置选择应确保飞机机位标志、 飞机机位操作引导灯 (如

果设有) 与目视停靠引导系统三者提供的引导有连续性ꎻ

３　 该系统的准确度应能适应配套使用的登机桥的形式和为飞机服务的各种固定设施ꎻ

４　 该系统应能适用于准备使用该机位的各种机型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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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为了将该系统准备好供某一种特定型号飞机使用而需要进行选择操作ꎬ 则系统应向飞行

员和系统操作人员提供一个所选择机型的识别信号ꎬ 作为保证系统已准备妥当的一种手段ꎮ

９ ４ ６　 目视停靠引导系统方位引导单元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引导单元应位于或靠近飞机前方的机位中线延长线上并对准方向ꎬ 使其信号在整个停靠

操作过程中都能从驾驶舱内看到ꎬ 至少应对准左座飞行员以供其使用ꎻ

２　 引导单元应提供清晰、 快速的左或右引导ꎬ 使飞行员能够找到并保持在引入线上ꎮ

９ ４ ７　 目视停靠引导系统停住位置指示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位置指示器应与方位引导单元装在一起或者足够接近ꎬ 确保飞行员无需转头就能既观察

到方位信号又能观察到停住信号ꎻ

２　 位置指示器应至少能供左座飞行员使用ꎻ

３　 特定机型使用的指示器提供的停住位置信息应预计到飞行员的眼高和 (或) 观察角度的

变化ꎻ

４　 位置指示器应显示被引导飞机的停住位置ꎬ 并提供其接近率信息ꎬ 使飞行员逐渐降低飞

机速度ꎬ 在预定的停住位置完全停住ꎮ 停住位置指示器应在至少 １０ ｍ 的范围内提供接近率信息ꎮ

９ ４ ８　 目视停靠引导系统包括多套引导装置时ꎬ 系统应具有集中管理系统ꎮ

９ ５　 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统

９ ５ １　 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统除提供基本的和被动的有关方位及停机位置信息外ꎬ 还包括向飞

行员提供主动的 (通常基于传感器) 引导信息ꎬ 如飞机机型、 剩余距离信息和接近速度ꎮ 停靠

引导信息通常显示在单体显示装置上ꎮ 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统分三阶段提供停靠引导信息: 系

统获取飞机信息、 飞机对正方位和停机位置信息ꎮ

９ ５ ２　 在下列情况下应设置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统: 运行上有必要对正在接受引导的飞机机型

是否正确进行确认和 (或) 当设有多条机位中线时运行上有必要指示正在使用的机位中线ꎮ

９ ５ ３　 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统应适合拟使用该机位的各种机型ꎮ

９ ５ ４　 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统应只能在其工作性能的规定条件中使用ꎮ 对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

统在诸如不同天气、 能见度及昼间和夜间背景灯光条件下的使用需要作出规定ꎮ 系统的设计和

安装应审慎ꎬ 确保眩目、 阳光反射或周围的其他光线不应降低该系统提供的目视信号的清晰度

和醒目性ꎮ

９ ５ ５　 如果在机位安装有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统和常规目视停靠引导系统ꎬ 而且两者都在使

用ꎬ 则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统的停靠引导信息不应与常规的机位目视停靠引导系统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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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冲突ꎮ 应提供一种用以显示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统不工作或不适用情况的方法ꎮ

９ ５ ６　 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统的位置设置应确保在停靠操作的整个过程中ꎬ 高级目视停靠引导

系统能向负责飞机停靠的人员和协助飞机停靠的人员提供无遮挡和明晰的引导信息ꎮ

９ ５ ７　 在停靠操作的相关阶段ꎬ 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统应至少提供下列引导信息:

１　 紧急停住指示ꎻ

２　 所引导的飞机的型号和机型ꎻ

３　 指示飞机相对于机位中线的侧向偏离ꎻ

４　 用以修正与机位中线偏离方向的修正方向ꎻ

５　 指示距停机位置的距离ꎻ

６　 指示飞机已到达正确的停机位置ꎻ

７　 警告指示ꎬ 如果飞机越过正确的停机位置ꎮ

９ ５ ８　 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统在遇到飞机操作过程中的各种滑行速度时均应能提供停靠引导

信息ꎮ

９ ５ ９　 从确定侧向偏离到将其 (在显示器上) 显示出来所耗时间不应导致在正常情况下操作的

飞机偏离机位中线超过 １ ｍꎮ

９ ５ １０　 如果显示有飞机偏离机位中线和距停机位置距离的信息时ꎬ 应按表 ９ ５ １０ 的精确度予

以提供ꎮ

表 ９ ５ １０　 建议的偏离精确度

引导信息
停机位置 (停机区域)
的最大偏离 (ｍｍ)

离停机位置 ９ ｍ 时的
最大距离 (ｍｍ)

离停机位置 １５ ｍ 时的
最大距离 (ｍｍ)

离停机位置 ２５ ｍ 时的
最大距离 (ｍｍ)

方位 ±２５０ ±３４０ ±４００ ±５００

距离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３００ —

９ ５ １１　 用来显示引导信息的符号和图形应直观地代表所提供信息的类型ꎮ

９ ５ １２　 应在距停机位置至少 ２５ ｍ 之前提供飞机与机位中线侧向偏离的信息ꎮ

９ ５ １３　 应在距停机位置至少 １５ ｍ 之前连续提供接近距离和接近速率ꎮ

９ ５ １４　 如果提供以数字显示的距离停机位置的接近距离应以米 (ｍ) 的整数显示ꎬ 并应在距停

机位置至少 ３ ｍ 之前显示距离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ꎮ

９ ５ １５　 在整个停靠过程中ꎬ 需要立即停住飞机时ꎬ 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统应提供适当显示方

式将其显示出来ꎮ 在此情况下 (包括高级目视停靠引导系统故障)ꎬ 不应显示任何其他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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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５ １６　 应向负责机位运行安全的人员提供相应设施ꎬ 使其可启动立即暂停停靠进程ꎮ

９ ５ １７　 需要立即终止停靠活动时ꎬ 应用红色字母显示 “ＳＴＯＰ” (停住)ꎮ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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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目视助航设施供电系统

１０ １　 助航灯光供电系统

１０ １ １　 助航灯光负荷应为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ꎬ 除双重电源供电外应增设应急电源ꎮ

１０ １ ２　 宜在跑道附近设一或两个助航灯光变电站ꎬ 近距多跑道灯光系统变电站宜合建ꎮ 灯光

负荷的系统接线宜相对独立ꎬ 不应接入大量其他负荷造成可靠性降低ꎮ 变电站构筑物与滑行道

中线的距离应不小于表 １０ １ ２ 所列数值ꎮ

表 １０ １ ２　 变电站构筑物至滑行道中线的最小净距

飞行区指标Ⅱ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距离 (ｍ) １５ ５ ２０ ２６ ３７ ４３ ５ ５１

１０ １ ３　 运输机场助航灯光变电站应由两路稳定可靠的电源供电ꎮ 若实际不可行ꎬ 由一路稳定

可靠的电源供电时ꎬ 还应按最大需用功率设置常载型柴油发电机等电源ꎮ

１０ １ ４　 助航灯光变电站应按实际需要设高低压配电间、 恒流调光器间、 变压器间、 发电机间、

储油间或储油罐等ꎬ 储油量或其他方式供应的油量应满足柴油发电机连续运行 ８ ｈꎮ 必要时还应

设运行辅助设施ꎬ 如设置不间断电源ꎬ 电源备用时间应不小于 １０ ｍｉｎꎮ

１０ １ ５　 助航灯光变电站的设计ꎬ 宜考虑就近供电给其他负荷的可能性ꎬ 但不应影响助航灯光

的供电可靠性ꎮ

１０ １ ６　 精密进近跑道应设置能满足表 １０ １ ６ 规定的相应类别要求的应急电源ꎮ 当主电源失效

时ꎬ 应急电源应能自动投入ꎮ

１０ １ ７　 拟用于跑道视程小于 ８００ ｍ 条件下的起飞跑道ꎬ 应设置能满足表 １０ １ ６ 规定的应急

电源ꎮ

１０ １ ８　 在主跑道为非精密进近跑道的机场ꎬ 应为主跑道设置能满足表 １０ １ ６ 规定的应急电源ꎬ

但不必为机场内其他非精密进近跑道的助航灯光设置应急电源ꎮ

１０ １ ９　 在主跑道为非仪表跑道的机场ꎬ 应为主跑道设置能满足表 １０ １ ６ 规定的应急电源ꎬ 仅当

已按 ７ ６ ８ 规定设有能在 １５ ｍｉｎ 内投入使用的应急灯光系统时ꎬ 不必再为助航灯光设置应急电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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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 １０　 拟在跑道视程小于 ５５０ ｍ 情形下使用的ꎬ 表 １０ １ ６ 中所列的所有供电、 灯光及其控制

系统的电气系统ꎬ 部分设备失效时ꎬ 不应使飞行员失去足够的目视引导或得到导致误解的信息ꎮ

表 １０ １ ６　 应急电源的要求

跑道 需要供电的助航灯光设备 最大转换时间

非仪表跑道

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ａ

跑道边灯ｂ

跑道入口灯ｂ

跑道末端灯ｂ

障碍灯ａ

应尽可能地短ꎬ 且不超过 １５ ｍｉｎ

非精密进近跑道

进近灯光系统

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ａꎬｄ

跑道边灯ｄ

跑道入口灯ｄ

跑道末端灯

障碍灯ａ

１５ ｓ

Ⅰ类精密进近跑道

进近灯光系统

精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ａꎬｄ

跑道边灯ｄ

跑道入口灯ｄ

跑道末端灯

跑道中线灯

障碍灯ａ

必要的滑行道灯ａ

１５ ｓ

Ⅱ类、 Ⅲ类精密进近跑道

进近灯光系统近端 ３００ ｍ 部分 １ ｓ

进近灯光系统其余部分 １５ ｓ

跑道边灯 １５ ｓ

跑道入口灯 １ ｓ

跑道末端灯 １ ｓ

跑道中线灯 １ ｓ

接地带灯 １ ｓ

全部停止排灯 １ ｓ

必要的滑行道灯 １５ ｓ

障碍灯ａ １５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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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跑道 需要供电的助航灯光设备 最大转换时间

跑道视程小于 ８００ ｍ 条件下
供起飞用的跑道

跑道边灯 １５ ｓｃ

跑道末端灯 １ ｓ

跑道中线灯 １ ｓ

全部停止排灯 １ ｓ

必要的滑行道灯ａ １５ ｓ

障碍灯ａ １５ ｓ

　 　 注: ａ 当此类灯光对于安全飞行至关紧要时向此类灯光提供应急电源ꎮ

ｂ 关于应急灯光的应用ꎬ 见第 ７ 章的 ７ ６ ８ꎮ

ｃ 当缺乏跑道中线灯时应为 １ ｓꎮ

ｄ 如进近飞越危险或陡峭的地形ꎬ 则应为 １ ｓꎮ

１０ ２　 机坪助航设备供电系统

１０ ２ １　 近机位高级目视停靠引导装置的负荷等级应为一级ꎬ 其他机坪助航设备的负荷等级应

为二级ꎮ

１０ ２ ２　 机坪泛光灯应采用独立的电力电缆供电ꎬ 相邻的泛光灯宜接自不同供电回路ꎮ

１０ ２ ３　 机坪泛光灯在全负荷时ꎬ 工作电流不应超过电缆载流量额定值的 ７０％ꎮ

１０ ２ ４　 机坪泛光灯供电电缆中性线截面不应小于相线截面ꎻ 照明灯具的灯端电压应不大于光

源额定电压的 １０５％ꎬ 亦不宜低于其额定电压的 ９０％ꎮ

１０ ２ ５　 机坪泛光灯应设有手动控制功能ꎬ 宜采用集中式自动控制ꎮ

１０ ２ ６　 机坪泛光灯的电气控制应具有实现全部照明和部分照明多种功能ꎬ 并可根据运行需要

进行灯具开关和照度调节ꎮ

１０ ２ ７　 机坪泛光灯光源采用气体放电灯时ꎬ 应采用三相供电系统以降低频闪效应ꎮ 相邻瞄准

方向的照明灯具的电源应接自不同相线ꎮ

１０ ２ ８　 机坪泛光灯配电系统的接地方式应采用 ＴＮ－Ｓ 或 ＴＴ 系统ꎮ

１０ ２ ９　 飞机地面静变电源等可通过配电箱 (亭) 或电源井方式供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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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目视助航设施监视与控制系统

１１ １　 助航灯光监控系统

１１ １ １　 机场宜设置一套助航灯光监控系统ꎮ

１１ １ ２　 助航灯光监控系统应能够对可能影响管制功能的任何故障发出信息ꎬ 并自动将该信息

传输到机场塔台ꎮ

１１ １ ３　 在跑道视程小于 ５５０ ｍ 时使用的跑道ꎬ 对表 １０ １ ６ 中所列的灯光系统应予自动监控ꎬ

以便当任何单元的可用性水平低于附录 Ｆ 中 Ｆ ０ ５~ Ｆ ０ １０ 规定的相应最低可用性水平时能发出

信息ꎮ 这种信息应自动传递给维护人员ꎮ

１１ １ ４　 在视程小于 ５５０ ｍ 时使用的跑道ꎬ 对表 １０ １ ６ 中所列的灯光系统应予自动监控ꎬ 当灯

光系统的可用性水平低于不应继续运行的最低水平时应发出信息ꎮ 这种信息应自动传输到机场

塔台ꎬ 并在显著位置显示出来ꎮ

１１ １ ５　 在助航灯光的运行状态改变时ꎬ 监视系统应能尽快显示出改变后的运行状态ꎮ 停止排

灯的状态改变应在 ２ ｓ 内显示ꎬ 其他灯光的状态改变应在 ５ ｓ 内显示ꎮ

１１ １ ６　 作为标准滑行路线一部分的跑道上ꎬ 跑道灯和滑行道灯的开、 关应互为闭锁ꎬ 避免同

时发光ꎮ

１１ ２　 机坪助航设备监视与控制系统

１１ ２ １　 对机坪上的机坪泛光灯、 机位号码标记牌等助航设备ꎬ 宜设置监视与控制系统ꎬ 以监

视和控制其运行状态ꎮ

１１ ２ ２　 监视与控制系统除开关控制外ꎬ 还应显示设备运行状态ꎬ 并记录各种状态的运行时间ꎮ

１１ ２ ３　 监视与控制系统应根据运行需要分区、 分组控制ꎬ 可采用手动和自动控制方式ꎮ

１１ ２ ４　 监视与控制系统应根据运行需要对机坪泛光灯采取调光的控制措施ꎮ

１１ ２ ５　 监视与控制系统的主控设备宜设置在旅客航站楼内ꎬ 宜与其他监控设备共用房间ꎮ

１１ ２ ６　 监视与控制系统应提供接入其他监视与控制系统的接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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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标示障碍物的目视助航设施

１２ １　 应予标示的物体

１２ １ １　 位于障碍物限制面内物体的标志和灯光标示ꎬ 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机场活动区内ꎬ 除航空器外ꎬ 所有车辆和移动物体均为障碍物ꎬ 应设标志和灯光标

示ꎬ 机坪上使用无动力勤务设备方可例外ꎮ

２　 在机场活动区内的立式航空地面灯应设标志ꎬ 使其在昼间鲜明醒目ꎮ 在活动区内的立式

灯具和标记牌上不应设置障碍灯ꎮ

３　 在表 ４ ９ ５ (１１) 栏或 (１３) 栏中规定的至滑行道、 机坪滑行道或机位滑行通道中线的

间隔距离范围内的所有障碍物ꎬ 应设标志ꎬ 如果这些滑行道或机位滑行通道在夜间使用则还应

设灯光标示ꎮ

４　 距离起飞爬升面内边 ３ ０００ ｍ 以内、 突出于该面之上的固定障碍物ꎬ 应设标志ꎻ 若跑道

供夜间使用ꎬ 还应设灯光标示ꎻ 除非:

１) 当该障碍物已被另一固定障碍物所遮蔽时ꎬ 可略去这些标志和灯光标示ꎻ

２) 当该障碍物超出周围地面高度不大于 １５０ ｍ 并设有在昼间运行的 Ａ 型中光强障碍灯时ꎬ

可略去标志ꎻ

３) 当该障碍物设有在昼间运行的高光强障碍灯时ꎬ 可略去标志ꎻ

４) 当该障碍物为一灯塔并经航行研究表明灯塔的灯光已足够时ꎬ 可略去障碍灯ꎮ

５　 邻近起飞爬升面的物体ꎬ 虽然尚未构成障碍物ꎬ 但是当认为是保证航空器能够避开这些

物体所必要时ꎬ 应设标志ꎻ 若跑道供夜间使用ꎬ 还应设灯光标示ꎻ 仅在下列情况下可将标志

略去:

１) 当该物体超出周围地面高度不大于 １５０ ｍ 并设有昼间运行的 Ａ 型中光强障碍灯时ꎻ

２) 当该物体设有在昼间运行的高光强障碍灯时ꎮ

６　 突出于距离进近面内边 ３ ０００ ｍ 以内或突出于过渡面之上的固定障碍物ꎬ 应设标志ꎻ 若

跑道供夜间使用ꎬ 还应设灯光标示ꎻ 除非:

１) 当该障碍物已被另一固定障碍物所遮蔽时ꎬ 可略去这些标志和灯光标示ꎻ

２) 当该障碍物超出周围地面高度不大于 １５０ ｍ 并设有在昼间运行的 Ａ 型中光强障碍灯时ꎬ

可略去标志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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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当该障碍物设有在昼间运行的高光强障碍灯时ꎬ 可略去标志ꎻ

４) 当该障碍物为一灯塔并经航行研究表明该灯塔的灯光已足够时ꎬ 可略去障碍灯ꎮ

７　 突出于内水平面之上的固定障碍物ꎬ 应设标志ꎻ 若机场供夜间使用ꎬ 还应设灯光标示ꎻ

除非:

１) 在下列情况下可将标志和障碍灯略去:

———当该障碍物被另一固定障碍物所遮蔽时ꎻ

———对于由大面积的以不可移动物体或地形形式存在的障碍物所构成的一块环状区域ꎬ 已

制定有程序用以确保 (该环状区域) 与规定的航道保持安全的垂直净距ꎻ

———经航行研究表明该障碍物对航行无关重要ꎮ

２) 当该障碍物超出周围地面高度不大于 １５０ ｍ 并设有在昼间运行的 Ａ 型中光强障碍灯时ꎬ

可略去标志ꎮ

３) 当该障碍物设有在昼间运行的高光强障碍灯时ꎬ 可略去标志ꎮ

４) 当该障碍物为一灯塔并经航行研究表明该灯塔的灯光已足够时ꎬ 可略去障碍灯ꎮ

８　 突出于障碍物保护面之上的固定物体ꎬ 应设标志ꎻ 若跑道供夜间使用ꎬ 还应设灯光

标示ꎮ

９　 对于其他位于障碍物限制面以内的物体 (包括目视航路附近的物体ꎬ 目视航路可能为河

道或公路等)ꎬ 如果航行研究认为其对航空器构成危害ꎬ 则应设标志和灯光标示ꎮ

１０　 横跨河流、 水道、 山谷或公路的架空电线或电缆等ꎬ 若经航行研究认为这些电线或电

缆可能对航空器构成危害ꎬ 则应设标志ꎬ 并对其支撑杆塔设标志和灯光标示ꎮ

【条文说明】 第 ４ 款中ꎬ 对障碍物设标志和灯光标示是为了标示障碍物的存在ꎬ 以减少对航空器

的危害ꎬ 但并不一定能减少障碍物对运行造成的限制ꎮ

第 ９ 款中ꎬ 在某些情况下ꎬ 并未高出 ５ １ 中所列举的任何限制面的物体ꎬ 可能会对航空器构

成危险ꎮ 例如ꎬ 在机场附近的一个或几个孤立的物体ꎮ

１２ １ ２　 位于障碍物限制面外物体的标志和灯光标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符合 ５ ３ １ 规定的障碍物ꎬ 应设标志和灯光标示ꎬ 但在该障碍物设有在昼间运行的高光

强障碍灯时ꎬ 可略去标志ꎻ

２　 对于其他位于障碍物限制面以外的物体 (包括目视航路附近的物体ꎬ 目视航路可能为河

道或公路等)ꎬ 如果航行研究认为其对航空器构成危害ꎬ 则应设标志和灯光标示ꎻ

３　 横跨河流、 水道、 山谷或公路的架空电线或电缆等ꎬ 若经航行研究认为这些电线或电缆

可能对航空器构成危害ꎬ 则应设标志ꎻ 并对其支撑杆塔设标志和灯光标示ꎬ 若杆塔设有在昼间

运行的高光强障碍灯ꎬ 可略去标志ꎮ

—７７１—

１２　 标示障碍物的目视助航设施



１２ ２　 物体的标志和 (或) 灯光标示

１２ ２ １　 物体的标志和灯光标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按照 １２ １ 的规定应予以灯光标示的物体ꎬ 应用低光强、 中光强或高光强的障碍灯或其组

合予以标示ꎮ

２　 Ａ 型、 Ｂ 型、 Ｃ 型、 Ｄ 型和 Ｅ 型低光强障碍灯ꎬ Ａ 型、 Ｂ 型和 Ｃ 型中光强障碍灯ꎬ 以及

Ａ 型和 Ｂ 型高光强障碍灯应符合表 １２ ２ １－１ 和附录Ⅰ的要求ꎮ

３　 在需要标示 (的物体) 的每一高度层安装的低光强、 中光强或高光强障碍灯的数量和布

置应能在每一个方位角将该物体标明出来ꎮ 当一个灯被该物体的另一部分或另一物体遮挡时ꎬ

无论遮蔽方向如何ꎬ 均应在遮挡灯光的相邻物体或其一部分上增设障碍灯以保持应标明物体的

基本轮廓ꎮ 如果被遮挡的灯对于应标明物体的基本轮廓显示不起作用ꎬ 则可取消该灯ꎮ

表 １２ ２ １－１　 障碍灯特性

障外灯刷号 颜色
信号型式
闪光频率

给定背景亮度ｂ下基准光强(ｃｄ)

昼间
(>５００ ｃｄ / ｍ２)

黄昏和黎明
(５０ ｃｄ / ｍ２ ~
５００ ｃｄ / ｍ２)

夜间
(<５０ ｃｄ / ｍ２)

光束分布表

Ａ 型低光强
(固定障碍物) 红 恒定光 不适用 不适用 １０

Ｂ 型低光强
(固定障碍物) 红 恒定光 不适用 不适用 ３２

Ｃ 型低光强
(可移动障碍物) 黄、蓝ａ 闪光

６０ ｆｐｍ~９０ ｆｐｍ 不适用 ４０ ４０

Ｄ 型低光强
引导车

(ＦＯＬＬＯＷ ＭＥ)
黄

闪光
６０ ｆｐｍ~９０ ｆｐｍ 不适用 ２００ ２００

表 １２ ２ １－２

Ｅ 型低光强 红 闪光ｃ 不适用 不适用 ３２ 表 １２ ２ １－２
(Ｂ 型)

Ａ 型中光强 白
闪光

２０ ｆｐｍ~６０ ｆｐｍ ２０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Ｂ 型中光强 红
闪光

２０ ｆｐｍ~６０ ｆｐｍ 不适用 不适用 ２ ０００

表 １２ ２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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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障外灯刷号 颜色
信号型式
闪光频率

给定背景亮度ｂ下基准光强(ｃｄ)

昼间
(>５００ ｃｄ / ｍ２)

黄昏和黎明
(５０ ｃｄ / ｍ２ ~
５００ ｃｄ / ｍ２)

夜间
(<５０ ｃｄ / ｍ２)

光束分布表

Ｃ 型中光强 红 恒定光 不适用 不适用 ２ ０００

Ａ 型高光强 白
闪光

４０ ｆｐｍ~６０ ｆｐｍ ２００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Ｂ 型高光强 白
闪光

４０ ｆｐｍ~６０ ｆｐｍ １００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表 １２ ２ １－３

　 　 注: ａ 见 １２ ２ ２ 第 ６ 款ꎮ

ｂ 对于闪光灯ꎬ 指按 «机场设计手册———第四部分 (第五版) » 确定的有效光强ꎮ

ｃ 用于按照齿轮箱照明相同速率闪光的风力发动机ꎮ

表 １２ ２ １－２　 低光强障碍灯的光束分布

类型 最低光强 (ｃｄ) ａ 最大光强 (ｃｄ) ａ
垂直光束扩散角ｆ

最小光束扩散角 (°) 光强 (ｃｄ)

Ａ 型 １０ｂ 不适用 １０ ５

Ｂ 型 ３２ｂ 不适用 １０ １６

Ｃ 型 ４０ｂ ４００ １２ｄ ２０

Ｄ 型 ２００ｃ ４００ 不适用ｅ 不适用

　 　 注: 本表未包括建议的水平扩散角ꎮ １２ ２ １ 第 ３ 款要求覆盖障碍物周围 ３６０°ꎮ 因此ꎬ 为满足此项要求需要的灯具数量将取

决于每一个灯具的水平扩散角和障碍物的形状ꎮ 所以ꎬ 扩散角越窄ꎬ 需要的灯具越多ꎮ

ａ 水平面 ３６０°内ꎮ 对于闪光灯ꎬ 光强应按 «机场设计手册———第四部分 (第五版) » 确定的有效光强ꎮ

ｂ 在仰角 ２°至 １０°之间ꎮ 灯具水平时ꎬ 仰角以水平面为基准ꎮ

ｃ 在仰角 ２°至 ２０°之间ꎮ 灯具水平时ꎬ 仰角以水平面为基准ꎮ

ｄ 峰值光强应大约位于仰角 ２ ５°ꎮ

ｅ 峰值光强应大约位于仰角 １７°ꎮ

ｆ 光束扩散角被定义为: 水平面与光强超过在 “光强” 一栏中所提光强的方向之间的夹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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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 ２ １－３　 根据表 １２ ２ １－１ 中的基准光强确定的中、 高光强障碍灯的光束分布

基准光强
(ｃｄ)

最低要求 建议

仰角 (°) ｂ

０ －１
垂直光束扩散角ｃ

仰角 (°) ｂ

０ －１ －１０
垂直光束扩散角ｃ

最小平均
光强
(ｃｄ) ａ

最小光强
(ｃｄ) ａ

最小光强
(ｃｄ) ａ

最小光束
扩散角
(°)

光强
(ｃｄ) ａ

最大光强
(ｃｄ) ａ

最大光强
(ｃｄ) ａ

最大光强
(ｃｄ) ａ

最大光束
扩散角
(°)

光强
(ｃｄ) ａ

２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 ０００ １５０ ０００ ７５ ０００ ３ ７５ ０００ ２５０ ０００ １１２ ５００ ７ ５００ ７ ７５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７５ ０００ ３７ ５００ ３ ３７ ５００ １２５ ０００ ５６ ２５０ ３ ７５０ ７ ３７ ５００

２０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７ ５００ ３ ７ ５００ ２５ ０００ １１ ２５０ ７５０ 不适用 不适用

２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１ ５００ ７５０ ３ ７５０ ２ ５００ １ １２５ ７５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１ 本表未包括建议的水平扩散角ꎮ １２ ２ １ 第 ３ 款中要求覆盖障碍物周围 ３６０°ꎮ 因此ꎬ 为满足此项要求需要的灯具数

量将取决于每一个灯具的水平扩散角和障碍物的形状ꎮ 所以ꎬ 扩散角越窄ꎬ 需要的灯具越多ꎮ

ａ 水平面 ３６０°内ꎬ 所有光强用坎德拉表示ꎮ 对于闪光灯ꎬ 光强应按 «机场设计手册———第四部分 (第五版) » 确

定的有效光强ꎮ

ｂ 灯具水平时ꎬ 仰角以水平面为基准ꎮ

ｃ 光束扩散角被定义为: 水平面和光强超过在 “光强” 一栏中所提光强的各方向之间的夹角ꎮ

２ 扩展的光束扩散角在特定构型下可能是必要的ꎬ 并且一项航空研究已为之提供了依据ꎮ

１２ ２ ２　 可移动物体的标志和灯光标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所有应设标志的可移动物体ꎬ 应涂色或设置旗帜ꎮ

２　 当用颜色标志可移动物体时ꎬ 应采用醒目的单色ꎮ 应急车辆应为红色ꎬ 勤务车辆应为黄

色或黄黑相间的棋盘格式ꎮ

３　 用以标志物体的旗帜应设置在物体的顶部或最高边缘的四周ꎮ 旗帜应不增大其所标志物

体产生的危害ꎮ

４　 用以标志可移动物体的旗帜的每一边应不小于 ０ ９ ｍꎬ 且应为不同颜色的棋盘格式ꎬ 每

个方格的边长不小于 ０ ３ ｍꎮ 棋盘格式标志的颜色应相互反差鲜明ꎬ 并与看到它们时的背景反差

鲜明ꎮ 应采用橙色与白色相间、 红色与白色相间、 黑色与黄色相间的颜色ꎬ 除非它们与背景颜

色近似ꎮ

５　 除航空器外ꎬ 在车辆和移动物体上均应安装 Ｃ 型低光强障碍灯ꎮ

６　 在应急和安保用的车辆上安装的 Ｃ 型低光强障碍灯应发出蓝色闪光ꎬ 而在其他车辆上安

装的 Ｃ 型低光强障碍灯应发出黄色闪光ꎮ

７　 在引导车 (ＦＯＬＬＯＷ ＭＥ) 上应安装 Ｄ 型低光强障碍灯ꎮ

８　 在诸如廊桥之类机动性有限的物体上安装的低光强障碍灯应为红色恒定发光灯ꎬ 至少应

符合表 １２ ２ １ 中 Ａ 型低光强障碍灯的要求ꎬ 其光强在附近灯光的光强和正常观看该物体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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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水平的条件下应足以保证物体的醒目ꎮ

【条文说明】 第 ５ 款中ꎬ 航空器的外部灯光参见 «空中规则» (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附件 ２ꎬ 第

十版)ꎮ

１２ ２ ３　 固定物体的标志和灯光标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基本要求

１) 所有应予标志的固定物体ꎬ 只要实际可行ꎬ 应用颜色标志ꎻ 若实际不可行ꎬ 则应在物体

上或物体上方设置标志物或旗帜ꎻ 若这些物体的形状、 大小和颜色已足够明显时ꎬ 则不必再加

标志ꎮ

２) 表面上基本上不间断的、 在任一垂直面上投影的高度和宽度均等于或超过 ４ ５ ｍ 的物

体ꎬ 应用颜色将其涂成棋盘格式ꎬ 棋盘格式应由每边不小于 １ ５ ｍ、 亦不大于 ３ ｍ 的长方形组

成ꎬ 棋盘角隅处用较深的颜色ꎮ 棋盘格的颜色应相互反差鲜明ꎬ 并应与看到它时的背景反差鲜

明ꎮ 应采用橙色与白色相间或红色与白色相间的颜色ꎬ 除非这些颜色与背景近似 (如图 １２ ２ ３－

１ 所示)ꎮ

３) 对下列物体应涂反差鲜明的相间色带:

———表面基本上不间断ꎬ 且其一边 (水平或垂直的尺寸) 大于 １ ５ ｍꎬ 而另一边 (水平或垂

直) 的尺寸小于 ４ ５ ｍ 的物体ꎻ

———其一水平边或一垂直边的尺寸大于 １ ５ ｍ 的骨架式物体ꎮ

色带应垂直于长边ꎬ 其宽度约为最长边的 １ / ７ 或 ３０ ｍꎬ 取其较小值ꎮ 标志色带的宽度符合

表 １２ ２ ３－１ 的要求ꎮ 色带的颜色应为橙色与白色ꎬ 以与背景形成反差ꎻ 若上述颜色与背景颜色

近似ꎬ 则可采用其他更鲜明的颜色ꎮ

物体的端部色带应为较深的颜色ꎬ 如图 １２ ２ ３－１ 和图 １２ ２ ３－２ 所示ꎮ

图 １２ ２ ３－１　 基本标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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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在任一垂直面上投影的长、 宽均小于 １ ５ ｍ 的物体ꎬ 应涂满醒目的单色ꎮ 应采用橙色或

红色ꎬ 除非这些颜色与背景色相似ꎮ

５) 用以标志固定物体的旗帜应设置在物体的顶部或最高边缘的四周ꎮ 当用旗帜标志大范围

的一些物体或一组间距很近的密集物体时ꎬ 应以不大于 １５ ｍ 的间距设置ꎮ 旗帜应不增大其所标

志物体产生的危害ꎮ

６) 用以标志固定物体的旗帜每边应不小于 ０ １２ ｍꎮ

表 １２ ２ ３－１　 标志色带的宽度

最长边的尺寸 (ｍ) 色带宽度

１ ５~２１０ (含) 最长边的 １ / ７

２１０~２７０ (含) 最长边的 １ / ９

２７０~３３０ (含) 最长边的 １ / １１

３３０~３９０ (含) 最长边的 １ / １３

３９０~４５０ (含) 最长边的 １ / １５

４５０~５１０ (含) 最长边的 １ / １７

５１０~５７０ (含) 最长边的 １ / １９

５７０~６３０ (含) 最长边的 １ / ２１

　 　 注: 表 １２ ２ ３－１ 用一个公式来确定色带的宽度ꎬ 以保证色带的数量为奇数ꎬ 这样可以使顶部和底部的色带为较深的颜色ꎮ

７) 用以标志固定物体的旗帜应为橙色ꎬ 或为橙色与白色ꎬ 或红色与白色的两个三角形的组

合ꎻ 若上述颜色与背景颜色近似ꎬ 则应采用其他更鲜明的颜色ꎮ

８) 在物体上或紧邻物体旁设置的标志物应位于醒目的位置ꎬ 以保持物体的一般轮廓ꎬ 并且

在天气晴朗时ꎬ 在飞机有可能接近它的所有方向上至少从空中 １ ０００ ｍ、 从地面 ３００ ｍ 的距离上

应能被识别出来ꎮ 标志物的形状应醒目ꎬ 且其醒目的程度应保证其不致被误认为是用来传达其

他信息的标志物ꎬ 同时它们应不增加其所标志物体产生的危害ꎮ

９) 标志物应为同一种颜色ꎮ 当采用多个白色及红色或白色及橙色标志物时ꎬ 应相间设置ꎮ

所选的颜色应与背景形成反差ꎮ

１０) 当需要对一个物体予以灯光标示时ꎬ 所安装的障碍灯应尽可能地靠近物体的顶端设置ꎮ

１１) 对烟囱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构筑物ꎬ 应将顶部的灯设置在顶部以下的适当位置ꎬ 使其受

烟雾等的污染降至最小ꎬ 如图 １２ ２ ３－２ 所示ꎮ

１２) 对于一个需要用高光强障碍灯在昼间标明的带有长度超过 １２ ｍ 的诸如天线或棒体之类

的附属物的塔状或天线构筑物ꎬ 如果不可能在附属物顶部设置高光强障碍灯ꎬ 则应将高光强障

碍灯安装在实际可能的最高点ꎬ 并且如有可能ꎬ 在附属物顶部安装一个 Ａ 型中光强障碍灯ꎮ

１３) 对于需要灯光标示的大片面积的物体或一组密集的物体:

———如果此类物体穿透障碍物限制面的水平面或位于障碍物限制面之外ꎬ 则其顶部灯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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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应至少显示出相对于障碍物限制面最高的物体或相当于地面最高的物体的点或边缘ꎬ 以标示

出物体的基本轮廓和范围ꎻ

———如果此类物体穿透障碍物限制面的倾斜面ꎬ 同其顶部灯的布置应至少显示出相对于障

碍物限制面最高的物体的点或边缘ꎬ 以标示出物体的基本轮廓和范围ꎮ 如有两个或多个同样高

度的边缘ꎬ 则应标示出距离起飞着陆区最近的那个边缘ꎮ

注: １ 图中所示 Ｈ 小于 ４５ ｍꎮ 对更大的高度应如图中下部分所示增加中间灯ꎮ

２ 灯的间距应符合附录 Ｊ 的规定ꎮ

３ Ｌ 参见 １２ ２ ３ 第 １ 款第 １１ 项ꎮ

图 １２ ２ ３－２　 高结构物的标志和灯光标示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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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当所涉及的障碍物限制面为一斜面ꎬ 而物体突出于障碍物限制面之上最高的一点并非

物体本身的最高点时ꎬ 应在物体的最高点增设障碍灯ꎮ

１５) 当采用灯光标示来显示大片面积的物体或一组密集的物体的轮廓:

———在采用低光强障碍灯之处ꎬ 其纵向间距应不大于 ４５ ｍꎻ

———在采用中光强障碍灯之处ꎬ 其纵向间距应不大于 ９００ ｍꎮ

１６) 设在一个物体上的 Ａ 型高光强灯以及 Ａ 型和 Ｂ 型中光强障碍灯应同时闪光ꎮ

１７) Ａ 型和 Ｂ 型高光强障碍灯的安装调制角ꎬ 应符合表 １２ ２ ３－２ 的规定ꎮ

表 １２ ２ ３－２　 高光强障碍灯的安装调制角

灯具高出地形的高度 (ｍ) 光强的峰值高于水平面的角度 (°)

>１５１ ０

１２２~１５１ １

９２~１２２ ２

<９２ ３

１８) 如果认为在夜间使用 Ａ 型高光强障碍灯或 Ａ 型中光强障碍灯可能造成对机场附近 (约

１０ ｋｍ 半径范围内) 飞行员的眩目或形成影响环境的重大问题ꎬ 则应采用双障碍灯系统ꎮ 双障碍

灯系统应由在昼间、 黄昏和黎明使用的 Ａ 型高光强障碍灯或 Ａ 型中光强障碍灯 (视情况而定)

和在夜间使用的 Ｂ 型或 Ｃ 型中光强障碍灯组成ꎮ

２　 高出周边地区地面不到 ４５ ｍ 的固定物体:

１) 面积不太大的高出周围地面不及 ４５ ｍ 的物体ꎬ 应用 Ａ 型或 Ｂ 型低光强障碍灯予以灯光

标示ꎻ

２) 在使用 Ａ 型或 Ｂ 型低光强障碍灯可能不足或需要提前发出特别的警告之处ꎬ 应使用中光

强或高光强的障碍灯ꎻ

３) Ｂ 型低光强障碍灯应单独使用或按 １２ ２ ３ 第 ２ 款第 ４ 项与 Ｂ 型中光强障碍灯组合使用ꎻ

４) 大片面积的物体应用 Ａ 型、 Ｂ 型或 Ｃ 型中光强障碍灯予以灯光标示ꎮ Ａ 型和 Ｃ 型中光强

障碍灯应单独使用ꎬ 而 Ｂ 型中光强障碍灯应单独使用或与 Ｂ 型低光强障碍灯组合使用ꎮ

３ 高出周边地区地面 ４５ ｍ 但不到 １５０ ｍ 的物体:

１) 应用 Ａ 型、 Ｂ 型或 Ｃ 型中光强障碍灯予以灯光标示ꎮ Ａ 型和 Ｃ 型中光强障碍灯应单独使

用ꎬ 而 Ｂ 型中光强障碍灯应单独使用或与 Ｂ 型低光强障碍灯组合使用ꎮ

２) 由 Ａ 型中光强障碍灯标示的障碍物的顶部比周围地面高出 １０５ ｍ 以上或比附近建筑物

(当需要标示的障碍物被多个建筑物包围时) 的顶部标高高出 １０５ ｍ 以上时ꎬ 应在中间增设障碍

灯ꎮ 增设的中间层障碍灯ꎬ 应视情况在顶部障碍灯与地面或附近建筑物顶部标高之间ꎬ 尽可能

地以不大于 １０５ ｍ 的等距离设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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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由 Ｂ 型中光强障碍灯标示的障碍物的顶部比周围地面高出 ４５ ｍ 以上或比附近建筑物

(当需要标示的障碍物被多个建筑物包围时) 的顶部标高高出 ４５ ｍ 以上时ꎬ 应在中间增设障碍

灯ꎮ 增设的中间层障碍灯ꎬ 应为交替的 Ｂ 型低光强障碍灯和 Ｂ 型中光强障碍灯ꎬ 并视情况在顶

部障碍灯与地面或附近建筑物顶部标高之间ꎬ 尽可能地以不大于 ５２ ｍ 的等距离设置ꎮ

４) 由 Ｃ 型中光强障碍灯标示的障碍物的顶部比周围地面高出 ４５ ｍ 或比附近建筑物 (当需

要标示的障碍物被多个建筑包围时) 的顶部标高高出 ４５ ｍ 以上时ꎬ 应在中间增设障碍灯ꎮ 增设

的中间层障碍灯ꎬ 应视情况在顶部障碍灯与地面或附近建筑物顶部标高之间ꎬ 尽可能地以不大

于 ５２ ｍ 的等距离设置ꎮ

５) 在使用 Ａ 型高光强障碍灯之处ꎬ 应将障碍灯以不大于 １０５ ｍ 的间隔均匀地设置在地面与

按 １２ ２ ３ 中第 １ 款第 １０ 项规定的顶部障碍灯之间ꎬ 但在需要标示的物体被多个建筑物包围时ꎬ

可用附近建筑物的顶部标高代替地面来确定应设障碍灯的层数ꎮ

４　 高出地面或周边地面水平面 １５０ ｍ 的物体:

１) 经航行研究表明应用高光强障碍灯标识才能在昼间辨别时ꎬ 应用 Ａ 型高光强障碍灯

标示ꎮ

２) 在使用 Ａ 型高光强障碍灯之处ꎬ 应将障碍灯以不大于 １０５ ｍ 的间隔均匀地设置在地面与

按 １２ ２ ３ 中第 １ 款第 １０ 项规定的顶部障碍灯之间ꎬ 但在需要标示的物体被多个建筑物包围时ꎬ

可用附近建筑物的顶部标高代替地面来确定应设障碍灯的层数ꎮ

３) 如果认为在夜间使用 Ａ 型高光强障碍灯可能造成对机场附近 (约 １０ ｋｍ 半径范围内) 飞

行员的眩目或形成影响环境的重大问题ꎬ 可单独使用 Ｂ 型ꎬ Ｃ 型中光强障碍灯或 Ｂ 型低、 中光

强障碍灯组合使用ꎮ

４) 用 Ａ 型中光强障碍灯标示障碍物时ꎬ 应在中间增设障碍灯ꎮ 增设的中间层障碍灯ꎬ 应视

情况在顶部障碍灯与地面或附近建筑物顶部标高之间ꎬ 尽可能地以不大于 １０５ ｍ 的等距离设置ꎮ

５) 由 Ｂ 型中光强障碍灯标示障碍物时ꎬ 应在中间增设障碍灯ꎮ 增设的中间层障碍灯ꎬ 应为

Ｂ 型低光强障碍灯和 Ｂ 型中光强障碍灯交替发光ꎬ 并视情在顶部障碍灯与地面或附近建筑物顶

部标高之间尽可能地以不大于 ５２ ｍ 的等距离设置ꎮ

６) 用 Ｃ 型中光强障碍灯标示障碍物时ꎬ 应在中间增设障碍灯ꎮ 增设的中间层障碍灯ꎬ 应视

情况在顶部障碍灯与地面或附近建筑物顶部标高之间ꎬ 尽可能地以不大于 ５２ ｍ 的等距离设置ꎮ

【条文说明】 第 １ 款第 ４ 项中ꎬ 对有些背景ꎬ 可能需采用橙色或红色以外的颜色ꎬ 以获得充分的

反差ꎮ

第 １ 款第 １７ 项中ꎬ 高光强障碍灯是准备无论在昼间或夜间都使用的ꎮ 需要注意保证它的灯

光不致引起令人不适的眩目ꎮ

第 ２ 款第 ４ 项中ꎬ 一组建筑物均被视为大片面积的物体ꎮ

１２ ２ ４　 风力发电机的标志和灯光标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如确定风力发电机为障碍物ꎬ 则应予以标志和灯光标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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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除航行研究表明应用其他颜色标示外ꎬ 风力发电机的转子叶片、 机舱和杆塔上部 ２ / ３ 部

分应涂成白色ꎮ

３　 若认为安装灯光确有必要ꎬ 应安装中光强障碍灯ꎮ 风力发电场 (含有两个及以上的风力

发电机) 应被视为一组大面积物体ꎬ 并应:

１) 安装障碍灯用以识别风力发电场的边界ꎻ

２) 按 １２ ２ ３ 第 １ 款第 １５ 项对边界上灯具之间最大间距的规定安装障碍灯ꎬ 除非专项评估

表明可使用更大的间距ꎻ

３) 安装的障碍灯工作时会同步闪光ꎻ

４) 风力发电场内显著高于其他风力发电机的ꎬ 亦对其安装障碍灯ꎮ

４　 障碍物灯具应采用能向从任何方向趋近的航空器提供无遮挡视野的方式安装在齿轮

箱上ꎮ

【条文说明】 第 １ 款参见 ５ ３ꎮ

１２ ２ ５　 架空电线、 电缆等和支撑塔架的标志和灯光标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应予以标示的电线、 电缆等应配备标志物ꎻ 支撑塔架应用颜色标示ꎮ

２　 架空电线或电缆等的支撑塔架应按 １２ ２ ３ 的规定予以标志ꎬ 但当塔架在日间有高光强障

碍灯标识时ꎬ 可略去标志ꎮ

３　 在物体上或紧邻物体旁展示的标志物应位于醒目的位置ꎬ 以保持物体的一般轮廓ꎬ 并且

在天气晴朗时ꎬ 在飞机有可能接近它的所有方向上至少从空中 １ ０００ ｍ、 从地面 ３００ ｍ 的距离上

应能被识别出来ꎮ 标志物的形状应醒目ꎬ 且其醒目程度应保证其不致被误认为是用来传达其他

信息的标志物ꎬ 同时应不增加其所标志物体产生的危害ꎮ

４　 展示于架空的电线、 电缆等的标志物应为球形ꎬ 其直径应不小于 ６０ ｃｍꎮ

５　 两个连续的标志物或一个标志物与支承塔杆之间的间距ꎬ 应与标志物的直径相适应ꎬ 但

在任何情况下ꎬ 该间距:

１) 在标志物直径为 ６０ ｃｍ 的场合ꎬ 应不超出 ３０ ｍꎬ 此值逐渐随标志物直径的增大而加大ꎻ

２) 在标志物的直径为 ８０ ｃｍ 的场合ꎬ 应不超出 ３５ ｍꎬ 此值再次逐渐随标志物直径的增大而加大ꎻ

３) 在标志物直径不小于 １３０ ｃｍ 的场合ꎬ 应不超出 ４０ ｍꎮ

在涉及多条电线、 电缆等的场合ꎬ 标志物应设在不低于各标志物所在的最高架空线的高

度上ꎮ

６　 标志物应为同一种颜色ꎮ 当采用多个白色及红色或白色及橙色标志物时ꎬ 应相间设置ꎮ

所选的颜色应与背景形成反差ꎮ

７　 用以标志物体的旗帜应展示在物体的顶部或最高边缘的四周ꎮ 当用旗帜标志大范围的物

体或一组间距很近的密集物体时ꎬ 应以不大于 １５ ｍ 的间距展示ꎮ 旗帜应不增大其所标志物体产

生的危害ꎮ

８　 应使用 Ｂ 型高光强障碍灯标明架空电线或电缆等的支撑杆塔的存在ꎬ 如果:

—６８１—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１) 航行研究表明应用 Ｂ 型高光强障碍灯才能识别出电线或电缆等的存在ꎻ

２) 在电线或电缆等上安装标志物实际不可能实现时ꎮ

９　 在使用 Ｂ 型高光强障碍灯之处ꎬ 应将障碍灯设置于下列 ３ 个高度层:

———杆塔顶部ꎻ

———电线或电缆的悬垂线的最低点ꎻ

———上述两层之间的大致中间高度ꎮ

１０　 标明架空电线或电缆等的支撑杆塔存在的 Ｂ 型高光强障碍灯应顺序闪光ꎬ 首先中层灯ꎬ

然后顶层灯ꎬ 最后底层灯ꎮ 各层闪光之间的间隔周期时间之比应大致为:

———中间灯与顶部灯: １ / １３ꎻ

———顶部灯与底部灯: ２ / １３ꎻ

———底部灯与中间灯: １０ / １３ꎮ

１１　 如果认为在夜间使用 Ｂ 型高光强障碍灯可能造成对机场附近 (约 １０ ｋｍ 半径范围内)

飞行员的眩目或形成影响环境的重大问题ꎬ 则应采用双障碍灯系统ꎮ 双障碍灯系统应由在昼间、

黄昏和黎明使用的 Ｂ 型高光强障碍灯和在夜间使用的 Ｂ 型中光强障碍灯组成ꎮ 使用中光强灯时ꎬ

其应与高光强灯处于同一高度ꎮ

１２　 Ａ 型和 Ｂ 型高光强障碍灯的安装调制角ꎬ 应符合表 １２ ２ ３－２ 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第 ９ 款中ꎬ 在某些情况下ꎬ 可能要求将灯设在杆塔以外ꎮ

第 １０ 款中ꎬ 高光强障碍灯是准备无论在白昼或夜间都使用的ꎮ 需要注意保证它的灯光不致

引起令人不适的眩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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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机型与飞行区指标关系

表 Ａ　 机型与飞行区指标关系

航空器制造商 飞机型号 飞行区指标
飞机的基准飞行

场地长度
(ｍ)

翼展
(ｍ)

主起落架
外轮距
(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加拿大德哈维兰公司
ＤＨＣ２ １Ａ ３８１ １４ ６ ３ ３

ＤＨＣ２Ｔ １Ａ ４２７ １４ ６ ３ ３

布里顿诺曼公司 ＢＮ２Ａ １Ａ ３５３ １４ ９ ４ ０

塞斯纳公司

１５２ １Ａ ４０８ １０ ０ —

１７２Ｓ １Ａ ３８１ １１ ０ ２ ７

１８０ １Ａ ３６７ １０ ９ —

１８２Ｓ １Ａ ４６２ １１ ０ ２ ９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ｉｒ ６ １Ａ ５４３ １１ ０ ２ ９

Ｔｕｒｂｏ ６ １Ａ ５００ １１ ０ ２ ９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ｉｒ ７ １Ａ ６００ １０ ９ —

Ｔｕｒｂｏ ７ １Ａ ５６７ １０ ９ —

Ｓｋｙｌａｎｅ １Ａ ４７９ １０ ９ —

Ｔｕｒｂｏ Ｓｋｙｌａｎｅ １Ａ ４７０ １０ ９ —

３１０ １Ａ ５１８ １１ ３ —

３１０ Ｔｕｒｂｏ １Ａ ５０７ １１ ３ —

Ｇｏｌｄｅｎ Ｅａｇｌｅ４２１ Ｃ １Ａ ７０８ １２ ５ —

Ｔｉｔａｎ ４０４ １Ａ ７２１ １４ １ —

派珀公司

ＰＡ２８￣１６１ １Ａ ４９４ａ １０ ７ ３ ２

ＰＡ２８￣１８１ １Ａ ４９０ａ １０ ８ ３ ２

ＰＡ２８Ｒ￣２０１ １Ａ ４８７ａ １０ ８ ３ ４

ＰＡ３２Ｒ￣３０１ １Ａ ５３９ａ １１ ０ ３ ５

ＰＡ３２Ｒ￣３０１Ｔ １Ａ ７５６ａ １１ ０ ３ ５

ＰＡ３４￣２２０Ｔ １Ａ ５２０ａ １１ ９ ３ ５

ＰＡ４４￣１８０ １Ａ ６７１ａ １１ ８ ３ ２

ＰＡ４６￣３５０Ｐ １Ａ ６３７ａ １３ １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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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航空器制造商 飞机型号 飞行区指标
飞机的基准飞行

场地长度
(ｍ)

翼展
(ｍ)

主起落架
外轮距
(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雷神公司 /比彻克夫特

Ａ２４Ｒ １Ａ ６０３ １０ ０ ３ ９

Ａ３６ １Ａ ６７０ １０ ２ ２ ９

７６ １Ａ ４３０ １１ ６ ３ ３

Ｂ５５ １Ａ ４５７ １１ ５ ２ ９

Ｂ６０ １Ａ ７９３ １２ ０ ３ ４

Ｂ１００ １Ａ ５７９ １４ ０ ４ ３

塞斯纳公司 ５２５ １Ｂ ９３９ １４ ３ ４ １

加拿大德哈维兰公司
ＤＨＣ３ １Ｂ ４９７ １７ ７ ３ ７

ＤＨＣ６ １Ｂ ６９５ １９ ８ ４ １

ＬＥＴ 公司 Ｌ４１０ ＵＰＶ １Ｂ ７４０ １９ ５ ４ ０

雷神公司 /比彻克夫特

Ｅ１８Ｓ １Ｂ ７５３ １５ ０ ３ ９

Ｂ８０ １Ｂ ４２７ １５ ３ ４ ３

Ｃ９０ １Ｂ ４８８ １５ ３ ４ ３

２００ １Ｂ ５７９ １６ ６ ５ ６

肖特公司 ＳＣ７￣３ / ＳＣ７￣３Ａ １Ｂ ６１６ １９ ８ ４ ６

加拿大德哈维兰公司 ＤＨＣ７ １Ｃ ６８９ ２８ ４ ７ ８

里尔喷气机公司
２４Ｆ ２Ａ １ ００５ １０ ９ ２ ５

２８ / ２９ ２Ａ ９１２ １３ ４ ２ ５

皮拉图斯公司
ＰＣ￣１２ ２Ｂ ８１０ １６ ３ ４ ５

ＰＣ￣２４ ２Ｂ ８３０ １７ ０ ３ ３

ＬＥＴ 公司

Ｌ４１０ ＵＰＶ￣Ｅ ２Ｂ ９２０ ２０ ０ｂ ４ ０

Ｌ４１０ ＵＰＶ￣Ｅ９ ２Ｂ ９５２ ２０ ０ｂ ４ ０

Ｌ４１０ ＵＰＶ￣Ｅ２０ ２Ｂ １ ０５０ ２０ ０ｂ ４ ０

Ｌ４２０ ２Ｂ ９２０ ２０ ０ｂ ４ ０

肖特公司 ＳＤ３￣３０ ２Ｂ １ １０６ ２２ ８ ４ ６

达索航空公司 Ｆａｌｃｏｎ １０ ３Ａ １ ６１５ １３ １ ３ ０

霍克西德利公司

ＨＳ １２５￣４００ ３Ａ １ ６４６ １４ ３ ３ ３

ＨＳ １２５￣６００ ３Ａ １ ６４６ １４ ３ ３ ３

ＨＳ １２５￣７００ ３Ａ １ ７６８ １４ ３ ３ ３

—９８１—

附录 Ａ　 机型与飞行区指标关系



续表

航空器制造商 飞机型号 飞行区指标
飞机的基准飞行

场地长度
(ｍ)

翼展
(ｍ)

主起落架
外轮距
(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里尔喷气机公司

２４Ｄ ３Ａ １ ２００ １０ ９ ２ ５

３５Ａ / ３６Ａ ３Ａ １ ２８７ / １ ４５８ １２ ０ ２ ５

５４ ３Ａ １ ２１７ １３ ４ ２ ５

５５ ３Ａ １ ２９２ １３ ４ ２ ５

庞巴迪航空公司

ＣＲＪ １００ ３Ｂ １ ４７０ ２１ ２ ４ ０

ＣＲＪ １００ＥＲ ３Ｂ １ ７２０ ２１ ２ ４ ０

ＣＲＪ ２００ ３Ｂ １ ４４０ ２１ ２ ４ ０

ＣＲＪ ２００ＥＲ ３Ｂ １ ７００ ２１ ２ ４ ０

达索航空公司

Ｆａｌｃｏｎ ２０ ３Ｂ １ ４６３ １６ ３ ３ ７

Ｆａｌｃｏｎ ２００ ３Ｂ １ ７００ １６ ３ ３ ５

Ｆ５０ / Ｆ５０ＥＸ ３Ｂ １ ５８６ １８ ９ ４ ５

Ｆａｌｃｏｎ ９００ ３Ｂ １ ５０４ １９ ３ ４ ６

Ｆａｌｃｏｎ ９００ＥＸ ３Ｂ １ ５９０ １９ ３ ４ ６

Ｆ２０００ ３Ｂ １ ６５８ １９ ３ ５ ０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ＥＭＢ￣１３５ ＬＲ ３Ｂ １ ７４５ ２０ ０ ４ １

福克公司
Ｆ２８￣１０００ ３Ｂ １ ６４６ ２３ ６ ５ ８

Ｆ２８￣２０００ ３Ｂ １ ６４６ ２３ ６ ５ ８

Ｉ Ａ Ｉ 公司
ＳＰＸ ３Ｂ １ ６４４ １６ ６ —

Ｇａｌａｘｙ ３Ｂ １ ７９８ １７ ７ —

湾流航空公司 ＧＩＶ￣ＳＰ ３Ｂ １ ６６１ ２３ ７ ４ ８

诺德公司 ２６２ ３Ｂ １ ２６０ ２１ ９ ３ ４

安东诺夫公司 ＡＮ２４ ３Ｃ １ ６００ ２９ ２ ８ ８

空中客车公司

Ａ２２０￣１００ ３Ｃ １ ４２３ ３５ １ ６ ７

Ａ２２０￣３００ ３Ｃ １ ７９７ ３５ １ ６ ７

Ａ３１８￣１００ ３Ｃ １ ７７９ ３４ １ ８ ９

Ａ３１９￣１００ 不带翼梢 ３Ｃ １ ７９９ ３４ １ ８ ９

Ａ３１９￣１００ 带翼梢 ３Ｃ １ ７９９ ３５ ８ ８ ９

Ａ３１９ｎｅｏ ３Ｃ １ ７３５ ３５ ８ ８ ９

波音公司

７１７￣２００ ３Ｃ １ ６７０ ２８ ４ ５ ４

７３７￣６００ ３Ｃ １ ６９０ ３４ ３ ７ ０

７３７￣７００ ３Ｃ １ ５９８ ３４ ３ ７ ０

—０９１—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续表

航空器制造商 飞机型号 飞行区指标
飞机的基准飞行

场地长度
(ｍ)

翼展
(ｍ)

主起落架
外轮距
(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康维尔 (Ｃｏｎｖａｉｒ) 公司

２４０ ３Ｃ １ ３０１ ２８ ０ ８ ４

４４０ ３Ｃ １ ５６４ ３２ １ ８ ６

５８０ ３Ｃ １ ３４１ ３２ １ ８ ６

６００ ３Ｃ １ ３７８ ２８ ０ ８ ４

６４０ ３Ｃ １ ５７０ ３２ １ ８ ６

道格拉斯公司

ＤＣ３ ３Ｃ １ ２０４ ２８ ８ ５ ８

ＤＣ４ ３Ｃ １ ５４２ ３５ ８ ８ ５

ＤＣ６Ａ / ６Ｂ ３Ｃ １ ３７５ ３５ ８ ８ ５

ＤＣ９￣２０ ３Ｃ １ ５５１ ２８ ５ ６ ０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ＥＭＢ￣１２０ ＥＲ ３Ｃ １ ４８１ １９ ８ ６ ６

ＥＭＢ￣１７０￣１００ ＳＴＤ ３Ｃ １ ４３１ ２６ ０ ６ ３

ＥＭＢ￣１７０￣１００ ＬＲ ３Ｃ １ ５２４ ２６ ０ ６ ３

ＥＭＢ￣１７０￣２００ ＬＲ / ＳＵ ３Ｃ １ ７１５ ２６ ０ ６ ３

ＥＭＢ￣１９０￣１００ ＳＴＤ ３Ｃ １ ６１４ ２８ ７ ７ ２

ＥＭＢ￣１９０￣２００ ＳＴＤ ３Ｃ １ ７７９ ２８ ７ ７ ２

福克公司

Ｆ２７￣５００ ３Ｃ １ ６７０ ２９ ０ ７ ９

Ｆ２７￣６００ ３Ｃ １ ６７０ ２９ ０ ７ ９

Ｆ２８￣３０００ ３Ｃ １ ６４０ ２５ １ ５ ８

Ｆ２８￣４０００ ３Ｃ １ ６４０ ２５ １ ５ ８

Ｆ２８￣６０００ ３Ｃ １ ４００ ２５ １ ５ ８

Ｆ５０ ３Ｃ １ ３５５ ２９ ０ ８ ０

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 ＭＤ９０ ３Ｃ １ ７９８ ３２ ９ ６ ２

ＳＡＡＢ 公司

３４０Ａ ３Ｃ １ ２２０ ２１ ４ ７ ３

３４０Ｂ ３Ｃ １ ２２０ ２２ ８ｃ ７ ３

ＳＡＡＢ ２０００ ３Ｃ １ ３４０ ２４ ８ ８ ９

中航西飞民用飞机有限公司 ＭＡ６０ / ６００ ３Ｃ １６５０ ２９ ２ ７ ９

中航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ＡＲＪ２１￣７００ＳＴＤ ３Ｃ １７９２ ２７ ２９ ５ ７６

空中客车公司 Ａ３００ Ｂ２ ３Ｄ １ ６７６ ４４ ８ １０ ９

Ｂａｅ 公司 ＡＴＰ ３Ｄ １ ５４０ ３０ ６ ９ ３

加拿大德哈维兰公司 ＤＨＣ５Ｄ ３Ｄ １ ４７１ ２９ ３ １０ ２

庞巴迪航空公司
ＣＲＪ １００ＬＲ ４Ｂ １ ８８０ ２１ ２ ４ ０

ＣＲＪ ２００ＬＲ ４Ｂ １ ８５０ ２１ ２ ４ ０

达索航空公司 Ｆａｌｃｏｎ ２０￣５ (改型) ４Ｂ １ ８５９ １６ ３ ３ ７

—１９１—

附录 Ａ　 机型与飞行区指标关系



续表

航空器制造商 飞机型号 飞行区指标
飞机的基准飞行

场地长度
(ｍ)

翼展
(ｍ)

主起落架
外轮距
(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ＥＭＢ￣１４５ ＬＲ ４Ｂ ２ ２６９ ２０ ０ ４ １

空中客车公司

Ａ３２０￣２００ 不带翼梢 ４Ｃ ２ １１１ ３４ １ ８ ９

Ａ３２０￣２００ 带翼梢 ４Ｃ ２ １０８ ３５ ８ ８ ９

Ａ３２１￣２００ 不带翼梢 ４Ｃ ２ ５１３ ３４ １ ８ ９

Ａ３２１￣２００ 带翼梢 ４Ｃ ２ ５１３ ３５ ８ ８ ９

Ａ３２１ｎｅｏ ４Ｃ ２ ３６６ ３５ ８ ８ ９

ＢＡＣ 公司

１￣１１￣２００ ４Ｃ １ ８８４ ２７ ０ ５ ２

１￣１１￣３００ ４Ｃ ２ ４８４ ２７ ０ ５ ２

１￣１１￣４００ ４Ｃ ２ ４２０ ２７ ０ ５ ２

１￣１１￣４７５ ４Ｃ ２ ２８６ ２８ ５ ５ ４

１￣１１￣５００ ４Ｃ ２ ４０８ ２８ ５ ５ ２

波音公司

７２７￣１００ ４Ｃ ２ ５０２ ３２ ９ ６ ９

７２７￣２００ ４Ｃ ３ １７６ ３２ ９ ６ ９

７３７￣１００ ４Ｃ ２ ４９９ ２８ ４ ６ ４

７３７￣２００ ４Ｃ ２ ２９５ ２８ ４ ６ ４

７３７￣３００ ４Ｃ ２ １６０ ２８ ９ ６ ４

７３７￣４００ ４Ｃ ２ ５５０ ２８ ９ ６ ４

７３７￣５００ ４Ｃ ２ ４７０ ２８ ９ ６ ４

７３７￣８００ ４Ｃ ２ ０９０ ３４ ３ ７ ０

７３７￣９００ ４Ｃ ２ ２４０ ３４ ３ ７ ０

７３７￣７ ４Ｃ ２ ３７５ ３５ ９ ７ ０

７３７￣８ ４Ｃ ２ ６００ ３５ ９ ７ ０

７３７￣９ ４Ｃ ３ １００ ３５ ９ ７ ０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ＥＭＢ￣１７０￣２００ ＳＴＤ ４Ｃ ２ ２２１ ２６ ０ ６ ３

ＥＭＢ￣１７０￣２００ ＬＲ ４Ｃ ２ ２２１ ２８ ７ ６ ３

ＥＭＢ￣１７０￣２００ ＡＲ ４Ｃ ２ ２２１ ２６ ０ ６ ３

ＥＭＢ￣１９０￣１００ ＬＲ ４Ｃ ２ ０６４ ２８ ７ ７ ２

ＥＭＢ￣１９０￣１００ ＩＧＷ ４Ｃ ２ ２２０ ２８ ７ ７ ２

ＥＭＢ￣１９０￣２００ ＬＲ ４Ｃ ２ １７９ ２８ ７ ７ ２

ＥＭＢ￣１９０￣２００ ＡＲ ４Ｃ ２ ３８３ ２８ ７ ７ ２

福克公司 Ｆ１００ ４Ｃ １ ８４０ ２８ １ ６ ０

湾流航空公司 Ｇ Ｖ ４Ｃ １ ８６３ ２８ ５ ５ １

—２９１—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续表

航空器制造商 飞机型号 飞行区指标
飞机的基准飞行

场地长度
(ｍ)

翼展
(ｍ)

主起落架
外轮距
(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道格拉斯公司

ＤＣ９￣１０ ４Ｃ １ ９７５ ２７ ２ ５ ９

ＤＣ９￣１５ ４Ｃ １ ９９０ ２７ ３ ６ ０

ＤＣ９￣２０ ４Ｃ １ ５６０ ２８ ４ ６ ０

ＤＣ９￣３０ ４Ｃ ２ １３４ ２８ ５ ５ ９

ＤＣ９￣４０ ４Ｃ ２ ０９１ ２８ ５ ５ ９

ＤＣ９￣５０ ４Ｃ ２ ４５１ ２８ ５ ５ ９

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

ＭＤ８１ ４Ｃ ２ ２９０ ３２ ９ ６ ２

ＭＤ８２ ４Ｃ ２ ２８０ ３２ ９ ６ ２

ＭＤ８３ ４Ｃ ２ ４７０ ３２ ９ ６ ２

ＭＤ８７ ４Ｃ ２ ２６０ ３２ ９ ６ ２

ＭＤ８８ ４Ｃ ２ ４７０ ３２ ９ ６ ２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ＡＲＪ２１￣７００ＥＲ ４Ｃ ２０４９ ２７ ２９ ５ ７６

空中客车公司

Ａ３００Ｂ４￣２００ ４Ｄ ２ ７２７ ４４ ８ １１ １

Ａ３００￣６００Ｒ ４Ｄ ２ ２７９ ４４ ８ １１ １

Ａ３１０￣３００ ４Ｄ ２ ３５０ ４３ ９ １１ ０

波音公司

７０７￣３００ ４Ｄ ３ ０８８ ４４ ４ ７ ９

７０７￣４００ ４Ｄ ３ ２７７ ４４ ４ ７ ９

７２０ ４Ｄ １ ９８１ ３９ ９ ７ ５

７５７￣２００ ４Ｄ １ ９８０ ３８ １ ８ ６

７５７￣３００ ４Ｄ ２ ４００ ３８ １ ８ ６

７６７￣２００ ４Ｄ １ ９８１ ４７ ６ １０ ８

７６７￣３００ＥＲ ４Ｄ ２ ５４０ ４７ ６ １０ ９

７６７￣４００ＥＲ ４Ｄ ３ １３０ ５１ ９ １０ ８

康纳戴尔公司 ＣＬ４４Ｄ￣４ ４Ｄ ２ ２４０ ４３ ４ １０ ５

伊留申公司
１８Ｖ ４Ｄ １ ９８０ ３７ ４ ９ ９

６２Ｍ ４Ｄ ３ ２８０ ４３ ２ ８ ０

洛克希德公司

Ｌ１００￣２０ ４Ｄ １ ８２９ ４０ ８ ４ ９

Ｌ１００￣３０ ４Ｄ １ ８２９ ４０ ４ ４ ９

Ｌ１８８ ４Ｄ ２ ０６６ ３０ ２ １０ ５

Ｌ１０１１￣１ ４Ｄ ２ ４２６ ４７ ３ １２ ８

Ｌ１０１１￣１００ / ２００ ４Ｄ ２ ４６９ ４７ ３ １２ ８

Ｌ１０１１￣５００ ４Ｄ ２ ８４４ ４７ ３ １２ ８

—３９１—

附录 Ａ　 机型与飞行区指标关系



续表

航空器制造商 飞机型号 飞行区指标
飞机的基准飞行

场地长度
(ｍ)

翼展
(ｍ)

主起落架
外轮距
(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道格拉斯公司

ＤＣ８￣６１ ４Ｄ ３ ０４８ ４３ ４ ７ ５

ＤＣ８￣６２ ４Ｄ ３ １００ ４５ ２ ７ ６

ＤＣ８￣６３ ４Ｄ ３ １７９ ４５ ２ ７ ６

ＤＣ８￣７１ ４Ｄ ２ ７７０ ４３ ４ ７ ５

ＤＣ８￣７２ ４Ｄ ２ ９８０ ４５ ２ ７ ６

ＤＣ８￣７３ ４Ｄ ３ ０５０ ４５ ２ ７ ６

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

ＤＣ１０￣１０ ４Ｄ ３ ２００ ４７ ４ １２ ６

ＤＣ１０￣３０ ４Ｄ ３ １７０ ５０ ４ １２ ６

ＤＣ１０￣４０ ４Ｄ ３ １２４ ５０ ４ １２ ６

图波列夫公司
ＴＵ１３４Ａ ４Ｄ ２ ４００ ２９ ０ １０ ３

ＴＵ１５４ ４Ｄ ２ １６０ ３７ ６ １２ ４

空中客车公司

Ａ３３０￣２００ ４Ｅ ２ ８２０ ６０ ３ １２ ６

Ａ３３０￣３００ ４Ｅ ２ ７７６ ６０ ３ １２ ６

Ａ３４０￣２００ ４Ｅ ２ ８９１ ６０ ３ １２ ６

Ａ３４０￣３００ ４Ｅ ２ ９８９ ６０ ３ １２ ６

Ａ３４０￣５００ ４Ｅ ３ ０２３ ６３ ４ １２ ６

Ａ３４０￣６００ ４Ｅ ３ １８９ ６３ ４ １２ ６

Ａ３５０￣９００ ４Ｅ ２ ６３１ ６４ ７ １２ ９

Ａ３５０￣１０００ ４Ｅ ２ ７５４ ６４ ７ １２ ８

波音公司

７４７￣１００ ４Ｅ ３ ０６０ ５９ ６ １２ ４

７４７￣２００ ４Ｅ ３ １５０ ５９ ６ １２ ４

７４７￣３００ ４Ｅ ３ ２９２ ５９ ６ １２ ４

７４７￣４００ ４Ｅ ２ ８９０ ６４ ９５ｄ １２ ６

７４７￣ＳＲ ４Ｅ １ ８６０ ５９ ６ １２ ４

７４７￣ＳＰ ４Ｅ ２ ７１０ ５９ ６ １２ ４

７７７￣２００ ４Ｅ ２ ３９０ ６１ ０ １２ ９

７７７￣２００ＥＲ ４Ｅ ３ １１０ ６１ ０ １２ ９

７７７￣３００ ４Ｅ ３ １４０ ６０ ９ １２ ９

７７７￣３００ＥＲ ４Ｅ ３ １２０ ６４ ８ １２ ９

７８７￣８ ４Ｅ ２ ６００ ６０ １ 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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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航空器制造商 飞机型号 飞行区指标
飞机的基准飞行

场地长度
(ｍ)

翼展
(ｍ)

主起落架
外轮距
(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波音公司
７８７￣９ ４Ｅ ２ ８００ ６０ １ ９ ８

７８７￣１０ ４Ｅ ２ ８００ ６０ １ ９ ８

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 ＭＤ１１ ４Ｅ ３ １３０ ５２ ０ｄ １２ ６

空中客车公司 Ａ３８０ ４Ｆ ２ ８６５ ７９ ８ １４ ３

波音公司
７４７￣８ ４Ｆ ２ ９５６ ６８ ４ １２ ７

７７７￣９ ４Ｆ ２ ９００ｅ ７１ ８ １２ ８

　 　 注: ａ 超过 １５ ｍ 障碍物ꎮ

ｂ 安装了翼梢油箱ꎮ

ｃ 带加长翼梢ꎮ

ｄ 翼尖小翼ꎮ

ｅ 初步数据ꎮ

—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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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航空数据质量要求

Ｂ ０ １　 各类航空数据的质量要求分别见表 Ｂ １ 至表 Ｂ ５ꎮ

表 Ｂ １　 经、 纬度

经、 纬度
精确度

数据类型
完好性
分类

机场基准点
３０ ｍ

测量值或计算值
一般数据

机场内的导航设施
３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３ 区内的障碍物
０ ５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２ 区内障碍物
５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跑道入口
１ ｍ

测量值
关键数据

跑道末端 (飞行路径对准点) １ ｍ
测量值

关键数据

跑道中线
１ ｍ

测量值
关键数据

跑道等待位置
０ ５ ｍ
测量值

关键数据

滑行道中线、 停放引导点
０ ５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滑行道相交标志线
０ ５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出口引导线
０ ５ ｍ
测量值

一般数据

机坪边界 (多边形) １ ｍ
测量值

一般数据

—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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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经、 纬度
精确度

数据类型
完好性
分类

除冰设施 (多边形) １ ｍ
测量值

一般数据

飞机机位点、 ＩＮＳ 校准点
０ ５ ｍ
测量值

一般数据

　 　 注: ２ 区: 机场周围区域ꎬ 细分如下:

(１) ２ａ 区: 由升降带加上任何现有净空道组成的一个围绕跑道的长方形区域ꎻ

(２) ２ｂ 区: 自 ２ａ 区的末端每侧呈 １５％扇面向离场方向延伸 １０ ｋｍ 长度的一个区域ꎻ

(３) ２ｃ 区: 自 ２ａ 区和 ２ｂ 区的外面延伸至距离 ２ａ 区边界不超过 １０ ｋｍ 的区域ꎻ

(４) ２ｄ 区: 自 ２ａ 区、 ２ｂ 区和 ２ｃ 区的外面从机场基准点向外延伸 ４５ ｋｍ 距离或延伸至现有机场管制区边界的区域

(取较小值者)ꎮ

３ 区: 与机场活动区相连、 沿跑道边缘从跑道中线向外水平延伸 ９０ ｍ 和从机场活动区其他各部分边缘向外延伸 ５０ ｍ

的区域ꎮ

表 Ｂ ２　 标高、 高程、 高

标高、 高程、 高
精确度

数据类型
完好性
分类

机场标高
０ １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机场标高处 ＷＧＳ￣８４ 大地水准面高差
０ ５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非精密进近跑道入口
０ ５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非精密进近跑道入口处 ＷＧＳ￣８４ 大地水准面高差
０ ５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精密进近跑道入口
０ ２５ ｍ
测量值

关键数据

精密进近跑道入口处 ＷＧＳ￣８４ 大地水准面高差
０ ２５ ｍ
测量值

关键数据

跑道中线点
０ ２５ ｍ
测量值

关键数据

滑行道中线、 停放引导点
１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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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高、 高程、 高
精确度

数据类型
完好性
分类

位于规定障碍物限制面以内的障碍物
０ ５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障碍物限制面外ꎬ ５０ ｋｍ 半径内障碍物
３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测距仪 (精密ꎬ ＤＭＥ) ３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表 Ｂ ３　 磁偏角和磁差

磁偏角和磁差
精确度

数据类型
完好性
分类

机场磁差 测量值 基本数据

仪表着陆系统航向台天线磁差 测量值 基本数据

微波着陆系统方位天线磁差 测量值 基本数据

表 Ｂ ４　 方位

方位
精确度

数据类型
完好性
分类

仪表着陆系统航向台定向 测量值 基本数据

微波着陆系统零方位定向 测量值 基本数据

跑道方位 (真向) 测量值 一般数据

表 Ｂ ５　 长度、 距离、 尺寸

长度、 距离、 尺寸
精确度

数据类型
完好性
分类

跑道长度
１ ｍ

测量值
关键数据

跑道宽度
１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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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长度、 距离、 尺寸
精确度

数据类型
完好性
分类

跑道入口位置内移距离
１ ｍ

测量值
一般数据

停止道长度和宽度
１ ｍ

测量值
关键数据

净空道长度和宽度
１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可用着陆距离
１ ｍ

测量值
关键数据

可用起飞滑跑距离
１ ｍ

测量值
关键数据

可用起飞距离
１ ｍ

测量值
关键数据

可用加速—停止距离
１ ｍ

测量值
关键数据

跑道道肩宽度
１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滑行道宽度
１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滑行道道肩宽度
１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仪表着陆系统航向台天线至跑道末端距离
３ ｍ

测量值
一般数据

仪表着陆系统下滑台天线至跑道入口距离 (沿中线) ３ ｍ
测量值

一般数据

仪表着陆系统指点标至跑道入口距离
３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仪表着陆系统测距仪天线至跑道入口距离 (沿中线) ３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微波着陆系统方位天线至跑道端距离
３ ｍ

测量值
一般数据

微波着陆系统高度天线至跑道入口距离 (沿中线) ３ ｍ
测量值

一般数据

微波着陆系统精密测距天线至跑道入口距离 (沿中线) ３ ｍ
测量值

基本数据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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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Ｃ　 各类飞机在刚性道面和柔性道面上的 ＡＣＮ

表 Ｃ　 各类飞机在刚性道面和柔性道面上的 ＡＣＮ

飞机型号

质量

最大 /最小
(ｋｇ)

胎压
(ＭＰａ)

柔性道面土基 ＣＢＲ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ＭＮ / ｍ３)

高 中 低 特低 高 中 低 特低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Ｃ Ｄ

１５ １０ ６ ３ １５０ ８０ ４０ ２０

Ａ３００Ｂꎬ Ｂ２
１３８ ０６１

８５ ７１４
１ １６

３９ ４４ ５４ ６９ ３５ ４３ ５１ ５８

２１ ２３ ２７ ３６ １９ ２２ ２６ ３１

Ａ３００Ｂ４￣２００
１６６ ０２０

１２６ １２２
１ ２８

５０ ５７ ６９ ８６ ４６ ５６ ６６ ７５

３５ ３８ ４６ ６０ ３２ ３８ ４５ ５１

Ａ３００Ｂ４￣２００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ｇｉｅ)

１６６ ０２０

１２６ １２２
１ １６

４７ ５２ ６４ ８２ ４１ ４９ ５９ ６８

３３ ３６ ４２ ５６ ２８ ３３ ４０ ４７

Ａ３００Ｂ４￣６００Ｒ
１７２ ７５５

１３０ １０２
１ ３５

５４ ６１ ７４ ９２ ５１ ６１ ７１ ８０

３７ ４１ ４９ ６４ ３４ ４１ ４８ ５５

Ａ３００Ｂ４￣６００Ｒ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ｇｉｅ)

１７２ ７５５

１３０ １０２
１ ２１

５０ ５６ ６９ ８８ ４４ ５４ ６４ ７４

３５ ３８ ４５ ６０ ３０ ３６ ４３ ５０

Ａ３００Ｃ４
１６６ ０２０

１２４ ０８１
１ ２４

４８ ５５ ６７ ８５ ４４ ５３ ６３ ７２

３３ ３６ ４３ ５７ ３０ ３５ ４２ ４８

Ａ３１０￣２００ꎬ ２００Ｃ
１５３ ９７９

８１ ６３２
１ ４６

４５ ５０ ６１ ７７ ４３ ５１ ５９ ６７

２０ ２１ ２４ ３２ １９ ２１ ２５ ２９

Ａ３１０￣３００
１６８ ２６５

１１８ ８７７
１ ２９

４４ ４９ ６０ ７７ ４４ ５３ ６３ ７２

２８ ３１ ３６ ４８ ２８ ３３ ３９ ４５

Ａ３１０￣３２２ＳＲꎬ ＢＢ
１５３ ０６１

１０８ ５７１
１ ４５

４４ ４９ ６０ ７７ ４２ ５０ ５９ ６７

２９ ３１ ３６ ４８ ２７ ３１ ３７ ４２

Ａ３１０￣３２４
１５７ １４２

８１ ６３２
１ ２４

４４ ４９ ６０ ７７ ４１ ５０ ４９ ６７

１９ ２０ ２３ ３１ １８ ２０ ２４ ２８

Ａ３１０￣３２５
１６４ ０８１

１１２ ２４４
１ ３８

４８ ５４ ６６ ８４ ４６ ５５ ６４ ７３

３０ ３２ ３８ ５０ ２７ ３２ ３８ ４４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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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飞机型号

质量

最大 /最小
(ｋｇ)

胎压
(ＭＰａ)

柔性道面土基 ＣＢＲ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ＭＮ / ｍ３)

高 中 低 特低 高 中 低 特低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Ｃ Ｄ

１５ １０ ６ ３ １５０ ８０ ４０ ２０

Ａ３１８￣１００
６８ ４００

３９ ０００
１ ２４

３３ ３４ ３７ ４３ ３６ ３８ ４１ ４３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２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Ａ３１９￣１００
７６ ９００

４１ ０００
１ ３８

３９ ４１ ４５ ５１ ４４ ４７ ４９ ５１

１９ １９ ２１ ２４ ２１ ２２ ２４ ２５

Ａ３１９ＮＥＯ
７５ ９００

４１ ０００
１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５ ５１ ４４ ４６ ４９ ５１

１９ １９ ２１ ２４ ２１ ２３ ２４ ２５

Ａ３２０￣２００
７８ ４００

４２ ０００
１ ４４

４１ ４３ ４７ ５３ ４７ ４９ ５２ ５４

２０ ２０ ２２ ２５ ２２ ２４ ２５ ２６

Ａ３２０ＮＥＯ
７９ ４００

４２ ０００
１ ４４

４１ ４３ ４８ ５４ ４７ ５０ ５２ ５４

２０ ２０ ２２ ２５ ２２ ２４ ２５ ２６

Ａ３２０￣２１２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４￣Ｗｈｅｅｌ Ｂｏｇｉｅ)

７７ ９５９

５０ ０００
１ ２２

２１ ２３ ２８ ３８ ２１ ２４ ２９ ３３

１２ １３ １５ ２０ １１ １３ １６ １８

Ａ３２１￣１００
８９ ４００

４７ ０００
１ ４６

４９ ５２ ５７ ６３ ５６ ５９ ６２ ６４

２３ ２４ ２６ ３０ ２６ ２８ ２９ ３１

Ａ３２１￣２００
９３ ９００

４７ ０００
１ ５０

５３ ５６ ６１ ６７ ６１ ６３ ６６ ６９

２４ ２４ ２６ ３０ ２７ ２８ ３０ ３１

Ａ３２１ＮＥＯ
９７ ４００

４７ ０００
１ ５７

５５ ５８ ６４ ７０ ６４ ６７ ７０ ７２

２４ ２４ ２６ ３０ ２７ ２８ ３０ ３１

Ａ３３０￣２００
２４２ ９００

１２０ ０００
１ ４７

５９ ６４ ７４ １０１ ５５ ６４ ７６ ８９

２５ ２７ ２９ ３５ ２７ ２７ ３０ ３４

Ａ３３０￣３００
２４２ ９００

１２５ ０００
１ ４９

６０ ６５ ７６ １０３ ５７ ６６ ７８ ９０

２７ ２８ ３１ ３８ ２９ ２８ ３２ ３７

Ａ３３０￣７００Ｌ
２２７ ９００

１３０ ０００
１ ４２

５４ ５８ ６７ ９０ ４９ ５７ ６８ ７９

２８ ２９ ３１ ３９ ２９ ２９ ３２ ３７

Ａ３３０￣８００
２５１ ９００

１３５ ０００
１ ５６

６４ ６９ ８０ １０８ ６１ ７０ ８３ ９６

３０ ３１ ３４ ４３ ３１ ３２ ３６ ４１

Ａ３３０￣９００
２５１ ９００

１３５ ０００
１ ５６

６４ ６９ ８０ １０８ ６１ ７０ ８３ ９６

３１ ３３ ３６ ４５ ３２ ３３ ３８ ４３

—１０２—

附录 Ｃ　 各类飞机在刚性道面和柔性道面上的 ＡＣＮ



续表

飞机型号

质量

最大 /最小
(ｋｇ)

胎压
(ＭＰａ)

柔性道面土基 ＣＢＲ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ＭＮ / ｍ３)

高 中 低 特低 高 中 低 特低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Ｃ Ｄ

１５ １０ ６ ３ １５０ ８０ ４０ ２０

Ａ３４０￣２００
２７５ ９００

１３０ ０００
１ ４２

５６ ６１ ７０ ９５ ５２ ６０ ７１ ８３

２８ ２９ ３２ ３９ ２９ ２９ ３３ ３８

Ａ３４０￣３００
２７７ ５５１

１３０ ０００
１ ４２

５７ ６２ ７１ ９６ ５３ ６１ ７２ ８４

２８ ２９ ３２ ４０ ２９ ２９ ３３ ３８

Ａ３４０￣５００
３８１ ２００

１８０ ０００
１ ６１

６６ ７１ ８３ １１１ ６３ ７３ ８６ ９９

３１ ３３ ３６ ４５ ３２ ３４ ３８ ４４

Ａ３４０￣６００
３８１ ２００

１８０ ０００
１ ６１

６６ ７１ ８３ １１２ ６４ ７３ ８６ １００

３１ ３３ ３６ ４５ ３２ ３４ ３８ ４４

Ａ３５０￣９００
２８０ ９００

１４０ ０００
１ ７１

６９ ７３ ８３ １１５ ６６ ７４ ８７ １００

３０ ３１ ３３ ４０ ３２ ３３ ３５ ４０

Ａ３５０￣１０００
３１６ ９００

１６０ ０００
１ ５２

５６ ６２ ７７ １０６ ５８ ７４ ９４ １１４

２３ ２４ ２８ ３８ ２７ ２７ ３３ ４１

Ａ３８０￣８００
５７７ ０００

３００ ０００
１ ５０

６０ ６５ ７７ １０５ ５８ ６８ ８０ ９３

２７ ２８ ３１ ４０ ２７ ２９ ３３ ３８

Ａｎｔｏｎｏｖ ＡＮ￣２４
２１ １２２

１３ ２６５
０ ４２

６ ８ １１ １３ ８ ９ １１ １１

４ ５ ６ ７ ５ ５ ６ ７

Ａｎｔｏｎｏｖ ＡＮ￣１２４￣１００
３９２ ２４４

２０４ ０８１
１ ０３

５１ ６０ ７７ １０７ ３５ ４８ ７３ １００

２０ ２３ ２７ ４０ １７ １８ ２３ ３２

Ａｎｔｏｎｏｖ ＡＮ￣２２５
６００ ４０８

４５９ １８３
１ １３

６３ ７５ ９５ １３２ ４５ ６１ ８９ １２５

４１ ４８ ６２ ８８ ３０ ３９ ５５ ７５

ＡＲＪ２１￣７００ ＳＴＤ
４０ ５８０

２４ ９５５
０ ９３

２０ ２１ ２４ ２７ ２２ ２３ ２５ ２６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５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ＡＲＪ２１￣７００ ＥＲ
４３ ５８０

２４ ９５５
０ ９９

２２ ２３ ２６ ３０ ２４ ２６ ２７ ２９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５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ＡＴＲ ４２
(Ａｅｒ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ｅ)

１８ ５７１

１１ ２２４
０ ７２

９ １０ １１ １３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２

５ ５ ６ ７ ６ ６ ７ ７

ＡＴＲ ７２
(Ａｅｒ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ｅ)

２１ ５３０

１２ ７５５
０ ７９

１１ １２ １４ １５ １３ １４ １４ １５

６ ６ ７ ８ ７ ７ ８ ８

—２０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续表

飞机型号

质量

最大 /最小
(ｋｇ)

胎压
(ＭＰａ)

柔性道面土基 ＣＢＲ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ＭＮ / ｍ３)

高 中 低 特低 高 中 低 特低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Ｃ Ｄ

１５ １０ ６ ３ １５０ ８０ ４０ ２０

Ａｕｒｏｒａ (ＣＰ￣１４０)
(Ｐ￣３ Ｏｒｉｏｎ)

６１ ２２４

２８ ０６１
１ ３１

３５ ３８ ４２ ４５ ４１ ４３ ４５ ４６

１４ １４ １６ １８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Ｂ￣５２ (Ｂｏｍｂｅｒ)
２２１ ４２８

１５３ ０６１
１ ６５

８０ ８６ ９７ １１６ １０３ １１４ １２６ １３６

４９ ５３ ６０ ７２ ６２ ７０ ７７ ８５

Ｂ１￣Ｂ Ｂｏｍｂｅｒ
(Ｒｏｃｋｗｅｌｌ)

２１６ ６３２

１４２ ８５７
１ ６５

７７ ８７ １０２ １２１ ７７ ９０ １０２ １１３

４３ ４７ ５７ ７２ ４３ ５０ ５８ ６５

Ｂ７０７￣１２０ꎬ １２０Ｂ
１１７ ３４６

７１ ４２８
１ １７

３２ ３５ ４２ ５５ ２８ ３４ ４０ ４７

１７ １８ ２１ ２７ １６ １７ ２０ ２４

Ｂ７０７￣３２０Ｃ
１５１ ４２８

７０ ４０８
１ ２４

４１ ４８ ５７ ６６ ４１ ４６ ５５ ７１

１５ １７ ２０ ２３ １６ １６ １８ ２４

Ｂ７１７￣２００
５５ ４０８

３１ １２２
１ １３

３１ ３２ ３７ ３９ ３５ ３６ ３８ ４０

１６ １６ １８ ２１ １７ １８ ２０ ２０

Ｂ７２０Ｂ
１０６ ６３２

５２ ２４４
０ ９９

２５ ３０ ３７ ４３ ２７ ２９ ３６ ４７

１０ １１ １４ １６ １１ １１ １３ １７

Ｂ７２７￣１００ꎬ １００Ｃ
７７ １４２

４５ ９１８
１ １４

４１ ４３ ４９ ５４ ４５ ４８ ５１ ５３

２３ ２３ ２５ ３０ ２４ ２６ ２８ ２９

Ｂ７２７￣２００
７８ ５７１

４５ ９１８
１ １５

４２ ４４ ５０ ５５ ４７ ５０ ５２ ５４

２３ ２３ ２５ ３０ ２５ ２６ ２８ ２９

Ｂ７２７￣２００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９５ ３０６

４５ ９１８
１ １９

５３ ５７ ６４ ６９ ６０ ６３ ６６ ６９

２３ ２３ ２６ ３０ ２５ ２６ ２８ ３０

Ｂ７２７￣２００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９２ ５５１

４５ ９１８
１ １５

５２ ５４ ６１ ６６ ５７ ６０ ６３ ６６

２３ ２３ ２５ ３０ ２５ ２６ ２８ ２９

Ｂ７３７￣１００
５０ ３４９

２８ １２３
１ ０８

２５ ２６ ２９ ３３ ２７ ２９ ３１ ３２

１３ １３ １４ １６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Ｂ７３７￣２００
５８ ３３２

２９ ６２０
１ ２５

３０ ３１ ３５ ３９ ３４ ３６ ３８ ３９

１４ １４ １５ １７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Ｂ７３７￣３００
６３ ５０３

３２ ９０４
１ ３８

３３ ３５ ３９ ４３ ３８ ４０ ４２ ４３

１５ １６ １７ ２０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３０２—

附录 Ｃ　 各类飞机在刚性道面和柔性道面上的 ＡＣＮ



续表

飞机型号

质量

最大 /最小
(ｋｇ)

胎压
(ＭＰａ)

柔性道面土基 ＣＢＲ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ＭＮ / ｍ３)

高 中 低 特低 高 中 低 特低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Ｃ Ｄ

１５ １０ ６ ３ １５０ ８０ ４０ ２０

Ｂ７３７￣４００
６８ ２６６

３３ ６４３
１ ２７

３７ ３９ ４４ ４８ ４２ ４４ ４７ ４８

１６ １７ １８ ２１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Ｂ７３７￣５００
６０ ７８１

３１ ３１１
１ ３３

３２ ３３ ３７ ４１ ３７ ３８ ４０ ４２

１５ １５ １６ １９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Ｂ７３７￣６００
６５ ７７１

３６ ３７８
１ ２５

３３ ３４ ３８ ４４ ３７ ３９ ４１ ４３

１７ １７ １９ ２１ １９ １９ ２１ ２２

Ｂ７３７￣７００
７０ ３０７

３７ ６４８
１ ３６

３６ ３８ ４２ ４７ ４１ ４３ ４６ ４７

１８ １８ １９ ２２ １９ ２０ ２２ ２３

Ｂ７３７￣８００
７９ ２４２

４１ ４１３
１ ４１

４３ ４５ ５０ ５５ ４９ ５２ ５４ ５６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６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７

Ｂ７３７￣９００
７９ ２４２

４２ ９０１
１ ４１

４３ ４５ ５０ ５５ ４９ ５２ ５４ ５６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７ ２４ ２５ ２７ ２８

Ｂ７３７￣７
８１ ５１２

４３ ０９１
１ ４１

４４ ４６ ５１ ５６ ５０ ５３ ５５ ５７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７ ２４ ２５ ２７ ２８

Ｂ７３７￣８ /
Ｂ７３７￣８￣２００

８２ ４１７

４３ ０９１
１ ４５

４５ ４８ ５３ ５８ ５２ ５４ ５７ ５９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７ ２４ ２５ ２７ ２８

Ｂ７３７￣９
８８ ５４１

４３ ０９１
１ ５９

５０ ５３ ５８ ６３ ５９ ６１ ６４ ６５

２２ ２２ ２４ ２７ ２５ ２６ ２８ ２９

Ｂ７３７￣１０
８９ ９９１

４３ ０９１
１ ６２

５１ ５４ ６０ ６４ ６０ ６３ ６５ ６７

２２ ２２ ２４ ２８ ２５ ２６ ２８ ２９

Ｂ７４７￣１００ꎬ １００Ｂꎬ １００ＳＦ
３４１ ８３６

１７３ ４６９
１ ５５

４９ ５４ ６５ ８６ ４６ ５４ ６４ ７３

２１ ２２ ２５ ３２ ２０ ２２ ２５ ２９

Ｂ７４７￣１００ＳＲ
２７４ ４８９

１６３ ２６５
１ ０４

３６ ３８ ４６ ６４ ２９ ３５ ４３ ５０

１９ ２０ ２２ ２９ １６ １８ ２１ ２５

Ｂ７４７￣２００Ｂꎬ ２００Ｃꎬ ２００Ｆꎬ ２００Ｍ
３７９ ５９１

１７８ ５７１
１ ３８

５５ ６２ ７６ ９８ ５１ ６１ ７２ ８２

２２ ２３ ２６ ３４ ２０ ２２ ２６ ３０

Ｂ７４７￣３００ꎬ ３００Ｍꎬ ３００ＳＲ
３７９ ５９１

１７９ ５９１
１ ３１

５５ ６２ ７６ ９８ ５０ ６０ ７１ ８２

２２ ２３ ２６ ３４ １９ ２２ ２５ ３０

—４０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续表

飞机型号

质量

最大 /最小
(ｋｇ)

胎压
(ＭＰａ)

柔性道面土基 ＣＢＲ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ＭＮ / ｍ３)

高 中 低 特低 高 中 低 特低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Ｃ Ｄ

１５ １０ ６ ３ １５０ ８０ ４０ ２０

Ｂ７４７￣４００Ｆ
３９７ ７５５

１７９ １８３
１ ３８

５３ ５９ ７３ ９４ ５３ ６２ ７４ ８５

２０ ２１ ２３ ３０ １９ ２１ ２５ ２９

Ｂ７４７￣４００ＥＲ
４１４ ０８１

１６４ ３８７
１ ５８

５７ ６３ ７８ １００ ５９ ６９ ８１ ９２

１８ １９ ２１ ２６ １９ ２０ ２３ ２７

Ｂ７４７￣ＳＰ
３１９ ０８１

１５３ ０６１
１ ２６

４５ ５０ ６１ ８１ ４０ ４８ ５８ ６７

１８ １９ ２１ ２８ １６ １８ ２１ ２５

Ｂ７４７￣８
４４９ ０５６

２２６ ７９６
１ ５２

６３ ７１ ８８ １１２ ６５ ７７ ９０ １０２

２７ ２８ ３２ ４３ ２７ ３０ ３５ ４１

Ｂ７４７￣８Ｆ
４４９ ０５６

２２６ ７９６
１ ５２

６３ ７０ ８８ １１１ ６５ ７６ ９０ １０２

２７ ２８ ３２ ４３ ２７ ３０ ３５ ４１

Ｂ７５７￣２００Ｓｅｒｉｅｓ
１１５ ７１４

５８ １６３
１ ２４

３４ ３８ ４７ ６０ ３２ ３９ ４５ ５２

１４ １５ １７ ２３ １３ １５ １８ ２０

Ｂ７５７￣３００
１２２ ４４８

６５ ３０６
１ ２４

３６ ４１ ５１ ６４ ３５ ４２ ４９ ５６

１６ １７ ２０ ２７ １５ １７ ２１ ２４

Ｂ７６７￣２００
１４３ ７８７

８２ １００
１ ３１

４０ ４４ ５２ ７１ ３９ ４６ ５５ ６３

１７ １８ ２０ ２５ １７ １９ ２２ ２５

Ｂ７６７￣２００ＥＲ
１７９ ６２３

８２ ６００
１ ３１

４５ ５０ ６０ ８０ ４４ ５２ ６２ ７１

１７ １８ ２０ ２５ １７ １８ ２１ ２５

Ｂ７６７￣３００
１５９ ６６５

８６ ２００
１ ３４

４２ ４６ ５５ ７５ ４０ ４７ ５７ ６６

１９ ２０ ２２ ２９ １８ ２０ ２４ ２８

Ｂ７６７￣３００ＥＲ / Ｂ７６７￣３００Ｆ
１８７ ３３４

８９ ８１１
１ ３８

４２ ４６ ５５ ７５ ４０ ４７ ５７ ６６

１９ ２０ ２２ ２９ １８ ２０ ２４ ２８

Ｂ７６７￣４００ＥＲ
２０４ ５７０

１０３ ９００
１ ４８

５６ ６３ ７７ ９９ ５８ ６８ ８０ ９１

２４ ２６ ２９ ３８ ２４ ２７ ３２ ３７

Ｂ７７７Ｆ
３４８ ７２２

１４４ ２４２
１ ５２

６２ ６９ ８７ １１７ ６５ ８２ １０５ １２７

１９ ２１ ２３ ３１ ２３ ２３ ２７ ３４

Ｂ７７７￣２００
２４８ １２０

１３７ ０６０
１ ２６

３９ ４４ ５３ ７５ ３８ ４７ ６１ ７７

１８ ２０ ２３ ３０ ２１ ２１ ２５ ３１

—５０２—

附录 Ｃ　 各类飞机在刚性道面和柔性道面上的 ＡＣＮ



续表

飞机型号

质量

最大 /最小
(ｋｇ)

胎压
(ＭＰａ)

柔性道面土基 ＣＢＲ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ＭＮ / ｍ３)

高 中 低 特低 高 中 低 特低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Ｃ Ｄ

１５ １０ ６ ３ １５０ ８０ ４０ ２０

Ｂ７７７￣２００ＬＲ
３４８ ３５８

１４５ １５０
１ ５０

６２ ６９ ８７ １１７ ６４ ８２ １０５ １２７

２０ ２１ ２４ ３１ ２３ ２３ ２７ ３４

Ｂ７７７￣２００ＥＲ
２９８ ４６０

１４２ ２００
１ ４１

４９ ５６ ６８ ９５ ５０ ６３ ８２ １０１

１９ ２０ ２３ ３０ ２２ ２２ ２６ ３３

Ｂ７７７￣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７８

１５９ １５０
１ ４８

５３ ５９ ７２ １００ ５４ ６８ ８８ １０８

２３ ２５ ２８ ３８ ２６ ２７ ３３ ４１

Ｂ７７７￣３００ＥＲ
３５２ ４４１

１６７ ８２９
１ ５２

６４ ７１ ８９ １２０ ６６ ８５ １０９ １３１

２４ ２５ ２９ ４０ ２７ ２８ ３４ ４３

Ｂ７７７￣９
３５２ ４４２

１５８ ７５７
１ ５８

６６ ７４ ９２ １２４ ６９ ９０ １１４ １３７

２３ ２４ ２８ ３７ ２４ ２７ ３３ ４１

Ｂ７８７￣８
２２８ ３８７

１１３ ３９８
１ ５７

６０ ６６ ８１ １０６ ６１ ７１ ８４ ９６

２５ ２７ ３０ ３９ ２６ ２８ ３２ ３７

Ｂ７８７￣９
２５４ ６９２

１１３ ３９８
１ ５６

６６ ７３ ８８ １１８ ６５ ７６ ９０ １０４

２５ ２６ ２８ ３５ ２５ ２７ ３０ ３５

Ｂ７８７￣１０
２５４ ６９２

１１３ ３９８
１ ５６

６７ ７４ ８９ １１９ ６６ ７７ ９１ １０５

２５ ２６ ２９ ３６ ２６ ２７ ３１ ３５

ＢＡＣ￣１１１５Ｓｅｒｉｅｓ４００
３９ ７９５

２２ ４４８
０ ９７

２３ ２４ ２７ ２９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５ １３ １４ １４ １５

ＢＡＣ￣１１１Ｓｅｒｉｅｓ４７５
４４ ８９７

２３ ４６９
０ ５７

２３ ２８ ２９ ３２ ２６ ２８ ２９ ３１

９ １１ １３ １６ １１ １３ １４ １４

ＢＡＣ￣１１１Ｓｅｒｉｅｓ５００
４７ ６５３

２５ ５１０
１ １

２９ ３１ ３３ ３５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１３ １４ １６ １８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Ｂａｅ￣１４６￣１００
３８ ３６７

２３ ４６９
０ ８４

１８ ２０ ２３ ２６ ２１ ２２ ２４ ２５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５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Ｂａｅ￣１４６￣２００
４２ ４４８

２３ ９７９
０ ９７

２２ ２３ ２６ ２９ ２４ ２６ ２７ ２９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５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Ｂａｅ￣１４６￣３００
４４ ４８９

２５ ０００
１ １

２４ ２５ ２８ ３１ ２７ ２８ ３０ ３１

１２ １２ １４ １６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６０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续表

飞机型号

质量

最大 /最小
(ｋｇ)

胎压
(ＭＰａ)

柔性道面土基 ＣＢＲ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ＭＮ / ｍ３)

高 中 低 特低 高 中 低 特低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Ｃ Ｄ

１５ １０ ６ ３ １５０ ８０ ４０ ２０

Ｂａｅ￣ＡＴＰ
２３ ６７３

１４ ２８５
０ ８５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６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６ ７ ８ ９ ７ ８ ８ ９

Ｂｅｅｃｈ １９００Ｃꎬ １９００Ｄ
７ ７５５

５ ７１４
０ ６７

３ ４ ４ ５ ４ ５ ５ ６

２ ３ ３ ４ ３ ３ ３ ４

Ｂｅｅｃｈ ２０００ｓ Ｓｔａｒｓｈｉｐ
６ ６３２

５ ７１４
０ ５４

２ ３ ４ ４ ３ ４ ４ ４

２ ２ ３ ４ ３ ３ ３ ３

Ｂｅｅｃｈ Ｊｅｔ４００ꎬ ４００Ａ
７ ４４８

５ ７１４
０ ８６

６ ７ ７ ７ ６ ６ ６ ７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Ｂｅｅｃｈ Ｋｉｎｇ Ａｉｅ１００ꎬ
２００Ｓｅｒｉｅｓ

５ ７１４

５ ７１４
０ ７３

２ ３ ３ ４ ３ ３ ４ ４

２ ３ ３ ４ ３ ３ ４ ４

Ｂｅｅｃｈ Ｋｉｎｇ Ａｉｅ３００ꎬ
３００Ｃꎬ ３５０ꎬ ３５０Ｃ

６ ８３６

５ ７１４
０ ７３

３ ３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２ ３ ３ ４ ３ ３ ３ ４

Ｂｏｍｄｉｅｒ ＢＤ￣７００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

４４ ０８１

２２ ４４８
１ ２１

２６ ２８ ３０ ３２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５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５

Ｃ￣１４１ＢＳｔａｒｌｉｆｔｅｒ
(Ｌｏｃｋｈｅｅｄ)

１５８ ４６９

６１ ２２４
１ ３１

５２ ６０ ７３ ８８ ５１ ６１ ７０ ７８

１５ １６ １８ ２４ １４ １６ １９ ２２

Ｃ￣１７Ａ
(ＧｌｏｂｅｍａｓｔｅｒⅢ)

２６５ ５１０

２０４ ０８１
０ ９５

５４ ６１ ７３ ９４ ５４ ４９ ５７ ７１

３８ ４２ ５０ ６５ ４１ ３８ ４０ ４８

Ｃ￣５Ａ Ｇａｌａｘｙ
(Ｌｏｃｋｈｅｅｄ)

３４９ ０８１

１５３ ０６１
０ ７３

２７ ３０ ３５ ４６ ２５ ２８ ３３ ３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５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Ｃ１２３Ｋ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Ｆａｉｒｃｈｉｌｄ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２７ ２４４

１８ ３６７
０ ６９

２０ ２２ ２４ ２５ ２１ ２１ ２２ ２２

１３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４ １４ １５ １５

Ｃａｎａｄａｉｒ ＣＬ￣２１５ꎬ ４１５
２０ ０００

１３ ２６５
０ ５５

１２ １５ １７ １８ １４ １４ １５ １５

８ １０ １１ １２ ９ １０ １０ １０

Ｃａｎａｄａｉ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Ｊｅｔ￣１００ꎬ ２００Ｓｒｓ

２４ ０８１

１３ ７７５
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６ １７ １６ １６ １７ １８

７ ７ ８ ９ ８ ９ ９ ９

Ｃａｎａｄａｉ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Ｊｅｔ￣７００ Ｓｅｒｉｅｓ

３４ １８３

１９ ８９７
１ ２４

１８ １９ ２１ ２４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１０ １０ １１ １３ １１ １２ １２ １３

—７０２—

附录 Ｃ　 各类飞机在刚性道面和柔性道面上的 ＡＣＮ



续表

飞机型号

质量

最大 /最小
(ｋｇ)

胎压
(ＭＰａ)

柔性道面土基 ＣＢＲ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ＭＮ / ｍ３)

高 中 低 特低 高 中 低 特低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Ｃ Ｄ

１５ １０ ６ ３ １５０ ８０ ４０ ２０

Ｃａｎａｄａｉ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Ｊｅｔ￣９００ꎬ ＥＲＳｒｓ

３７ ４４８

２１ ９３８
１ ２４

２０ ２１ ２４ ２６ ２３ ２５ ２６ ２７

１１ １１ １２ １４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４

Ｃｅｓｓｎａ ５０１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ａｇｌｅ)

５ ７１４

５ ７１４
０ ６９

４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４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Ｃｅｓｓｎａ ５５０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Ⅱ)

６ ５３０

５ ７１４
０ ６９

５ ５ ６ ６ ５ ５ ５ ５

４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Ｃｅｓｓｎａ ５５０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ｒａｖｏ)

６ ８３６

５ ７１４
０ ６９

５ ６ ６ ６ ５ ６ ６ ６

４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Ｃｅｓｓｎａ ５６０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Ｖ)

７ ３４６

５ ７１４
０ ６９

５ ６ ６ ７ ６ ６ ６ ６

４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Ｃｅｓｓｎａ ５６１ Ｘ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ｅｌ)

９ １８３

５ ７１４
１ ０５

８ ８ ８ ９ ８ ８ ８ ８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Ｃｅｓｓｎａ ６５０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Ⅲꎬ Ⅵ)

１０ １０２

５ ７１４
１ ０２

６ ６ ７ ７ ７ ７ ７ ７

３ ３ ３ ４ ３ ４ ４ ４

Ｃｅｓｓｎａ ６５０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Ⅶ)

１０ ６１２

６ ３２６
１ １６

６ ７ ７ ８ ７ ８ ８ ８

３ ３ ４ ４ ４ ４ ４ ５

Ｃｅｓｓｎａ ７５０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Ｘ)

１６ ３２６

９ ７９５
１ １６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３ １３

５ ６ ６ ７ ６ ７ ７ ７

ＣＦ￣１８
２５ ４０８

１１ ２２４
１ ３８

２１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１ ２１ ２１ ２１

９ ９ ９ ９ ９ ９ ９ 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 ＣＬ ６００ꎬ ６０１
１９ ５９１

１３ ３６７
０ ９

１０ １１ １３ １４ １２ １３ １３ １４

６ ７ ８ ９ ８ ８ ８ 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 ＣＬ ６００ꎬ ６０１
１９ ５９１

１３ ３６７
１ ５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５

７ ７ ８ ９ ９ ９ ９ １０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 ＥＬ ６０１￣３Ｒ
２０ ５１０

１３ ３６７
１ ４２

１２ １２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５ １５ １５

７ ７ ８ ９ ９ ９ ９ 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 ＣＬ ６０４
２１ ６３２

１４ ２８５
１ ４２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６ １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９ １０ １０ １０

—８０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续表

飞机型号

质量

最大 /最小
(ｋｇ)

胎压
(ＭＰａ)

柔性道面土基 ＣＢＲ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ＭＮ / ｍ３)

高 中 低 特低 高 中 低 特低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Ｃ Ｄ

１５ １０ ６ ３ １５０ ８０ ４０ ２０

Ｃｏｎｃｏｒｄｅ
１８６ １２２

１０２ ０４０
１ ２９

６５ ７２ ８１ ９７ ６０ ７１ ８１ ９１

２８ ３１ ３７ ４４ ２７ ３０ ３５ ４１

Ｃｏｎｖａｉｒ ２４０
１９ ３８７

１２ ７５５
０ ６４

７ ９ １０ １２ ９ １０ １０ １１

５ ５ ６ ７ ５ ６ ６ ７

Ｃｏｎｖａｉｒ ３４０ꎬ ４４０ꎬ ５４０
２２ ６５３

１４ ２８５
０ ４７

７ ９ １１ １４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４ ５ ６ ８ ５ ６ ７ ７

Ｃｏｎｖａｉｒ ５８０
２８ ５７１

１５ ３０６
０ ５９

１１ １３ １５ １９ １３ １４ １６ １７

５ ６ ７ ９ ６ ７ ８ ８

Ｃｏｎｖａｉｒ ６００
２１ ４２８

１４ ２８５
０ ７３

９ １０ １１ １４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５ ６ ７ ８ ６ ７ ８ ８

ＤＣ￣７ (Ａｌｌ Ｍｏｄｅｌｓ)
６５ ３０６

４０ ８１６
０ ８９

３４ ３６ ４２ ４６ ３７ ４０ ４２ ４４

１９ ２０ ２３ ２７ ２１ ２３ ２４ ２６

ＤＣ￣８￣１０ꎬ ２０Ｓｅｒｉｅｓ
１２５ １０２

６１ ２２４
１ ０１

３６ ４１ ４９ ６２ ３２ ３９ ４６ ５３

１５ １５ １８ ２３ １４ １５ １７ ２０

ＤＣ￣８￣４３ꎬ ５５ꎬ ６１ꎬ ７１
１５０ ０００

８１ ６３２
１ ３

４７ ５４ ６４ ７９ ４５ ５４ ６３ ７１

２１ ２３ ２７ ３５ ２０ ２３ ２７ ３１

ＤＣ￣８￣６１Ｆꎬ ６３Ｆ
１５８ ８７７

１０２ １４２
１ ３２

５１ ５９ ６９ ８５ ５０ ５９ ６８ ７７

２８ ３１ ３７ ４７ ２７ ３１ ３７ ４２

ＤＣ￣８￣６２ꎬ ６２Ｆꎬ ６３ꎬ ７２ꎬ ７３
１６２ ５５１

８１ ６３２
１ ３５

５２ ５９ ７０ ８７ ５０ ５９ ６９ ７７

２１ ２３ ２６ ３４ ２０ ２３ ２７ ３１

ＤＣ￣９￣１０ꎬ １５
４１ ２２４

３０ ６１２
０ ９３

２２ ２３ ２６ ２９ ２４ ２６ ２７ ２８

１５ １６ １８ ２１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ＤＣ￣９￣２１
４５ ４０８

３０ ６１２
１ ０２

２５ ２６ ３０ ３２ ２８ ２９ ３１ ３２

１５ １６ １８ ２１ １７ １８ ２０ ２０

ＤＣ￣９￣３０ꎬ ３２
４９ ４８９

３０ ６１２
１ ０５

２７ ２９ ３３ ３５ ３１ ３２ ３４ ３５

１５ １６ １８ ２１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ＤＣ￣９￣４１ꎬ ５０ꎬ ５１
５５ ４０８

３０ ６１２
１ １７

３１ ３３ ３７ ４０ ３５ ３７ ３９ ４０

１５ １６ １８ ２０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９０２—

附录 Ｃ　 各类飞机在刚性道面和柔性道面上的 ＡＣＮ



续表

飞机型号

质量

最大 /最小
(ｋｇ)

胎压
(ＭＰａ)

柔性道面土基 ＣＢＲ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ＭＮ / ｍ３)

高 中 低 特低 高 中 低 特低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Ｃ Ｄ

１５ １０ ６ ３ １５０ ８０ ４０ ２０

ＤＨＣ４ Ｃａｒｉｂｏｕ
１３ ２６５

９ １８３
０ ２８

３ ３ ５ ７ ４ ４ ５ ６

２ ２ ３ ４ ２ ３ ３ ４

ＤＨＣ５ Ｂｕｆｆａｌｏ
１９ ０８１

１１ ７３４
０ ４１

６ ８ １０ １２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３ ４ ５ ７ ４ ５ ６ ６

ＤＨＣ６ Ｔｗｉｎ Ｏｔｔ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３００

５ ７１４

５ ７１４
０ ２６

３ ３ ３ ５ ３ ３ ３ ４

３ ３ ３ ５ ３ ３ ３ ４

ＤＨＣ７ Ｄａｓｈ７
２１ ３２６

１２ ２４４
０ ７４

１０ １２ １３ １５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４

５ ６ ７ ８ ６ ７ ７ ８

ＤＨＣ８ Ｄａｓｈ ８
１５ ０００

９ １８３
０ ４４

５ ６ ８ ９ ６ ７ ８ ８

３ ３ ４ ５ ３ ４ ４ ５

ＤＨＣ８ Ｄａｓｈ ８
Ｓｅｒｉｅｓ １００

１５ ７１４

１０ ０００
０ ９

８ ８ ９ １１ ９ １０ １０ １１

５ ５ ５ ６ ５ ６ ６ ６

ＤＨＣ８ Ｄａｓｈ ８
Ｓｅｒｉｅｓ ３００

１８ ６７３

１１ ２２４
０ ８

９ ９ １１ １２ １０ １１ １１ １２

５ ５ ６ ７ ５ ６ ６ ７

ＤＨＣ８ Ｄａｓｈ ８
Ｓｅｒｉｅｓ ４００

２８ ４６９

１５ ３０６
０ ９

１５ １６ １８ ２０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７ ８ ８ １０ ８ ９ ９ １０

ＤＨＣ８ Ｄａｓｈ ８
Ｓｅｒｉｅｓ ４００

２８ ４６９

１５ ３０６
１ ４２

１５ １６ １８ ２０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８ ８ ８ １０ ９ ９ １０ １０

ＤＨＳ￣２ ＣｏｎａｉｒＦｉｒｅｅａｔ
１１ ８３６

８ １６３
０ ６２

８ １０ １０ １１ ９ ９ １０ １０

６ ７ ７ ８ ６ ６ ７ ７

Ｄｏｒｎｉｅｒ ２２８ Ｓｅｒｉｅｓ
６ ４２８

５ ７１４
０ ９

５ ６ ６ ６ ６ ６ ６ ６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Ｄｏｒｎｉｅｒ ３２８ Ｊｅｔ
１５ ８１６

９ ４８９
１ １３

８ ８ １０ １１ １０ １０ １１ １１

４ ５ ５ ６ ５ ６ ６ ６

Ｄｏｒｎｉｅｒ ３２８￣１１０
(Ｔｕｒｂｏｐｒｏｐ)

１４ ０８１

９ １８３
０ ８

７ ７ ８ １０ ８ ８ ９ ９

４ ４ ５ ６ ５ ５ ５ ６

Ｄｏｒｎｉｅｒ ＳＡ２２７ꎬ Ｍｅｔｒｏ
Ｍｅｒｌｉｎꎬ Ｅｘｐｅｄｉｔｅｒ

７ ５５１

５ ７１４
０ ７３

３ ４ ４ ５ ４ ５ ５ ５

２ ３ ３ ４ ３ ３ ４ ４

—０１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续表

飞机型号

质量

最大 /最小
(ｋｇ)

胎压
(ＭＰａ)

柔性道面土基 ＣＢＲ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ＭＮ / ｍ３)

高 中 低 特低 高 中 低 特低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Ｃ Ｄ

１５ １０ ６ ３ １５０ ８０ ４０ ２０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２６ Ｉｎｖａｄｅｒ
１２ ２４４

９ １８３
０ ４８

７ ８ １０ １１ ８ ９ ９ ９

５ ６ ７ ８ ６ ６ ７ ７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Ｂ￣２６ Ｉｎｖａｄｅｒ
１５ ９１８

１０ ７１４
０ ４８

９ １１ １３ １４ １０ １１ １１ １２

６ ７ ９ ９ ７ ７ ８ ８

ＥｍｂｍｅｒＥｍ Ｂ￣１１０
(Ｂａｎｄｅｉｍｎｔｅ)

６ ０２０

５ ７１４
０ ６２

４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４ ５ ５ ５ ４ ４ ５ ５

ＥｍｎｈｒａｅｒＥｍ Ｂ￣１２０
(Ｂｒａｓｉｌｉａ)

１２ １４２

７ ２４４
０ ７６

５ ６ ７ ８ ７ ７ ７ ８

３ ３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Ｅｍｎｈｒａｅｒ ＥＲ Ｊ￣１４５
２２ １４２

１１ ２２４
０ ９

１２ １３ １５ １６ １４ １５ １５ １６

５ ６ ６ ７ ６ ７ ７ ７

Ｆｏｋｋｅｒ １００
４６ １２２

２４ ７９５
０ ９４

２５ ２７ ３１ ３３ ２８ ３０ ３２ ３３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６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Ｆｏｋｋｅｒ ５０
２０ ９１８

１２ ７５５
０ ５９

９ １１ １３ １４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３

５ ６ ７ ８ ６ ７ ７ ８

Ｆｏｋｋｅｒ ６０
２３ ０６１

１３ ３６７
０ ６２

１０ １３ １４ １６ １３ １４ １４ １５

５ ６ ７ ９ ６ ７ ８ ８

Ｆｏｋｋｅｒ ７０
４１ ８３６

２２ ９５９
０ ８１

２２ ２４ ２７ ３０ ２４ ２６ ２７ ２９

１０ １１ １３ １５ １２ １３ １３ １４

Ｆｏｋｋｅｒ Ｆ２７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２０ ９１８

１２ ２４４
０ ５７

９ １１ １３ １４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３

５ ５ ６ ８ ６ ６ ７ ７

Ｆｏｋｋｅｒ Ｆ２８
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

３３ １６３

１７ ８５７
０ ５３

１４ １７ ２０ ２３ １７ １８ ２０ ２１

６ ８ ９ １１ ８ ９ ９ １０

ＧｕｌｆｓｔｒｅａｍⅡ
３０ ０００

１６ ６３２
１ ０４

１７ １８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１ ２１ ２２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０ １０ １１ １１

ＧｕｌｆｓｔｒｅａｍⅢ
３１ ８３６

１７ ３４６
１ ２１

１９ ２０ ２２ ２３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４

９ ９ １０ １２ １１ １１ １２ １２

Ｇｕｌｆｓｔｒｅａｍ Ⅳ
３４ ０８１

１９ ２８５
１ ２１

２０ ２２ ２４ ２５ ２４ ２５ ２５ ２６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２ １３ １３ １４

—１１２—

附录 Ｃ　 各类飞机在刚性道面和柔性道面上的 ＡＣＮ



续表

飞机型号

质量

最大 /最小
(ｋｇ)

胎压
(ＭＰａ)

柔性道面土基 ＣＢＲ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ＭＮ / ｍ３)

高 中 低 特低 高 中 低 特低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Ｃ Ｄ

１５ １０ ６ ３ １５０ ８０ ４０ ２０

Ｇｕｌｆｓｔｒｅａｍ Ⅴ
４１ ３２６

２１ ９３８
１ ３７

２６ ２８ ３０ ３１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３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６

Ｈｅｒｃｕｌｅｓ Ｃ￣１３０ꎬ
０８２ꎬ １８２ꎬ ２８２ꎬ ３８２

７９ ３８７

３６ ７３４
０ ６７

２９ ３４ ３７ ４３ ３３ ３６ ３９ ４２

１２ １４ １６ １７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８

Ｈｅｒｃｕｌｅｓ Ｌ￣１００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７０ ７１４

３４ ６９３
０ ７４

２７ ３０ ３３ ３８ ３０ ３３ ３５ ３８

１２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ＨＳ / ＢＡｅ １２５
(Ａｌｌ Ｓｅｒｉｅｓ ｔｏ ６００)

１１ ４２８

６ ２２４
０ ８３

６ ６ ７ ８ ７ ７ ８ ８

３ ３ ３ ４ ３ ４ ４ ４

ＨＳ / ＢＡｅ ７００
１１ ６３２

６ ３２６
０ ８８

６ ７ ７ ８ ７ ８ ８ ８

３ ３ ３ ４ ４ ４ ４ ４

ＨＳ / ＢＡｅ ７４８
２３ １６３

１２ ２４４
０ ５１

９ １１ １４ １６ １１ １３ １４ １４

４ ５ ６ ７ ５ ６ ６ ７

Ｉｌｙｕｓｈｉｎ ＩＬ￣１８
６３ ７７５

３５ ７１４
０ ８

１６ １７ ２１ ２９ １３ １６ ２０ ２３

７ ８ ９ １２ ６ ７ ９ １１

Ｉｌｙｕｓｈｉｎ ＩＬ￣３２ꎬ ６２Ｍ
１６８ １６３

６６ ４２８
１ ６５

５２ ５８ ６８ ８３ ５１ ５９ ６８ ７７

１６ １７ １９ ２４ １８ １８ ２０ ２２

Ｉｌｙｕｓｈｉｎ ＩＬ￣７６Ｔ
１７１ １２２

８３ ８７７
０ ６４

２４ ２７ ３４ ４５ ２９ ３３ ３０ ３４

９ １０ １２ １６ １１ １３ １５ １４

Ｉｌｙｕｓｈｉｎ ＩＬ￣７６ＴＤ
１８１ １２２

９３ ８７７
０ ６６

２７ ３０ ３７ ４９ ３２ ３５ ３２ ３７

１１ １２ １４ １９ １３ １５ １８ １６

Ｉｌｙｕｓｈｉｎ ＩＬ￣８６
２０９ ５９１

１１１ １２２
０ ８８

３４ ３６ ４３ ６１ ２６ ３１ ３８ ４６

１５ １６ １８ ２３ １３ １４ １６ １９

Ｊｅｔｓｔｒｅａｍ ３１ꎬ ３２
(ＢＡｅ)

７ ０４０

５ ７１４
０ ３９

３ ４ ５ ６ ４ ５ ５ ５

３ ３ ４ ５ ４ ４ ４ ４

Ｊｅｔｓｔｒｅａｍ ４１ (ＢＡｅ)
１０ ９１８

６ ４２８
０ ８３

５ ５ ６ ７ ６ ６ ７ ７

３ ３ ３ ４ ３ ３ ４ ４

ＫＣ￣１０
(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Ｄｏｏｕｇｌａｓ)

２６４ ５９１

１８３ ６７３
１ ２２

５９ ６５ ７９ １０７ ５０ ５９ ７２ ８４

３８ ４０ ４６ ６４ ３２ ３６ ４３ ５１

—２１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续表

飞机型号

质量

最大 /最小
(ｋｇ)

胎压
(ＭＰａ)

柔性道面土基 ＣＢＲ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ＭＮ / ｍ３)

高 中 低 特低 高 中 低 特低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Ｃ Ｄ

１５ １０ ６ ３ １５０ ８０ ４０ ２０

ＫＣ￣１３５Ｓｔｒａｔｏｔａｎｋｅｒ
(Ｂｏｅｉｎｇ)

１３６ ９３８

８１ ６３２
１ ３８

３８ ４１ ４９ ６４ ３５ ４１ ４８ ５５

２０ ２１ ２４ ３１ １９ ２１ ２４ ２８

Ｌ￣１０１１￣１ Ｔｒｉｓｔａｒ
１９５ ２０４

１０９ １８３
１ ３５

５２ ５６ ６６ ９０ ４５ ５２ ６２ ７２

２６ ２７ ３０ ３８ ２４ ２５ ２９ ３３

Ｌ￣１０１１￣１００ꎬ ２００
Ｔｒｉｓｔａｒ

２１１ ５３０

１１１ ２２４
１ ３５

５７ ６３ ７５ １０１ ４９ ５８ ６９ ８１

２６ ２８ ３１ ３９ ２４ ２６ ２９ ３４

Ｌ￣１０１１￣２５０ Ｔｒｉｓｔａｒ
２３１ ５３０

１１３ ０６１
１ ３５

６４ ７１ ８６ １１４ ５６ ６６ ７９ ９１

２７ ２８ ３１ ４０ ２５ ２６ ３０ ３５

Ｌ￣１０１１￣５００ Ｔｒｉｓｔａｒ
２３４ １８３

１０９ １８３
１ ３５

６５ ７２ ８７ １１６ ５６ ６７ ８０ ９３

２６ ２７ ３０ ３８ ２４ ２５ ２９ ３３

Ｌｅａｒｊｅｔ ２４Ｆ
６ ３２６

５ ７１４
０ ７９

３ ３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３ ３ ４ ４ ３ ４ ４ ４

Ｌｅａｒｊｅｔ ２５Ｄꎬ ２５Ｆ
７ ０４０

５ ７１４
０ ７９

３ ４ ４ ５ ４ ５ ５ ５

３ ３ ３ ４ ３ ４ ４ ４

Ｌｅａｒｊｅｔ ２５Ｇ
７ ６５３

５ ７１４
０ ７９

４ ４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３ ３ ３ ４ ３ ４ ４ ４

Ｌｅａｒｊｅｔ ２８ꎬ ２９
(Ｌｏｎｇｈｏｒｎ)

７ ０４０

５ ７１４
０ ７９

３ ４ ４ ５ ４ ５ ５ ５

３ ３ ３ ４ ３ ４ ４ ４

Ｌｅａｒｊｅｔ ３１Ａꎬ ３５Ａꎬ ３６Ａ
８ ４６９

５ ７１４
０ ７９

４ ５ ５ ６ ５ ５ ６ ６

３ ３ ３ ４ ３ ３ ４ ４

Ｌｅａｒｊｅｔ ４５
９ ２８５

６ ０２０
０ ７９

５ ５ ６ ７ ６ ６ ６ ７

３ ３ ３ ４ ３ ４ ４ ４

Ｌｅａｒｊｅｔ ５５Ｂꎬ ５５Ｃ
９ ８９７

５ ９１８
１ ２４

６ ６ ７ ７ ７ ７ ７ ８

３ ３ ３ ４ ４ ４ ４ ４

Ｌｅａｒｊｅｔ ６０
１０ ８１６

５ ９１８
１ ２４

６ ７ ７ ８ ８ ８ ８ ８

３ ３ ３ ４ ４ ４ ４ ４

Ｌｏｃｋｈｅｅｄ １８８ Ｅｌｅｅｔｒａ
５１ ３２６

２６ ０２０
０ ９５

２７ ２９ ３３ ３６ ３０ ３２ ３４ ３６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７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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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飞机型号

质量

最大 /最小
(ｋｇ)

胎压
(ＭＰａ)

柔性道面土基 ＣＢＲ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ＭＮ / ｍ３)

高 中 低 特低 高 中 低 特低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Ｃ Ｄ

１５ １０ ６ ３ １５０ ８０ ４０ ２０

ＭＡ６０ / ６００
２１ ８００

１４ ５６０
０ ５６

８ ９ １１ １３ １０ １１ １１ １２

５ ５ ６ ７ ６ ６ ７ ７

ＭＤ￣１１
２８６ ２２４

１２２ ４４８
１ ３８

６７ ７４ ９０ １１９ ５８ ６９ ８３ ９６

２４ ２５ ２７ ３４ ２２ ２３ ２６ ３０

ＭＤ￣８１
６４ ０８１

３５ ７１４
１ １４

３６ ３８ ４３ ４６ ４１ ４３ ４５ ４７

１８ １９ ２１ ２４ ２０ ２１ ２３ ２４

ＭＤ￣８２
６８ ３６７

３５ ７１４
１ １４

３９ ４１ ４６ ４９ ４３ ４６ ４８ ５０

１８ １８ ２０ ２４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４

ＭＤ￣８３
７３ ０６１

３６ ２２４
１ １４

４２ ４５ ５０ ５３ ４７ ５０ ５２ ５４

１８ １９ ２１ ２４ ２０ ２２ ２３ ２４

ＭＤ￣８７
６４ ０８１

３３ １６３
１ １４

３６ ３８ ４３ ４６ ４１ ４３ ４５ ４７

１７ １８ ２０ ２３ １９ ２０ ２２ ２３

ＭＤ￣８８
６８ ３６７

３５ ７１４
１ １４

３９ ４１ ４６ ５０ ４４ ４６ ４８ ５０

１８ １９ ２１ ２４ ２０ ２１ ２３ ２４

ＭＤ￣９０￣３０
７１ ２２４

４０ ０００
１ ４

４２ ４６ ５０ ５３ ４９ ５１ ５３ ５５

２１ ２２ ２４ ２８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ＭＤ￣９０￣３０ＥＲ
７６ ４２８

４０ ４０８
１ ３３

４４ ４８ ５２ ５６ ５１ ５３ ５５ ５７

２０ ２１ ２４ ２７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ＭＤ￣９０￣５０ꎬ ５５
７８ ７７５

４１ ８３６
１ １４

４６ ５０ ５４ ５７ ５２ ５４ ５７ ５８

２２ ２２ ２５ ２９ ２４ ２６ ２７ ２８

Ｓａａｂ ２０００
２３ ０６１

１３ ８７７
０ ６９

１１ １３ １４ １６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５

６ ７ ７ ９ ７ ８ ８ ９

Ｓａａｂ ３４０ Ａꎬ Ｂ
１３ ３６７

８ ２６５
０ ８２

６ ７ ８ ９ ７ ８ ８ ９

４ ４ ４ ５ ４ ５ ５ ５

Ｓｈｏｒｔｓ ３３０
１０ ４０８

６ ７３４
０ ５５

６ ８ ９ ９ ７ ８ ８ ８

４ ５ ６ ６ ５ ５ ５ ５

Ｓｈｏｒｔｓ ３６０
１２ ３４６

７ ８５７
０ ５４

７ ９ １０ １１ ９ ９ ９ ９

５ ６ ７ ７ ６ ６ ６ ６

—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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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飞机型号

质量

最大 /最小
(ｋｇ)

胎压
(ＭＰａ)

柔性道面土基 ＣＢＲ
刚性道面基层顶面 ｋ

(ＭＮ / ｍ３)

高 中 低 特低 高 中 低 特低

Ａ Ｂ Ｃ Ｄ Ａ Ｂ Ｃ Ｄ

１５ １０ ６ ３ １５０ ８０ ４０ ２０

Ｓｈｏｒｔｓ Ｓｈｅｒｐａ
１１ ６４２

８ １６３
０ ５４

７ ８ １０ １０ ８ ８ ９ ９

５ ６ ７ ７ ６ ６ ６ ６

Ｓｈｏｒｔｓ Ｓｋｙｖａｎ
６ ８３６

５ ７１４
０ ２８

３ ３ ４ ６ ４ ４ ４ ４

３ ３ ４ ５ ３ ３ ４ ４

Ｓｗｅａｒｉｎｇｅｎ ＳＪ３０￣２
６ １２２

５ ７１４
１ ０７

３ ３ ３ ４ ４ ４ ４ ４

３ ３ ３ ４ ３ ４ ４ ４

Ｔｒａｎｓａｌｌ Ｃ￣１６０
５１ ０２０

２９ ０８１
０ ３８

８ １０ １３ １８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３

４ ５ ６ ８ ５ ６ ６ ６

Ｔｕｐｏｌｅｖ ＴＵ￣１３４
４７ ２４４

２９ ０８１
０ ５９

１０ １２ １５ ２０ ９ １１ １４ １７

５ ６ ７ １０ ５ ６ ７ ８

Ｔｕｐｏｌｅｖ ＴＵ￣１５４
９８ ０６１

５３ ５７１
０ ９３

１９ ２２ ２８ ３７ １８ ２４ ３０ ３６

９ ９ １１ １６ ７ ９ １２ １５

Ｔｕｐｏｌｅｖ ＴＵ￣２０４ꎬ ２１４ꎬ ２２４ꎬ ２３４
１１１ ８３６

５７ １４２
１ ３８

３１ ３３ ４０ ５３ ２９ ３４ ４０ ４６

１４ １４ １６ ２０ １３ １４ １６ １９

ＶＣ１０ Ｓｅｒｉｅｓ
１６２ ２４４

８０ １０２
１ ０１

４８ ５４ ６６ ８３ ４１ ５０ ６０ ６９

１９ ２１ ２４ ３１ １８ １９ ２２ ２６

—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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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Ｄ　 跑道摩擦系数和跑道表面状况代码

表 Ｄ １　 新建或现有跑道的摩擦系数评价标准

测试仪器

测试轮胎

类型
压力
(ｋＰａ)

测试速度
(ｋｍ / ｈ)

测试水深
(ｍｍ)

新道面
设计目标值

维护目标值
最小的
摩阻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Ｍｕ 仪拖车
Ａ ７０ ６５ １ ０ ０ ７２ ０ ５２ ０ ４２

Ａ ７０ ９５ １ ０ ０ ６６ ０ ３８ ０ ２６

滑溜仪拖车
Ｂ ２１０ ６５ １ ０ ０ ８２ ０ ６０ ０ ５０

Ｂ ２１０ ９５ １ ０ ０ ７４ ０ ４７ ０ ３４

表面摩阻测试车
Ｂ ２１０ ６５ １ ０ ０ ８２ ０ ６０ ０ ５０

Ｂ ２１０ ９５ １ ０ ０ ７４ ０ ４７ ０ ３４

跑道摩阻测试车
Ｂ ２１０ ６５ １ ０ ０ ８２ ０ ６０ ０ ５０

Ｂ ２１０ ９５ １ ０ ０ ７４ ０ ５４ ０ ４１

ＴＡＴＲＡ 摩阻测试车
Ｂ ２１０ ６５ １ ０ ０ ７６ ０ ５７ ０ ４８

Ｂ ２１０ ９５ １ ０ ０ ６７ ０ ５２ ０ ４２

抗滑测试仪拖车
Ｃ １４０ ６５ １ ０ ０ ７４ ０ ５３ ０ ４３

Ｃ １４０ ９５ １ ０ ０ ６４ ０ ３６ ０ ２４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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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Ｄ ２　 跑道表面状况代码

跑道表面状况 代码

干 ６

霜
湿 (跑道表面覆盖有明显的湿气或深度不大于 ３ ｍｍ 的水)
雪浆 (深度不大于 ３ ｍｍ)
干雪 (深度不大于 ３ ｍｍ)
湿雪 (深度不大于 ３ ｍｍ)

５

压实的雪 (室外气温不高于－１５℃) ４

湿 ( “湿滑” 跑道)
压实的雪面上有干雪 (任何深度)
压实的雪面上湿雪 (任何深度)
干雪 (深度大于 ３ ｍｍ)
湿雪 (深度大于 ３ ｍｍ)
压实的雪 (室外气温高于－１５℃)

３

水 (深度大于 ３ ｍｍ)
雪浆 (深度大于 ３ ｍｍ) ２

冰 １

湿冰
压实的雪面上有水
冰面上有干雪或湿雪

０

　 注: ａ 如果三分之一段跑道不超过 ２５％的道面潮湿或被污染物覆盖ꎬ 应报告跑道状况代码 ６ꎮ

ｂ 如有可能ꎬ 采用跑道表面温度ꎮ

—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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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Ｅ　 航空地面灯的特性

Ｅ １　 图 Ｅ １~图 Ｅ １１ 和图 Ｅ ２５ 的总要求

Ｅ １ １　 每一图中的椭圆均对称于公共垂直和水平轴ꎮ

Ｅ １ ２　 图 Ｅ １~图 Ｅ １０ 及图 Ｅ ２５ 给出了最小允许光强ꎮ 主光束的平均光强按以下计算: 在图

Ｅ １１ 所示的网格点位置测出各点的光强ꎬ 将代表主光束的椭圆上的和椭圆以内的各网格点上的

光强值相加ꎬ 求出其算术平均值ꎬ 即为主光束的平均光强值ꎮ

Ｅ １ ３　 当灯具正确对正方向时ꎬ 主光束的图形不应有偏移ꎮ

Ｅ １ ４　 平均光强比为一个典型的新灯具的主光束椭圆之内的平均光强与一个新跑道边灯的主光

束的平均光强之比ꎮ 各种灯具的平均光强比应为:

———进近灯光系统的中线灯和横排灯 (如图 Ｅ １): １ ５~２ ０ (白光)ꎻ

———进近灯光系统的侧边灯 (如图 Ｅ ２): ０ ５~１ ０ (红光)ꎻ

———跑道入口灯 (如图 Ｅ ３): １ ０~１ ５ (绿光)ꎻ

———跑道入口翼排灯 (如图 Ｅ ４): １ ０~１ ５ (绿光)ꎻ

———接地带灯 (如图 Ｅ ５): ０ ５~１ ０ (白光)ꎻ

———跑道中线灯 (纵向间距 ３０ ｍ) (如图 Ｅ ６): ０ ５~１ ０ (白光)ꎻ

———跑道中线灯 (纵向间距 １５ ｍ) (如图 Ｅ ７): ０ ５ ~ １ ０ (Ⅲ类用ꎬ 白光)ꎬ ０ ２５ ~ ０ ５

(Ⅰ类和Ⅱ类用ꎬ 白光)ꎻ

———跑道末端灯 (如图 Ｅ ８): ０ ２５~０ ５ (红光)ꎻ

———跑道边灯 (跑道宽度 ４５ ｍ) (如图 Ｅ ９): １ ０ (白光)ꎻ

———跑道边灯 (跑道宽度 ６０ ｍ) (如图 Ｅ １０): １ ０ (白光)ꎮ

Ｅ １ ５　 图示光束范围均能提供必要的进近引导直到跑道视程降低至 １５０ ｍ 左右和起飞引导直到

跑道视程降低至 １００ ｍ 左右ꎮ

Ｅ １ ６　 水平角均应以通过跑道中线的垂直面为测量基准ꎮ 除中线灯以外的灯ꎬ 以朝向跑道中线

的方向为正ꎮ 垂直角应以水平面为测量基准ꎮ

Ｅ １ ７　 在采用嵌入式灯具代替立式灯具之处 (例如在入口内移的跑道上)ꎬ 对进近灯光系统的中线

灯、 横排灯和侧边灯的光强要求可采用在每一位置安装 ２ 个或 ３ 个光强较低的灯具的办法来满足ꎮ

—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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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１ ８　 平均光强不应降低至图示光强值的 ５０％以下ꎮ 机场当局应以保持光输出水平接近于规定

的最小平均光强为目标ꎮ

Ｅ １ ９　 灯具的安装应使主光束方向符合规定ꎬ 其偏差应不大于 ０ ５°ꎮ

注: １ 曲线按公式
ｘ２

ａ２
＋ ｙ２

ｂ２
＝ １ 算出ꎮ

ａ １０ １４ １５

ｂ ５ ５ ６ ５ ８ ５

　 　 ２ Ⅰ类、 Ⅱ类、 Ⅲ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的中线灯和横排灯的灯具垂直调置角应满足主光束垂直覆盖范围要求如下ꎮ

至跑道入口的距离 (ｍ) 主光束垂直覆盖范围 (°)

入口至 ３１５ ０~１１

３１６~４７５ ０ ５~１１ ５

４７６~６４０ １ ５~１２ ５

６４１ 及以远 ２ ５~１３ ５ (如图所示)

　 　 ３ Ｂ 型简易进近灯光系统的中线灯和横排灯的灯具垂直调置角应满足主光束垂直覆盖范围要求如下ꎮ

至跑道入口的距离 (ｍ) 主光束垂直覆盖范围 (°)

入口至 ３００ ０~１１

３００ 以远 (不含 ３００) ０ ５~１１ ５

　 　 ４ 距离中线大于 ２２ ５ ｍ 的横排灯的灯具应内倾 ２°ꎮ 其他所有灯具轴线应平行于跑道中线ꎮ

５ 见 Ｅ １ 的要求ꎮ

图 Ｅ １　 进近灯光系统的中线灯和横排灯 (白光) 等光强图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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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１ 曲线按公式
ｘ２

ａ２
＋ ｙ２

ｂ２
＝ １ 算出ꎮ

ａ ７ ０ １１ ５ １６ ５

ｂ ５ ０ ６ ０ ８ ０

　 　 ２ 内倾 ２°ꎮ

　 　 ３ 灯具垂直调置角应满足主光束垂直覆盖范围要求如下ꎮ

至跑道入口的距离 (ｍ) 主光束垂直覆盖范围 (°)

入口至 １１５ ０ ５~１０ ５

１１６~２１５ １~１１

２１６ 及以远 １ ５~１１ ５ (如图所示)

　 　 ４ 见 Ｅ １ 的要求ꎮ

图 Ｅ ２　 进近灯光系统的侧边灯 (红光) 等光强图

—０２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注: １ 曲线按公式
ｘ２

ａ２
＋ ｙ２

ｂ２
＝ １ 算出ꎮ

ａ ５ ５ ７ ５ ９ ０

ｂ ４ ５ ６ ０ ８ ５

　 　 ２ 内倾 ３ ５°ꎮ

　 　 ３ 见 Ｅ １ 的要求ꎮ

图 Ｅ ３　 跑道入口灯 (绿光) 等光强图

—１２２—

附录 Ｅ　 航空地面灯的特性



注: １ 曲线按公式
ｘ２

ａ２
＋ ｙ２

ｂ２
＝ １ 算出ꎮ

ａ ７ ０ １１ ５ １６ ５

ｂ ５ ０ ６ ０ ８ ０

　 　 ２ 内倾 ２°ꎮ

３ 见 Ｅ １ 的要求ꎮ

图 Ｅ ４　 跑道入口翼排灯 (绿光) 等光强图

—２２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注: １ 曲线按公式
ｘ２

ａ２
＋ ｙ２

ｂ２
＝ １ 算出ꎮ

ａ ５ ０ ７ ０ ８ ５

ｂ ３ ５ ６ ０ ８ ５

　 　 ２ 内倾 ４°ꎮ

３ 见 Ｅ １ 的要求ꎮ

图 Ｅ ５　 接地带灯 (白光) 等光强图

—３２２—

附录 Ｅ　 航空地面灯的特性



注: １ 曲线按公式
ｘ２

ａ２
＋ ｙ２

ｂ２
＝ １ 算出ꎮ

ａ ５ ０ ７ ０ ８ ５

ｂ ３ ５ ６ ０ ８ ５

　 　 ２ 对红光ꎬ 将数值乘以 ０ １５ꎮ

３ 对黄光ꎬ 将数值乘以 ０ ４０ꎮ

４ 见 Ｅ １ 的要求ꎮ

图 Ｅ ６　 间距为 ３０ ｍ 的跑道中线灯 (白光) 和

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灯 (黄光) 的等光强图

—４２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注: １ 曲线按公式
ｘ２

ａ２
＋ ｙ２

ｂ２
＝ １ 算出ꎮ

ａ ５ ０ ７ ０ ８ ５

ｂ ４ ５ ８ ５ １０

　 　 ２ 对红光ꎬ 将数值乘以 ０ １５ꎮ

３ 对黄光ꎬ 将数值乘以 ０ ４０ꎮ

４ 见 Ｅ １ 的要求ꎮ

图 Ｅ ７　 间距为 １５ ｍ 的跑道中线灯 (白光) 和

快速出口滑行道指示灯 (黄光) 的等光强图

—５２２—

附录 Ｅ　 航空地面灯的特性



注: １ 曲线按公式
ｘ２

ａ２
＋ ｙ２

ｂ２
＝ １ 算出ꎮ

ａ ６ ０ ７ ５ ９ ０

ｂ ２ ２５ ５ ０ ６ ５

　 　 ２ 见 Ｅ １ 的要求ꎮ

图 Ｅ ８　 跑道末端灯 (红光) 等光强图

—６２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注: １ 曲线按公式
ｘ２

ａ２
＋ ｙ２

ｂ２
＝ １ 算出ꎮ

ａ ５ ５ ７ ５ ９ ０

ｂ ３ ５ ６ ０ ８ ５

　 　 ２ 内倾 ３ ５°ꎮ

３ 对红光ꎬ 将数值乘以 ０ １５ꎮ

４ 对黄光ꎬ 将数值乘以 ０ ４ꎮ

５ 见 Ｅ １ 的要求ꎮ

图 Ｅ ９　 跑道宽度为 ４５ ｍ 的跑道边灯 (白光) 等光强图

—７２２—

附录 Ｅ　 航空地面灯的特性



注: １ 曲线按公式
ｘ２

ａ２
＋ ｙ２

ｂ２
＝ １ 算出ꎮ

ａ ６ ５ ８ ５ １０ ０

ｂ ３ ５ ６ ０ ８ ５

　 　 ２ 内倾 ４ ５°ꎮ

３ 对红光ꎬ 将数值乘以 ０ １５ꎮ

４ 对黄光ꎬ 将数值乘以 ０ ４０ꎮ

５ 见 Ｅ １ 的要求ꎮ

图 Ｅ １０　 跑道宽度为 ６０ ｍ 的跑道边灯 (白光) 等光强图

—８２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图 Ｅ １１　 用于计算进近灯和跑道灯平均光强的网格点

Ｅ ２　 图 Ｅ １２~图 Ｅ ２１ 的总要求

Ｅ ２ １　 图 Ｅ １２~图 Ｅ ２０ 规定的光强指的是滑行道中线灯的绿色和黄色光强和停止排灯的红色

光强以及跑道警戒灯的黄色光强ꎮ

Ｅ ２ ２　 图 Ｅ １２~图 Ｅ ２０ 所示光强为最小允许光强ꎮ 主光束的平均光强按以下计算: 按图 Ｅ ２１

所示建立代表立光束的长方形和网格点ꎬ 使用测出的代表主光束的长方形上的和长方形以内的

各网格点上的光强值ꎬ 计算出网格点上的各光强值的算术平均值即为主光束的平均光强ꎮ

Ｅ ２ ３　 光灯具正确对准方向时ꎬ 主光束或最里面的光束 (视情况而定) 不应有偏移ꎮ

Ｅ ２ ４　 水平角均应以通过滑行道中线的垂直面为测量基准ꎬ 只有滑行道的弯道部分是以弯道曲

线的切线为测量基准ꎮ

Ｅ ２ ５　 垂直角是从滑行道道面的纵坡量得的角度ꎮ

Ｅ ２ ６　 应着重强调充分维护的重要性ꎮ 平均光强或等光强图上有规定的光强不应降至图示光强

的 ５０％以下ꎮ 机场当局应以保持光输出水平接近规定的最小平均光强为目标ꎮ

Ｅ ２ ７　 灯具的安装应使主光束或最里面的光束 (视情况而定) 的方向符合规定ꎬ 偏差应不大

于 ０ ５°ꎮ

—９２２—

附录 Ｅ　 航空地面灯的特性



　 　 注: １ 这些光束覆盖范围允许驾驶舱偏离中线直至 １２ ｍꎬ 并准备使用于弯道前、 后ꎮ

２ 见 Ｅ ２ 的要求ꎮ

３ 当从运行观点认为需要较高光强时ꎬ 拟在跑道视程低于 ３５０ ｍ 的情况下使用的增强型快速出口滑行道中线灯

增大的光强值为图中相应光强值的 ４ 倍 (例如ꎬ 最小平均光强为 ８００ ｃｄ)ꎮ

图 Ｅ １２　 准备用于跑道视程小于 ３５０ ｍ 并有偏离中线较远的可能的情况下ꎬ

直线段上滑行道中线灯 (间距 １５ ｍ)、 跑道进入灯、 禁止进入排灯、

停止排灯和低光强 Ｂ 型跑道警戒灯的等光强图

　 　 注: １ 这些光束覆盖范围一般能令人满意ꎬ 并已照顾到驾驶舱偏离中线约 ３ ｍ 这种正常情况ꎮ

２ 见 Ｅ ２ 的要求ꎮ

图 Ｅ １３　 准备用于跑道视程小于 ３５０ ｍ 情况下直线段上滑行道中线灯 (间距 １５ ｍ)、

禁止进入排灯和停止排灯的等光强图

—０３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注: １ 弯道上的灯具相对于弯道切线内倾 １５ ７５°ꎮ 这对跑道进入灯 (ＲＥＬｓ) 不适用ꎮ

２ 跑道进入灯的增强光强必须是规定光强的两倍ꎬ 即最小 ２０ ｃｄ、 主光束最小 １００ ｃｄ 和最小平均光强 ２００ ｃｄꎮ

３ 见 Ｅ ２ 的要求ꎮ

图 Ｅ １４　 准备用于跑道视程小于 ３５０ ｍ 情况下ꎬ 弯道上的滑行道中线灯 (间距 ７ ５ ｍ)、

跑道进入灯、 禁止进入排灯和停止排灯的等光强图

　 　 注: １ 在背景亮度经常较高和由于尘土、 积雪和局部污染使得光输出显著下降之处ꎬ 应将图示光强值乘以 ２ ５ꎮ

２ 在使用全向灯具时ꎬ 灯具应符合本图中的光束垂直要求ꎮ

３ 见 Ｅ ２ 的要求ꎮ

图 Ｅ １５　 准备用于跑道视程为 ３５０ ｍ 左右或较大的情况下ꎬ 直线段上滑行道中线灯 (间距 ３０ ｍ、 ６０ ｍ)、

禁止进入排灯和停止排灯的等光强图

—１３２—

附录 Ｅ　 航空地面灯的特性



　 　 注: １ 弯道上的灯具相对于弯道切线内倾 １５ ７５°ꎮ

２ 在背景亮度经常较高和由于尘土、 积雪和局部污染使得光输出显著下降之处ꎬ 应将图示光强值乘以 ２ ５ꎮ

３ 这些光束覆盖范围允许驾驶舱偏离中线约 １２ ｍꎬ 例如在弯道末端会出现此种情况ꎮ

４ 见 Ｅ ２ 的要求ꎮ

图 Ｅ １６　 准备用于跑道视程为 ３５０ ｍ 或较大情况下ꎬ 弯道上的滑行道中线灯

(间距 ７ ５ ｍ、 １５ ｍ、 ３０ ｍ)、 禁止进入排灯和停止排灯的等光强图

—２３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曲线 ａ ｂ ｃ ｄ ｅ

光强 (ｃｄ) ８ ２０ １００ ４５０ １ ８００

　 　 注: １ 这些光束覆盖范围允许驾驶舱偏离中线达 １２ ｍ 左右ꎬ 并准备用于弯道前、 后ꎮ

２ 见 Ｅ ２ 的要求ꎮ

图 Ｅ １７　 准备用于偏离可能较大并需要较高光强的

高级地面活动引导和控制系统中的直线段上的高光强滑行道

中线灯 (间距 １５ ｍ)、 禁止进入排灯和停止排灯的等光强图

—３３２—

附录 Ｅ　 航空地面灯的特性



曲线 ａ ｂ ｃ ｄ ｅ

光强 (ｃｄ) ８ ２０ １００ ４５０ １ ８００

　 　 注: １ 这些光束覆盖范围一般能令人满意并已照顾到主起落架外轮跑到滑行道边这种正常的驾驶舱偏离ꎮ

２ 见 Ｅ ２ 的要求ꎮ

图 Ｅ １８　 准备用于需要较高光强的高级地面活动引导和控制系统中的

直线段上的高光强滑行道中线灯 (间距 １５ ｍ)、

禁止进入排灯和停止排灯的等光强图

—４３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曲线 ａ ｂ ｃ ｄ

光强 (ｃｄ) ８ １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注: １ 弯道上的灯具相对于弯道切线内倾 １７°ꎮ

２ 见 Ｅ ２ 的要求ꎮ

图 Ｅ １９　 准备用于需要较高光强的高级地面活动引导和控制系统中的

弯道上的高光强滑行道中线灯 (间距 ７ ５ ｍ)、

禁止进入排灯和停止排灯的等光强图

注: １ 虽然灯具在正常运行中闪光ꎬ 光强是按恒光白炽灯规定的ꎮ

２ 见 Ｅ ２ 的要求ꎮ

图 Ｅ ２０　 Ｂ 型高光强跑道警戒灯的等光强图

—５３２—

附录 Ｅ　 航空地面灯的特性



图 Ｅ ２１　 用于计算滑行道中线灯和停止排灯平均光强的网格点

　 　 注: １ 这些曲线为红光的最小光强ꎮ

２ 白光区的光强值为相应红光区光强的 ２ 倍以上ꎬ 最高可达 ６ ５ 倍ꎮ

３ ＡＰＡＰＩ 的光强值示于括弧内ꎮ

图 Ｅ ２２　 ＰＡＰＩ 和 ＡＰＡＰＩ 的光强分布

—６３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注: １ 虽然灯具在正常运行中闪光ꎬ 但光强是按恒光白炽灯规定的ꎮ

２ 规定的光强是指黄色光强ꎮ

图 Ｅ ２３　 Ａ 型低光强跑道警戒灯每一个灯具的等光强图

　 　 注: １ 虽然灯具在正常运行中闪光ꎬ 但光强是按恒光白炽灯规定的ꎮ

２ 规定的光强是指黄色光强ꎮ

图 Ｅ ２４　 Ａ 型高光强跑道警戒灯每一个灯具的等光强图

—７３２—

附录 Ｅ　 航空地面灯的特性



　 　 注: １ 曲线按公式
ｘ２

ａ２
＋ ｙ２

ｂ２
＝ １ 算出ꎮ

ａ ５ ０ ７ ０

ｂ ４ ５ ８ ５

２ 见 Ｅ １ 的要求ꎮ

图 Ｅ ２５　 起飞等待灯等光强图 (红色)

—８３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附录 Ｆ　 目视助航设备

Ｆ ０ １　 当一个灯的主光束平均光强小于附录 Ｅ 的相应图中规定值的 ５０％时ꎬ 应认为该灯不能使

用ꎮ 灯具设计主光束平均光强大于附录 Ｅ 中所示值时ꎬ 该 ５０％的值应以该设计值为基数ꎮ

【条文说明】 本附录旨在规定出各项维护工作水平的目标ꎬ 并非用于确定灯光系统是否能够

运行ꎮ

Ｆ ０ ２　 应采用一个对目视助航设备的预防性维护系统来保证灯光和标志系统的可靠性ꎮ 供

Ⅱ类、 Ⅲ类精密进近跑道用的预防性维护系统宜至少包括下列各项检查:

１　 进近和跑道灯光系统中的灯光的光强、 光束扩散以及灯光朝向的目视检查和现场测量ꎻ

２　 进近和跑道灯光系统中的每一电路的电气特性的检查和测量ꎻ

３　 空中交通管制所用的光强调置功能正确性的控制ꎮ

【条文说明】 有关目视助航设备的预防性维护的指导材料ꎬ 见 «机场勤务手册» (国际民航组

织ꎬ 文件号 ９１３７) 第九部分ꎮ

Ｆ ０ ３　 Ⅱ类、 Ⅲ类精密进近跑道的进近和跑道灯光系统中灯具的光强、 光束扩散以及朝向的现

场测量ꎬ 宜采用高精度移动式测量设备ꎬ 以分析每一个灯具的特性ꎬ 并尽可能测量所有灯具ꎬ

以保证符合附录 Ｅ 的规定ꎮ

Ｆ ０ ４　 Ⅱ类、 Ⅲ类精密进近跑道灯具的测量频率宜根据交通密度、 当地的污染程度、 安装灯光

设施的可靠性以及现场测试结果的连续评价确定ꎬ 但无论如何对于嵌入式的灯具每年应不少于

两次ꎬ 对其他灯具一年应不少于一次ꎮ

Ｆ ０ ５　 对Ⅱ类或Ⅲ类精密进近跑道采用的预防性维护系统ꎬ 在进行Ⅱ类或Ⅲ类精密进近飞行的

任何时间内ꎬ 所有进近灯和跑道灯是可用的ꎬ 并在任何情况下:

１　 在下列每一特定的重要灯光系统中ꎬ ９５％的灯是可用的:

１) Ⅱ类、 Ⅲ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中靠近跑道的 ４５０ ｍꎻ

２) 跑道中线灯ꎻ

３) 跑道入口灯ꎻ

４) 跑道边灯ꎮ

２　 ９０％的接地带灯是可用的ꎮ

３　 进近灯光系统中在 ４５０ ｍ 以外部分的 ８５％是可用的ꎮ

４　 ７５％的跑道末端灯是可用的ꎮ

—９３２—

附录 Ｆ　 目视助航设备



Ｆ ０ ６　 为使引导具有连续性ꎬ 允许的不可用的灯的百分数应不改变灯光系统的基本型式ꎮ 此

外ꎬ 除短排灯或横排灯允许两个相邻灯不可用外ꎬ 不允许两个相邻灯均不可用ꎮ

【条文说明】 关于短排灯、 横排灯和跑道边灯ꎬ 如果它们位置连续ꎬ 并如下述ꎬ 则可认为是相

邻的:

———横向ꎬ 在同一短排灯或横排灯内ꎻ

———纵向ꎬ 在边灯或短排灯的同一列内ꎮ

Ｆ ０ ７　 对拟用于跑道视程小于 ３５０ ｍ 情况下的与跑道同时使用的跑道等待位置的停止排灯所采

用的预防性维护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不可用的灯不超过两个ꎻ

２　 不应有两个相邻的灯都是不可用的ꎬ 除非灯距比规定值小得多ꎮ

Ｆ ０ ８　 对拟用于跑道视程小于 ３５０ ｍ 情况下的滑行道灯光系统所采用的预防性维护系统ꎬ 不应

有两个相邻的滑行道中线灯是不可用的ꎮ

Ｆ ０ ９　 对Ⅰ类精密进近跑道灯光系统所采用的预防性维护系统ꎬ 在进行Ⅰ类进近飞行的任何时

间内所有的进近灯和跑道灯均应是可用的ꎬ 并在任何情况下ꎬ 下列各项中至少有 ８５％的灯是可

用的:

１　 Ⅰ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ꎻ

２　 跑道入口灯ꎻ

３　 跑道边灯ꎻ

４　 跑道末端灯ꎮ

为使引导具有连续性ꎬ 不允许两个相邻灯都是不可用的ꎬ 除非灯距比规定值小得多ꎮ 在短

排灯和横排灯中ꎬ 两个相邻灯都不可用并不失去其引导作用ꎮ

Ｆ ０ １０　 对跑道视程小于 ５５０ ｍ 时供起飞用的跑道所采用的预防性的维护系统ꎬ 应在任何运行

时间内所有的跑道灯都是可用的ꎬ 并在任何情况下:

１　 至少 ９５％的跑道中线灯 (当设有时) 和跑道边灯是可用的ꎻ

２　 至少 ７５％的跑道末端灯是可用的ꎮ

为使引导具有连续性ꎬ 不允许两个相邻灯都是不可用的ꎮ

Ｆ ０ １１　 对跑道视程为 ５５０ ｍ 或更大时供起飞用的跑道所采用的预防性维护系统ꎬ 应在任何运

行时间内所有的跑道灯都是可用的ꎬ 并在任何情况下ꎬ 至少 ８５％的跑道边灯和跑道末端灯是可

用的ꎮ 为使引导具有连续性ꎬ 不允许两个相邻的灯都是不可用的ꎮ

Ｆ ０ １２　 在低能见程序中ꎬ 有关当局宜限制在机场电气系统附近进行施工或维护活动ꎮ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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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Ｇ　 进近灯光系统

Ｇ １　 类型和特性

Ｇ １ １　 本附录规定了简易和精密进近灯光系统的基本特性ꎮ 对这些系统的某些方面ꎬ 例如中线

灯和横排灯之间的间距ꎬ 允许有一些改动ꎮ 经常采用的进近灯光系统的型式如图 ７ ２ ２ 所示ꎮ

Ⅱ类和Ⅲ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内端 ３００ ｍ 如图 ７ ２ ３－１ 和图 ７ ２ ３－２ 所示ꎮ

Ｇ １ ２　 进近灯光的设置构形与跑道入口的位置无关ꎬ 即不论跑道入口在跑道尽头还是内移均相

同ꎮ 在这两种情况下进近灯光系统均应延伸到跑道入口ꎮ 但在跑道入口内移的情况下ꎬ 从跑道

端到跑道入口之间应使用嵌入式灯具以获得规定的构形ꎮ 这些嵌入式灯具的设计应满足本标准

规定的结构要求及附录 Ｅ 中图 Ｅ １ 或图 Ｅ ２ 规定的光度要求ꎮ

Ｇ ２　 安装容差

Ｇ ２ １　 水平方向

１　 尺寸容差如图 ７ ２ ２ 所示ꎮ

２　 进近灯光系统的中线应尽可能地与跑道中线延长线相吻合ꎬ 其最大容差为±１５′ꎮ

３　 中线灯的纵向间距应使一个灯 (或一组灯) 位于每一横排灯的中心ꎻ 横排灯之间的中线

灯应尽可能均匀地布置在两个横排灯之间ꎬ 或者一个横排灯和跑道入口之间ꎮ

４　 横排灯和短排灯应与进近灯光系统的中线相垂直ꎮ 若采用图 ７ ２ ２ (ａ) 的型式ꎬ 其容差

为±３０′ꎻ 若采用图 ７ ２ ２ (ｂ) 的型式ꎬ 其容差为±２°ꎮ

５　 当某一横排灯必需移离其标准位置时ꎬ 任何相邻的横排灯应在可能条件下移动适当的距

离ꎬ 以减少横排灯间距之间的差异ꎮ

６　 当如图 ７ ２ ２ (ａ) 所示的系统中的某一横排灯移离其标准位置时ꎬ 应调整其全长ꎬ 使其

仍保持为自原点到该横排灯实际距离的二十分之一ꎬ 但不必调整横排灯之间 ２ ７ ｍ 的标准间距ꎬ

而应保持横排灯对称于进近灯光的中线ꎮ

Ｇ ２ ２　 垂直方向

１　 只要当地条件许可ꎬ 理想的布置是把所有的进近灯均安装在通过跑道入口的水平面上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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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Ｇ ２ ２)ꎮ 但若飞机位于远指点标附近的电子下滑道下面 １°时ꎬ 飞行员观察灯光的视野不

应受到建筑物、 树木等的遮挡ꎮ

２　 在停止道和净空道内ꎬ 以及在跑道端外 １５０ ｍ 范围内ꎬ 应在当地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

把灯具安装得接近地面ꎬ 使飞机在偶然冲出跑道或过早接地时ꎬ 飞机遭受损害的危险减至最小ꎮ

在停止道和净空道以外ꎬ 不必将灯安装得接近地面ꎬ 因此即使地面有高低起伏ꎬ 也可用把灯装

在适当高度的柱子上的办法来进行调整ꎮ

３　 应尽可能将灯安装得使距中线两侧各 ６０ ｍ 的范围内没有物体突出于进近灯光系统的平面

之上ꎮ 当在精密进近灯光系统的跑道中线两侧 ６０ ｍ、 距跑道入口 １ ３５０ ｍ 范围内ꎬ 或在简易进近

灯光系统的跑道中线两侧 ６０ ｍ、 距跑道入口 ９００ ｍ 范围内存在高大物体时ꎬ 宜使安装的灯光系

统外半部的平面超过该物体的顶部ꎮ

４　 为了避免引起对地平面的错觉ꎬ 自跑道入口向外至 ３００ ｍ 处的灯应安装得不低于 １ ∶ ６６

的降坡ꎬ 自 ３００ ｍ 处以外的灯应不低于 １ ∶ ４０ 的降坡ꎮ 对Ⅱ类和Ⅲ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ꎬ 可能需

要更加严格的规定ꎬ 例如自跑道入口向外 ４５０ ｍ 以内不允许有降坡ꎮ

５　 中线任何部分 (包括停止道或净空道) 的中线的坡度应尽可能小ꎬ 其坡度变化也应尽可

能少和小ꎬ 且不应超过 １ ∶ ６０ꎮ 经验表明ꎬ 按从跑道向外算ꎬ 在任何一段内的升坡大到 １ ∶ ６６、

降坡大到 １ ∶ ４０ 是可以接受的ꎮ

６　 横排灯应安排在位于通过所关联的中线灯的直线上ꎬ 只要可能该线应是水平的ꎮ 但在停

止道或净空道内ꎬ 当地面有横坡时ꎬ 允许把横排灯安装在不大于 １ ∶ ８０ 的横坡上以使灯具较为接

近地面ꎮ

Ｇ ３　 超障

Ｇ ３ １　 出于超障的目的ꎬ 规定了一个称为灯光面的区域ꎬ 该系统的所有灯光都在这个平面内ꎮ

这个平面为矩形ꎬ 位置对称于进近灯光系统的中线ꎬ 从跑道入口开始ꎬ 延伸到本系统的进近端

以外 ６０ ｍꎬ 宽度为 １２０ ｍꎮ

Ｇ ３ ２　 除以下指定的物体以外ꎬ 在灯光面范围内不应有高出灯光面的物体存在ꎮ 所有道路和公

路均被认为是高出其路拱 ４ ８ ｍ 的障碍物ꎬ 但在机场管制之下ꎬ 并与机场塔台达成一致的机场服

务道路上的车辆交通除外ꎮ 铁路不论其运量多少ꎬ 均被认为是高出轨顶 ５ ４ ｍ 的障碍物ꎮ

Ｇ ３ ３　 一般认为电子着陆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 (如反射器、 天线、 监视器等) 需安装在灯光

面以上ꎬ 应尽可能将这些部件重新装置在灯光面之外ꎮ 对于反射器和监视器ꎬ 在许多情况下是

可以做到的ꎮ

Ｇ ３ ４　 当灯光面范围内装有仪表着陆系统的航向台时ꎬ 一般认为航向仪或所使用的天线幕一定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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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突出于灯光面之上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应使这些构筑物的高度降至最小ꎬ 并使其位于离跑道入

口尽可能远的地方ꎮ 一般ꎬ 其允许高度为: 每离开跑道入口 ３０ ｍꎬ 允许高度可相应增加 １５ ｃｍ

(例如ꎬ 若航向台位于距跑道入口 ３００ ｍ 处ꎬ 其天线幕允许突出进近灯光系统面的最大值为

１５０ ｃｍ)ꎬ 但最好还是保持仪表着陆系统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尽可能低的高度ꎮ

Ｇ ３ ５　 在为微波着陆系统方位天线定位时ꎬ 应遵循 «航空电信———无线电导航设备» ( «国际

民用航空公约» 附件 １０ 第Ⅰ卷) 第 １ 部分附篇 Ｇ 的指导材料ꎮ 该材料也对微波着陆系统方位天

线与仪表着陆系统航向台天线定位在一起提供了指导ꎮ 它建议当实际上不可能将微波着陆系统

的方位天线设置在相反进近方向的进近灯光系统的外端以外时ꎬ 可将其设置在灯光面范围之内ꎮ

如果微波着陆系统的方位天线设置在跑道中线的延长线上ꎬ 应距离跑道端方向最近的灯尽可能

地远ꎮ 此外ꎬ 微波着陆系统的方位天线的相位中心应至少高于前述跑道端方向距离方位天线最

近的灯的灯光中心之上 ０ ３ ｍ (如果场地上没有明显的多次反射问题ꎬ 它可以降低到 ０ １５ ｍ)ꎮ

遵照上述要求旨在保证微波着陆系统信号的质量不受进近灯光系统的影响ꎬ 但可能会导致灯光

系统的局部被微波着陆系统的方位天线所遮挡ꎮ 为了不会因遮挡使目视引导能力降低到所能接

受的水平之下ꎬ 微波着陆系统方位天线不应设置在跑道端 ３００ ｍ 以内ꎬ 宜设置在 ３００ ｍ 处横排灯

以外 ２５ ｍ 的地方 (这将使天线位于距跑道端 ３３０ ｍ 灯位之后 ５ ｍ 处)ꎮ 当微波着陆系统的方位天

线照这样设置时ꎬ 只有在进近灯光系统的 ３００ ｍ 处的横排灯的中部被局部遮挡ꎮ 尽管如此ꎬ 还应

保证未被遮挡的横排灯在所有时间内都是可用的ꎮ

Ｇ ３ ６　 处于灯光面范围内ꎬ 需要把灯光面提高才能符合上述标准的物体ꎬ 应移去、 降低高度或

更换位置 (如果这样做比提高灯光面更为经济)ꎮ

Ｇ ３ ７　 在有些情况下ꎬ 可能存在一些不能经济地将其移去、 降低或更换位置的物体ꎮ 这些物体

可能位于距跑道入口很近的地方以致突出 ２％的坡度线ꎮ 当存在这种情况而又别无选择时ꎬ 为了

使进近灯高于这些物体ꎬ 可以超过 ２％的坡度线或采用 “梯级” 方式ꎮ 这种 “梯级” 或增大坡

度的方式应在确实无法遵循标准坡度标准时才能采用ꎬ 而且应保持在最小限度内ꎮ 根据这一原

则ꎬ 灯光系统的最外面部分不应用降坡ꎮ 进近灯光的设置构形与跑道入口的位置无关ꎬ 即不论

跑道入口在跑道尽头还是内移均相同ꎮ 在这两种情况下ꎬ 进近灯光系统均应延伸到跑道入口ꎮ

但在跑道入口内移的情况下ꎬ 从跑道端到跑道入口之间应使用嵌入式灯具以获得规定的构形ꎮ

这些嵌入式灯具的设计应满足本标准规定的结构要求及附录 Ｅ 中图 Ｅ １ 或图 Ｅ ２ 规定的光度

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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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Ｈ　 滑行引导标记牌的设计要求

Ｈ ０ １　 文字符号的高度应符合表 Ｈ ０ １ 的要求ꎮ

表 Ｈ ０ １　 文字符号的高度

跑道飞行区指标Ⅰ

最小字符高度 (ｍｍ)

强制性指令标记牌
信息标记牌

跑道出口和跑道脱离标记牌 其他标记牌

１ 或 ２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３ 或 ４ ４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滑行道位置标记牌在与跑道号码标记牌合设一处时ꎬ 其字符高度应按强制性指令标记牌确定

【条文说明】 关于标记牌的应用、 位置和特性的规定见第 ８ 章ꎮ

Ｈ ０ ２　 箭头的尺寸应符合表 Ｈ ０ ２ 的要求ꎮ

表 Ｈ ０ ２　 箭头尺寸

文字符号高度 (ｍｍ) 笔画宽度 (ｍｍ)

２００ ３２

３００ ４８

４００ ６４

Ｈ ０ ３　 单个字符的笔画宽度应符合表 Ｈ ０ ３ 的要求ꎮ

表 Ｈ ０ ３　 单个字符的笔画宽度

文字符号高度 (ｍｍ) 笔画宽度 (ｍｍ)

２００ ３２

３００ ４８

４００ ６４

—６４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Ｈ ０ ４　 标记牌亮度如下:

１　 在运行于跑道视程小于 ８００ ｍ 的情况下ꎬ 标记牌平均亮度应至少为:

１) 红色: ３０ ｃｄ / ｍ２ꎻ

２) 黄色: １５０ ｃｄ / ｍ２ꎻ

３) 白色: ３００ ｃｄ / ｍ２ꎮ

２　 在运行于 ８ ２ ３－２、 ８ ２ ３－３ 以及 ８ ２ ４ 规定的情况下ꎬ 标记牌平均亮度应至少为:

１) 红色: １０ ｃｄ / ｍ２ꎻ

２) 黄色: ５０ ｃｄ / ｍ２ꎻ

３) 白色: １００ ｃｄ / ｍ２ꎮ

【条文说明】 在跑道视程小于 ４００ ｍ 的情况下ꎬ 标记牌的性能会有一些下降ꎮ

Ｈ ０ ５　 强制性指令标记牌的红色与白色部分的亮度比应在 １ ∶ ５~１ ∶ １０ 之间ꎮ

Ｈ ０ ６　 标记牌的平均亮度用按图 Ｈ ０ ６ 建立的网格点进行计算ꎬ 采用在代表标记牌的长方形范

围内的所有网格点上量得的亮度值ꎮ

注: １ 应按下列要求确定牌面上的网格点ꎬ 计算标记牌的平均亮度ꎬ 并使牌面显示典型的文字符号和背景色 (强制性指

令标记牌为红色ꎬ 方向和目的地标记牌为黄色)ꎬ 然后进行测量和计算:

———在牌面的左上角建立一个网格基准点ꎬ 距离牌面的左边界和顶边各 ７５ ｍｍꎻ

———从网格基准点开始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以 １５０ ｍｍ 的间距建立网格ꎮ 距离牌面边缘不足 ７５ ｍｍ 的点不计ꎻ

———若一行或一列的最末点至牌面边缘的距离在 ２２５ ｍｍ~１５０ ｍｍ 之间 (不含 １５０ ｍｍ 和 ２２５ ｍｍ)ꎬ 则在距离最末

点 ７５ ｍｍ 处增加网格点ꎻ

———若网格点恰位于字符与背景色的交界处ꎬ 则应将该网格点稍稍外移使之完全在字以外ꎮ

２ 可能需要增加若干个网格点以保证每一字符包括至少 ５ 个均匀分布的网格点ꎮ

３ 若一个单元包含两种类型的标记牌ꎬ 则应为每一类型的标记牌建立网格点ꎮ

图 Ｈ ０ ６　 计算标记牌平均亮度的网格点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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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０ ７　 算出所有考虑到的网格点上所量得的亮度值的算术平均值即为该标记牌的平均亮度ꎮ

【条文说明】 关于测量标记牌平均亮度的详细材料参见 «机场设计手册———第四部分 (第五

版) »ꎮ

Ｈ ０ ８　 相邻网格点的亮度值之比应不大于 １ ５ ∶ １ꎮ 在网格点间距为 ７５ ｍｍ 的那一部分牌面上ꎬ

相邻网格点的亮度值之比应不大于 １ ２５ ∶ １ꎮ 整个标记牌牌面上最大与最小亮度值之比应不大于

５ ∶ １ꎮ

Ｈ ０ ９　 字符的形状ꎬ 即字母、 数字、 箭头和符号如图 Ｈ ０ ９ 所示ꎮ 字符的宽度和单个字符之间

的空隙应按表 Ｈ ０ ９ 确定ꎮ

Ｈ ０ １０　 标记牌的牌面高度应符合表 Ｈ ０ １０ 的要求ꎮ 跑道脱离标志牌和禁止进入标志牌的尺寸

应按图 Ｈ ０ １０－１ 和图 Ｈ ０ １０－２ 确定ꎮ

Ｈ ０ １１　 标记牌的牌面宽度应按图 Ｈ ０ １１ 确定ꎬ 但仅设置在滑行道一侧的强制性指令标记牌的

牌面宽度应不小于:

１　 跑道飞行区指标Ⅰ为 ３ 或 ４ 时: １ ９４ ｍꎻ

２　 跑道飞行区指标Ⅰ为 １ 或 ２ 时: １ ４６ ｍꎮ

【条文说明】 关于确定标记牌的牌面宽度的更多指导参见 «机场设计手册———第四部分 (第五

版) »ꎮ

Ｈ ０ １２　 相邻的方向标记牌之间的黑色垂直分界线的宽度应大致为字符笔画宽度的 ０ ７ 倍ꎮ 单

独的位置标记牌上的黄色边框的宽度应大致为字符笔画宽度的 ０ ５ 倍ꎮ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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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注: １ 箭头笔画宽度、 点的直径和短横线的长度和宽度应与字体笔画的宽度成比例ꎮ

２ 箭头的尺寸对特定的标记牌尺寸应保持不变ꎬ 与其方向无关ꎮ

图 Ｈ ０ ９　 字符的形状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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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Ｈ ０ １０－１　 跑道脱离标记牌

图 Ｈ ０ １０－２　 禁止进入标记牌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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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Ｈ ０ ９　 字母和数字的宽度和字母或数字之间的空隙

ａ) 字母之间的空隙代码 ｄ) 字母宽度 (ｍｍ)

前一字母

后随字母

ＢꎬＤꎬＥꎬＦꎬＨꎬＩꎬＫꎬ
ＬꎬＭꎬＮꎬＰꎬＲꎬＵ ＣꎬＧꎬＯꎬＱꎬＳꎬＸꎬＺ ＡꎬＪꎬＴꎬＶꎬＷꎬＹ

字母

字母高度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Ａ ２ ２ ４ Ａ １７０ ２５５ ３４０

Ｂ １ ２ ２ Ｂ １３７ ２０５ ２７４

Ｃ ２ ２ ３ Ｃ １３７ ２０５ ２７４

Ｄ １ ２ ２ Ｄ １３７ ２０５ ２７４

Ｅ ２ ２ ３ Ｅ １２４ １８６ ２４８

Ｆ ２ ２ ３ Ｆ １２４ １８６ ２４８

Ｇ １ ２ ２ Ｇ １３７ ２０５ ２７４

Ｈ １ １ ２ Ｈ １３７ ２０５ ２７４

Ｉ １ １ ２ Ｉ ３２ ４８ ６４

Ｊ １ １ ２ Ｊ １２７ １９０ ２５４

Ｋ ２ ２ ３ Ｋ １４０ ２１０ ２８０

Ｌ ２ ２ ４ Ｌ １２４ １８６ ２４８

Ｍ １ １ ２ Ｍ １５７ ２３６ ３１４

Ｎ １ １ ２ Ｎ １３７ ２０５ ２７４

Ｏ １ ２ ２ Ｏ １４３ ２１４ ２８６

Ｐ １ ２ ２ Ｐ １３７ ２０５ ２７４

Ｑ １ ２ ２ Ｑ １４３ ２１４ ２８６

Ｒ １ ２ ２ Ｒ １３７ ２０５ ２７４

Ｓ １ ２ ２ Ｓ １３７ ２０５ ２７４

Ｔ ２ ２ ４ Ｔ １２４ １８６ ２４８

Ｕ １ １ ２ Ｕ １３７ ２０５ ２７４

Ｖ ２ ２ ４ Ｖ １５２ ２２９ ３０４

Ｗ ２ ２ ４ Ｗ １７８ ２６７ ３５６

Ｘ ２ ２ ３ Ｘ １３７ ２０５ ２７４

Ｙ ２ ２ ４ Ｙ １７１ ２５７ ３４２

Ｚ ２ ２ ３ Ｚ １３７ ２０５ ２７４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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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ｂ) 数字之间的空隙代码 ｅ) 数字宽度 (ｍｍ)

前一数字
后随数字

１ꎬ５ ２ꎬ３ꎬ６ꎬ８ꎬ９ꎬ０ ４ꎬ７
数字

数字高度 (ｍｍ)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１ １ １ ２ １ ５０ ７４ ９８

２ １ ２ ２ ２ １３７ ２０５ ２７４

３ １ ２ ２ ３ １３７ ２０５ ２７４

４ ２ ２ ４ ４ １４９ ２２４ ２９８

５ １ ２ ２ ５ １３７ ２０５ ２７４

６ １ ２ ２ ６ １３７ ２０５ ２７４

７ ２ ２ ４ ７ １３７ ２０５ ２７４

８ １ ２ ２ ８ １３７ ２０５ ２７４

９ １ ２ ２ ９ １３７ ２０５ ２７４

０ １ ２ ２ ０ １４３ ２１４ ２８６

ｃ) 由空隙代码查出空隙尺寸

空隙代码

空隙尺寸 (ｍｍ)

字符高度 (ｍｍ)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１ ４８ ７１ ９６

２ ３８ ５７ ７６

３ ２５ ３８ ５０

４ １３ １９ ２６

注 １: 为确定字母或数字之间的空隙ꎬ 先由 ａ) 栏或
ｂ) 栏查出相应的空隙代码ꎬ 再按查出的空隙代
码和字符高度在 ｃ) 栏中查出空隙尺寸ꎮ

注 ２: 在两个英文单词之间或在构成一个缩略词或符
号的字符组之间的空隙等于字符高度的 ０ ５ ~
０ ７５ 倍ꎮ 仅当一个字符与一个箭头相连时 (例
如 Ａ→)ꎬ 为了美观可将空隙减小到不小于字符
高度的 ０ ２５ 倍ꎮ

注 ３: 一个字母跟随一个数字时ꎬ 或相反ꎬ 空隙代码
为 １ꎮ

注 ４: 一个短横线、 圆点或斜杠跟随一个字符时ꎬ 或
相反ꎬ 空隙代码为 １ꎮ

表 Ｈ ０ １０　 标记牌的牌面高度

文字符号高度 (ｍｍ) 牌面高度 (ｍｍ)

２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４５０

４００ ６００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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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Ｈ 代表字符高度ꎮ

图 Ｈ ０ １１　 标记牌尺寸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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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Ｉ　 航空地面灯、 标志、 标记牌和面板的颜色

Ｉ １　 概述

本附录规定了各种航空地面灯、 标志、 标记牌和面板所使用的颜色的色度界限ꎮ 这些规定

与国际照明委员会 (ＣＩＥ) １９８３ 年的规定一致ꎮ

制定没有混淆可能性的颜色规范是不可能的ꎮ 为了能相当确定地辨认颜色ꎬ 以下三点是重

要的: 眼睛感受的照度要高出视觉阈很多ꎻ 颜色不曾由于有选择性的大气衰减而大大改变ꎻ 观

察者的色视觉良好ꎮ 在眼睛感受的照度水平极高时ꎬ 诸如在很近处有高光强光源的情况下ꎬ 也

有颜色混淆的危险ꎮ 经验表明ꎬ 如果适当注意这些因素ꎬ 就能获得满意的颜色识别ꎮ

色度是用国际照明委员会 １９３１ 年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八届会议上通过的标准观察者和座标

系统表示的ꎬ 见国际照明委员会出版物第 １５ 号 «比色法» (１９７１ 年)ꎮ

固态照明 (如发光二极管) 的色度界限是根据国际照明委员会 ２００１ 年 Ｓ００４ / Ｅ 标准给出的

界限ꎬ 但白色的蓝色界限除外ꎮ

Ｉ ２　 航空地面灯的颜色

Ｉ ２ １　 灯丝型光源灯光的色度

１　 灯丝型光源航空地面灯的色度应在下列界限之内ꎬ ＣＩＥ 公式如图 Ｉ ２ １:

———红色:

• 紫色界限 ｙ ＝ ０ ９８０ － ｘꎻ

• 黄色界限 ｙ ＝ ０ ３３５ꎬ 目视进近坡度指示灯系统除外ꎻ

• 黄色界限 ｙ ＝ ０ ３２０ꎬ 用于目视进近坡度指示灯系统ꎮ

注: 在满光强时ꎬ 红色光的 Ｙ 坐标值不得超过 ０ ３２０ꎮ

———黄色:

• 红色界限 ｙ ＝ ０ ３８２ꎻ

• 白色界限 ｙ ＝ ０ ７９０ － ０ ６６７ｘꎻ

• 绿色界限 ｙ ＝ ｘ － ０ １２０ꎮ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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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

• 黄色界限 ｘ ＝ ０ ３６０ － ０ ０８０ｙꎻ

• 白色界限 ｘ ＝ ０ ６５０ｙꎻ

• 蓝色界限 ｙ ＝ ０ ３９０ － ０ １７１ｘꎮ

———蓝色:

• 绿色界限 ｙ ＝ ０ ８０５ｘ ＋ ０ ０６５ꎻ

• 白色界限 ｙ ＝ ０ ４００ － ｘꎻ

• 紫色界限 ｘ ＝ ０ ６００ｙ ＋ ０ １３３ꎮ

———白色:

• 黄色界限 ｘ ＝ ０ ５００ꎻ

• 蓝色界限 ｘ ＝ ０ ２８５ꎻ

• 绿色界限 ｙ ＝ ０ ４４０ 和 ｙ ＝ ０ １５０ ＋ ０ ６４０ｘꎻ

• 紫色界限 ｙ ＝ ０ ０５０ ＋ ０ ７５０ｘ 和 ｙ ＝ ０ ３８２ꎮ

———可变白色:

• 黄色界限 ｘ ＝ ０ ２５５ ＋ ０ ７５０ｙ 和 ｙ ＝ ０ ７９０ － ０ ６６７ｘꎻ

• 蓝色界限 ｘ ＝ ０ ２８５ꎻ

• 绿色界限 ｙ ＝ ０ ４４０ 和 ｙ ＝ ０ １５０ ＋ ０ ６４０ｘꎻ

• 紫色界限 ｙ ＝ ０ ０５０ ＋ ０ ７５０ｘ 和 ｙ ＝ ０ ３８２ꎮ

２　 在无需调暗灯光ꎬ 或者应使色视觉有缺陷的观察者能确定灯光的颜色时ꎬ 绿色信号宜在

下列界限以内:

———黄色界限 ｙ ＝ ０ ７２６ － ０ ７２６ｘꎻ

———白色界限 ｘ ＝ ０ ６５０ｙꎻ

———蓝色界限 ｙ ＝ ０ ３９０ － ０ １７１ｘꎮ

３　 当提高从白色辨识的确定性比最大视距更为重要时ꎬ 绿色信号宜在下列界限之内:

———黄色界限 ｙ ＝ ０ ７２６ － ０ ７２６ｘꎻ

———白色界限 ｘ ＝ ０ ６５０ｙ － ０ ０４１ꎻ

———蓝色界限 ｙ ＝ ０ ３９０ － ０ １７１ｘꎮ

【条文说明】 第 １ 款关于由于温度对滤光元件的作用造成的色度变化的指导材料ꎬ 参见 «机场设

计手册———第四部分 (第五版) »ꎮ

第 ２ 款颜色信号需要从远视程看到的ꎬ 通常做法是使用 Ｉ ２ １ 第 ２ 款界限内的颜色ꎮ

Ｉ ２ ２　 灯丝型光源灯光颜色的辨别

１　 如果需要相互辨别黄色和白色ꎬ 宜将这两种颜色在空间或在时间非常靠近的情况下显示

出来ꎬ 例如从同一个灯标中相继闪光ꎮ

２　 如果需要从绿色和 (或) 白色中辨别出黄色来ꎬ 例如出口滑行道中线灯ꎬ 黄色光的 Ｙ 坐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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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值不宜超过 ０ ４０ꎮ

３　 可变白光是仅准备用于需要改变光强的灯具ꎬ 例如为了避免眩目需要调光的灯具ꎮ 如果

需要从黄色光中辨别可变白光ꎬ 灯具宜按下列要求设计和运行:

１) 黄色光的 Ｘ 坐标值至少比白色光的 Ｘ 坐标值大 ０ ０５０ꎻ 和

２) 灯具布置使黄灯和白灯非常接近并同时发光ꎮ

【条文说明】 第 ２ 款白色的界限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ꎬ 即这些界限将用于光源的特性 (色温) 基

本不变的情况ꎮ

Ｉ ２ ３　 固态光源灯光的色度

１　 固态光源航空地面灯ꎬ 如发光二极管的色度必须在下列界限之内ꎬ ＣＩＥ 公式如图 Ｉ ２ ３:

———红色:

• 紫色界限 ｙ ＝ ０ ９８０ － ｘꎻ

• 黄色界限 ｙ ＝ ０ ３３５ꎬ 目视进近坡度指示灯系统除外ꎻ

• 黄色界限 ｙ ＝ ０ ３２０ꎬ 用于目视进近坡度指示灯系统ꎮ

注: 在满光强时ꎬ 红色光的 Ｙ 坐标值不得超过 ０ ３２０ꎮ

———黄色:

• 红色界限 ｙ ＝ ０ ３８７ꎻ

• 白色界限 ｙ ＝ ０ ９８０ － ｘꎻ

• 绿色界限 ｙ ＝ ０ ７２７ｘ ＋ ０ ０５４ꎮ

———绿色 (另见 Ｉ ２ ３－２ 和 Ｉ ２ ３－３):

• 黄色界限 ｘ ＝ ０ ３１０ꎻ

• 白色界限 ｘ ＝ ０ ６２５ｙ － ０ ０４１ꎻ

• 蓝色界限 ｙ ＝ ０ ４００ꎮ

———蓝色:

• 绿色界限 ｙ ＝ １ １４１ｘ ＋ ０ ０３７ꎻ

• 白色界限 ｘ ＝ ０ ４００ － ｙꎻ

• 紫色界限 ｘ ＝ ０ １３４ ＋ ０ ５９０ｙꎮ

———白色:

• 黄色界限 ｘ ＝ ０ ４４０ꎻ

• 蓝色界限 ｘ ＝ ０ ３２０ꎻ

• 绿色界限 ｙ ＝ ０ １５０ ＋ ０ ６４３ｘꎻ

• 紫色界限 ｙ ＝ ０ ０５０ ＋ ０ ７５７ｘꎮ

———可变白色:

固态光源可变白色的界限按上述白色所示ꎮ

２　 当有辩色缺陷的观测人员必须能够确定灯光的颜色时ꎬ 绿色信号宜在下列界限之内: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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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界限 ｙ ＝ ０ ７２６ － ０ ７２６ｘꎻ

• 白色界限 ｘ ＝ ０ ６２５ｙ － ０ ０４１ꎻ

• 蓝色界限 ｙ ＝ ０ ４００ꎮ

３　 为了避免大的绿色色泽变化ꎬ 如果选用下列界限之内的颜色ꎬ 则不应使用 Ｉ ２ ３－２ 界限

内的颜色ꎮ

• 黄色界限 ｘ ＝ ０ ３１０ꎻ

• 白色界限 ｘ ＝ ０ ６２５ｙ － ０ ０４１ꎻ

• 蓝色界限 ｙ ＝ ０ ７２６ － ０ ７２６ｘꎮ

Ｉ ２ ４　 灯丝型光源和固态型光源的颜色测量

１　 应酌情根据图 Ｉ ２ １ 或图 Ｉ ２ ３ 的要求ꎬ 从等光强曲线 (参见附录 Ｅ 中的等光强图) 最

内侧限定区域内的 ５ 个点ꎬ 测量航空地面灯按额定电流或电压运行时ꎬ 其颜色确实是在规定的

界限之内ꎮ 等光强曲线是椭圆形或圆形的ꎬ 颜色测量必须在中心和水平及垂直界限进行ꎮ 等光

强曲线是矩形的ꎬ 颜色测量则必须在中心和对角 (角) 界限进行ꎮ 此外ꎬ 必须在等光强曲线最

外侧检查灯光颜色ꎬ 以确保不会发生可能造成飞行员对信号混乱的色偏ꎮ

２　 对于精密进近坡指示器和其他具有颜色过渡区的灯具ꎬ 必须在 Ｉ ２ ４ 第 １ 款规定的各个

点测量颜色ꎬ 但对颜色区域必须分开处理ꎬ 而且任一点均不得在过渡区的 ０ ５ 度以内ꎮ

【条文说明】 第 １ 款对于最外侧等光强曲线ꎬ 应测量和记录颜色坐标ꎬ 以便国家审查和断定可接

受性ꎮ 由于某些灯具的运用ꎬ 可能使飞行员能从最外侧等光强曲线以外方向看到或加以利用

(如相当宽的跑道等待位置的停止排灯)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国家应评价实际使用ꎬ 如有必要ꎬ 应

要求检查曲线最外侧以外不同角距离的灯光颜色偏移ꎮ

—９５２—

附录 Ｉ　 航空地面灯、 标志、 标记牌和面板的颜色



图 Ｉ ２ １　 航空地面灯的颜色 (灯丝型灯)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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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Ｉ ２ ３　 航空地面灯的颜色 (固态照明)

—１６２—

附录 Ｉ　 航空地面灯、 标志、 标记牌和面板的颜色



Ｉ ３　 标志、 标记牌和面板的颜色

注 １: 本章条款仅适用于新涂刷的颜色表面ꎮ 标志、 标记牌和面板使用的颜色通常随时间而

变化ꎬ 故需要刷新ꎮ

注 ２: 有关表面颜色的指导材料参见国际照明委员会文件 «对目视信号用的表面颜色的建

议» (出版物第 ３９￣２ 号 (ＴＣ￣１０６) １９８３ 年)ꎮ

注 ３: Ｉ ３ ４ 中对透光面板的规定是临时性的ꎬ 是根据国际照明委员会透光标记牌的规范制

定的ꎮ 在国际照明委员会制定出透光面板的规范后ꎬ 将对 Ｉ ３ ４ 的规定进行检查和更新ꎮ

Ｉ ３ １　 普通颜色、 逆向反光材料的颜色、 透光 (内部照明) 标记牌和面板的颜色的色度和亮度

因数应在下列标准条件下确定:

１　 照明角度: ４５°ꎻ

２　 观察方向: 垂直于表面ꎻ

３　 照明体: ＣＩＥ 标准照明体 Ｄ６５ꎮ

Ｉ ３ ２　 用于标志、 外部照明的标记牌和面板的普通颜色的色度和亮度因数ꎬ 当在标准条件下确

定时ꎬ 宜在下列界限之内ꎬ ＣＩＥ 公式如图 Ｉ ３ ２ꎮ

———红色:

• 紫色界限 ｙ ＝ ０ ３４５ － ０ ０５１ｘꎻ

• 白色界限 ｙ ＝ ０ ９１０ － ｘꎻ

• 橙色界限 ｙ ＝ ０ ３１４ ＋ ０ ０４７ｘꎻ

• 亮度因数 β ＝ ０ ０７ (最小)ꎮ

———橙色:

• 红色界限 ｙ ＝ ０ ２８５ ＋ ０ １００ｘꎻ

• 白色界限 ｙ ＝ ０ ９４０ － ｘꎻ

• 黄色界限 ｙ ＝ ０ ２５０ ＋ ０ ２２０ｘꎻ

• 亮度因数 β ＝ ０ ２０ (最小)ꎮ

———黄色:

• 橙色界限 ｙ ＝ ０ １０８ ＋ ０ ７０７ｘꎻ

• 白色界限 ｙ ＝ ０ ９１０ － ｘꎻ

• 绿色界限 ｙ ＝ １ ３５ｘ － ０ ０９３ꎻ

• 亮度因数 β ＝ ０ ４５ (最小)ꎮ

———白色:

• 紫色界限 ｙ ＝ ０ ０１０ ＋ ｘꎻ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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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界限 ｙ ＝ ０ ６１０ － ｘꎻ

• 绿色界限 ｙ ＝ ０ ０３０ ＋ ｘꎻ

• 黄色界限 ｙ ＝ ０ ７１０ － ｘꎻ

• 亮度因数 β ＝ ０ ７５ (最小)ꎮ

———黑色:

• 紫色界限 ｙ ＝ ｘ － ０ ０３０ꎻ

• 蓝色界限 ｙ ＝ ０ ５７０ － ｘꎻ

• 绿色界限 ｙ ＝ ０ ０５０ ＋ ｘꎻ

• 黄色界限 ｙ ＝ ０ ７４０ － ｘꎻ

• 亮度因数 β ＝ ０ ０３ (最大)ꎮ

———黄绿色:

• 绿色界限 ｙ ＝ １ ３１７ｘ ＋ ０ ４ꎻ

• 白色界限 ｙ ＝ ０ ９１０ － ｘꎻ

• 黄色界限 ｙ ＝ ０ ８６７ｘ ＋ ０ ４ꎮ

【条文说明】 表面红色与表面橙色之间的微小间隔ꎬ 当分开看时ꎬ 是不足以保证将二者区分

开的ꎮ

Ｉ ３ ３　 用于标志、 标记牌和面板的逆向反光材料的色度和亮度因数ꎬ 当在标准条件下确定时ꎬ

宜在下列界限之内ꎬ ＣＩＥ 公式如图 Ｉ ３ ３ꎮ

———红色:

• 紫色界限 ｙ ＝ ０ ３４５ － ０ ０５１ｘꎻ

• 白色界限 ｙ ＝ ０ ９１０ － ｘꎻ

• 橙色界限 ｙ ＝ ０ ３１４ ＋ ０ ０４７ｘꎻ

• 亮度因数 β ＝ ０ ０３ (最小)ꎮ

———橙色:

• 红色界限 ｙ ＝ ０ ２６５ ＋ ０ ２０５ｘꎻ

• 白色界限 ｙ ＝ ０ ９１０ － ｘꎻ

• 黄色界限 ｙ ＝ ０ ２０７ ＋ ０ ３９０ｘꎻ

• 亮度因数 β ＝ ０ １４ (最小)ꎮ

———黄色:

• 橙色界限 ｙ ＝ ０ １６０ ＋ ０ ５４０ｘꎻ

• 白色界限 ｙ ＝ ０ ９１０ － ｘꎻ

• 绿色界限 ｙ ＝ １ ３５ｘ － ０ ０９３ꎻ

• 亮度因数 β ＝ ０ １６ (最小)ꎮ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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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

• 紫色界限 ｙ ＝ ｘꎻ

• 蓝色界限 ｙ ＝ ０ ６１０ － ｘꎻ

• 绿色界限 ｙ ＝ ０ ０４０ ＋ ｘꎻ

• 黄色界限 ｙ ＝ ０ ７１０ － ｘꎻ

• 亮度因数 β ＝ ０ ２７ (最小)ꎮ

———蓝色:

• 绿色界限 ｙ ＝ ０ １１８ ＋ ０ ６７５ｘꎻ

• 白色界限 ｙ ＝ ０ ３７０ － ｘꎻ

• 紫色界限 ｙ ＝ １ ６５ｘ ＋ ０ １８７ꎻ

• 亮度因数 β ＝ ０ ０１ (最小)ꎮ

———绿色:

• 黄色界限 ｙ ＝ ０ ７１１ － １ ２２ｘꎻ

• 白色界限 ｙ ＝ ０ ２４３ ＋ ０ ６７０ｘꎻ

• 蓝色界限 ｙ ＝ ０ ４０５ － ０ ２４３ｘꎻ

• 亮度因数 β ＝ ０ ０３ (最小)ꎮ

Ｉ ３ ４　 用于发光或透光 (内部照明) 标记牌和面板的颜色的色度和亮度因数ꎬ 当在标准条件下

确定时ꎬ 宜在下列界限之内ꎬ ＣＩＥ 公式如图 Ｉ ３ ４ꎮ

———红色:

• 紫色界限 ｙ ＝ ０ ３４５ － ０ ０５１ｘꎻ

• 白色界限 ｙ ＝ ０ ９１０ － ｘꎻ

• 橙色界限 ｙ ＝ ０ ３１４ ＋ ０ ０４７ｘꎻ

• 亮度因数 β ＝ ０ ０７ (最小) (昼间情况)ꎻ

• 相对于白色的亮度 (夜间情况) ５％ (最小)、 ２０％ (最大)ꎮ

———黄色:

• 橙色界限 ｙ ＝ ０ １０８ ＋ ０ ７０７ｘꎻ

• 白色界限 ｙ ＝ ０ ９１０ － ｘꎻ

• 绿色界限 ｙ ＝ １ ３５ｘ － ０ ０９３ꎻ

• 亮度因数 β ＝ ０ ４５ (最小) (昼间情况)ꎻ

• 相对于白色的亮度 (夜间情况) ３０％ (最小)、 ８０％ (最大)ꎮ

———白色:

• 紫色界限 ｙ ＝ ０ ０１０ ＋ ｘꎻ

• 蓝色界限 ｙ ＝ ０ ６１０ － ｘꎻ

• 绿色界限 ｙ ＝ ０ ０３０ ＋ ｘꎻ

—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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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界限 ｙ ＝ ０ ７１０ － ｘꎻ

• 亮度因数 β ＝ ０ ７５ (最小) (昼间情况)ꎻ

• 相对于白色的亮度 (夜间情况) １００％ꎮ

———黑色:

• 紫色界限 ｙ ＝ ｘ － ０ ０３０ꎻ

• 蓝色界限 ｙ ＝ ０ ５７０ － ｘꎻ

• 绿色界限 ｙ ＝ ０ ０５０ ＋ ｘꎻ

• 黄色界限 ｙ ＝ ０ ７４０ － ｘꎻ

• 亮度因数 β ＝ ０ ０３ (最大) (昼间情况)ꎻ

• 相对于白色的亮度 (夜间情况) ０％ (最小)、 ２％ (最大)ꎮ

———绿色:

• 黄色界限 ｘ ＝ ０ ３１３ꎻ

• 白色界限 ｙ ＝ ０ ２４３ ＋ ０ ６７０ｘꎻ

• 蓝色界限 ｙ ＝ ０ ４９３ － ０ ５２４ｘꎻ

• 亮度因数 β ＝ ０ １０ (最小) (昼间情况)ꎻ

• 相对于白色的亮度 (夜间情况) ５％ (最小)、 ３０％ (最大)ꎮ

—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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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Ｉ ３ ２　 用于标志、 外部照明的标记牌和面板的普通颜色

—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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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Ｉ ３ ３　 标志、 标记牌和面板的逆向反光材料的颜色

—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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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Ｉ ３ ４　 荧光或透光 (从内部照亮) 标记牌和面板的颜色

—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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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Ｊ　 灯具在障碍物上的位置

Ｊ ０ １　 各类障碍灯系统如图 Ｊ ０ １－１ 至图 Ｊ ０ １－８ 所示ꎮ

注: 建议在高出地面 １５０ ｍ 以上的构筑物上装高光强障碍灯ꎮ 如装中光强障碍灯ꎬ 则需涂刷标志ꎮ

图 Ｊ ０ １－１　 Ａ 型中光强白色闪光障碍灯系统

—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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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仅供夜间使用ꎮ

图 Ｊ ０ １－２　 Ｂ 型中光强红色闪光障碍灯系统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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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仅供夜间使用ꎮ

图 Ｊ ０ １－３　 Ｃ 型中光强恒定红色障碍灯系统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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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建议在高出地面 １５０ ｍ 以上的构筑物上装高光强障碍灯ꎮ 如装中光强障碍灯ꎬ 还需涂刷标志ꎮ

图 Ｊ ０ １－４　 Ａ 型、 Ｂ 型中光强双障碍灯系统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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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建议在高出地面 １５０ ｍ 以上的构筑物上装高光强障碍灯ꎮ 如装中光强障碍灯ꎬ 还需涂刷标志ꎮ

图 Ｊ ０ １－５　 Ａ 型、 Ｃ 型中光强双障碍灯系统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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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Ｊ ０ １－６　 Ａ 型高光强白色闪光障碍灯系统

—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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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Ｊ ０ １－７　 Ａ 型和 Ｂ 型的高、 中光强双障碍灯系统

—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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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Ｊ ０ １－８　 Ａ 型和 Ｃ 型的高、 中光强双障碍灯系统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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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ꎬ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ꎬ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ꎬ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ꎻ 反面词采用 “严禁”ꎮ

２) 表示严格ꎬ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ꎻ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ꎮ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ꎻ 反面词采用 “不宜”ꎮ

４) 表示有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ꎬ 采用 “可”ꎮ

２　 本规范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ꎬ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 或 “应

按的规定执行”ꎮ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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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ＭＨ ５０２８—２０１４ 民航专业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０２１８) ９８ ００

２１ ＭＨ ５０２９—２０１４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２３３) ２５ ００

２２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２０１４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０２０４) ２０ ００

２３ ＭＨ ５０３１—２０１５ 民航专业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０２４２) ４８ ００



续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２４ ＭＨ / Ｔ ５０３２—２０１５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检测规范 ( ０２６６ ) ２０ ００

２５ ＭＨ / Ｔ ５０３３—２０１７ 绿色航站楼标准 (０４３０) ３０ ００

２６ ＭＨ ５０３４—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０４３５) ７０ ００

２７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０４２９) ５０ ００

２８ ＭＨ / Ｔ ５０３６—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排水设计规范 (０４８６) ４０ ００

２９ ＭＨ / Ｔ ５０３７—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选址规范 (０６４３) ３５ ００

３０ ＭＨ / Ｔ ５０３８—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公共广播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６９) ３５ ００

３１ ＭＨ / Ｔ ５０３９—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１) ３５ ００

３２ ＭＨ / Ｔ ５０４０—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时钟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０) ２２ ００

３３ ＭＨ / Ｔ ５０４１—２０１９ 机场环氧沥青道面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０７２７) ２８ ００

３４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０７５５) ３５ ００

３５ ＭＨ / Ｔ ５０４３—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建设指南 (０７７９) ５６ ００

３６ ＭＨ / Ｔ ５０４４—２０２０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体系 (０７８４) ２０ ００

３７ ＭＨ / Ｔ ５０４５—２０２０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编写规范 (１５８０１１０３９８) ２０ ００

３８ ＭＨ / Ｔ ５０４６—２０２０ 民用机场工程建设与运营筹备总进度综合管控指南 (０８６７) ５０ ００

３９ ＭＨ / Ｔ ５０４７—２０２０ 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技术标准 (０８８３) ２０ ００

４０ ＭＨ / Ｔ ５０４９—２０２０ 四型机场建设导则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０７) ２０ ００

４１ ＭＨ / Ｔ ５０５０—２０２１
民用运输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沥青隔离层技术指南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０２)
２０ ００

４２ ＭＨ / Ｔ ５０５２—２０２１ 机场数据规范与交互技术指南 (０９８５) ５８ ００

４３ ＭＨ / Ｔ ５０５３—２０２１ 机场数据基础设施技术指南 (１０００) ２０ ００

４４ ＭＨ / Ｔ ５１１１—２０１５ 特性材料拦阻系统 (１５８０１１０３５４) ５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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